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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导言 

/V. 公约缔约国

1 . 到 1 9 8 2 年 7 月 3 0 日人权事务妥员会第十六屈会议结束时， 《公民权 

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已有7 0 个缔约国， 《公约任意议定书》已有2 7个缔约 

国，这两项文书均经联合国大会1 g 6 6 年 1 2 月 1 6 日第2200么（又乂工）号决议 

通过，并于 1 9 6 6 年 1 2 月 1 9 日在纽约开放给各国签字和批准。根据《公约》 

第 4 9 条和《任意议定书》第 9 条的规定，这两文件都于1 9 7 6 年 3 月 2 3 日生 

效。

2 . 查员会第十六届会议结束时，有 1 4个国家根据《公约》中已于1 7 9

年 3 月 2 8 日开始生效的第4 1条第 1敦的规定友表了声明。 本报告附件一载有 

《公约》和 《任意议定书》的缔约国名单，并且说明哪些国家已根据《公约》第

4 1条 第 1敦的规定发表了声明。

3 . 若干缔约国对《公约》或 《议定书》持有保留意见并发表了其他声明。委 

员 会 的 文 件 和 Add. 1，…5 ) 中这些保留意见和其他声明有逐字记录。

13.线

4 . 人权事务安员会从通过上次年度报告后已举行了三庙会议： 1981年 10  

月 1 9 日至3 0 日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波恩举行了第十四庙会议（第 3 1 7 次至第 

3 3 3 次会议）。 这是委员会首次在联合国之外的成员国召开会议。 委员会由 

此取得了在缔约国进行其工作的宝责经验，并在此正式感谢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协助 

姿员会在波恩举行其第十四届会议。 1 9 8 2 年 3 月 2 2 H 至 4 月 9 H在联合国 

总部纽约举行了第十五届会议（第 3 3 4 次至第3 5 9 次会议 ) ; 1  9 8 2 年 7 月 

1 2 日至3 0 日在联合国H内瓦办事处举行了第十六屈会议（第 3 6 0 次至第382 

次会议）。



c. 成员和出席情况

5 . 成员未发生变化，同 1 9 8  1年一样，下面附件二载有安员会安员名单。

6 . 全体委员除拉拉赫先生外，都参加了第十四屈会议。 全体委员除莫弗昌 

先生外，都参加了第十五届会议. 第十六届会议是全体都参加的„

D. 工作组

7 . 委员会按照暂行议事规则第8 9 条的规定设立了工作组，在第十四、十五、 

十六届会议之前开会，就按照《任意议定书》规定收到的来文提出建议„

8 . 第十四届会议的工作组由阿尔• 杜里先生、迪埃耶先生、汉加先生、赫多 

西 亚 ，奥尔蒂加先生、托穆沙特先生组成。 该工作组于1 g 8 1年 1 0 月 1 2 日 

至 1 6 日在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开会，选出托穆沙特为工作组主席兼报告员。

y . 第十五届会议工作组由阿查拉尔先生、埃尔马科拉先生，廣卡先生、普拉 

多 . 瓦里乔先生、文森特，伊万斯爵士组成。 该工作组于1 9 8 2 年 3 月 1 5 曰 

至 1 9 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会，选出文森特，伊万斯爵士为工作组主席兼报告员。

1 0 . 第十六届会议的工作組由阿尔 . 杜里先生、格雷夫拉特先生、赫多西亚， 

奥尔蒂加先生、塔诺波尔斯基先生组成。 该工作组于1 y 8 2 年 7 月 5 日至9 曰 

在日内瓦开会，选出塔诺波尔斯基先生力主席来报告员。

1 1 . 委员会按照暂行议事规则第 (3 2 条的规定设立了工作组，在第十五狗十六

届会议之前开会，以便按照《公约》第 4 Ü 条的规定提出有关查W会的狀责和任务 «
及有关事项的建议。

1 2 . 第十五届会议的工作组由布齐里先生、格W夫拉特先生、奥普札尔先生组 

成。 该工作组于1 9 8 1 年 3 月 1 5 日至1 9 0 在纽约联合II)总部开会，选出布 

齐里先生为主席兼报告员„



1 3 . 第十六届会议的工作组由布齐里先生、穆弗钱先生、奥普扎尔先生组成。 

该工作组于7 月 5 日至9 日在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开会，选出布齐里先生为主席兼 

报告员。

凤 议 程

四届会议

14. ♦员会在1 9 8 1 年 1 0 月 1 9 日第31  7 次会议上通过了秘书长按照暂 

行议事规则第6 条的规定提出的临时议程，作为第十四届会议议程如下：

1 . 通过议程

2. 会议工作安排及其他事琐

3 . 缔约各国按照《公 约》第 4 0 条规定提出报告

4 . 审议缔约各国按照《公 约》第 4 0 条规定提出的报告

5 . 审议按照《公约任意议定书》规定收到的来文

6 . 委员会今后的会议。

第十五届会议

1 5 . 委员会在1 9 8 2 年 3 月 2 2 日第3 3 4 次会议上通过了秘书长按照暂行 

议事规则第6 条的规定提出的11̂时议程，作为第十五届会议议程如下：

通过议程

会议工作安排及其他事项

缔约各国按照《公约》第 4 0 条规定提出报告

审议缔约各国按照《公约》第 4 0 条规定提出的报告

审议按照《公约任意议定书》规定收到的来文。



第十六届会议

1 6 . 委员会在1 9 8 2 年 7 月 1 2 日第3 6  0 次会议上通过了秘书长按照暂行 

议事规则第6 条提出的临时议程，作为第十六届会议议程如下：

1. 通过议程

2. 会议工作安排及其他事项

3 . 缔约各国按照《公约》第 4 0 条提出报告

4 . 审议缔约各国按照《公 约》第 4 0 条提出的报告

5 . 审议按照《公约任意议定书》规定收到的来文

6. 委员会今后的会议

7 . 委员会按照《公约》第 4 5条和《任意议定书》第 6 条规定经由经济及社 

会理事会提送大会的年度报告。



工作安排和其他事项

A. 安员会工作的宣传问题

1 7 . 安员会第十四届会议得悉，大会第三姿员会正在甲议人权事务委员会的年 

度报告。 安员会在该报告中提出了每年出版其文件的要求。 委员会☆ 得悉，秘 

书处已编写了有关出版所涉经费问题的说明，并将在逛当时机向大会提出这份说明。 

妥员会会得悉大会在这方面可能作出的任何决定。'

1 8 . 关于委员会根据《任意议定书》通过的出版部分决定的问题，委员会得悉， 

秘书处将向安员会提出可用作今后出版模武的更为具体的建议，但需根据委员会的 

决定和愿望，了解到出版形式及所涉的0：作量之后，才能够提出所涉经费问题的说明Z

1 9 . 委员会第十五届会议得悉，秘书处同出版委员会协商并审议了各种可供选 

择的方案，并计划向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提出具体建议和所涉经费问题的报告，以 

便届时大会能作出决定。 此外，一旦委员会对将使用的形式和结构表示同意，秘 

书处将在其报告中建议出版部分有关来文的决定，这些来文是根据《任意议定书》 

提交的。

2 0 . 委员会第十六届会议得悉，秘书长正按委员会的愿望采取措施。 并且得 

悉，将向大会下庙会议提出这一事项。 查员会重申，它希望不再继续推迟出版其 

文件合订本，并希望大会在这方面采取适当的行动。 夫于委员会报据《任意议定 

书 》作出的部分决定，委员会要求秘书处同其协商，同时继续編辑有关决定切稿。 

委员会请其成员之一，文森特 . 伊万斯爵士协助这一工作。

* 第二节的附注载于第9 8 页,



B . 参加在马那瓜相曼各举行的 i l 诉程序讨论会

2 1 . 在委员会第十四届会议上，主席告诉委员会，鉴于委员会的活动，主席已 

收到一份邀请，请委员会派代表参加由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主办的第三届区城讨论 

会。 该会将于 1 9 8 1 年 1 2 月 4 日至2 2 日在尼加拉瓜的马那瓜召开。 这次 

为响应《向种族主义和种族坡视斗争行动十年》而召开的讨论会将讨论追诉程序和 

为种族坡视受害者提供其它形式保护的问题，以及 IÜ家和区城范阁内将采取的行动。

2 2 . 委员会决定接受这一邀请，并授权条员会主席同人权司进行协商，以便指 

定一名委员会代表。

2 3 . 在第十五届会议上，主席告诉委员会，根据查会第十四届会议的决定， 

他代表委员会参加了关于追诉程序及为种族坡视受害者提供其它形式保护的马那瓜 

讨论会；他注会议上根据秘书处写的友言稿代表委员会作了发言，介绍了委员会的 

工作，特别是在处理同当地人民有关来文方面的经验。

2 4 . 在第十六届会议上，主席告诉委员会，他已收到一份类似的邀请，请委员 

会振代表参加1 9 8 2 年 8 月 2 日至 1 3 日于受谷召开的区域讨论会。

2 5 . 委员会决定接受这一邀请，并派其成员之一，阿卜杜拉耶•迪埃耶先生代 

表委员会参加讨论会，并在追当时机向委员会提出报告。

a 在委f i会每年春季会议的议程上 

增加一项新的项旨

2 6 . 在第十五届会议上，委员会成员满意地指出，大会第三委员会的许多成员 

阅读了委员会上年度报告，并提出了意见；受员会有必要了解各1Ü对其工作的反映， 

用一些时间来审议大会对其报告进行辨论的简要记录，并发表委员会对辨论的意见 

作为回复各国所表示的兴趣；如果审议第三安员会的简要记录成为今后单独的一项



议程，那么报告中就应有单独的一章谈到这项反应意见。

2 7 . 委员会决定在其每年春季会议的议程上增加一项题为《大会就委员会根据 

《公 约》第 4 5 条提交的年度报告所采収的行动》的项目，并请秘书处在会前向委 

员会成员分发有关筒要记录，并注明辨论过程中提出的各事项。、

D. 其他事项

2 8 . 委员会成员在第十五届会议上就下列问题交换了初步意见A : 有关通讯方 

面的委员会暂行议事规则修正草案；提议以新的形式召开缔约国会议的可能性，这 

种形式容许在必要情况下增加议程项目；以及把阿拉伯语文列为委员会工作语文的 

建议。 香员会决定，由于时间不足，将在第十六届会议上继续讨论这些问题。

29. 安员会第十六届会议继续审议了有关将阿拉伯语文列为委员会工作语文的 

事 项 （ncPRXc/T；R 3 6 6 ) , 为姿员会成员在其执行职责时期提供医疗费用的问题

( ccpr/c/^；H 3 6 9》。 由于缺乏时间，委员会将上述问题和其它一些事项推迟 

到下届会议审议。



三、审议缔约各国按照公约第4 0条 

规定提出的报告

A . 损告的提出

30.缔约各国已按照公约第4 0 条的规定，在公约对有关缔约国生效后一年内 

以及此后每逢委员会有此项要求时提出报告。 为了协助缔约各国提出公约第4 0 

条所要求的报告，委员会第二届会议核可了关于报告格式和内容的一般准则，其全 

文载于委员会提送大会第三十二庙会议的第一次年度掘告附件四内， ，

3 1 .委员会第十四届会议获悉报告的提出情况（参看本报告附件三) . 并且根 

据乌拉圭官g 提供的消息 . 该国即将提出初次报告。

3 2 .委 f i会在其成员筒短讨论后决定将乌拉圭初次报告的审议列入第十五届会 

议临时议程；决定应正式要求黎巴嫩政府提出一份推告或至少在祭会下届会议上 

说明其困难；决定应同巴拿马和扎伊尔大使接触（他们应于1 9 7 8 年提出报告） 

以便安排他们同委员会举行非正式会议；决定向多米尼加共和国发出一份有关该国 

应于 1 9 7 9 年提出报告的备忘录；并且决定向应于1 9 8 0 年提出报告的特立尼 

达加多巴哥、新西兰、 比亚和印度等国政府发出他文函， 委 《会也决定再向智 

利政府发出一份有关委员会要求提出报告的他文函* 该国代表曾于委员会1 « 7 9  

年第六届会议上承诺提出上述报告。

3 3 .至于伊朗，该国派驻波恩的大使在1 9 8 1年 1 0 月 2 6 H委员会第236 

次会议上指该国政府为了编制捐告提交委员会已开始收集资料，但由于一些无 

法控制的因素，该国政府无法完成该描告委员会成员指出，虽然因伊朗未提出 

任何报告，使该委员会无法讨论伊朗目前的情况 . 但按照公约委K 会有责任设法从



伊朗取得有关该国政府在维护人权方面所采取步骤的资料，为了使委会能够就该 

国政府是否遵守公约进行讨论 . 这种资料是必不可少的，并且指出.即使该国政府 

目前无法履行其承诺. 向委员会第六届会议提出这种报告，至少应就该国目前的人 

权情况提出一份简短的报告. 伊朗代表驳斥新闻中有关伊胡的报导为博镑性宣传， 

他银他已注意到各成员所提的意见• 将把这些意见转达伊朗政府，

34 .委 g 会决定致困伊朗政府，反映该委员会成员就其未交报告问题所提的意 

见，并再次请求该S 政府向委员会提交报告.

35.委员会也决定 . 应通知已提交简短切次报告的缔约国在委员会开始审议其 

各 别 报 告 时 ，应准备以口头或书面方式提供增补资料，以使其报告更符合委员会 

在这方面通过的准则.

3 6 .要员会第十五届会议获悉提出报告的情况（见本报告附件三 ) , 自第十四 

届会议以来，已有澳大利亚、新西兰、乌拉圭和塵西哥按照公约第4 0 条的规定提 

出初次报告，并获悉尼加拉瓜已在本届会议中提交其初次报告 . 因此按照该条提出 

的初次报告数目达到了 5 5个. 另外，约旦也提出于第十四届会议承诺提出的补 

充报告. 然而，先前答应提交增补资料的若干缔约国却尚未履行其承诺。
，.

37 .委员会也获悉，波兰政府在口头通知秘书长该国实施戒严法之后. &于 

1 9 8 2年 1月 2 9 日按照公约第4 条的规定提出一份正式通知.

38. 巴拿马常驻联合圓付代表针对按照委员会第十四届会议通过的决定向其政 

府发出邀 i青一事，于 1 9 8 2 年 4 月 8 日同委员会举行了非正式会议，通知委员会 

说，该国按照公约规定提出的初次报告现已完成，不久即可提交委员会> 另一方 

面，也向扎伊尔政府发出了类似的邀请. 但扎伊尔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以未获该国跋 

府的有关指示为理由，拒绝減代表同委员会会谈，

39. 1 9 8 2 年 4 月 2 日第3 5 1次会议上 . 主席向委员会报告，他以主席身 

分收到了 1 9 8 2 年 3 月 2 9 日智利激驻联合国代表团给他的信，其中就该11按照



公约第4 0 条的规定有义务提出报告方面同姿员会之间的关系作一追溯性说明，并 

且表示，按照委员会关于报告周期的决定， 8 该 i l 政府打算于1 9 8 4 年 4 月提 

出下一份定期报告，即在其权次报告接受审议后规定的五年期间内提出， 他也通 

知委员会他曾同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会谈，强烈麥求该SI代表促使伊朗政府按照公 

约规定提出报告，并且交给他一封致伊朗外交郁长的有关上述请求的信件》 伊明 

的报告已随后提交委员会。

4 0 .委 S 会也由主席报告中获悉1 9 8 2 年 4 月 1 日黎巴嫩张驻联合国代表给 

委员会的信的全文 . 其中指出该国的报告仍在编制中，基于该国政府无法控制的种 

种困难而导致这种延误， 不过，这封信谈及黎巴嫩在人权领城内的传统记录，强 

调 指 出 虽 然 该 S 自 1 9 7 5 年以来就处于战争状态，但直保留宪法权力和机构 . 

并且政府在其权力范围内尽力防止战争暴行。

4 1 . 委员会决定向黎巴嫩常驻联合国代表致谢，该代表的信中反映出他们为 

提供一些有关该国人权情况的资料（虽然只是倚要资料）而作了相当的努力，并且 

决定在下届会议中审查这个问题。

4 2 . 委员会也决定延至以后举行的会议再审议有关智利按照公约第4 0 条规定

提出报告的义务的问题。

4 3 . 此外，委员会也决定秘书处应修改用以邀请缔约国派代表提出其各国报告 

的形式，并且应强调各国所派代表应有相当的地位和经验，可就委员会成员提出的 

问 题 和 见 ，加以答复7 ; 也决定致电札伊尔政府，主动提供该国可能需要的这种 

合作与援助，例如在扎伊尔境内进行直接接触，使其能够按照公约第4 0 条的规定 

廣行义务，并且表示希望尽快得到答突；决定向萨尔瓦多和斯里兰卡发出他文函， 

并邀请多米龙加共和国、印度、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常驻代表就其按照公约提出报 

告义务一事同委员会进行会谈。



4 4 . 委员会进一步决定在第十六届会议中利用一次会议来完成乌拉圭报告的审 

议工作；决定应约旦政府的请求，延至第十六届会议再审议该国的补充报告，并且 

也在该届会议中审议伊朗和几内亚的初次报告，以及通知几内亚政府，由于该国未

能滅代表来参加审议该国报告的会议，委员会迄今已西次延期审议该国报告2 但在• ■:
讓次会议中，即使提出报告的国家没有代表出席会议2 委员会也可能进行审议报告 

的工作。

4 5。委员会第十六届会议获悉提出的情况（见本报告附件三），并获悉自第千 

五届会议以来已有法国和巴，马按照公约第4 0 条的规定提出初次报告，因此按照 

该条提出初次报告数目达到了5 7 个报告，此外，委内瑞拉和肯龙亚也提交了补充 

报告或增补资料。

46 „ 委员会« 悉，关于委员会在第十五届会议期间致电扎伊尔，向其提供该 

国政府可能需要的合作与援助，使其能够按照公约第4 0 条的规定履行义务2 圭今 

尚未收到扎伊尔的答焚y 并且设法安排扎伊尔常驻曰内瓦代表在本届会议期间同委 

员会会谈一事也未能成功。 委员会也获悉关于邀请多米Æ加共和国、印度、特立 

尼达和多巴哥等国就按照公约规定觸行其提出报告的义务问题同委员会会谈一事， 

迄今只有印度作了答复，指出该国的报告正在编制中，不久即可提交委员会。，

4 7 . 关于儿内亚的报告，原定在第十六届会谈中予以第三次审议，但由于儿内 

亚代表缺席，委员会决定延至第八届会议再审议该报告。 委员会又决定2 同时应 

在几内亚政府同意下，授权其中一名成员阿布杜拉耶。迪埃耶先生代表委员会前往 

科纳克里，以便向该国政府解释应该按照公约规定的义务，同委员会进行会谈，并 

且向该国政府说明有必要在委员会审议该国报告时派一名代表出席会 i l  此外， 

也请迪埃耶先生向该国政尉说明有关报告内容和委员会工作方法与程序方面的一切 

事项. 请秘书处同几内亚政府接触，征求该国政府同意迪埃耶先生前往访问。



4 8 , 至于黎巴嫩的报告，该国常驻日内瓦代表出席了委员会会议，说明黎巴嫩未 

能提出报告的原因。 该常驻代表指出，该国政府渴望向委员会提交一份报告，其 

中不仅报导该国按照公约规定在维护其公民权利和自由方面所作的努力，并且涉及 

该国在保护人民使其免于遭受那些侵犯许多基本权利的侵略行为之害方面的努力。 

委员会未能收到黎巴嫩报告的原因是，黎巴嫩于1 9 8 2 年6 月 6 H再度成为一场 

代替战争的代替战场。 该代表说，他无需形容以色列发动疯•狂侵略对该国人民造 

成的悲剧的严重程度，这一侵略行动仍在进行，而且不断升级，使得伤亡人数与曰 

俱增，已遭破坏的地方遭到更严重的播毁。 他又说，在这种悲惨的情况下，该国 

政冊的唯一要务就是维护老百姓的生命安全，保障他们固有的生存权利。 该国政 

府这种做法完全符合《世界人权宣言》和公约的精神，因为该国政府认为，无论什 

么基本人权，对死者而言都毫无义意。 基于这些理由，他希望委员会对于该国未 

能提出报告一事能够谅解。 他希望目前的悲剧早日结束，使黎巴嫩同过去一样， 

成为和平之地，享有自由、 民主及维护人类尊严的地方，这些都是该国传统的构成 

部分。 他指出，到那时候，该国政府必可适时M行其各种义务，包括《公约》第 

4 0 条规定的义务在内。

4 9 。 委贞会成员向在黎巴嫩遇事人士静默致哀。 他们欢迎黎巴嫩常駐代表出 

席会议，他在本国面临这种悲惨局面时前来参加委员会的讨论，是具有特殊意义0U 

对于黎巴 i t 虽处于危机中，仍进行编制报告一事，他们也表示感激，

50。委员会成员对于以色列行动所造成的悲惨局面感到裳惊，这种行动已被广 

泛遭责为侵略行为，严重侵犯了公约设法维护的崇高的生存权利》 有些成员指明 

这是一种侵略行为而且公然侵犯了在黎G嫩避难的巴勒斯坦人民的自决权利，他们 

进一步彩容以色列的行动已达到勒斯坦人民面临种族灭绝的地步， 然而，其 

他一些成员则说，委员会应注意不要超越公约授与该委员会的权眼范围。

51。委货会深切关注黎巴嫩的悲惨局面，并數促所有国家尽力设法帮助结束这



种局面《 委员会请黎巴傲常驻代表向该11政府转达委员会的慰问并说明委员会随 

时愿作出适当决定以利便该国按照公约第4 0 条的规定编制和提出报告。 8

B . 报告的审议

5 a 以下各段根据委员会第十四、第十五和第十六届会议审议缔约各国报告的 

先后顺序按国家排列， 详细资料载于各有关缔约国提出的初步报告和补充报告，

以及委员会审议报告的各次会议的商要记录，

H本

53. 1 9 8 1年 1 0月 2 0 日和2 1 日，委员会第312 L第 320和第 324次

会 议 （CCPii/c/sii 319. 3 2 0 和 324 ) 审议了日本提出的初步报告（cc;pR// 

cy ioyAdd . 1).

5 4 该报告由该缔约 lî]代表提出. 他指出，日本缔结的任何国际条约都成为 

曰本法津架构的，一部分；日本在缔结任何条约之前，当局必先仔细审查其各项条敦， 

如有必要则按M条约的条款修改法律和规章；日本在缔结《公 约 》时已进行了这样的审 

查；日本政府认为日本法律和规章并无与《公约》不符之处，不必作出任何这类的， 

修订； 《公约》内规定的所有权利都获得有效的日本宪法和法律规章的保证， 日 

本代表向委员会保1正，日本代表团将尽量合作，答复所有问题，如果日本代泰团不能 

这样做,则曰本政府将于稍后时间向委员会提出答复。

. 5 5 . 姿员会成员感谢H本政府遵照其汇报责任及时提出报告， 不过，'他们指 

出:â 告太简短，而且只映于与法律架构有关的问题，缺乏关于日本国内实际傲法的 

资料， 特别询问日本政府，该国的悠久传统究竟有没有影响《公约》所规定的权 .. 

别的执行。 他们询问究竟有没有将《公 约》译成日文；《公约》案文是否.滿于 

联 得 ；警察、监狱工作人员和公务员是否在受训期间已熟悉《公 约 》并已知悉《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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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 》加诸国家的义务。采取了什么措施宣传《公约》的内容和使一般群众认识到《公 

约 》所贼予的权利，特别是有关少数民族和妇女的权利• 在这方面，委员会成员 

要求提供关于报告内所提到的公民自由局和公民自由委员会"人权周 " 期间为促进 

学校、大学、工会和政党内对人权的认识所发挥的作用的资料•

5 6 . 委员会成员在评论若干宪法条文所述日本国内人权的行使可"根据公共福 

社 加 以 限 制 " 的规定时指出这项规定不符合《公约》，因为 " 公共福社，，并非可 

以部分废止公约的理由之一. 他们要求日本解释 " 公共福社" 的慨念以及列举其适 

用情况影响个人自由的事例.

5 7 . 关于《公 约》第一条，委员会成员对报告内所述日本政府承认人民自决权 

利致力于付诸实行的说明表示满意， 他们询问日本政府，在纳米比业和巴勒斯坦 

这些特别的情况下，是否已在国际范围内竭尽所能以确保有关的人民享受到I也们的 

自决权；日本政府采取了什么步藥以胆饶南非维持其对纳米比亚的统治，以及采取 

了什久行动以防止私营商业和儀行同南非种族隔离政权勾结》

5 8 . 委员会成员在评论《公约》第二条时，指出本条虽着重指出缔约国有责任 

保证一•切个人，不分任何区别，享有本公约所承认的权利，但日本宪法某些条文却 

分别提到 " 人 民 " 、 " 人 " 或 " 国民 " ，有人询问日本代表，词汇的差别究竟是实 

质性的差别抑或是不正确的翻译， 在这方面，有人提到日本国内称为部落民的一 

小条件不利的社会群体，振悉他们因某些传统而遭受攻视，有人询问日本代表属于 

该社会群体的人在婚姻和子女教育方面是本仍然遭受坡视，在什么程度上国家应对 

该坡视现象负责，国家采取了什么行动加以补救，

59. 有人要求日本提供更多有关下列事项的资料：《公约》在日本法律体系内 

实际地位（日本宪法制订于1 9 4 6 年 ）；宪法是否载有关于国家法律和条约义务 

间关系的条款；是否可以在法庭上搜引《公约》；法庭和行政当局是否须受《公约》 

约束 , 并且必须引用《公 约》解释宪法和日本法律的规定， 有人认为这个问题似 

乎侧不如说是：鉴于该国的历史、社会和文化传统可能因不符合《公约》而造成的



种种眼制，则应如何确保111内法获得实际的执行g 关于这一点，有人要求提供更

多关于在权利遭受侵犯时可以采用的补救办法的资料；有人询问：在行使这些补救 

办法时是否附带任何条件；个人是否可以提出控诉和提起开•]事诉讼；当局是否有义 

务调查所有的控诉和采取法律:行动；个人和公共行政当局间的任何争端是否可以向 

法庭提出；该项补救办法是否只有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才可以适現弗外有人海问:法S 是: 

否 法 这 小 问 題 是 否 只 都 具 体 案 ，件提爲这是可以单独提出， 有人要求提供更多 

关于，M告内提到的公民自由局和11. 000名公民自由专员的资料，特别是关于他们 

的组成和权力，他们与公共行政当局的关系，司法系统和立法机关和关于如何挑选 

专员的资料；他们是否是公务员；他们采用什么程序.外侨是否可以获得专员的保 

护；他们听取了多少控诉；由于他们的决定没有约束力，他们可以采取什么途径达 

成解决办法，

6 0 . 关于《公约》第三条，委员会成员要求提供关于下列各方面的资料；日本 

妇女实况；报告内提到的旨在矫正某些缺点的.1全国女权行动纲领》迄4^为止所取 

得的成果；关于如何确保男女平等权利，特别是在教育、就业、薪金和职业前途方 

面；与外1S1人结婚的妇女按照国籍法享受的权利同与外国女子结婚的男子所享受的 

权利的比较；妇女参与公共事务的情况。

6 1 . 关于公约第六条，有人指出为了保护个人对生命权的享受，管制粮食和药 

物产品极为望要，尽管日本是佑计寿命最高的国家之一 . 报告☆仍应提供关于这些 

问题的资料和已经采取的经济、社会、行政和其他措施以便在一个象日本这样高度 

工业化的 la家内确保生活质素并保工人的健康及环境质素 * 有人要求提供更多 

关于死刑的资料，由于死刑仍然适用于1 7 项犯法行为 . 特别是从1 9 7 4 年起实 

际执行或减径死刑的某例数目，以及关于是否考虑废除死刑的资料， 此外，有人 

尚问有没有关于惩罚灭绝种族罪行的明确法，规定， 一些成员想知道在日本人工 

流产是義合法，



6 2 . 关于《公约》第七条和第十条，成员询问：日本如何适用有关遭反这些条 

款的宪法和刑法规定；保安部队是否受过遵守这些条敦的训统；有没有任何独立于 

警察或蓝狱行政之外的管制系统，便特别委员会可以直接会见被拘禁者和囚犯，听 

取他们的控诉；如果没有这种系统，管制系统究竟是在司法系统还是在检察官的职 

权范围乏内；公民自由委员会是否可以进入监狱，囚犯是否可以同他们接触；自从 

1 9 0 8 年颁布监狱法以来进行了什么改革；日本是否已将《囚犯待遇最低暇度标 

准规则》 9纳入法律体系内并加以遵行；最近是否有官员被指控滥用収权或被指控 

犯下《公约》所述的粗暴待遇，如果有这种案例，制订了什么刑罚去惩罚这些造法 

行为。 有人指出日本法律似乎没有明确的现则以确保执行《公约》第十条第三敦 

有关少年罪犯应与成年人隔离开的规定，应提请H本政府注露少年罪犯没有这种保 

障.

63； 关于《公约》第八条，委员会成员想知道报告内所述的非自愿" 劳投"可 

以当作一种对犯罪的惩罚是否符合日本宪法的有关条款。 有人询问日本监狱如何 

实际执行 " 强追劳动 " ，如果有人拒绝从爭这种劳动，会出现什么情况。

6 4 . 委员会成员将《公约》第九条和第十三条一起评论时询问：外国人如何和 

在什么情况下可被拘禁于移民中心；法院是否有权审査拘禁被剥夺自由的人的实质 

性理由；它们的权力是否只限于正式核实拘禁的合法性；有关法律规定是否明确规 

定必须将被拘禁的人的拘留地点通知其家眷，所有被拘禁的人是否享有使用自己选 

择的律师的权利。 关于遭受4 法途ét或拘禁的受香者，有人要求提供关于^在实 

行该项权利的法律资料。

65； 关于《公约》第十一条，有人询问，无力艘行合同义务是否会被判处监禁。



6 6 . 关于《公约》第十二条，有人要求澄清下列各点：移民管制法令对迁徒权 

利和选择住所自由的影响；对合法居留该国的外侨的行动限制是否符合《公约》的 

规定。

6 7 . 关于《公约》第十三条，有人询问H本政府是否因政治理由给予Æ护权； 

因合理的理由被驱遂出日本的人是否可以上诉；在就上诉作出裁定之前，是否可以 

暂停执行驱避令，

6 8 . 委员会成员在评论《公约》第十四条时指出需要提供更多关于下列题的 

资料：日本法律制度如何执行本条所规定的保证；日本司法系统的特征。 有人询 

问曰本代表什么人可以成为法官，如果法官在十年任期届满时不再续任，法律程序 

是否规定说明采取该项措施的理由；最高法院的法官是否来自H本各区城，抑只是 

来自一、二间大学；妇女在最高法院所的百分比如何；法官的独立性是否受具体 

现定保护。 委员会成员注意到日本法律没有明文现定无罪推定原则，但该报告却 

说在实践上已肯定该项原则，因此有人问日本政府是否认为该项原则只适用于法庭 

抑还适用于其他公共当局，例如警察；如果有人被证实无罪，是否由国家支付其法 

律赛用和律师费用， 在这方面，有人问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是否都可以获得法律 

援助；聘用律师是否费用高昂、在什么情况下必须有律师、是否需经政府撒准才能 

成为律师。 此外，有人指出被荆罪的人似乎须支付翻译服务费用，如果亭实是如 

此，则 与《公约》不符。 有人要求澄清高等法院有权决定何种案件以及在什么情 

形下给予上诉权；日本法律是否规定须由特别法庭审到少年罪犯；帮助这些少年罪 

犯重新做人的工作究竟是交由行政当局进行还是由特别机构负责。 ,

6 9 . 关于《公约》第十七条，有人问究竟有没有任何法律管制情报活动，有没 

有任何适用于电子侦察和电话录音的观则；行政当局采取什么行动确保个人获得保 

伊，以免受误用V 实资料之宰；通信不受侵犯的原则有什么例外情現；从法理立场 

出发，日本法律中的" 家 " 究竟是指狹义的家，还是具有比较广义的解释，例如，



包括怅蓬、旅行车、7K上住家等等-

7 0 . 关于《公约》第十八条，有人询问，H本冬宗教团体是否有权印刷和分发 

它们的^ 品；儿童到达什么年龄即有权自行选择宗教和信仰。

7 1 . 委员会成员就《公约》第十九条、第二十一和第二十二条所规定的自由提 

出评论，指出有关批准限制那些自由的法律资料不多，有人问采用了什么程序以确 

保公民可以通过新闻媒介发表愿见，《防止颠覆活动法》内所用的" 恐怖主义颠覆 

活动 " P 词究何所指，在何种程度上影响集会结社自由；究竟有没有工会曾因恐怖 

主义颠"k活动遭解散；法面斯主义、复仇主义和新纳粹组织是否获准活动，如果属 

实，这种容忍态暇如何可与《公约》取得一致，日本宪法内有关集会自由的条敦是 

否适用于外国人；根据法律，一群人须满足什么条件才能姐织政党，什么政党在曰 

本遭禁，理由是什么。

7次 关 于 《公约》第二十条，有人指出该报告说由于宪法观定放弃战争，因此 

任何鼓★ 战争的宣传都几乎是不可思议的。 有人问究竟这是否足以满足本条的现 

定，即强制规定缔约国以法律禁止任何鼓吹战争的宜传。 又有人提到同一条款内

关于Ü 动种族仇恨等等的责任，有人指出报告内援引的日本刑法的有关条敦似乎不0

符合本条的规定。 有人问日本对这些责任所持的态度；日本法律有没有其他有关 

这 个 题 的 规 定 。

7 3 . 关于《公约》第二十三和第二十四条，有人提Üi下列问题：日本法律是否 

规定向大家庭提供家庭举贴和廣 i 补助金；日本国内私生子的地位如何；这种儿童 

是否享有平等权利；那些行政和法律观定确保他们获得保护；收养是否应由司法当

局裁定

7 4 . 委员会将《公约》第二十六条连同第二条一并评论，有些成员指出宪法似 

乎没有完全包括本条的规定，因为它尸、提到 " 在法律上一律平等" ，他们要求澄清 

该词的意义。



7 5 . 关于《公约 》第二十七条，成员指出报告P3说 日本国内没有《公约 》所述 

的那种少数人；他们询问根据日本法律，什么才是少数人；移民是否可以取得少数 

人地位；朝鲜人、中国人、阿伊努人、部落民和冲继人民的地位如何；平均待遇原 

则是否适用于他们；他们的家庭团聚权利和參与国民生活的权利是否获得承认，有 

什么保证保护他们的权利。

7 6 . 缔约国代表答复委员会成员提出的评论和问题时，指出该报告不可能象委 

员会一些成员所建议的，包括有关人权问题的日本历史、传统和文化資料，因为这 

样寄要一本非常庞大的瓦科全书式的长篇Ê t , 它不能编制这样的一份报告, 而且制 

订 《公约》的人也没有打算提出这样的要求。 此外，他指出尽管《公约 >〉.本身对 

这个问题保持滅默，但外交部进行的批准前宜传运动和关于国会的批准辨论的新闻 

报导已经为《公约》作了宣传，批准后，《公约》全文刊于《公报》上，槐着分发 

了一本小册子解， 《公约》和政府对《公约》采取的立场。 此外，在人权周内举 

办了演讲和讨论会议，放映了电彩，分发了小册子，都是为了促进关于《公约》和 

一般人权的知识， 各鄧和各机构致力宜传必须加强对知女、儿童、青年、伤残和 

老年人人权的保护。 公民自由委员会的责任包括宣传人权和促进保ÿ ■人权% 非政 

府活动，

7 7 . 在答复关于可能根据" 公共福社 " 而限制人权的行使时，他说对公共福社 

的慨念有严格的解，，没有被滥用来文对人权的不合理限制， H本认为此词是指公 

共安全，秩序、卫生或道德。 。

7 8 . 关于《公约》第一条，日本代表指出日本极力反对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 

一貫吁请南非尽早取消种族隔离政策以及尊重人权和自由，日本将其与南非的关系 

限于领♦ 级，并且不准日本公司直接投资， 日本限制文化、 教育和体育交流活动， 

并严格遵守联合国关于出口武器至南非的决议。但是，日本并不认为必须诉诸武力 

以迫使南非取消种族隔离制度，日本也不赞成采取缴进措施，例如强制性经济制裁， 

但日本一直投票赞成其他旨在消除种族隔离的建议。 日本关于巴勒斯坦自决权利的



立场是 :，这小问题不只是一个难民问题，除了执行安全理事会第242 (  1967 ) 和 

第 338 ( 1973 )号决议外，必须承认并尊重巴勒斯坦人民享有《联合国宪章》规定 

的合法权利，其中包括自决和平等权利，建立一个独立国家的权利也包括在自决权 

利内。 ’9

79 . : 日本代表在答复成员就《公约》第二条提出的问题时指出，尽替宪法条敦 

在处理人民的权利和义务时使用了各种词汇，但所有这些词汇都应视为具有同等效 

力，而行政和法律当局都遵守这项解释； " 部落民 " 是日本国民，种族上、宗教上 

或文化上与其他国民没有分别；对这些人的任何不平等待遇都是出自某些个人不合 

理的社会偏见，但社会领域是一个政府难以插手干预的棘手领城；外国人与日本国 

民同样声有《公约》所列举的权利，除了其中特别规定的国民权利以外，他不能说 

究竟有没有外国人表示愿意同日本公民结婚的要约因为国籍因素而被拒绝。

8 0 . 关于《公约》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他着重指出，根振宪法， " 日本缔结 

的条约和已确定的国际法规应诚实遵守" ；行政和司法当局必须遵守条约并确保条 

约规定获得遵行；条约被认为比国内法具有更高的地位0 这就是说，如系法庭认为 

国内法律抵触了条约，则采用后者，而有关的法律则须宣布无效或加以修订。关于 

补救办法，他解释说公民自由局由一个中央法律泰务处和各区械法律事务处组成， 

负责调查侵犯人权的事件和收集有关资料并且负责有关人身保护令事宜、 向穷人提 

供法律捷助和保护人权等问题。公民自由姿员须熟知社会情况，由法务大臣按市长 

推赛指旅，但不受薪。 这些委员的职责包括调查侵犯人权事件、晚口;f有关人士以收 

集有关事件的资料和向法务大臣提出报告。 他们也向有关人士提供有效的咨询意见《 

外国人人权遭受侵犯事件都可以通过现有的法律安排加以补救。

8 L 日本代表在答复成员就《公 约 》第三条提出的问题时，详述妇女在各种活 

动领域内取得的进展，其中包括自1 9 4 5年修正选举法首次给予男女同等政治权 

利后，妇女在公共事务上发挥的作用，他指出，日本签署了《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



硬视公约》（大会第3 4 / 1 8 0 号决议，附 件 ），并已采取措施以期在1 9 8 5 年 

前批准《公约》。作为等备工作的一部分，有关行政当局正在审议将确保在归化程 

序和取得祖籍而方面夫妻平等的国籍法修正案。

8 2 . 关于《公约》第六条，他通知委员会，法务大臣的一个咨询机构—— 法律 

委员会最近研究了死剂问题，认为由于不断有人犯下残暴的罪行而且大多数日本人 

民赞成保留死剂，因此不宜废除死剂。不过，委员会又认为可判处死刑的罪行类别 

应 由 1 7 减至9。法律将按委员会的建议加以修正。他又说，由于法规严格，最近 

执行的死刑减少了；在 1 9 7 5 — 1 9 8 0年期间，只有 1 5 人被处死。

8 3 . 关于成员就《公约》第八条提出的问题，他指出报告内提供的有关资料使 

人误以为如果将苦投当作对犯罪的惩罚即可强加奴役，他提请注意宪法说明"任何 

人均不受奴東式的拘束"。

8 4 . 关于成员就《公 约 》第七条和第十条提出的问题， H本代表说1 9 ^ 8 年 

颁布的监械法已经修正，其执行规苹规定给予囚犯以人道及尊重其固有的人格尊严 

的待遇；刑法规定严惩邀用权力和监狱官员对被拘黎者施以暴力行为；不满监狱内 

某些情况的犯可向有关大臣或到蓝献视察的官员请愿，该宫员本身可作出决定并 

将其决定载入请愿记录，以期使蓝狼长必须立即通知请愿人其内容，否则该官员可 

请法务大臣作出决定，监:狱法规定有关大臣应至少每两年游遣官员前往监欲视察一 

次。 。

8 5 . 日本代表在答复:成员就《公约》第九条和第十三条提出的问题时解释说，

移民中心是用以拘留已按法律规定程序颁布驱遂出境令，但尚未能立即驱遂出境的 

外国人（例如，没有国家愿意收容他们 ) , 直至可以将他们驱遂出境的时候# 止。 

在这些中心的拘留受法务省的监詹:和赞制，目的是确保这些外国人可予驱遂出境，

同时防止他们进行只准合法居民进行的经济或其他活动。这些中心和教养院主要的



分别是：移民管制法和有关规章规定，在不妨碍移民中心正常工作的情况下，给予 

被拘留者最大的自由。他通知委员会目前具有永久居民身分的被拘留者为数极少； 

在决定是否要将具有这种身份的人驱逐出境时，日本当局的政策是只有在追不得已 

时，例如犯下严重暴力罪行的罪犯，才下令驱遂出境，在 1 9 7 0 -  1 9 7 9年期 

间，被驱遂离开日本的外国人共计12, 509人，其中只有1 1人具有永久居民身份。

8 6 / 日本代表在评论就《公约》第十四条提出的问题时通知委员会，即筒易裁 

判所的裁判官席位，除合格专业人员外，有能力的人均可出任；助理裁判官必须通 

过全国法律考试，受训两年，并通过期终合格考试，才能行使有限的司法权力，出 

任助理裁判官、检察官，执业律师、在某些大学担任法律教授或助理法律教授满十 

年以上的候选人可被委任为正式载判官；关于最高裁判所，其 1 5 名裁判官中有10 

名必须从在与法律有关的职位中表现出类拔萃的侯选人中挑选，其金五名只须具有 

丰富的法律经验和知识；所有裁判官都是由内阁任命，但嫩高裁判所所长则须经内 

阁提名由天皇任命。可采取若干措施以防止不适合或不胜任的法官有得职守，其中 

包括由弹劾裁判所撤职、由众议会议员和选民定期审查、将下级裁判所裁判官的任 

期限为 1 0年 、强制年纪老迈的裁判官道休以及由高等裁判所或最高裁判所作出纪 

律处分。他又指出宪法和刑事诉讼法保证如被告因資穷或其他原因没有能力选择他 

自己的辩护*律师，须提供援助，由法庭指振辨护律师；刑事诉讼法规定，如有必要 , 

须为被。告提供口译或翻译力l l fo  ^

8 7 . 关 于 《公约》第十七条，他指出日本目前正在研究如何管制用以保护私生 

活的电子计算机；宪法内所用 " 住宅 " 一词是指 " 居住住所或有人看守的房屋、建 

筑或般只 " , 该定义适用于有睡觉和饮食设备的野营旅行本或大型船舶。

s a 日本代表在答复成员就《公约》第十九、二十一和二十二条规定的自由提 

出的问題时又指出，尽管防止颠覆活动法提出限制集会结社自由的可能性，但法律



本身规定不得作广义的解释，亦不得为了不合理地限制诸如集会结社自由之类的权 

利而强行实施；该法还严格限定受限制活动的种类和处罚办法。他通知委员会说， 

事实上，没有任何组织的活动受到黎止，也没有按照法律宣告解散一个组织；在曰 

本法律体制下，不可能禁止泛称法西斯主义、 复仇主义和新纳粹主义之类的罪行，

只能禁止具体的罪行。

8 9 . 日本代表答复了成员就《公约》第二十条提出的问题一-为什么日本法律 

不按照本条规定禁止鼓★ 战争的宣传；他指出这种法律应按照其是否为尊重他人权 

利、 国家安全和公共秩序所必须而加以考虑。 .

9 0 . 关于《公 约 》第二十三和第二十0 条，他指出，根据日本法律，照i i 三个 

或三个以上未满1 8岁儿童的人可获得儿童球贴；必须取得家庭法庭的准许才能收 

养未成年儿童；私生子继承份额是合法子女份额的一半。 ,

9 1 . 曰本代表在答复成员就《公 约 》第二十七条提出的问题时指出， " 少数人" 

是指在人种上、 宗教上或文化上与大多数其他国民不同并且可以从历史、社会和文 

化观点上与他们明显地区别的国民集® ; " 阿伊努人 " 的正确名称是" 乌达里 "人， 

他们是日本人，与其他日本人待遇平等，在日本长时期居住的朝鲜人并没有被视为 

少数人，他们被视为外闺人，因此，没有选举权或参加竞选公职的权利。 日'本代表 

详细说明居住在日本的朝鲜人所享有或尚未享有的各种权利和特权；他说手•头没有 

关于住在日本境内具有自己特色的社会闭体中的朝鲜人人数的数据，但稍后对以书 

面方式提出。

荷 .

妥员会在其1 9 8  1年 1 0 月 2 1 日和2 6 日举行的第321、322, 325 

和 32嗽 会 议 （0«)1^/0/81^.321, 322, 325和 326 ) 上审议了荷兰政府提出的 

初步报告（（n'：PR/ io/Add .3和 5 )。



9 3 . 该缔约国的代表介绍了这份报告，慨括地叙述了与《公约》有关的荷兰法 

律和政治制度的主要特征。他指出，可能将于1 9 8  2 年上半年生效的新宪法将保 

留关于Hi内法和国际法之间关系的条款；受到《有关人权的各项国际公约》的启发， 

宪法将保留各种各样的基本人权；将列入一项不得施加死刑的新条款；在已报道的 

4 8 个案件中，荷兰法院均在其判决中提到了《公约》的规定；自编制报告以来，

已颁布了一项扩大适用《刑法》中有关种族较视的条救的法律； 1 9 8 1年颁布了 

- •项法律，设立了一个具有广泛权力的国家民情调处办亭处，对由私人提出的指控 

当局者不法行为的申诉进行调査。他还告知妾员会说，正在拟订有关性坡视、平等 

待遇和保伊私生活权利的若干法案和新法规，并且参照委员会的一般意见4/1 3'°, 

正在进行若干研究和采取一些确保平等待遇的行动，以期消除任何现有的男女间的 

差 别 遇 ，并改善社会中处境不利群体的地位。

94， 他指出，荷兰安的列斯群岛目前已与荷兰王国就这成两国闻新的宪政关系 

的问题进行讨论，该群岛极为直视人民自决的权利；若荷属安的列斯群岛的岛峰领 

土选择独立，荷兰政府同意支持承认其为独立1M]家。他指出，许多与《公约》第三 

部分所载列的权利有关的规定都直接斑用于荷属安的列斯群岛，并可由法院适用， 

无需再援引任何立法；又如需要有立法来执行《公约》，报告中都明确提到法规的 

条文。他对荷兰王国在批准时提出保留的理由作了解释。

9 5 . 委员会成员赞扬该报告的质童，该报告是按照委员会的准则编制的，并顾 

及委员会第十三夢t 议所通过的一般意见，但指出报告内并未提到执行时遇到的困 

难。他们称赞荷兰参加《任意议定书》，该 《议定书》对个人权利提供了更大的保 

伊。他们问，公众是否可随时获取荷兰文本的《公 约》；是否已将《公约》提请警



察、狱吏和一般公职人员注意，作为其训练的一部分，又荷兰是否已依照联合国的 

决议为促进人权目的建立了 i l家委员会，如没有，在该国是否确为此目的而存在的 

私人团体。对于荷兰和荷属安的列斯群在国际法方面的复杂宪政关系的后果，要 

求能作出更多的说明。 ,

9 6 . 委员会成员评论《公 约》第 1条，说把荷兰和荷属安的列斯群岛连接在一 

起的法律体制，不能由一国单方面予以修正， 曾要求提供报告中提到的工作组关于 

荷属安的列斯群岛独立问题所得结论、 以及荷兰、荷属安的列斯群岛及其四个岛 

领土于 1 9 8 2 年 2 月举行的关于自决问题圓桌会议的结果的资料。同时还有人指 

出，荷兰对自决问题的坚定立场与它同极端敌视该项原则的以色列和南非在经济、 

政治、文化和军寒各方面的关系不相调和。他们问，荷兰已采取了哪些步雜来帮助 

南非、纳米比亚和巴勒斯坦人民获取行使自决的权利。

9 7 . 关 于《公约》第 2 条，有人问，报告中所说的荷兰法律制度不允许•以本条 

所指之理由有所技视，是否意指榮止彼视是关于适用法律的一项条敦，而与制订法 

律无关；实现该国所有居民、包括外国人和无 IÎ)籍人、都能机会均等，还存在哪些 

陣碍；荷厲安的列斯群岛宪法规定该领土每一个人的" 人身和财产"都有受保护的 

同等权利，这项规定是否已广泛到足以包括所有方面、包括集会、宗教和结社的不 

歧视。

9 8 . 有人注意到，报告指出， 《欧洲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公约》的多数条敦都 

直接适用于荷兰，但是，遇有如《公约》郁样在实质上可以让所有人享有权利并适 

用于所有人的一项国际协定就应由法院决定公约是否含有实质权利，因而应视为无 

需任何立法便可 i 接适用于所有有关人士，并对之具有约束力。委员会成员问，这 

样是否会对个人产生法律上的不确定状态；在政府本身不了解《公约》哪一条敦可 

以直接适用时，行政部门的基展公职人员可以在何种程度上尊重《公约》的基本权



利；是否已直接适用《公约》的任何条敦；又 《公约》第 3 条、第 2 0 条和第26 

条的规定是否可适用于第三方。至于代表所说法院在其裁决中提到《公约》规定已 

不下 4 8 次，有人问， 《公约》是否仅是确认法院对国内法的解释，或是法院已发 

展了一项规则，规定应根描荷兰的国际义务来解释国家立法；这些法院是否曾因菜 

项法律与《公约》或 《欧洲人权公约》所规定的义务有抵触而加以推翻；义对法院 

决定《公约》有关条敦对其申诉不适用持异议者，是否另有补教之道。又有人问， 

政府是否计潮按照新宪法采用对议会立法实行司法审查的制

9 9 . 还有人要求获取关于荷属安的列斯群岛法院在裁决中曾否提及《公约》，«
及是否f r算将民情调处官制度推广到安的列斯群岛的资料。原人提到报告中所说， 

如果安的列斯群岛总，没有象他有权可做的那样废止岛岭领土行政当局关于敝制个 

人行使基本权利的条例，任何个人均可向法院提出申诉，法院可据以宣布该项条例 

无效。有人问，所称法院是安的列斯群岛的法院，还是荷兰王国最高法院； " 个人 " 

一词是否仅指所谓受，人，或可由认为某一立法措施或行政命令透反《公约》的任 

何个人以公众名义提出申诉；又是否应避循所有补教途径，直至并包括向女王请愿， 

而且已别无办法，荷兰政府才会认为人权委员会有权审理由个人提出的认为有透反 

《公 约》情事的案件》

1 0 0 , 矢 于《公约》第 4 条，有人提到提议的关于在黎急状态下允许减损示威权 

和在建筑物和被围空间以外从事宗教活动或信仰权利的修正茶。有人问，这种修正 

与 《公约》第 1 8 条联系起来看，是否完全符合公灼第4 条的规定。

1 0 1 . 委员会成员评论《公约》第 6 条，说报昔中没确提供关于为保护生命权而 

可能采取的任何积极措施的资料，荷兰立法似乎对吸毒显得特别宽容，他们想知道 

这种作法是否与本条规定的生命权应得到法律保护有所抵触。又有人问，政府方面 

已采取了何种措施来减少婴儿死亡率，荷兰的婴儿死亡率与安的列斯群岛的相比又 

如何。他们称赞荷兰打算取消死刑的想向，并问对何种犯罪仍可施加死刑。



l o a 关 于 《公约》第 7 条和第 1 0 条，有人说，法律并无关于雕刑的明确定义， 

报告中没有提到任何旨在禁止酷刑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惩罚的立法 

条款。有人问，是否有监察和管制制度来防止犯人遵受虐待；又若受害者遭虐待而 

死亡，最高刑期9 年是否足够。有人要求澄清安的列斯群岛在此种爭项上的立场； 

安的列斯群岛立法是否明白楽止体狗，岛码领土是否有类似荷兰视察委员会的机构。 

又有人问，荷兰法律是否禁止在不经自由同露之情况下对人近行医学或科学试验。

1 0 3 . 委员会成员评论《公 约》第.9条，指出需要更多关于本条执行情况及如何 

在安的列斯群岛法律和司法制度内执行本条所载各项保障条敦的资料。他们问，在 

遇有拘留精神病人的事例时，法官是茶仅须确保当局没有超越其取权，或是否还应 

确定被拘留者是否真的有精神病；又在安的列斯群岛有何种程序可以确保个人不会 

无故被拘留在精神病院。有人要求澄清提议的关于人身保护状的宪法修正案，包括 

法院对这个，項的权暇；检查官是否可自动延长拘留期眼，或必须按照调查性质认 

为合理才可越长；遇有任意逮捕遭受拘留的事例，是否曾引致要求赔偿，义被任意 

拘留者是否依法有权要求赔偿。也有人要求澄清关于在例外情况下可无需法院命令 

将一个人拘留一定期间的荷属安的列斯群岛宪法第1 06条。

1 0 4 .夫 于 《公约》第 1 1条，肩人说，振告中所述的程序似乎太过复杂，与本 

条不很符合，要求对这一点有所解释。

1 0 5 . 关于《公约》第 1 2 条，有人提到按照某些标准、对不属荷属安的列#^群 

岛之人的入境和居留实行的限制，荷兰政府对这些标准曾提出保留。 有人问，对 

安的列斯群岛居民在荷兰定居的权利是否也有类似的限制，又根据本条是否还设想 

施加任何其他限制。

1 0 6 . 关于《公约》第 1 3 条 , 可以注《:到，有可能申请一项临时命令避免遭 

该国服遂。 有人问，此种程序的结果如何；在荷兰居住不满一年并且属于驱遂对



象的外国人，他的案情是否可由司法部长进行审查；又在这种情况下该外国人是否 

可以在司法部长之前有代表代其申诉。

1 0 7 . 委员会成员评论《公约》第 1 4 条注意到报告中关于本条规定的大多数保 

障措施的资料极不完全。 有人问，法官由谁任命，他们是否不可要免；在什么情 

况下公民将由军事法院审理；荷兰政府是否同意无器之假定不仅与法官有关，而且 

也与所有公共权力机构有关；政府官员在执行职务时所犯之严重罪行应由最高法院 

审理的规定是否也适用于任何协助和唆使此种官员的人。 还有人指出，向不惨荷 

兰语的被告供翻译应该是一项权利，而不应象报告中所说仅是惯例，在某些情况下 

可以不必照办。

1 0 8 . 关于《公约》第 1 7 条，有人问，目前对窃听电话等情报活动米取什么法 

律立运在什么情况下可能减弱有关保护私生活的规定；法律指定哪些权力机构来 

决定实施此种减弱，实际作法又如何；来有人声称他在本条下的权利受到授犯，在 

荷兰法律制度下，他是否有权提出诉讼，要求名和物质赔偿；又报告中提到的计 

算机记录小人数据所涉及哪些范1 1 ,记教的是何种数据。

1 0 9 . 关于《公约》第 1 9 条，提到总理就公职人员在其公务范围以外自由发表 

言论一事作出的指示。 有人指出， 《公约》规定，对言论自由施加的任何限制均 

应以法律规定。有人要•求提供关于可以限制某» 式的言论自由的《下级权力当局》的资 

料，和关于荷兰政府打算如何区分吸引潜在购买者的商业广告和保被消释者的消患 

的资料。 有人要求证实一点，即安的列斯群岛总势命令规定除其他，项外，须在 

广播前三天把讲话稿和无线电节目送交当地警察局长认可，此项命令虽然有效，但 

实际上并未实施。

1 1 0 . 关于《公约》第 2 0 条，有人希望，荷兰议会将提出一项类似提交安的列 

斯群岛议会的禁止战争宣传法案，因本条规定，法律应禁止战争宣传。有人要求提



供下述资料：荷兰政府关于禁止任何鼓★ 民族、种族和宗教仇恨的立场；荷兰法西 

斯党存在如何可与本条所规定的义务相调和；荷 兰《刑法》的有关条款是否曾适 

用于向种族隔离政权提供物资或其他支助的人，又对这小，项曾否有任何法院裁决 .

1 1 1 . 关于《公约》第 2 1条和第2 2 条，有人问，根据什么理由可以拒绝给予 

举行露天集会的许可，又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有什么补救措族；荷兰政府在执é 世界 

劳工组织关于工会自由的公约时是否曾 ‘遍到过任何困难；是否可以组织提倡某种意 

识形态，如纳粹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政覺。

1 1 2 . 委员会成员评论《公约》第 2 3 条和第2 4 条，要求更多关于造福家庭和 

儿會的社会措施的资料，并质问，年條在2 1 岁以下的人结婚需要取得家长同意，

是否符合《公约》的规定；认可自由婚姻和同性恋关系是否符合《公约》的规定，

《公约》明白承认家庭是社会的自然和本集群单位，并授予家庭享有社会和S 家 

保护的权利；如遇有搏婚事例，若丈夫或妻子任何一方不能工作，配偶一方I ：否应 

提供蟾养费；非婚生子女是否依法享有与婚生子女相同的地位；若收养之家长一方 

为外国人，其后果又怒样；有什么保陣惜施来保儿童免受色情书报映画的毒害。

有人提到安的列斯群岛《民法》似乎保 IN 昏姻家庭，而不保护非婚姻家庭， 有人 

指出，这种情况特别对妇女有偏见，她们往往参与管理家务或经商，但在婚姻破襄 

时却无权获得财产。 ’

1 13. 关于《公约》第 2 5 条，有人指出，报告中所提对选举权的某些限制似乎 

不太合理，以本条的规定来看，可说是没有理由的。 有人问，是否仅仅某些集团 

的人才能够在民政部门担任某些职务，就担任这些职务而言，妇女的地位又如何。

关于代表的介绍性发言中所说，对在安的列斯群岛民政部门受雇妇女的任命和终止 

的服制条件仅适用于不必着家活口的已婚妇女，有人指出，由此看来，保护不受技 

视仅适用于单身妇女或必须养家活口的已婚妇女；有人问，这个结论是基于k 律条 

款的明确规定还是基于行政解释。



1 1 4 . 关于《公约》第 2 7 条，有人注意到，报告中所载关于人种、宗教和语言 

少数民族的资料尚谦不够，鉴于该国的殖民历史，这类少数民族必然存在，需要更 

多关于这方面的资料，以及关于安的列斯群岛人口组成和本条规定在该国法律上如 

何适用的资料。

U 5 .V 荷兰代表评论委员会成员所提的问题说，由于缺少时间，对有些问题将向

委员会提出书面答复；关于执行《公约》的陣碍和困难将在以后的报告中论述；除

了报告中所载有关宣传《公约》的资料之外，《公约》的特兰文本已编入《荷兰条

约集》印行；政府方面不打算按照大会建议设立一个全国人权委员会，因为法律和

行政补救办法的结构在大体上已可确保适当算重人权；在荷兰有几小非政府组织致

力于保护人权；政府方面正在创设一小独立的咨询查员会以处理外交政策领城的人

权问题<«

116. 关于有人提出的荷兰和荷属安的列斯群岛之间的宪政关系在国际法上的后 

来问题他指出，主权归属荷兰王国，该国是一小合成国，而不是一小联合国家，目 

前由两小国家组成，每小国家有它自己的法律制度。 若荷兰王国为条约缔约国， 

而条约之条款又直接适用于这两个国家，例如《公约》，则该条约之执行方式在这 

两小国家可以有不同。

1 1 7 . 代表在答复依据《公约》第 1 条所提出的问题时承认， 《王国宪章》规定， 

连接荷兰和荷属安的列斯群岛的法律结构不能由单方予以修正，但荷兰政府已决定 

支持承认一小或更多的独立国家，取决于磁群海选择联合独立还是分别独立。他告 

诉委员‘会说，工作组中四个岛与领土的代表对自决权的行使采取了不同的立场，这 

项原则是所有与会者都赞同的。 他解释了每一领土代表的立场，说待兰认为它有 

权参与就同宁愿与荷兰维持宪政关系的那些岛吗的来来关系作出决定。 他还说， 

荷兰政府认为南非问题是一个人权问總，它遭责种族隔离政策，并相信应向南非政 

权施加各种压力，包括经济措施，以迫便该政权遵守联合国决议；它正在寻求最有效



的方式参与石油禁运，并向反对种族隔离的各解放运动提供人道主义擴助。 纳米 

比亚问题是一小非殖民化问题，他的败府认为南非继续赖在纳米比亚是非法的。它 

承认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会有权发布关于保拍纳米比亚自然资源的第一号命令。至 

于巴勒斯坦人民，荷兰政府承认他们有自决权，但同时也承认该地区所有国家，包 

括以色列、都有生存和安全的权利。

1 1 8 . 关于《公约》第 2 条，他说荷兰 '《宪法》对荷兰法律是否应充分执行《公 

约 》不校视条款的问题并无明确规定；按照荷兰宪法， 《公约》条敦，特别是第2 

条第 1 款、第 3 条和第2 6 条，在法律上可以直接适用；他的政府目前正在对关于性 

别坡视或种族彼视的国内立法进行分析；必须制订具体的反艘视立法，以便禁止以 

不正 ^ 的理由对人民区别对待，特别是在公共生活中，以期保障小人自由和小性。 

他说，安的列斯群岛《宪法》强调保护人身和财产平等权利的条款应与其他宪法条 

款联系起来理解，并应参照安的列斯群岛的全盘宪法制度来看待， 在该法，制度 

下将适当的条约条敎适用于小人，依法会有直接的法律后果。

1 1 9 . 他还说，对人人具有约束力的条约条款既规定了权利，也施加了义务；在 

荷兰王国现行法律中，凡与直接适用条约条款有抵触的法律都不予施行；法 f 须首 

先决定有关条约条款是否可直接适用，如果适用，有争议的国内法规则是否与条约 

条敦有抵躺；选今为止，还没有法院裁决-■*'项法令与《公约》有抵触的事例；不属 

中央立法机构颁布的法规有时因与《公约》条款相冲突而不予施行；若最高级司法 

机构拒绝直接适用《公约 》的某一特定条款, 则在国家一级已无进一步补救办法， 

有关小人可向人权，务委员会提出申诉，荷兰承"i人该委员会有权接受和审理小人的 

控告。 他还指出，历庙荷兰政府均不接受司法机构审查议会法令是否符合^于基 

本权利的究法规定的权力，它们的中心理由是，在国内法领城，中央立法机对于 

判断这些法令是否符合宪法有最后决定权，因为制定这些法律的程序已保证考虑到 

有关问题4



1 2 0 , 代表在回答有关荷属安的列斯群场问題时说，现在不打其在安的列斯群岛 

设置一个民政调处官；在他看来，在安的列斯群岛因《公约》承认的基本权利受到 

侵犯的受普者不能提起诉讼，除非他根据《民法》关于权力当局侵犯个人基本权利 

构成不法行为、个人有权提出申诉的观定提起诉讼；又如果法院基于国内法中没有 

载入为由"k为 《公约》有关条款不能直接适用* 则女王不能便用其权力停止或废止 

一个据称侵犯某人基本权利的政府措施。

121 . 关于《公约》第 6 条，代表指出，荷兰对关于毒品所引起的间题的政策， 

其中心目标是防止和消除毒品便用对个人和社会带来的危险；新的立法和执法措施 

集中于付毒品贩卖间题，特别是涉及直大危险的毒品的贩卖。 他告诉委员会说 , 

荷兰的婴儿死亡率1 9 8 0 年是百万分之A 点六，而荷属安的列斯群岛的婴儿死亡 

率 1 9 年为千分之十五点五；凡犯有危香国家安全，透反军事义务-一如开小

差、对病人或受伤者施加暴力，间媒> 叛国和战时自愿为敌人服务等罪斤，依法可 

处以死刑。

122. °关于与《公约》第 7 条和第1 0 条有关的间题，他说，进行医疗和科学试 

验必须有 ’有关人员的书面同意；若为来成年人或神经错乱者，需要该受试验人的法 

定代表签署同意书；即便已表示同意，还必须由司法郁长来决定是否可以做试验， 

他还告诉委员会说，视察委员会监测监犯的待遇和遵守规韋的情况；委员会成员至 

少每月一次轮流视察受他们监资的机构，在视察时监犯可与他们交谈• 他还告诉 

委员会说，荷属安的列斯群愿《刑法》中关于任何虐待的条款与荷兰《刑法》的有 

关条款推似，他认为， 《公约》中濟关这个事项的条款可以直接适用，虽然最后决 

定要由法腕作出；每个拘留所都有一个由司法郁长委派的监察委员会，接受狱犯的 

甲诉，又荷兰报告中关于保护被拘留者的资料一般也适用于安的列斯群海的被拘留 

者， 。

1 2 3 . 他回答与《公约》第 9 条有关的问题时指出，对拘黎精神病人是否合法作



出裁决的法官必须亲自接见该病人，并征求精神病医生的意见，以便确定被拘禁者 

是否具的有病. 他还说 . 遇有审询前拘禁的案件，法官必须决定是否有充分理由 

继续或廷长拘禁；又无故被拘换者必须提出赔偿要求才可获得赔偿。 他告诉委员 

会说，荷兰报告中关于审询前拘黎的解释可同样适用于荷属安的列斯群岛；关于把 

精神病人拘樂于精神病院.安的列斯群岛检査总长须在自临时拘留之日起五个月内 

提请上诉法院批准确定应予拘留，在这种情况下，拘禁以一年为限，期限届满时可 

由法院予以延长， 若法院拒绝甲请，就必须释放有关人员。

1 2 4 . 关于《公约》第 1 1 条，他告诉委员会说，有兰政府有意修改现行立法 .

以便负责裁定案情的法官可确定负债人不偿债务是☆ 出于恶意，还是确实无能力履 

行其契约义务。

1 2 5 . 关于《公约》第 1 2 条，他指出. 对于荷属安的列斯群岛的人愿意在特兰 

定居 . 弁无任何限制。 ’

1 2 6 . 代表说，在回答有关《公约》第 1 4 条的问题时说，法官由女王任命，任 

职终身 . 只有在茶些极其严格规定的情况下，可由最高法院免除他们的职务；公民 

犯 有《战时剂法》现定的罪t r , 可由军事法院审判；政府官员的从犯由普通法审 

判，并可向上级法院上诉他还告诉委员会说，本条现定的多数保障在安的列斯 

群海国内法中均有规定，又惯例和司法裁决确保其余条款得到施行。

1 2 7 . 关于《公约》第 1 7 条，代表说，情报活动由法律规定，除了按照《刑法》 

和 《刑亭诉讼法》所规定的正常法律权力外，法律并未給予情报机构对公民族加限 

制的权力；电话窃听由法官为剂事诉讼之目的予以监察，如因国家安全的需要，必 

需由总理和其他三个郁长授权；现行法律没有关于非物质损香赔偿的一般现定,，但 

新立法将对这项权利作出规定；对于登记某些如政治言论，宗教和私人事务等的数 

据 . 已严格作出规定，一般来说，只允许为合法目的和在合理范圃内记录数据；一 

个 新 机 构 数 据 登 记 局 —— 将监资和执行有关法律条款》



1 2 8 . 他在回答与《公约》第 1 9 条有关的 [司题时指出，总理发布的关于公务人 

员言论目由问题的指示是一项准则，目的是要协助公务人员确定其在关于《公务人 

员一般规则》的皇家法令内所界定的广泛和一般的义务的范围， 他解释说， " 下 

级权力机构 " 一词是指在荷兰公共法令中低于中央立法机构的任何立法机构，商业 

广告今后# 不再明确受到宪法保护， 1 旦为传條思想而进行的宜传活动将受到《宪法》 

的保护。 他还告诉委员会说，报告中捷到的安的列斯群岛总资的法令已经撤销， 

因此，安的列斯立法现在已完全符合《公约》第 1 9 条，

1 2 9 . 代表谈到与《公约》第 2 0 条有关的一些问题，请委员会注意荷兰就消除 

种族救视何题间委员会提出的最新报告，其中说明荷兰法院为什么迄今未能黎止待 

.有种族主义观点的政党，荷兰政府意识到，由于没有此种禁令，便得该国难以履竹 

某些条约义务。 他对禁止该党活动—— 该党在最近一次选举中表现极差—— 是否 

是减少该党影响的最有效方法，表示怀疑* 他指出，《刑法》禁止旧以种族为由 

对某些人实行种族校视的活动提供财政或其他物资援助，据他所知，就支持种族隔 

离制度而言，并没有此类情，发生。

1 3 0 . 关于《公约》第 2 1 条和第2 2 条，他说，只有为了维护公共秩序，才可 

拒绝给予举行露天集会的许可，但不可以会议目的为由予以拒绝，如果拒绝，可向 

国务委贵会司法都门提出上诉， 荷兰政府认为结社自由是一项基本人权，遗憾的 

是，在有些情况下，它不得不执行某些渉及已为一些有关组织拒绝的自由集体谈判 

原则的措施。 至于是否将容许宣传纳粹思想的政党存在，代表提到在前一段中曾 

简要叙述的他的答复说，这^^政党是不能浆止的，因为在此情况1、，如对结社自由 

实行虽然可说是合理的限制，将迷货荷兰选举制度的基本特征g

1 3 1 . 关于与《公约》第 2 3 条和第2 4 条有关的问题代表请委员会注意荷兰根 

据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提出的关于荷兰政府采取的保护家庭和儿童 

措施的报告。 至于有人对荷兰社会目前的发展情况，如自由婚姻和同性恋及其对



荷兰立法所考

i t 的不是父母一方或双方的婚姻地位，而是家庭的实际情况；公共当局和行便公共 

职责的私营机构不能以各种因由，如以婚姻地位和同性恋为由，对个人实行专断区 

分，因为这样是对个人自由和尊严的侵犯， 他向委员会保证，为适应社会行为变 

化而可能通过的任何立法更改将不会透背《公约》的:t 字或精神， 他还说, 有义 

务提供赠养赞但却无力提供者可随时提请法院掀少或终止该项义务；如养父为荷兰 

国民就已足够， 他告诉委员会说，虽然非婚家庭不受安的列斯群岛法律保护. 但 

已设，立了若干机构对包括非婚家庭在内的所有家庭提供帮助，在这种家庭关系中出 

生的儿童有法定权利获得其父的财力助，

1 3 2 . 代表在回答就第2 5 条提出的与安的列斯群岛有关的问题时说，对妇女在 

公务员制度的就业任命和终止的限制不适用于货责提供大郁分家庭必需生活费用的 

已婚妇女或依掘劳工契约就业的已婚妇女，又为了努力消除对妇女的一切形式的救 

视 ，安的列斯群岛政府正在审査所有可认为有硬Æt生的现行法律. 弁力求各项à 案 

和其他新措施不载有任何此类彼视性规定。

1 3 3 . 至于与《公约》第 2 7 条有关的问题，他说， 荷兰人口百分之四以上的 

主要少數民族闭体是来自地中海各国> 苏里南相安的列斯群岛的移民工人和他们的 

家属，及摩鹿加人，他只能说出大慨的数字 . 因为，根据人种原复或种族进行人口 

登记被认为是侵犯隐私权，而且在道义上不可接受；政府对少数民族的政策是承认 

荷兰是„ 个多种丈化社会 . 少数民族在这个社会中占有永久性的地位； 已经在各个 

领械以及在各少数民族成员间的个人关系方面采取了许多措施. 对无资格和硬视现 

象有所纠正；荷兰政府不将这些少数民族视为需要保护的团体权利的享有者，它所 

关注的是保护这些团体的成员的个人权利，这个办法完全符合《公约》的规定。

至于安的列斯群的少数民族 . 他指出，虽然有各种国复的外国人居住该国. 但人 

数甚少，而且国内法弁不紫止任何人享有自己的文化、信举自己的宗教或使用自已 

的语言。



摩洛哥

1 3 4 . 香员会在1 g 8 1 年 1 0 月 2 7 日和2 9 日举行的第327、328, 3 3 2 次 

会 议 （CCPR/C/SR. 3 2 7、328, 3 3 2 )上傳议了摩洛濟的切次报告（

1 0/A d d . 2 )。该报告由缔约国的代表作:了介级他说，人民批准的摩洛哥宪法规定 

了以分权制度为基础的民主制度，保证人人享有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利；后又根据 

伊斯兰传统和现代法，拟订了一. 条文，具体实施上述权利。

1 3 5 . 委员会成员表扬了缔约国，因为它就实旅有关《公 约》条敎的艳法和法律 , 

及时提出了详细的报告，指出了伊斯兰教义如何同人权彼此协合，并把关于司法决 

定，特别是法律条文和，洛齋签订的条约的参考资料等具体材料列入报告。不过，

委员会认为报告没有提到实她《公约》条敦时遇有的困难，并指Hi, 摩洛哥政府代 

表发言时，似应提及1 9 8 1 年 6 月发生的事件， 为那嚴然是影响《公约》第 40 

条的执行的困难之一。按照《公约》的规定，人人应知道他的权利，因此番员会成 

员问，i 洛哥是否已用阿拉伯语和柏柏尔语宣传《公 约》；并问，警察、监狱和行 

政当局是否知道他们在《公约》下应有的义务；雄洛哥是否已印发委0 会手头上的 

报告；摩洛哥是否有国家承认的私人组织在从♦ 促进和保护人权的工作。

136 .在 《公约》第 1条方面，有人指出报告没有提及商撒哈领土自决问题，因此 

问，摩洛身为使该领土人民能够自由决定其政治地位和自由从事经济、社会和文化 

发展采取了什么措施

1 3 7 . 至于《公约》第 2条，有人指出宪法在享有某些权利上特意区分本国国民 

禾口外侨，因此询问，法律上人人平等的原则是否也适用于不是摩洛得圓民的人。成 

员们注意到，报告既然表示，《公 约 》的规定是国内公共秩序的一个定整部分，而且 

除了宪法外，优先于国内法，他们问是否因此可以得出结论说，宪法与《公 约》不 

相抵触呢；但是如有抵触，摩洛齋派备怎么适用与宪法相抵触的那些《公 约 》规定 

呢；是否应按照宪法上载明的宪法修正程序来核准《公 约 》，给予《公 约》规定和



一个宪法修正案同等的法律力量呢；与宪法相比， 《公约》 有什么地位，以及如I

果一♦ 人认为政府当局侵犯了他的权利，是否可以在该管法庭上援引《公约》的规 

定番员会成员要求摩洛得提供自从批准《公 约 》以来，发生的遭反人权案件及在 

这种情形下的补救办法，对这种透反人权案件进行的调查工作以及调查的结果。还 

有吞员间，如果个人权利被侵犯是因为疏忽而不是因为行动，那个人是否可以棱用 

现行的补救办法，而且是否设有处理个人对政府的控诉的行政法處

1 3 8 . 在 《公约》第 3 条方面，委员会注意到报告上提到伊斯兰教对妇女地位的 

看法，并问，在继承和司法等职业方而如果区分男女，那怎能符合报告上的说法，

即摩洛哥宪法充分反條了男女两性公平享有公民权利如政治权利；目前妇女在公民 

权利，特别是劳工法律方面享有什么地位；是否按照新起草的劳工法，将以婚姻状 

况力基础，对妇女作出区分；妇女依法是否有资格参军；对自愿流产有何法律规定。 

委员会要求提供关于摩洛得妇女在政治清动中è"有的地位的资料。 «

1 3 9 . 在 《公约》第4 条方面，各成员表示，根播宪法，发生紧急状态时摩洛 

哥国王有权采取保卫国家领土完整所必辱的措施，而且与公约本条规定不同的地方 

是，这项权力不受任何暇制。各成员还问，换洛哥目前是否处于紧急状态或戒严状 

态，如果是，如何影响宪法的规定，而且是否已按照《公 约 》第4 条的规定通知联 

合国秘书长。麥员会在这方面要求提供1 9 8 1年 6 月事件中的被捕或死亡人数， 

被捕人受审经过及个别受审述是集体受审等资料，

1 4 0 . 在评论《公约》第 6 条时，委员会成员要求提供康洛哥为降低婴儿死亡率 

及改# 公共卫生和耿业安全等所采取的措施。他们问，可以判处死开j " 危害厲家内 

部和外部安全罪 " 是什么，还有什么其他罪行可以判处死开1; 摩洛哥法庭每年宣判 

死开j 的人有多少，实际予以执行的案件有几宗，特别是危，内部安全的案件和减刑 

的案件各有几宗。在这一点上，有人提到有些国家曾有" 失踪人 " 的案件，，即便衣 

警察遂捕后，踪迹完全消失，因此询间，摩洛齋是否发生过 " 失踪 " 的案件，而且 

这些案件是否上报内政部长和司法部长。委员会成员对于与《公 约》的规定相反，



1 8 岁以下的人仍可判处死刑及孕妇生产后4 0 天以内可以处决等来示遗憾，他们 

问，摩洛哥政府是否考虑废除死刑，摩洛濟境内是否有主张废除死别的私人运动或 

活动，以及公众舆论对这个问题有何看法。

1 4 1 .。在 《公约》第 7 和第 1 0 条方面，番员们问，是否有个人指控政府宜员说 

受了他们的折摩，残忍、不人道或侮得人格的待遇，如某有这种案件，有多少宗； 

该管当局曾否进行适当诉讼，以及在这方面科了那种惩狗。療员中还有人问，摩洛 

哥是否采用了联合国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如果没有采用，近年是否适用规 

有关于0 犯待遇的规则，是否有任何制裁的判例；关于单独监染有什么规则，•-个 

人可以被判单独监禁多久，是否规定应通知家属被单独蓝禁的人的健康情况，及在 

什么情况下，予以医疗监视；负责监，监狱和拘留所的监，香员会如何执行工作， 

每隔多久访问监狱一次，囚犯和被拘留者是否可以楼触监督举g 会的成员，政府是 

否考虑设立一种完全独立的监狱视察制度。

142.。在评论《公约》第9 条时，赛员会成g 要求播清无须逮捕状而逮捕人的情 

形，以及报告上关于凭借传呼状即可能将一人扣留2 4 小时而不审讯的说法，其理 

由据说是传呼状与遂捕状有别，需要把被传之人立郎带到法官面前受审讯> 委员会 

成员注意到押候可以延傳至4 ♦ 月之久，因此问到底可以延长多久而且有没有多次 

廷长的例子；摩洛哥是否有加快审判的办法；摩洛齋政府是否需要把犯人被拘留的 

所在地立刻通知他的家属；是否有 jî!}事诉讼法所容许的期服满了之后仍对拘留者来 

用单独禁闭的情形；被告在拘禁期中是否可以于出庭前同其律师自由联絡；目前是 

否有人，其中包括议员在内，因政治理由被拘禁而未经审判，如果有，以什么为根 

据，被拘禁多久，以及怎样可以根播《公 约》来解释其拘禁为正当；司法当局是否 

对下列人等的拘留有管制权：精神病患者、等待押送 ÎB境的外侨、因教育问题而被 

拘留的来成年人或其至吸毒者；如果有，法院是否可以审查拘留的理由是否正当或 

仅审查形式上是否合法。委员会还问，摩洛齋是否有关于殘反《公 约 》中权利的控 

诉、调查或损失诉讼案件，以及近年来，是否有过惩戒性制裁和这一类要求的案例。



1 4 3 . 关于《公 约》银 1 3 条 ，委员会成员询问，那一小当局有权决定驱遂外侨 

的案件；向保安局局长申请焚审判案的外，可否在其案件未经决定以前暂准停留； 

是否可视报告上提到的上诉办法为一个正式的、标准化的补救办法，容许一个外侨 

对驱遂他出境的决定提出反对理由；近年来是否有任何外侨在2 4 小时之内被驱遂 

出境，如果有，是以什么理由，而且是否符合《公 约 》的有关规定

1 4 4 . 在 《公 约 》第 1 4 条方面，委员会要求提供下列各方面的资料，即关于最 

高法院不论案件的性质以公众利餘为理由而直接受理的权力，以及一些关于行使此 

项权力的实例；被告是来成年人或政治犯时，可否不经切步调查即直接提送主管法 

庭；管辖权由普通法院移到军事法庭的罪行和犯法行为；是否有特别法庭处理劳工 

纠纷和特别法庭处理少年犯罪；是否有例外的诉讼程序，如对许多人提出诉讼的特 

殊规则，或是法官视每一人为个别案件。委员中也有人问，如果被告;t 示不僮法官 

或证人所用m文，是否提供翻译；是否在进行某些审判时，有被告没有充分的时间 

准备其辨护或得到他所选的证人出席的情形，如系有，是否曾进行调查及调查结莱 

如何；法律明文规定那些案件不得上诉；因审判不公而受损， 时可以得到赔偿的权 

利有没有被运用，如某有，最近有无这方面的刺决案例。 。

1 4 5 . 在 《公约》第 1 6 条方面，赛员中有人问，人是在出生时还是在开始怀孕 

时，便在法律上被承认是人；既不是伊斯兰教徒也不是犹太教徒的摩洛哥人，为 

什么须服从雄洛得个人地位法典，现在是否正在努力制订一香标准的个人地位制度， 

把这三种制度综合起来成为一香现代的法制。

14 6 . 在评论《公 约 》第 1 8 条时，香员会成员询问，摩洛哥是否只是勉强容许 

伊斯兰教以外的其他宗教，还是在法律上，予以平等地位；人人可以信奉和实践他 

的宗教或信仰到什么程度；个人的信仰怎样可以因公共安全的理由而受暇制；伊斯 

兰教如何保險人人都有礼拜的自由；家长和监人对儿童确实受到宗教和道德教育 

发禅什么作用。



1 4 7 . 在 《公约》第 1 9 条方面，委员会成员注意到， 《公 约》虽然充许•在某些 

特定情况下暇制本条规定的自由，廉洛奇宪法却说这方面的自由得依法加以限制， 

因此询问：那些法律明确规定了对言论自由的限制，这些眼制是否同《公约》所容 

许的那些暇制一致；小人是否有权参与公众事务的公开讨论，包括批评政府机构及 

主张摩洛哥成为共和国；最近是否有任何反对政府的言行以致造成逾捕和起诉，如 

果有，是以犯了什么罪为理由，哪一类人和哪些人被判有罪，罪名是什么，根播哪 

几条法律；是否一小机构或政治党激发表声明批评政府政策的某些方面郎为犯罪行 

为，要受法律处分；及摩洛齊是否有衰读君主罪。 委员会还问，在保障国家安全、 

公共秩序，或公共卫生或道德所必需的对自由的限制方面，摩洛哥法律是否对公民 

和# 民有重要分别，如果有，根据《公约》如何能说这种分别是正当的，

1 4 8 . 在 《公约》第 2 0 条方面，委员会要求提供更多关于本条的执行情况的资

料，特知是关于禁止任何鼓吹民族，种族或宗教仇恨的资料*
>

1 4 9 . 在评论《公约》第 2 2 条方面，委员会成员要求解释可使结社无效的逢反 

法律和道德的 " 非法事业 " 和 " 非法目标，，，并问，以改变国家君主制度为宗旨的 

结社可被宣布为无效，如何可以同本条的规定调和Î 目前工会的情况如何，工会可 

享有哪些自由，是否在政治和经济上都发挥作用；摩洛舟法律是否载有解散政党和 

工会的规定，如某有，在什么情况下可以解散，它们由什么补救办法可以用来辩驳 

这种解散的合法性；工会行使要工权受到什么限制，以及同政府意见不合的工会现 

况如何；摩洛哥政府同劳工姐织最近在执行工会权利公约方面有没有发生任何困难。

1 5 0 . 在 《公约》第 2 3 、 2 4 条方面，委员会问，家庭是否受财政和社会法律 

的保护，以及摩洛哥如何处理工作毋亲的问题，有人提到摩洛哥个人地位法中保证 

男女双方有权经他们充分同意自由綠婚的规定，于是询问上述保证如何执行以及如 

何保证家庭受传统巧俗约束的年青女子的婚姻须征得其本人同意；法官"作为一项 

社会保护措施 " 替 " 一个否则可能有道德，落危险的始女 " 安排的婚烟，是否透反



妇女的婚姻自由；一个摩洛齋妇女如果面临受人安排的婚姻是否可以接引本《公约》 

的规定，要求并使法官的决定被撤消Î 当事人尚来达到《公约》载明的结婚年龄而 

得到法律监拍人同意的婚姻，是否与本条的规定相合。 也有人问，家长权力是由 

父亲还是毋亲行使，或由两者行使，而且如果行使不当，是否可以加以跟制；摩洛 

哥国籍法在有关子女的国籍上是否使女人与男人平等；以及摩洛哥法怎么看待非婚 

生子女. 在报告提到" 在任何情况下 ' f c H 專以监护未成年子女" 这一点4；, 委 

员会问，在海婚的情况下，如果毋亲行为不检，品德败坏，子女应由谁教养/ 委 

员会要求提供更多的关于报告力提到的家庭和儿童保护协会等的资料，

1 5 1 . 在 《公约》第 2 7 条方面，委员会要求提供特别是摩洛哥西南地区可能存 

在的人种的、宗教的或语言的少数人群的资料，关于这些少数人的确切立法地位及 

摩洛哥法是否承认这些少数人享有本条《公约》规定的各项权利，

1 5 2 . 在回答委员会成员提出的问题时，赫约国代表指出，报告没有提到执行 

《公约》的困难是因为，自从批准《公 约 》以来，摩洛哥当局没有遇到任何困难； 

摩洛哥在批准公约之后，随即在1 9 7 9 年 1 1 月 8 日通过了有关公布《公约》的 

1—79—186号 《法令》，

1 5 3 . 在 《公约》第 1条方面，他指出，报告中提到的摩洛哥宪法的规定已完全 

满足本条有关自决权的要求：他并通知委员会关于摩洛哥政府在国际上特别是在 

阿拉伯国家及在非洲大陆适用该项原则方面所发挥的作用4

1 5 4 . 在 《公约》第 2 条方面，摩洛哥代表说，摩洛哥法主要是以伊斯兰教教义 

为基础，即尊重人命、人权、不分种族、肤色，人人平等，宗教自由；可能影响宪 

法规定的条约是按照为宪法修正案规定的程序，用公民投票来批准的，但 《公约》 

来经公民投票就予以批准，可见它不影响宪法内的各项规定*

1 5 5 . 他 就 《公灼》第 3 条提出的问题回答时重申，根据摩洛哥宪法，男女平等， 

男子和妇女在法律面前平等，而且还郑重宣布政治权利平等以确认那小一般性规条。 

至于摩洛身始女的公民权利，他提请各位成员注意报告在这方面提出的资料。



1 5 6 . 在 《公约》第 4 条方面，该代表通知委员会说，自从摩略得批准《公约》 

以来，摩洛哥从来宣布过进入戒严状态或紧急状态，而且不论如何，纵然宣布也不会彩 

响本条规定，因为戒严状态或裝急状态是不分肤色、种族、语言等等的。

1 5 7 . 在评论有关《公约》第 6 条的问题时他说，国王最近故免了几小被判死开] 

的人，目前监狱中还有两小这样的人要求赦免；此外，死刑只有在缓刑的申请被拒 

绝后才能执行，摩洛哥也没有女被判死刑等待处决。

1 5 8 . 在 《公约》第 7 和第 1 0 条方面，该代表表示，禁止拷问和虐待，法律有 

规定；公务员，包括监狱管理员执行任务时若对囚犯采取暴行，必受处分；监狱的 

情况是由以私人名义的小人和公务员组成的监狱盟察委员会来监督，州长任委员会主 

席，他是负责帮助囚犯释放后重新加入社会的最佳人选》

1 5 9 . 在 《公约》第 9 条方面，该代表说，为了进行调查起见，刑举警察可以拘 

禁一人或多人，以便确定或调査该人的身份；拘楽时间不得超过9 2 小时，但经国 

王检察官核可后，可男行楚长4 8 小时一次；但如果涉及违替国家安全的案子，可 

将期限加倍延长；这项规定适用于依法可以判处徒刑的现行犯；法律禁止行政逮捕， 

而且只有司法当局有资格依法下令逮捕。 他还说，拘禁待审一般是在警察拘留期 

间之后，那是一件极其严重的措施，只能在某些情况下由主管地方法官命令采取； 

如某被判的刑荷超过两年监禁，则拘禁期限不得超过四小月，而且只能在主管地方 

法官命令后才可以再延长四小月，但必须提出这项决定的理由， 他强调说，被告 

可在起诉期间内随时要求有条件的释放，主管地方法官必须在五天内作出决定；如 

果地方法官没有作出决定，被告可直接上诉到惩戒上诉庭，该庭必须在1 5 天内作 

出决定；如果涉及国王检查官下令关押的现行犯，则必须在三天内将被拘留者提交 

法庭，由法庭决定释放或继续拘禁；检查官不得下令拘禁政治犯或连反新闻法的人, 

或 1 6 # 以下的少年 ‘

1 6 0 . 在就《公约》第 1 3 条提出的问题方面，关于驱逐外侨一点，该代表说，



一小行政措施的受善者向主管当局提出上诉后，可申请最高法魄的行政部门取消该 

项措施。

1 6 1 . 在有关《公 约》第 1 4 条的间题方面，他说只有一小永久军事法庭有权审 

劍犯罪的部队成员；如果有一批人同犯某一罪行，则理应同时出庭；被告有权在上 

诉的任何阶段得到辩护律师的接助，如有籍要，并有权由国家免费供给译员；凡是 

法律规定要服徒开■!的案件，犯人都有权上诉*

1 6 2 . 在有关《公约》第 1 9 条提出的问题方面，他表示，法律制新闻自由， 

只对利用新闻或其他出版手段犯罪的行为才加以限制，内政郁长于某一期报纸或刊 

物如果任其发行即可能扰乱公共秩序或破坏摩洛哥王国的政治和宗教制度时，可下 

令施行行政没收. 在这方面他指出，国王负有宗教、国家和政治任务，唯有象宪 

法所载明的那样，本人一定不会受到任何党滅或宗教的攻击，国王才得以担负他作 

为国家仲裁者的责任和任务《

1 6 3 . 在回答就《公约》第 2 2 条提出的问题时，该代表重申，如果结杜是基于 

迷法和迭反道德的非法事业或非法目标，或旨在破坏领土完整或君主体制，则此一 

结社为无效，

1 6 4 . 在 《公约》第 2 3 和 2 4 条方面，他表示，按照伊斯兰教法律，子女可以 

自由输婚，染止强迫婚姻，强迫婚烟可由法官宣布为无效，婚烟须得女方同意才算 

有效，而且女子婚后仍保持她在法律上的个人地位. 他还通知委员会说，按照摩 

洛寄法律， 个摩洛哥毋亲和一个国籍不明或无国籍的父亲所生的子女具有摩洛哥 

国籍。 -

1 6 5 . 在回答就《公约》第 2 7 条提出的问题时，该代表说，摩洛哥没有少数民 

族；信仰犹太教的少数人完全享有宪法以及希伯来♦ 人地位法所承认的一切权利； 

在所有其他方面，宪法载明的所有宗教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的原则成了定律。



约旦

1 6 6 . 委员会在1 9 8 1年 1 0 月 2 9 日举行的第3 3 1次和第3 3 2 次 会 谈  

(CGPR/C/SR.331 和 332 ) 上审议了约旦的补充报告（CCPR/C/1/Ad(1.551 "

1 6 7 . 该缔约国代表介绍了该补充报告。该代表说，要了解约旦境内人民享有人 

权的情况，就必须对1 9 6 7 年以色列占领西岸和加沙地带，造成数以十万计的难 

民流入东岸（他们过着可怜的生活）之后，约旦面对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困难有所 

认识；该代表说，由于国家所处的这种严重局势，追使政府按照宪法宣布紧急状态； 

他又说，关于《公约》第四条需要通知一事，该国政府正在予以考虑。谈到国际大 

故社关于约旦的报告，他说报告所述皆非事实，其资料所根据的是恶意的、虚假的 

瑶言，但他承认曾判处四人因参加被架的约旦共产党而入狱十年，其中一人是因为 

参与颠^ 活动和煽动破坪、国家安全的非法行为。

1 6 8 . 该代表又指出，约旦政府坚决遵守自决权利，痛惜这项神圣原则没有落实 

到巴勒斯坦人民身上；约旦的宪法是建立在伊斯兰的教义的基础上，不容许一切形 

式的种族彼视、语言坡视或宗教彼视；回教和基督教和平共存，不存在谁压例谁的 

问题；法律在约旦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在邻近国家政治局势不稳定的情况所容许 

的范围内，法律保证人权得到保护；《公约》的条文在法律上和实际上都得到遵守， 

只有几项权利，由于 " 以色列对约旦的侵略态度" ，暂时取消了；近年来约旦只处 

决了四个人，都是因为谋杀罪被处决的；虽然军事法庭的判决不能上诉，但必须经 

首相批准，而首相作为戒严令总督，有权加细、减刑或撤销升I罚；只有按照法律的 

规定，在情况需要宣布国家紧急状态的局势要求的范围内，才可以扣留或监浆约旦

1 6 9 . 委员会的成员对约旦提出补充报告表示欢迎，认为这明显表示了约旦愿意



继续同委员会合作，并赞扬约旦代表坦率的介绍发言，使各成员了解影响约旦执行 

《公 约 》的各种因素及困难和以色列占领西岸在约旦造成的不正常局势《 不过， 

他们表示该报告最好写得更明确、更具体地说明这些因素和困难怎样影响了约旦人 

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

1 7 0 . 关于《公约》第一条，据指出，报告中 " 约旦认为自决是一小连续的过程 , 

并不以宣布独立终了 " 这一段话是重要 ‘的，显示了该国政府意识到自己对约旦社会 

及其愿望所负的责任， 关于这一点，有人提问，就约旦西岸来说，约旦政府是认 

为即使对约旦来说，巴勒斯坦人民也应当享有自治权，还是认为西岸是约旦不可分 

割的一部分，因此自决应当解释为并入约旦，

1 7 1 . 成员们在对《公约》第二条评论时，提到报告中所说的，即约旦批准的或 

加入的国际协定具有法律力量，并且凌驾于除宪法外的国内其他所有法律之上；他 

们问， 《公约》同宪法之间如有不一致的地方，这些矛盾之处是怎样解决的；是否 

可以举出一些例子说明约旦法庭接引过《公约》的条款：什么机关负责执 :行 《公 

约 》；在和平时期和在紫急状态时有何补救办法；是否有任何专门法庭来处理小人 

提出的根推《公约》其权利遭到破坏的投诉.

1 7 2 . 关于《公 约》第三条，有成员要求提出更多的资料说明约旦妇女的实际情 

况及其能够享受到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程度，并问是什么原因胆碍了约旦妇女利用 

《公约》第二条规定及担任市政府职位，

17 3 . 关于《公约》第四条，有成员指出，约旦2 3 年来一直处于紧急状态，而 

虽然《公约》在几年之前已对约旦生效，但约旦政府至令仍未按《公约》第四条的 

要求，将其由于紧急状态撤销了《公约》哪些条款通知其他缔约国；并问约旦政府 

没有这样做的原因以及它打算何时通知其他缔约国* 又据指出，根播约旦宪法第 

一二四条和第一二五条，可以暂停适用《公约》的所有条款，因为该两条条文授权 

国王来取他认为必要的任何措施，又问约旦处于紧急状态对《公约》条款的执行有



何影响，以及《公约》提供的保陣措施还有多少可以适用.

1 7 4 . 关于《公约》第六条，有人满意地指出，近东来约旦只处决了四人；有 

人问灼旦的刑法是否有《公约》在这方面规定的那些保证，是否有大教、赦免和减 

刑的规定；在约旦是否有主张废除死刑的主张和政府对此持什么态度；灼旦政府曾 

否考虑过撤消开1法关于体谅举妇生产后三小月实行处决的规定，以免使孩子失去毋 

亲。

1 7 5 . 谈到《公约》第七条和第十条，成员们指出，在报告中，约旦政府承认有 

时候一些公安人员发生越轨行为，但这些行为并不是制度上容许•的，而且一贯受到 

遭责，认为是非法的行为；要求提供资料，举出这种越轨行为受到惩罚的例子，说 

明受酷刑者是否有权得到赔偿，说明单独拘禁的法律规定，单独拘禁容许的期服及 

可否廷长、单独拘禁的物质条件，说明被拘留和被监禁的人与家人接触的机会及获 

得法律顾问服务的机会等， 谈到这一点，有成员指出，重要的是，监察机关应有 

充分的安排监察监狱内的各种条件，并应有适当的程序接受和调查囚犯提出的投诉， 

同时监察机关的人员应独立于警察和监狱当局Î 有人问约旦在这方面有何安徘和程 

序，曾否给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探访约旦境内监徽的机会，如果有这种机会的话，探 

访结果如何。

1 7 6 . 委员会成员指出，报告中就《公 约》第九条提出的资料十分简短；他们要 

求提货资料说明开1法的有关部分和为执行该条所采取的措施，特别是关于是否有任 

何条文规定对政治嫌疑犯的预防性拘禁，是否有可能用刑法未曾设想过的理由拘禁 

谦疑犯，如何对待精神病患者；以及被无理逮捕或拘禁的人是否有权获得赔偿.

1 7 7 . 关于《公约》第十三条，委员会成员请求提供更多的资料说明1 9 7 3 年 

外侨法和为保证该条规定的各项保障措施所采取的各种步氣

1 7 8 . 委员会成员还要求提供更多的资料说明在《公 约》第十四条规定的原则和 

保障措施等方面约旦有哪些法律.特别强调是关于司法独立原则方面及有关以皇



室法令任命和罢免法官的法律方面. 有成员问，约旦政府是否真的认为，在目前 

情况下有必要让平民受军事法庭管辖，考虑到军事法庭审判往往速决，被告常常没 

有正常的上诉权，如果 i t普通法庭来处理民事犯罪，是不是会更令人满意一些，

1 7 9 . 有成员指出，报告完全没有提到约旦政府采取了什么措施执行《公约》第 

十五条，特别是在禁止追溯开I罚这方面，因此请约旦政府弥补这一不足之处，

1 8 0 . 关于《公约》第十八条，有成员指出，根据伊斯兰法，父毋如是穆斯林， 

则子女也永远是粮斯林，因此有人问这是否只眠于一定年路以下的子女，还是说粮 

斯林的子女不能改变其宗教信仰；有人指出，如果是后者这种情况，则可能与《公 

约 》第十八条有所抵触， 有成员提到报告中说宗教自由是在伊斯兰法的范围力实 

行的，约旦境力的基银徒都在自已宗教的范围和领城内实行宗教自由，因此问道伊 

斯兰法是否也适用于基黎徒，还是只适用于穆斯林；是否有宗教救视，穆斯林和基 

督徒之间的法律关系如何. 有成员认为，约旦和其他艘斯林缔约国，最好提出更 

加完善的资料说明伊斯兰教的原则以及移斯林同其他宗教教徒之间的关系，â 纠正 

非伊斯兰教徒的误解。

181 . 有成员请求详细解释限制《公约》第十七、十九、二十一和二十二条规定 

的各种自由的法律及其他措施， 有成员问为什么约旦政府没有批准国际劳工组织 

关于结社自由和保拍姐织权的第二十九号，第九十八号和第一0 五号公约。

1 8 2 . 关于《公 约》第二十三条，一小成员指出，按照约旦法律，子女的.国籍从 

父 , 这可能逢反《公约》第二十三条第四款的规定，因为联系到第三条及第二十六 

条，该条款的含义是子女国籍从父从母均可，完全平等。

1 8 3 . 关于《公 约》第二十五条，有些成员问为什么解散了国民议会，为什么中 

止了国民议会选举；能不能够在政府有充分权力的那部分约旦领土上举行选举，如 

果不能，那么是什么困难胆碍了这种选举；全国协商委员会的情况如何，它目前是 

否能够发挥作力人民同政府之间的桥梁作用 , 是否正在考虑扩大其权力，



1 8 4 . 约旦代表在答复各方就《公约》第一条提出的问题时指出，約旦政府常常 

表示，在西岸从以色列占倾之下解放出来之后，巴勒斯坦人民就能够实行自决。

1 8 5 . 关于《公约》第二条，他指出：除非公众秩序受到危害，否则约旦法庭总 

是 把 国 定 置 于 国 法 之 上 ；《公约》的多数条敦在定程度上都体现在约旦法 

律之中，尚未发现约旦法律同《公约》之间有任何不致的地方：灼旦公民不受任 

何障碍地完全可以求诸法庭—— 从地方法院以至最高上诉法腕。

1 8 6 . 关于第三条，约旦代表举出一些资料说明该国妇女在各个领城取得的进步； 

他指出，城市地区始女就业受到一些限制，要从地方一级普遍存在文言这一情况来 

看 ，而且，目前已经编制了法律补救这一情况，

1 8 7 . 在回答就第四条提出的问题时，他否认灼旦在过去二十三车紧急状态一直 

有效，因为 1 9 5 7 年施行的紫急法令已于1 9 5 8 年振消，直至 1 9 6 7 年嚴发 

同以色列的战争时才再次施行；说根据第四条要求作出通知一事正由部长会议审议； 

根据^ 法，如果认为国际法不足以保# "国家，国王得宣布戒严令；戒严令自1967 

年起在约旦实行，但没有人因此而受到不公正的待遇>

1 8 8 . 在答复就第二十五条提出的问题时，他说，全国协商委员会由约旦各界代 

表姐成，其作用是向政府提出立法意见和协助政府制订社会，政治、经济等领城的 

政策；该要员会在举行进一步的选举之前仍维持其智时的地位》 他告俳委员会说 , 

约旦人民都有机会参加四年一度的市政府选举。

1 8 9 . 约旦代表答应提出进一步的书面资料，供委员会第+ 五届会议审议.

1 9 0 . 委员会决定，如果约旦的补充资料于1 9 8 2 年 1月前提出，将在第十五 

届会议上予以审议；又决定，尔后提出约旦振告的日期，应考虑到提出这些补充资 

料的日期。



1 9 1 .委员会第十六届会议审议了约且所提交的补充报告（CCPR/G/l/Add，56), 

其中载有对在1 9 8 2 年 7 月 1 3 H第 361次和第362)义会议上（CCPR/C/SR.361 

和 3 6 2 )审议补充报告（CCFIV^C/I/Add. 5 5 ) 时所提出的问题的答复 (见第 166 — 

190 段 ）.

1 9 2 .缔约国代表介绍了补充报告，并指出自提交补充报告（CCPR/C/l/Add. 55) 

以来，中东发生了大动乱，以色列侵略黎巴嫩对整个区域的人权局势造成严重后果，

因为以色列的侵略旨在灭绝住在该国的巴勒斯坦人民。

193. 委员会在审议补充报告时首先处理了有关自决公约第一条的执行情况的问 

题。 委员会各成员对约旦，特别是在当前困难的情况下，不断与委员会合作表示 

# 扬。 他们对以色列侵略黎巴嫩所造成的局势衷示深切关注，以色列的侵略是， 

响到在约旦所属的区械内享有人权，特别是享有自决权，和侵亭生活的基本权利的 

主要因，之一。 各成员注意到以色列占领约旦的西岸已访碍约旦在该领土内执行 

公约 ,•他们问有多少巴勒斯坦人居住在约旦王国；按照约旦的观点，什么是西岸的 

正确法律地位；约旦政府采取了什么步職来执行公约第一条第3 款；在恢复巴勒斯 

坦人民的自决权时，约旦能否通过行政和法律措施保证追究对他们所犯下的罪行；

并且在约旦代表肴来. 委员会和公约缔约国在什么程度上支持约旦政府应付当前局 

势以及协助它克服在执行公约时所遇到的困难。 有人又问不承认一国的政策是否 

与人民的自决权相符。

1 9 4 .约旦代来回答说，约旦政府声‘明在，放西岸之后，巴勒斯坦人会行使自决 

权和建立自已的ISl家。 法律上 . 西岸仍是约旦哈希姆王国的一部分. 不过这种立 

场不会产生任何矛i t , 因为关于约旦河两岸統一的1 9 5 0 年议会宣言列有一项规 

定，即这种统一将不致影响巴勒斯坦人民的自决权。 住在约旦的巴勒斯坦人有

1, 250. 000。 他说，自 1 9 5 0 年约旦河两岸统一以来，巴勒斯坦人和约旦人 

共同分担责任并享有政 '治代表权。 约旦政府已尽力保i正住在西岸和约旦的£ 勒斯 

坦人民都得到公平对待，并丑向他们提供财政拔助，以使他们能够留在西岸，挫败



以色列不断把他们逐出其家园的金图。 他最后说，因此约旦的立场法律上和政治 

上都和公约第一条相一致。 约旦政府无意把以色列人逐出该区，只希望他们留在 

联合国给予他们的土地. 除非做到这一点，否则不可能有和平，因为巴勒斯坦人 

远在以色列成立以前就住在巴勒斯坦，他们不能忘记自己的家园。 只要以色列停 

止采取贪得无厌，扩张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政策，在那里应 i 有两个圓家共同存在。

1 9 5 .关于公约第二条，委员会有些成员想知道在约旦该条所规定平等享有人权 

的权利执行到什么程度，因为宪法第六条只保证约旦人在法律前平等。 各成员询 

问巴勒斯坦人在约旦的地位约旦代表回答说，由于住在约旦的巴勒斯坦人选择 

约旦国籍，宪法这一条对他们同样适用。 就仍然住在西岸并特有约旦护照的巴勒 

斯坦人来说，根据该条的规定，他们也被视为约旦人。

196. 关于代表在审议约旦的第一个补充报告时所给有关除了社会秩序受到威胁 

时外，约旦法院规定国际协定优先于国家法的答复，有人问自1 9 6 7 年以来是否 

有公约'第二条第3 敦所规定的补救。 代表指出最高上诉法院在1 9 8 2 年 2 月 6 

H的第3 2 X 8 2号判决中确定国际公约和条约优于地方法。

1 9 7 .关于男女平等权利，各成员问是否，实际上男女婚姻充分平等；是否采取 

任何步骤保i正关于这件婚事，事实上得到女方的同意；妇女是否能够在男子享有的 

相同条件下申请离婚；在家庭内是否有真正的平等，或男子仍幼在支配的地位；妇 

女是否有权投票；采取了什么措施来鼓励妇女接受中等教盲，以使她们能够在国家 

的决策水平上发挥更公平的作用；政府是否通过传播媒介向妇女说明她们享有的权 

利。 有人又要求提供关于妇女参加军队、警察和政府工作的资料。 约旦代表回 

答说，按照 1 9 7 6 年个人地位法，男女享有婚烟和成立家庭的平等权利。 该法 

令规定婚姻必须得到双方的同意，并且规定关于夫妇分居的条件和婚生儿童的权利。 

法律规定妇女—— 伊斯兰教徒和基督教徒有权向法院申请离婚。 关于女孩子

的教盲问题，他指出希望女孩子有更多机会受更高的教盲，但 ffi算上的困难妨碍了 

教育制度的改革。 乡村学校只提供有限的教育水平，虽然想上中学的少女可以到



附近的市镇去，但她们的父毋大都希望她们留下来料理家务和务农。 约旦代表又 

指出在大多数妇女接受很少教育的乡村和市镇举办的议会选举中，妇女有选举权， 

但是她们没有市填选举权。 不过，最近已通过一项新法律，给予妇女市镇选举权。 

约旦的电视和无线电节目鼓励女孩子接受教育并促请父毋允许她们读书。 电视和 

无线电也广播关于妇女的政治权和公民权的1T目。

1 9 8 .在评论公约第四条时，委员会各成员问遇到紧急状态时是否制定紧急法律, 

公民权和政治权曾否受贬损，贬损到什么程度；正常执行法治，曾否受到贬损，特 

别是和留、逮捕、犯法行为的调查、特别法院和法官的任命，判决和上诉权方面有 

无受到影响；自公约在约旦生效以来，曾否已正式宣布紧急状态，要是宣布的话，

约旦是否已按照公约第四条的规定通知了其他公约缔约国，约旦是否也向它们指出 

紧■急状态的理由。

1 9 9 .关于报告所提的裝急措施，约旦代表提到宪法第一二E 条，并说因為与以 

色列进行战争，为了保卫 lÜ土才采取紧急措施。 他说，目前不适宜取消紧急状态， 

但约旦政府对局势不断密切注意。 他指出在紧急法令下，只有少数几个人受到严 

厉的待遇。 任何人如认为他受冤屈，有权向最高法院对其定罪和判决或任何行政 

程序提出上诉. 最高法院的一项审判认为行政当局以国土的内部或外部安全的理由 

所采取的任何行动不是完全有道理的话，可以撤消原到。 这种审判具有法律效力。 

政府认为自己受其约束并尊重其决定。 -

200. 约旦代表傻请注意在戒严期肉制定的行政法规并指出军事行政首长行使国 

王给予他的一切职权，保卫国家和保障安全。 他也可以不用指控明确的罪行而发 

出逮捕状，不过被逮捕的人受到指控时，经过军举检查官调査后必须被带上军事法 

庭。 这样在军I f法庭受审的人就不会受到彼视：他有权发言并得到律师的辩护， 

如果他无能力付律师的服务费，法庭会任命一名当然律师。 行政长官这种特殊权 

力固然可视为贬损，不过行政长官也是王国的总理，他是与经验丰富的法律顾问协 

商 才 作 出 决 定 ，并且他可以认可或减轻军事法庭所作的判决。 军事法庭可以判



定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窃取国家机密和机密文件的罪行、使用武器的犯非和私藏 

武器、作为已解散的政党的党员、勾结敌人、渗透或将产业售给敌人等等。 不过 , 

对这些 '案件所作的判决国王可以减刑罪犯可得到宽大的对待。

2 0 1 . 在回答有关按照公约第四条第3敦通知所采取的紧急措施的问题时，约旦 

代表说立法当局已通知约旦政府它有义务告诉联合国秘书长和其他缔约国关于它所 

贬损的任何规定，约旦政府已收到僵文函，但尚未有时间作出答褒，不过它会在适 

当的时候提出答震。

2 0 ^ 关于公约第六条所指的生命的权利，委员会各成员问军事法庭能否判死刑 

和对那些案件可判死开j ; 是否对试图阻挽当局行使其职权的人判处死刑；谁有权力 

判断抱这种企图的人；是否知道 1 8 1年被判死刑和被执行死刑的人的名字并问

缓刑是否是唯一的执行死开1的方法》在回答时，约旦代表解释剂法第一三八条规定 : 

凡是阻'舞政府履行其宪法职责，顺利地办理国家事务的人都会被处死剂。该代表义 

指出，i★去几年来有7 或 8 人因犯极严重的罪行被判死刑并已执行。 除了军人被枪 

幾外，其他被判死别的人都一律被续死。

2 0 3 . 在评论公约第七、九和十条时，委员会各成员问向被拘禁的人提供什么保 

护措施；是否有人身保护令的补救措施；能否获准保释被拘黎的人，鉴于必须以人 

道生义对待夫去自由的人，受到隔离监禁的人如何与其家庭联系。 各成员又问约旦 

的监狱制度是否保障犯人将来重建生活和恢复社会生活；采取什么措施来保陳失去 

自由的人，特别是需要特殊待遇的精神病患者得到人道的待遇；能否根据报告所没 

有提及的其他理由逮捕或拘禁个人，是否遵守正常的逮捕程序；是否有凭行政命令 

执行拘禁，这种拘禁期限多久

2 0 4 . 约旦代表回答说约旦没有人身保ÿ*令的补教措施，不过在行政当局的命令 

下遭到逮捕或监禁的人可以向法院提出上诉。 除了有此案件如间诱活动的案件，犯 

人必须隔离监禁外，被拘禁的人有权会见其律师，如果拘留期延长，他可接受家属



的探望。代表们又说，不能因债务而监禁任何人，因为债务案件是在民事法庭的管 

精范围之内。如果法庭确信有关的人试图逃避其义务，它:可下命把他拘禁，但一年 

不得超过9 1 日。 关于罪犯宣建生活的问题，代表们说社会事务部设立了少年犯中 

心，在那里少年犯可接受职业训练》关于速捕程序，他们解释在约旦，除非被控犯 

法，否则谁都不会遭到迷捕，破坏社会秩序的精神病患者会遭到速捕，不过只会被 

送到公共精神病院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怖，接受适当治疗。

2 0 5 . 代表又说被迷捕或被拘禁的人可以向最高法院请愿。如果最高法院判定速 

捕或拘禁属于非法，有关人士会立即获得释放，值是，有明文规定的犯罪案件，如 

谋杀或叛逆罪，被告不能获得释放，也不能质问他的遂捕是否合法。不过，只.有经 

负责审判前程序的区城检察官下令才能把人拘禁，该检察官决定他是否遭到合法建 

捕。 要是非法速捕，不能控诉政府要求赔楼捐关，但假如有关人士因他人不真实的 

口供而遭到逮捕，他可以控诉作出这种口供的人，要求赔偿适当的损失。

2 0 6 . 关于行动自由一公约第十二条对此有所规定-•有人问在约旦有没有巴勒斯 

坦难民营，如系有的话，究竟有多少，并且问到它们存在的理由。缔约国代表解释 

在约旦行动自由得到保障，在约旦领土上旅行无须获得批准或到警察局去申请。 巴 

勒斯坦人在五六♦ 大营里生活，他们的行动完全自由，可从一小营到另一个菅去或 

随意到约旦任何地方去。 .

2 0 7 . 有些成员询问关于外国人地位的资料，以及他们在什么程度上与约旦公民 

受到同等的待遇。约旦代表们解释说，除了政治权利外，外国人享有和约旦人相同 

的权利。例如，最近通过的法律给予外国人在退休金办法方面相同的权利。

2 0 8 . 关于任何人有权得到有权力、独立公正的法庭公平的公开审讯，各成员注 

意到报告只讨论刑举罪的案件，但公约第十四条也说明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有人要 

求更多关于这方面的资料。有人又问约旦政府是否考虑到撤消军事法庭对一般由民 

联法庭处理的，项的裁劍权，由此废除只有在非常严重情况1、斑用的即决裁判的形



式。关于报告内的声明即在约旦" ….如果被控的罪行可能被判处死刑或終身苦没或 

无期徒刑 ’ 那末法官会问被告是否选定律师为他辩护"，委员会一名成员问这是否 

表示当被告没有被判死刑或无期徒刑的可能时才会在没有，师为他辩伊的情况下受 

审，不然的话是否透反公约第十四条第3(10)款的规定。

2 0 9 . 约旦代表说约旦的司法制度包括地方法院、地方初审法院、上诉法院和最 

高上诉法院，除了后者，所有这些法隋都有刑事和民事的裁判权。他们也说只要戒

严令继续有效，军事法庭会继续执行职务，其裁判权将不断扩大，并且戒严令是为 

保证每个人，无论是平民还是军人都尊重法律。 目前，在约旦提出是茶应当撤消军 

事法庭的裁判权的问题，但在当前情况下不能作出任何改变。 至于选择律师的问湖， 

约旦代表指出对可能被判五年以上徒刑的人法庭不能在没有律师协助的情况下讲行 

审判。’f e 如被告没有钱，政府则给予法律艘B力。

2 1 0 / 关于公约第十七条，有一名成员询问军事当局是否须要获得地方法官所发 

的搜查令才能进行搜查。 约旦代表说警察必须要有地方检察官的搜奢♦才能进行搜 

查，同时乡长必须在场，搜查必须在白天进行。不过如果搜查令是由军事当局发给 ,

就不沿用这种程序，搜查工作则按照地方军事检察官的指示进行。«

2 1 1 . 公约第十九和第二十二条的执行似乎受到某些约旦政党的法律规定的眼制。 

关于这一方面委员会各成员问约旦人能否自由发表政见；在这方面有那些规则在约 

旦适用；是否只有主张使用武力的政党遭到染止还是紫止的范围更广泛。 约旦代表 

说，个人言论自由的权利不靠得到宪法的保障的政免，尽 管 1 9 5 7年约旦政府不 

得不解散政党。 自那时起，政府没有接到关于成立政党的要求。

1 1 2 . 关于公约第二十五条所规定取得公职的保护，有人问实施戒严令是否须要 

每个公务员宣黎效忠或接受安全审查。有整成员又问到关于约旦参议嘴、众议院、

国家咨询会议和其他地方机构的工作的补充资料。缔约国代表说，除了法官须要在 

司法院院长之前宣誓大公无私为人民的利益执行法律外，任何约旦公务员都无须宣



t o 所有人都凭能力任命。 在约旦没有人在职业上受到歧视。法律上没有规定安全 

审查，但这显然是- -种内部程序，行政机关在征聘工作人员时可以适用。

2 1 3 . 至于参议院，它继续执行其职务，国王每两年任命新的成员。 自西岸被占 

领以来，没有进行选举，因此设立了一个新的国家咨询会议，就国家的经济和政治 

事务向政府提出建议，不 :y•后者可以接受或拒绝这些建议， 1 9 7 8 年国家咨询会 

议最初成立时，有 6 0 名成员， 1 9 8 ‘2 年在延长其任务时，成员人数增至7 5 名， 

会议的成员代表多种机构和人民的各个阶层。

卢旺达

2 1 4 . 委员会在1 9 8 2 年 3 月 3 0 日和3 1 日举行的第3 4 5 次，第 3 4 6 次 

和第 3 4 8 次会议上（CCPlV/Q/fiR„345, 3 4 6 和 348 ) 审议了卢旺达的初步振 

告 （GCPJV^C/l/Add.54 )。

2 1 5 . 该缔约国代表倚要地介绍了报告，他解释了卢旺达《宪法》中规定的分权 

原则、负责保护公众权利和自由的法院类别以及关于任命和抑免法官的规定。 他 

说，在卢旺达，由于缺少合格的法官和法律人员，除了国务委员会之外，没有较为 

低级的行政法院。

2 1 6 . 委员会成员赞赏地注意到，卢旺达是首批批准《公约》的三十五个国家之 

- , 因此公约1 9 7 6 年就已生效。 但是，他们感到遗憾的是，卢旺达的报告虽 

然比预定的日期退了好些时候才提交，但仍然太筒短，对 《公约》的各条文没能提 

供具体的资料。 此外，报告也没有提供以下几方面的资料：卢旺达 1 9 7 8 年发 

生的全国性动乱及其对享有《公约》规定的各项权利的影响；全国发展革命运动， 

它看来似是卢旺这一切政治生活的基础，直接参加卢旺达政府；它的法规、结构和 

活动，以及它在保伊A 旺达人权方面的作用。 ’



2 1 7。有人指出，是法院和包括警察在内的行政当局，代表国家实施《公约》的 

各项规定，并问及《公约》是否已用法语和; ^旺达使用的其他语言出版，关于《公 

约 》的资料是否已作为执法人员训练的一部分发给了他们，是否已向卢旺达的律师 

和法律学校提供《公约》的文本，文盲全国人口多大的百分比，全国人口对《公 

约 》所载慨念知道多少，以及卢旺达的文化和传统如何影响对人权的理解和执行， 

影响到何种程度。

2 1 8。关于《公约》第 2 条，有人注意到，按照《宪法》规定，涉及主权权利的 

条约，只有在法律认可之后才能执行；他们问及，根振《宪法》规定，《公约》的 

地位如何；在卢旺达， 《公约》是否需要特别法律形式的认可；如果需要，这种法 

律是否已经颁布；在 1 9 7 8 年起草新《宪法》时，卢旺达政府是否已具体地考虑 

到它在国际上所承担的保护和促进其领土内人权的义务。 委员们注意到， 按照 

《宪法》规定，司法部门确保对" 人民的权利和自由 " 的尊重，他们问及，如果某 

人的权利受到政府的侵犯，他能否在卢旺达法庭上擴引《公约》，或者他是否必须 

援引相应的国内法；在解释和适用人权方面，法院是否能起作用； 《宪法》规定的 

法院是否已在工作；能否宣布某项法律与《公约》不符，或不合《宪法》规定，如 

果可以，在这方面可向公民提供哪些司法措施， 他们要求提供关于老百姓享有的 

起诉权利的资料，这种程序的费用有多高，以及法院在社会的B常生活中起什么作 

用 。特别是在缺少实施或监，遵守《公约》所规定的各项权利的法律人员的情况下Î 

而且妻求提供关于政府所采步骤的资料，这些步骤旨在有足够的人数能受到法律专 

业的训练，这不仅为政府公务所需，而且也为公民维伊自己的权利提供咨询和协助。

219。关于《公约》第 3 条，有人要求得到以下几方面的资料：卢旺达妇女的现 

状及其实际上所发挥的作用，特别是取得经济独立并参加国家的政治生活咸在立法、 

司法和其他国家机关中任职的妇女的百分比；她们参加对社会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



教育， 医学和其他专业的程度；法律在诸如通奸等问题上是否男女区别对待，以及 

在执行男女有平等权利享有《公约》规定的权利方面，传统有多大的推动或破坏作 

用。

2 2 0。关于《公约》第 4 条，有人问及，近年来; ^旺达是否出现过紧急状态，如 

果出现过， 《公约》的正常程序和规定是否受到克减。

221 . 关于《公约》第 6 条，有人指出，确保平等享有生命权，包括各缔约国采 

取肯定的行动来防止剂# 罪、时疫和婴儿死亡，以保护人的生命；有人问及，对确 

保享有生命权，已经采取或规定了什么步骤。 委员们注意到，虽然《公约》没有 

禁止死开j , 但规定只有对严重的罪行才判处死开1 ,他们问及，在卢旺达，什么样的 

罪行可受死刑的惩罚，国家安全委员会能否判决死开J ; 自《公约》 1 9 7 6 年 3 月 

2 3 日生效以来，宣判过多少死开1 , 哪种法院宣判的，已经执行了多少。

2 2 2 . 关于《公约》第 7 条和第1 0 条，委员们指出，虽然制定了法律，规定对 

实行睡剂的任何人都要惩罚，但这是不够的，政府还必须对其自己的官方人员进行 

蓝誉，以防止離刑，惩罚那些对此负责的人，并对受專者给予补 i尝；他们问及，近 

年来有多少个人被关在狱中，或被拘翁在其他地方；被拘禁者对在拘禁期间所受到 

的虐待和醇剂，是否提出了任何控告，如是，在这方面采取了什么措施；多少犯人 

在拘禁中死去，其死因是什么Î 在卢旺达有多少监狱，为了确保不对被拘留的人施 

以離开]或残忍的、不人道的或侮辱性的待遇，并在发生这种行为时，惩罚那些应对 

此负责的人，当局行使了何种管制；在卢旺达，单独监楚的时间有多久，在什么情 

况下可以实行单独监黎；采取什么措施来确保被剥夺自由的人受到尊重，确保法律 

代表和他们的家庭成员能来探望。

2 2 3 . 关于《公约》第 8 条，有人要求提供关于可能实行强追或强制劳动的情况 

的资料。



2 2 4 . 关于《公约》第 9 条，有人提到报告中有句话说，部长的指示规定关于逮 

捕和防范性拘留的条件；他们指出，根据《公约》和卢旺达的《宪法》，只有依照 

法律所确定的程序，才能对人加以拘榮，振告没有提出可适用的法律， 他们要求 

提供关于在出于《宪法》中所涉的公共秩序或国家安全的理由可以采用安全措施时 

法律所规定的判例的资料。 他们问及，在某个疑犯被控有罪之前关于拘禁的程序 

怎样，在此种拘禁期间适用什么保证，在提出正式控告以前法院对拘禁的性质和时 

间是否有任何管制，在;^旺达是否有类似人身保护令的任何程序，提出控告到审判 

的时间平均有多长，以及如果判定有罪，审判前拘禁的时间是否在判到时考虑在内。 

他们提到报告中述及 " 政治性的判罪 " ，他们问及，有多少政治犯以及这种 " 判罪 " 

的范围有多大。 _____

2 2 5 . 关于《公约》第 1 2 条，有人注意到， 《宪法》规定，在某些情况下，可 

以限制自由流动权，他们问及，这些限制如何执行，在卢旺达领土内是否有不准自 

由话动的外国人S 如有，可适用的法律是哪些。

2 2 6 . 关于《公约》第 1 4 条，有人提到《宪法》中有条规定，即在开I事问题方 

面，全国发展革命运动中央委员会成员只能在最高上诉法院审判，他们问及，这种 

限制如何能够同法律面前平等的原则取得一*致。 他们还提到《宪法》中有条规定 

列举了有一般司法权的法院，但未提及国家安全委员会。 他们要求提供有关这小 

委员会的资料，包括设立这个委员会的理由，以及有关其权限和工作的性质的资料 

和有关旨在确保司法独立以防可能邀用行政权力的保证的资料. 他们还问及，有 

多少法官，以及他们怎样和在何处受的教育，这些法官中妇女的百分比有多大。他 

们要求伴细报告《公约》规定的被指控犯有开j事罪行的人享有正常程序的公开审判 

的最低限度的保证，以及在卢旺达如何执行的情况，

227 . 关于《公约》第 1 8 、 1 9 ， 2 1和 2 2 条，有人强调指出，一国不仅按 

照法律而且在实践中行使其《公约》规定的限制各种基本自由的权利的程度，反映



了那些自由在一个社会中的真实范围。 委员们注意到，全国发展革命运动垄断卢 

旺达的政治活动，他们问及，在这个运动的查断之下，哪些自由是允许的，是否人 

人都有权享受思想、 良心和宗教自由，有权持有主张，不受干涉；何种行为可能导 

致个人被判塌动罪，对官员的批评能否被认为是排请。 他们要求提供关于报纸的 

数目和发行的资料，以及有关政府对编辑拥有的权力程度的资料，还要求提供有关 

根据最近的立法取消农业工人享受劳工法所给某些福利的理由的资料。

2 2 8 . 谈到《公约》第 2 3 和 2 4 条，委员们问及，国家是否采取了有效措施， 

确保缔婚双方在结婚和离婚时的权利和责任平等，以及是否存在着在离婚的情况下 

保拍儿衆的规定，

2 2 9 . 关于《公约》第 2 5 条，有人要求提供关于在卢旺达处理公共事务的机构 

和国家机关的资料，特别是关于组成、选举、能力，权力和参加公务的条件等方面 

的资料。 他们还要求提供关于选举法的选择参加全国发展委员会的代表数目的具 

体资料，以及关于公民对候选人是否有选择的具体资料。 他们提到这样的事例， 

即根掘《宪法》，可以拒绝给予某些人以选举权，或不让被选入某些机构，并问及 , 

有什么保证可以防止利用政治因素来证明这些限制是合法的。 他们要求提供关于 

《宪法》规定的不管什么原因在总统停止行使其职能时强制解散全国发展ÿ 员会的 

根据的资料。

2 3 0 . 关于《公约》第 2 7 条，委员们要求提供以下几方面的资料：卢旺达存在 

的人种的、宗教的或语言的少数人，特别是图西族人；他们实行自已的文化、语言 

或宗教的权利得到保护和保证的雅度；以及这些少数人的存在如何影响《宪法》中 

所提到的国家统一的慨念。

2 3 1 . 有一个委员认为，不必抽象地审议发展中国家的报告，特别是非洲国家的 

报告，而不注意这些国家的实除情况；服與其环境来讨论一个国家在理论上是否遵 

守 《公约》，是把报告的审议变成学术性讨论, 这不是委员会的目的; 委员会必须



理解发展中缔约国所面临问题的性质，它们诚意地遵守《公约》，而且必须通过真 

诚的直接对话和采取新的合作和拔助的方式，寻求解决办法。

2 3 2 . 卢旺达代表在回答耍员会成员提出的问题时说，卢' 旺达迟交报告的因，哲 

括有/ 旺达作为一个义展中[Ü家的地位、某种官僚主义的时间拖延和缺少提出这种 

报告所需的经驗，这些也是报告简短的原因。他告知委员会关于全Üil发展革命运动 

的情况；其结构和工作，并指出，任何个人或社群都不能逃脫运动的社会监. ，因 

为运动是为所有人谋求更好的生活的。他答应向委员会提供最近订正的运动章程全 

文。他强调指出，运动不是 " 国家中的国家" ，国家机关是同运动分开的；如来总 

统不能履行其照责，运动总书记由《宪法》规定接替共和 [S总统职务，因为不能任 

命副总统接替，担心总统与副总统之间有勾结。

233 . 关于在散发《公约》资料方面所提出的问题，他说，《公约》全文已根掘 

1 9 7 5 年 2 月 1 2 日法令在《正式公报》发表，并将译成金亚卢旺达语。在这方 

面，他告知委员会，卢旺达的文盲比例约为5 0 % 。

234 .  ;^ 旺达代表在回答《公约》第 2 条下所提问题时说，卢旺达和另一圃或某 

国际组织间缔结的任何文书，只要不违反卢旺达的公共秩序或公共法律，却优先于 

国内法，不管是普通法还是基本法；所有司法人员和公民均可根振国内法振弓I 《公 

约 》的条敦；如果某项法律与《公约》不符，宪法法院可将该项法律送回全国发展 

委员会修订；如果议会（发展委员会）投票通过了某项法律，议会主席必须将该法 

律提交宪法法院；如果某项法律业经国家首脑正式宣布符合宪法，并已批准颁布， 

任何公民个人或权力机关都不得审査其是否符合宪法，只有共和国总统和发展委员 

会主席才能向宪法法院提出问题。关于法，专业训练的问题，他指出，如果卢旺达 

的法官和律师都有札实的法律训练，那么法律这項专业在卢旺达的情况就会好些， 

但是卢旺达资源有限。如果委员会能在这方面给予帮助，那将是帮了大忙，并为更 

好地执行《公约》奠定基础》在这方面，他指出，只有一名女法官，卢旺达整个法 

律制度必须现代化 , 传统法律必须适应于现代法律程序。



2 3 5 . 关于《公约》第 3 条，卢旺达代表告知委员会关于妇女目前在教育、经济、 

社会和政治等领域所达到的水平，他说，在比较传统的卢旺达社会里，男子和妇女 

是平等的，但卢旺达在全圓和各行业中实现男女平等方面已经有了良好的开端。

2 3 6 . 关于《公约》策 4 条，他说，卢旺达取得独立以来，没有宣布过任何戒严 

状态；在戒严状态下，司法制度由军事法院掌管，军事法院必须依照刑事程序法典 

适用剂法程序，如同在正常情况下普通k '院适用一样；他指出，刑法程序防止较率 

作出裁决，并保证被告的权利得到维护。

2 3 7 . 关于在《公约》第 6 条下提出的问题，他说，卢旺达同许多其他国家一样， 

努力保护人的生命，并改善卫生制度。他告知委员会，迄今为止，国家安全法院只 

批准了两件死刑，但没有执行，因为还有可能上诉； 1 9 7 4 年动乱时卢旺达经受 

了大貴的有组织的攻击，此后全国局势稳定，所有死剤都已减为终身监榮,

2 3 8 . 卢旺达代米在谈到《公约》第 7 条和第1 0 条时向委员会保证说，在卢旺¥

达，对犯人没有施以赚刑或其他残忍的、不人道的或侮辱性的惩罚；有条法律规定， 

如果某个檢察院成员或某小刑事警官被裁决犯有对犯人施行I#剂的罪，他就会受到 

监禁；厳近，两个检察院成员被判犯有化种罪行，现被关押在狱中。他不知道目前 

共有多少人被关在狱中，但告知委员会，全国有 1 2 小监狱，其中有两个是示范监 

狱，在试行一种新的比较现代的监禁慨念；监狱系统由司法部通过监狱委员会和盤 

狱检查司厅，管；他认为犯人的住宿条件是良好的，而且习法部有条指示允许犯人 

家属来探望，甚至可以给他们带来食物。

2 3 9 . 他在回答第8 条下的一个问题时说，在君主制度统治下，农民必须无报酬 

地为其主人干话，而这正是革命运动所反对的制度；《宪法》明确禁止强迫劳动， 

但是期望全体卢旺达人昧能贡献他们的力* , 帮助国家的计划项目都能取得成果， 

因此，为了国家的利益，每人每星期自摊在田里或公路上干一次活。



2 4 0 . 卢旺达代表在回答《公约》第 9 条下的问题时指出，审判前临时遂捕和拘 

留是受到法律严格限制的措施；刑警必须在建捕后2 4 小时内将被告带到主镑的司 

法当局/ 法官可发出不超过五天的临时迷捕状，在这段时间内，必须把拘留者猎到 

初审法庭，他可以力自己辩护，并要求对他的迷捕上诉，如果他上诉，上诉法院必 

须对他的要求作出裁决。他还告知委员会，初审法庭的所有主持法官和检察院成员， 

每星期都必须审査所有在押者的档案材料；任 何典 狱 长如 超 过 0 天期敝还不释放 

在押犯人，他本人就要因任意拘禁罪而受到监联；审判前拘禁的时间要视法院积压 

的案件多少而定，但如果不认为被告是危险人物，他可临时获释，不予拘留；审判 

前在押的个人可以接受其法律顾问和家属的探望，但这种探望党到严格的限制。

2 4 1 . 关于在《公约》第 1 2 条下提出的问题，他指出，对郑S些没有接种疫苗的 

人可能要隔离检疫之外，对在卢旺达的外国人的自由行动没有任何限制。

2 4 2 . 关于《公约》第 1 4 条，声旺达代表指出， 《宪法》规定草命运动中央委 

员会成员只能在最高上诉法院受审，这是对组成中央委员会的杰出人士提供0̂ 一项 

法律特权；虽然《宪法》没有规定国家安全法院，但规定可以依法成立各种法院； 

实际上已经建立了安全委员会，以便惩罚那些侵犯人权的高级政府官员，但这.个委 

员会主要由职业律I f和不禅对有影响的政治家判罪的法官组成，没有任何政治家和 

检查当局的官员参加。他还说，权力的分立，司法的独立，人人可向法院起诉，以 

及法律面前的平等，都是司法部门组织的基础，但这项原则对晏免法官的权力不可 

能适用。因为国家的司法制度只是最近才建立起来，但是，如要罢免一名法官，即 

使暴出于纪律原因，也需要征得最高司法委员会的同意。他解释说， 《宪法》中 

规定的司法独立的慨念，要理解为具体地是指司法的管理不受任何外界的干预， 

但这并不是说，一个法官不受任何行政行动的约束》他告知要员会，原则上所有 

被告部可4 他们选择的一名律师来进行辩护，但卢旺达没有几个律师，更没有律 

师公会；然而法律规定，任何人 , 不管是不是律师，都可在民，法庭或军事法庭



上代表另一个人；如果主审法官认为公共秩序处在危险中，审判可以秘密进行； 

但是全部审判情况必须公诸于众，法官必须报告和评佑辨护的论据；一旦初审法 

院审议了对地方法院决定的上诉，诉讼人可以向上诉法院申诉，并最后可向最高 

上诉法院申诉。

2 4 3 . 关于在《公约》第 1 8 、 1 9 、 2 1和 2 2 条下提出的问题，卢旺达代 

表说，全国发展革命运动 I■々 人人都可表达自己的意见，无需担心，因为只有一个 

目标，即实现卢旺达的发展；运动的举程规定， " 运动的范围内"应该有纪律的 

自由，在一个努力摆服货困的国家里，不允许思想的混乱存在。他告知委员会，

报刊机关的数目超过政府机关；虽然没有审查制度，但私营报刊和官方报刊之间 

有着广泛的合作。关于取消农业工人享受劳工法所给某些福利这小问题，他说，

有个特别法律将谈到这些工人的问题，但这小法律还有待颁布，在卢旺达，几乎 

没有任何为他人干活的农业工人，因为大约9 5 % 的人口是力自已干活的农民。

2 4 4 . 他在回答《公约》第 2 3 条和第2 4 条下提出的问题时说，在卢旺达只 

承认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在传统的卢旺达社会，即使全部家产都是属于男人的，

但在管理这些产业方面，实际上丈夫相妻子是平等的；双方都要对教育子女作出 

贡献；离婚是允许的，路婚后，妇女不再受夫权的约束，而且可以无需男人的保 

护，自己努力养活自己。

2 4 5 . 关于在《公约》第 2 5 条下提出的问题，他指出，选举法规定，如选举 

权等某些权利，由于是否适当或是茶合格的考虑，而受到限制。例如，在监献里 

服开j l  2个月以上，或者是在防范性拘留期间，或者是精神错乱的任何人，都不 

能要求有选举权。 《i 法 》规定，全国发展委员会的合法任期是五年;委员会第一 

任的代表已于1 9 8 2 年 1 月宣，任职；如果任期也为五年的总统停止行使其职权， 

解散委员会的理由就是，共和国总统和代表应该同时重新任职。所有卢旺达人都具 

有在行政机构就业的资格，但他们需要表现出胜任的能力，而且规定他们不得一次 

同时担负一个以上的工作。



2 4 6  . 卢旺达代表在回答《公约》第 2 7 条下提出的问题时告知委员会关于人口 

中人种和宗教的组成情况，他指出，图西族占人口的1 4 % , 胡图族占 8 6 % ;

5 0 % 的居民信奉天主教，少数人信牵伊斯兰教。独立时，成立了一些党派，表面 

上是基于人种的考虑，但主要是对于卢旺达将来应采什么样的政权形式，彼此的看 

法不同；曾经有人借口现任总统和其他有影响力的人士属于一个特定的人种集团， 

试图排除他们，因此，为了克服人种的困难，成立了全S 革命运动。他强调指出， 

历史上这些种族是和谱地生活在一起的，操同一的金亚卢旺达语，而且风俗习惯也 

是一样的，不同种族集团的成员相互通婚；天主教徒和移斯林全都和谐地在一起生 

活，运动的领导人中都有他们的代表；各人种集团都保持它们的特性，但在运动内 

部 ，则根据每个人种集团在为和平而进行的合作中所表现的善意来给予评价。

2 4 7 . 委员会的成员感谢卢旺达代表的合作和这样迅速地回答向他所提的许多问 

题的努力。他们根据所担任务重申了他们的立场，他们不仅有兴趣了解某一特定® 

家的法律结构，而且想知道这种制度实施的成效，希望能得到可以丧示某个特定缔 

约国如何行使和保护人权的情况。委员会知道各缔约国所面临的不同局势和困难。 

但是，如果委员会要考虑到这些困难的话，那有关缔约国必须就此正式通知委员会 .

2 4 8 . 委员会主席指出，他认力，委员会对将来如何讨论缔约国的报告的建议，

必须进行讨论；委员会还应处理卢旺达代表要求协助训练律师和法官的新建议。

圭亚那 . .

2 4 9 .委员会 1 9 8 2 年 4 月 5 日至7 日举行的第3 5 3 、 3 5 4 和 3 5  7 次会议

( C C P R / C / S R .  3 5 3 、 3 5 4 和 3 5 7 ) 审议了圭亚那的初步报告（C! C 

P R / C / 4 / A d d .  6 ) ,

2 5 0 .缔约国代录对报告作了介绍，他细谈了报告所提供的资料，更详尽地阐述了 

与 《公约》条敦有关的宪法条款和立法条例。



251 .委员会委员认为该报告过于筒略，只提供了与宪法和成文法有关的一般法律 

纲要， 他们指出，委员会在《公约》的任务不暇于将一个缔约国的法律同《公约》

所确立的规范标准进行比较。 他们提及报告中有一段文字否认有影响享受《公灼》 

规足权利和自由的任何因素和困难的存在，并问到，这是否意味着1 9 7 7 年 《公约》 

在圭亚那生效以来，这个圓家的人民充分享受了《公约》规足的各种权利和自由。 

如果是这样，圭亚那是如何避免大部分国家在充分执行《公灼》各项规定时所遇到的 

困难的。 安员会委员认为圭亚那的新宪法是该国政治生活的一个基本约法，它有几 

个可能会在人权领械产生重要影响的独创特点。 他们问：修改宪法的原因是否是因 

为在执行原宪法时遇到某些困难，如果是这样，是哪些困难，新宪法巧哪些创新和修 

改。 委员会要求得到存关圭亚那一般公众、法院、警察和监狱当局以及所有负责处 

理公共事务的人熟悉《公约》程度的资料。 委员们指出，如果一国的公民对《公约》 

这样的国际条约不了解，批准它也没有什么意义；他们问：圭亚那政府有否采取◎动 

使全国各级管理当局以及公众知道这项《公约》，有关政府官员是否了解本委员会对 

其工作的态度、它规足的编写报告的指导方针以及它前次对大合提出的报告所载的一 

般性评论。 I**

252 .关于《公约》第 2 条，委员们指出，根据报告，法院、其它法庭或行政当局 

过去没有援弓I或直接实施《公约》的各项条敦，但如果这些条款类似于圭亚那宪法和 

普通成文法的条款，则法院可以间接摄弓L 他们还提及有关宪法细则的某些条款， 

并问：按照这些规定，总统是否可以改变任何法律，包括宪法。 委员们强调， 《公 

约 》的规定载臂具体权利和自由，这些规足约束着国际条约的各项义务，在这方面它 

们超越宪法。 他们要求提供有关下列情况的資料：为执行宪法和保证人们充分享受 

《公约》所规定的各种权利而订立的具体法律、负责执行人权的任何菌家机构以及与 

实际适用人权规足有关的任何法陳决足。



2 5 3 .委员合委员们提出，监察员制i f 可以是一个十分有效的补救办法，但它可以 

成为不设其它补救办法作借口。 他们要求提出有关在圭业那建立这个办公室的背景 

資料；一年处理多少案件、监督员是否负责报告其活动，如果如此，应以什么形式向 

谁报告、监察员在保护根本权利和自由万面有什么成功的和反面的经验。 还斐•求提 

供有关所有其它补教办法的资料，特别是：受破视的人可拔用的补救办法，高级法院 

的审判工作和它是否包括所有人权或只包括宪法第1 5 3 条所规足的那些，以及在实 

践中，人民賓无求援于高级法院以保证他们的基本权利得到保障。 关于这一点，有 

人提及宪法第8 条，并问：由谁来决定一条法律不符令宪法并宣布它无效，司法部是 

否有权这样作，必须由谁要求才能这样作，以及审査的权力是否大至行政部门。

2 5 4 .关 于 《公约》第 3 条，有人提及安员会的一般评论4 /  Î 3 1» , 要求提供 

有关除了纯粹的立法保措施以外，力了实现这条规足所赋予的明确积极的义务而已 

采取或正在采取的各项步骤，以及在这万面正在取得的进展和遇到的各种因素及困难 

的资料。

2 5 5 .关于《公约》第 4 条，有人指出，宪法第 1 5 0(2)条似乎允许与《公约》第 

4 条的规定相遭背的权利减描， 《公约》规定：在社会处于紧急状态时所采取的权利 

减损在《公约》下所承担的义务措施，不得包含纯粹基于种族、肤色、性别、语言、 

宗教或社会出身的理由的坡视。 有人问：如果情况如此，进行这种权利减损的理由 

是什么， 《公约》在圭亚那生效以来有无宣布过紧急状态。

2 5 6 .关于《公灼》第 6 条，有人说，要执行這条规足，法律必须严格控制和限 "‘I 

制国家当局可能剥夺个人生命的情况；还说，这条规定的一个十分直要的适用范111 

是警察使用暴力；有人问：警察使用暴力万面有什么规则，有无严格执行这些规则 

以及警察有无接受这万面的适当训练和教导。 关于这一■点，有人问：巧无对在凉 

斯敦事件期间发生的大批人死亡以及政治活动分子沃尔特。罗德尼的死亡进行调查， 

如果进行了调査，结果如何。还有人问：商否考虑在圭业那废除死刑。



257 .谈到《公约》第 7 和 1 0 条时，安贞会妥员们问到，从宪法第1 4 1条看 , 

在宪法以前賓没有法律授权采取不人道或贬低人格的作法或惩罚，如果有的话又如 

何解释。 要求提供否关以下的资料：审査和调査被扣押在监狱或其他机构里的人 

员提出的控告的程序、青少年是否与成人隔离、在押人员和亲戚'接触的机会和独立 

监督监禁条件的机会、是否要求四犯作工，如果作工，有无报酬。

258 .关于《公约》第 9 条，有人问， 根据什么条件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对一个人 

进行防犯性拘留。 最近，包括反对游成员在内，有无人被防犯性拘留或逮捕并控 

告过，如果有，理由是什么，拘留了多久。 否人指出宪法关于任何被逮捕或拘留 

的人应在适当可行的情况下尽速被告知逮捕或拘留他的理由的规足不符令《公约》 

第 9 【2)条，该条规足，此人应被迅速告知对他提出的任何指控。 有人还问，在圭 

亚有无适当地提供和尊重《公约》所观足的人身保伊权，用什么标准来评价错误 

遗捕受扰人员提出的赔偿要求。

259 .关于《公约》第 1 4 条，有人指出，一个真正独立的司法系统是个人权利 

的坚强保障，不应当损坏这一独立。 冗人问：圭亚那的司法系統能否指派或解崔 

法官，有无法律条款来保护作出与政府的社会 秩̂序标准不符的决足的法官，法官们 

有无指控他们受到来自任何一方的压力。

260.关于《公约》第 1 7 条，变员会要求提供有关下列问题的资料：保证隐私 

权而制定的条欲，行使这一权利的任何限制、国家授权人员进入私宅或干涉私人通 

信的条款》

261.关于《公约 》第 1 9 和 2 2 条，有人提及宪法中的一条规足，这条规足承 

认在向大众传播新闻时有必要保证公正和平衡。 有人问：为这到这一目的，采取 

了什么措施？这一规足在实践中是如何实施的？圭亚那有多少家报社其中有多少属 

于反对振？反对政府政策的人能茶自由地在国家控制的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友录意见？



还有人问：圭牙那有哪些法律横及ü 动、叛 IÜ和透反1SI家利益？ Î 9 7 7 年以来， 

有多少人根据这种法律而被逮捕、指控和足罪？对于实际上并没有使用暴力的个人， 

如认为他们对国家造成了直接威脉是否就足以宣判他们有罪? 要求提供有关圭牙那 

国内的工会和人权组织、政府同这些组织进行舍作的形式和程度以及不同政党法律. 

上是否平等等万面的资料。

262 .在评论《公约》第 2 5 条时，委员会安员要求提供以下详细资料：选择程 

序 , 特别是在实践中如何组织选举、如何确足候选人名单？圭亚那有哪些措施保证 

人民可以登记成为选民，在这方面有哪些补救办法？有没有监#选举的独立机构以 

保证《公约》第 2 5 条规定 0̂ 权利得到有效保伊。

263 .关于《公约》第 2 7 条，委员營委员要求提供以下資料：包括印地安人、 

圭牙那各人种团体保持他们的宗教和文化及保护他们的各项权利而特别作出的努力, 

公共机构的种族组成、宪法在多大程度上允许这些团体参加公共服务。

264 .缔约国代录扼要地回答了有关圭亚那司法机构的组织情况的一些问题，并 

对由于时间短促未能准备对委员会提出的所有问题作出答复录示抱歉• 不过他向 

委员会保证，他将向圭亚那政府报告要员会的问题，以便政府审议和答复，他还将 

询问何时可以提交补充报告，并将询问结果通知委员会。

马拉圭

2 6 5 .  1 9 8 2 年 4 月 ^3日> 7 日和8 H 姿员会第3 5 5 次. 3 5 6 次' 3 5 7  

次和 3 5 9 次会议【C C P R / C / SR -3 5 5 ,  3 5 6 .  357  和 35 9  ) 以及 1 9 8 2 任 7 

月 2 1 日委员会第3 7 3 次会议（CCPR/C/SR.  3 7 3  ) 审议了鸟拉圭的初步报告 

( C C P R / C / 1 / A d d .  57  ) 0

2 6 6 . 该綠约国代表提出了此报告，他回顾说，在 1 9 7 0 年代早期出现"恐怖



主 义 和 治 暴 力 " 之前约五+ 年的时问里 , 他本国具有民主和高度发展性质的人权 

立法一直是-ff效的<> 他 '水认， 自那时起，他本国经受了一次危机，现在仍然可感 

愛到危机的余波„ 义次危机对他本国的人权起了负作用。 由于这种严重的局势

危潜着他m家的生活，所以有必要在严格属于临时的基础上，制定特别立法并暂时 

收回一件权利。 化件 ifi•施涉及列，解散 rs会. 议会、 以及部分废除《公 约 》中规 

定的莱些权利„ 特别是，结社权利受到暇制，政治集会遭到禁止。 他告诉委员

会，在:H去五 *六年中，仅 有 1 r ) o 人死亡，其中大部分为旁观者或保安部队成员。 

即使在危机的高潮阶段，岛拉圭也一直关心保卫生活权利，不侵犯人格. 正义。有 

时，保安部队可能侵犯了这些权利1 但是该園政府已尽力调查了这种事件。 他指 

出，在监狱里关押的顾模分子已由1 »  7 9 年的 1 , 30Ü人下降到1 982年的约900 

A .  他否认在他 tel家有政治犯，并強调说，监狱里的犯人是因为他们的所作所为 

TO被关押的，向不是因为他们的思想。 他告诉香员会，他本国政府力改善监狱的 

设施花费了相当.多的货源1 a 此，乌拉圭监滅的条件在世界上是最好的。

2 6 7 . 代衆告诉香员会1 恢复全部自由的系本先决条件已经存在，同时也承认，

当议会在主的基础上重新起作用之前，不会究全恢震正常。 他谈到了为重新建 

立各种人权保证目的而执行的方襄； 1 9 8 1年 i 0 月，该政府制定了一个有关专 

业协会的法，， 绪果成立了大量工会；除了在公共场所不能召开会议和各政治团体 

要通知当局其司令部的所在地外，目前对政治集会没有什么暇制：《第 1 2 号组织 

法 》代替了《第 8 号组织法》，恢赏了司法的全部独立n

2 6 8 . 委会成员感到满意的是，尽管有延误，鸟拉圭还是提出了初步报告, 并 

且在，议其报告期问 ’ 该国香派了一名高级官员作为其代表，该代表就该报告作了 

内容丰富的介绍。 这表明鸟拉圭政府愿意继续同委员会合作。 有人认为该报告 

很重要，但是它只谈到法律条敦问题, 而且主要是根据宪法写成的。 尽管这一宪 

法本身是值得模仿的. 进步的，但是，在该国宣布公共紧急情况以来大约1 0 年中，



该宪法已遭到践踏，并为政治秩序的急剧变化所代替。 成员们提到委员会关于《任 

意议定书》中若干有关乌拉圭的来函的看法时觉得，即使按照紧急情况的括准，该 

国的人权状况也充满着不能接受的方面。 如果乌拉圭政府能早些提出报告和沸照 

委员会索取资料的要求办事，委 f i会在讨论鸟拉圭的个人来信时将会得到很大的帮 

助。

2 6 9 . 据认力，在过去1 0 年多的时间里，马拉圭的政治秩序发生了急剧求化，

而这些变化又多半是由一系列《组织法》而不是由宪法所决定的《 前® 已经提到， 

《第 1号组织法》中止了各种选举； 《第 2 号组织法》建立了国务委员会并喊予其 

宪法所没有规定的权力； 《第 4 号组织法》规定了 1 r)年期间禁止各政党的活动：

《第 5 号组织法》规定人权服从H 家安全的齋要； 《第《号组织法》取消了权力分 

立的重要宪法原则。 这一政治命令把政府的三种分立权力一•---立法.行政和司法 

—— 统一于军事当局，使它避开了人民政治机构的控制。 这种机构的特点，不仅 

是任期长而且范围广。 在这方面，人们还谈到了乌拉圭a 务要员会前总统1978 

年 1 2 月的讲话。 他在讲话中承认，专门力控制行使执行权力而设的国务桑员会， 

在尊重个人权利方面，没有能够限制承担执行权力。 该代表在其介绍性发言时提 

供的资料表明， 《第 1 2 号组织法》代替了《第 8 号组织法》是受人欢迎的„ 会上 

曾问及，新的《第 1 2 号 》提出了那些变化，司法的独立是否真正有了保障。 曾经 

指出，实际情况是，当颁发《第 8 号组织法》时， 《公约》对 拉 圭 已 经 生 效 ，该 

《组织法》的条款在司法独立方面，很明显与《公约》的要求不一致。

2 7 0 . 成员们注意到，按照《公 约 》，一个缔约11宣布该国处于紧急情况是合法 

的，但是强调指出，这样作，必须符合《公 约》各条款的要求才行。 《公 约 》第 

4 条的字面和精神实质规定，当一个IÜ家采取措族中止人权时，这些措施必须是临 

时的，而且不能，响该条规定的某些具体权利。 已经指出，乌拉圭的情况没有艘 

行 《公约》的第4 条和其《宪法》本身有关条款的要求。 会上提到了委会在按



照 《任意议定书》处理来函问题时，发现存在遣反《公 约 》第 7 条和第1 5 条规定 

的权利的现象，同时提及按照《公 约 》第 4 条乌拉圭政府发出的郁分废除通知。，2 

人们认为，这不符合该条的正式要求，因此就造成了一种令人拒心的印象，即 《公 

约 》所含的各种权利均被中止。 会上特别提到了《宪法》的第 168 ( 1 7 ) 条，该 

条规定，在议会和乌技全国会的监督下 iL即采取安全措施，但是，这小规定未能执 

行，因为议会早已结束。 会上要求知道，鸟拉圭已经中止的具体权利的资料, 关 

于目前紧急状态严格要求的可以部分废除《公约》的程度，以及为了避免透反政府 

可能不取消的那些权禾L 管教作出这种迷反行动的官员. 赔偿受事者所采取的措施。

2 7 1 . 会上谈到《国家安全和内部秩序法》，该法今规定了一系列罪行，包括叛

国罪. 泄露机密. 参与颗模活助以及反对军队的罪行。 该法♦赋予当局进行广泛

搜查的权力，限制言论自由。 人们注意到，这些罪行是由军事法院来审判的，而

军，法院的审判官又是由执行当局来指定的。 在这方面，会上要求澄清该报告中

关于 " 新安全慨念 " 的含义，澄清军法和普通司法之间的关系以及一般纠正和特殊

纠正之间的差别。 *0

2 7 2 . 在就《公约》第 7* 9 和 1 0 条进行一般性评论时，各成员对任意仅定书 

中的下列情况表示关切：殴打和精神上折摩被关押人员和罪犯，政府当局将小人诱 

躺到乌拉圭国内，剥夺被关押人员尽快知道其所犯罪行的权利，似乎成为规律的长 

期不进行审讯的作法。 他们问及乌拉圭有冬少禁闭地区，及其地点；乌拉圭政府 

有什么理由要被关押人员负担架1；̂；)费用；如果他们付不起这份赞用怎么办；他们在 

被关押期间所做的工作能抵销多少禁闭赛用他们认为，要犯人负担蓝禁期间的 

费用，是不符合《公约》精神的。 会上要求提供由于政洽暴力和类似罪行被监禁 

的人数方面的资料。 各成员注意到，报告指出，到 1 9 7 7 年为止，有 1 6 起官 

员滥用职权的案例，并问及 1 9 7 7 年以来的情况如何；还问及，为了控制警察和



监狱当局，教育治安人员，处罚越过法律范围的人员，采取了那些措施：政府在执 

行关于对待犯人最低标准的规定（包括医疗方面）的情况如何；在乌拉圭的监狱如 

果发生有疑问的死亡事件时，进行过什么调查。

2 7 3 . 对 《公 约》第 9 条纠正办法发表意见时，各成员注意到，根据该报告，在 

遭到非法逮捕时，有关人员或任何其他人员可以找有资格的法官运用" 人身保护法", 

除非这种逮捕是由紧急安全措施政权颁布的命今而进行的。 在按照《何意议定书》 

审议来函问题时，乌拉圭政府告诉该委员会， " 人身保护法"这种纠正办法在乌拉 

圭并无效力。 他们感到奇怪的包括：在紧急情况下， " 非法 " 的意思是什么：当 

时执政的紧急安全措施政权是否中止了" 人身保护法 " ；在该政权执政期间，一个 

人是否不能求助于这种纠正办法，如果不能的话，这是否不意味着在紧急安全措施 

政权实I ? 的非法法令已经合法化。 会上还问及，有条件释放是否只是基于在这方 

面有特别司法权的法院所作出的司法决定的一种行政措施《

2 7 4 . 关于《公约》的第 1 4 条，会上指出，在紧急情况下，军事法院可以接替 

一般由普通法院所承担的某些作用，但要充分保护前者的独Æ性和公正无私n 然而， 

鉴于乌拉圭的法官都是由政府任命的，乌拉圭繁急政权的军事法院已明显地取代了 

民事法院，总的来说，军事法院关心行使特殊和即时权力，而较不关心提供起码的 

保证，实际上，他们的作法是不利于公正的。 各成员问及，鸟拉圭是否真的维伊 

和 保 《公 约》第 1 4 条所包括的原则和起码保证，如果有保证的话，其程度如何。 

人们掠出，把这种犯罪说成是颠覆活动的总慨念，可能会破坏事先假设无罪的原则， 

使任何反对政府的个人会只因为间其朋友谈论一些政治问题而被误认为是犯罪行为。 

人们要求提供关于这种犯罪的范園. 一般被带到军事法院受审的人.法院在处理这 

些人的案件时的作法方面的资料。 会上坚持说，得到公正审判的权利就是暗指 ’ 

长期关押的判决应该书面写明，在这方面，各成员遗憾地注意到 ’ 在按照《任意议 

定书》审议来函问题时，尽管委员会屡次要求，但政府从未提供任何法院判决的文 

本。



2 7 5 . 成员们注意到，在乌拉圭，一个被告在初审阶段，一般无法找辨护律师； 

还注意到，按照军法，如果梁件自提交法院初审后已超过了六天，就不可能在初审 

期间得到提出异议的证据， 人们指出，如上述情况为实，当几个月或数年之后才审判 

案件时，被告无论如何也无法被宣列为无罪。 他们还指出，因为证据主要是在初 

步调查阶段获取的，而在这一阶段被告几乎没有机会影响诉讼，所以，实行《公约》 

第 1 4(3)(e)条中提出的保证，有相当大的困难， 人们问及：审讯是口头的还是书 

面的；切，军事法宫在 '审州.1件时，被告是否在场；如果不在场的话 , 现有紧急情 

况，是否真正为其减损审列时被告在场的个人权利的正当理由。 会上要求就上诉 

的纠正办法提供史多的资料，特别是涉及叛 ffl罪的寒件湘军事案件, 提供要求复审 

相当认为需要特别糾正时 . 最高法院的组成资料；他们要求知道，在处理这些案件 

的法院工作的军官是否需要接受法律训练，

2 7 6 . 在谈及《公约》第 1 9 、 2 1 、 2 2 加 2 5 条规定的权利湘自由时，各成 

员认识到， 《公约》第 4 条并不柴止部分废除这些条款。 但是，他们询问了乌拉 

圭部分废除这些条敦的情况。 会上谈到了对用非法手段或利用各种政洽自由权去 

反对当局的乌拉圭人所米取的步，，特别谈到了镇压工会运动，取缔 1 4 个政党和 

因Æ前政府工作过而被剥夺了政治生命的人。 在这方面，会上问及，由谁来决定， 

什么时候该国可以恢复正常以及如何恢复正常。

2 7 7 . 会上还就《公约》的其他条款提出了间题，特别是关于马拉圭对按照《公 

约》第 1 条巴勒斯坦人行使自决权问题，按照第 ;3 、 2 3 加 2 4 条妇女、家庭和 

儿宽的权别， 以及按照《公约》第 2 0 条禁止战争宣传等问题的立场。

^ 7 8 . 还有几次提到变员会按照《任意议定书》审议过的对马拉圭政府提出特别 

控诉的架件，其中涉及到拒绝进行有效纠正、没有法院决议进行关押、拷打和虐待 

的控诉。 曾经指出，变员会曾尽力就乌拉圭进行一次公平的，讯，但是，提供的 

资料不充分，有时健根本就没有资料。 委员会对报多这种案件的意见都编写在提 

交联合 iÜ大会的报告内，众所周知的情况也写进了该报告。 各成员想知道，该国



政府是否就委员会认为重大的问题进行过调查；是否处罚了那些应该负责的人；是 

否释放了受牵连的人并视情况向他们进行了赔偿。 他们敦促乌拉圭政府在要求下， 

向委员会提供所有有关资料。

2 7 9 . 委员会各成员注意到，好象有积极的迹象表明，乌拉圭正回到其民主和自 

由的传统上来。 他们强调，不能无暇制地中止《公约》所保证的权利相自由. 并 

表示希望能朝着正确的方向进一步发展，这将会是保护个人自由相对待在押犯人方 

面的明显改进。 他们设法使所有公民，不分彼此，包括被剥夺政治生命的政党领 

袖，参与公共政治生活，来保证加速民主的到来。 他们还进一步想得到保证，以 

便数免或释放所有那些按照紧急状态只是一般犯:#而对犯靠行为不负个人责任的人。

2 8 0 . 在回答委员会各成员所提出的问题和意见时.马拉圭代表否认其宪法已经 

不起作用；否认行政、立法和司法机关已成为一个整体，他说，解散立法机关并没 

有摧毁该国政治制度的基础；虽然《组织法》已提出变动，但 17)以《宪法》作为基 

准；全部由义职人员组成的国务委员会是在国会解散后设立起来的一个临时机构， 

但它并不是国会，尽管其作用是在某种情况下限制政府的权力；司法部长承认，该 

委员会在挥卫人权方面不是完全有效的， 他强调说， 《第 8 号组织法》只限制了 

司法机构的行政作用，没有败制其行使一般权力；在该国处于危机的鉴个时期里， 

该国政府的司法部门一直在正常行1史其他方面的作用；代替《第 8 号组织法》的 

《第 1 2 号组织法》，恢复了司法机构的全部独立，以及该 lü政府三大部门之间权 

力的平衡。

2 8 1 . 他指出，由于威胁国家命运的公共紧急状态在有限裡度上部分废除了《公 

约 》的第9 、 1 9 和 2 5 条，但是，其政府在任何时候都没有部分废除按照《公约》 

第 4 (2)条所不能废除的条敦。 他向委员会保证，其政府在今后的报告中将详细回 

答委员会各成员就部分废除《公约》某坠条敦所提出的反对意见 . 并强调说，在过 

去 1 0 年中，该政府在任何时候都没有透反《公约》所观定的生活权利。 相反，



其政府在内战的情况下，尽了很大努力保护这种权利，并在其他国际论坛就犯人在 

监狱死亡事件作了评细说明，乌拉圭在这方面的死亡率在世界上属最低的国家。他 

坚称，委员的各成员不了解乌拉圭由" 恐怖主义分子的行功和外来干涉"造成的紧 

急状态的严重性，并且说，为了了解为什么有必要在乌拉圭禁止行使某些基本权利， 

需要明确了解当时的情况。 他强调指出，应该按照这种情况去理解《国家安全内 

部秩序法》的颁布，并指出 , 把叛 I I罪的司法权交给军，法院是合情合理的，因为 

该罪威胁国家的存亡，而在出现这种危险的情况下保卫国家是军队的责任。

2 8 2 . 关于讨论《公约》第 7,  9 和 1 0 条时所发表的意见，他否认有拷打的说 

法，他引用了一本小册子的一段话，据说，闺帕马罗斯要其跟随者，特别是妇女 . 

控告警察相军队虐待和持打他们，以便获得公众的同情。 他指出，按照军事开1事 

程序法规，预防性逮捕，要尽可能减少对谦疑犯及其声举的损害，不论在任何情况 

下 .预防性拘留不得超过1 2 天，14于这种拘雷的人员有权通过辨护律师同法宫通 

话，有权出席听证会，有权同拘留单位的领导和司法当局进行书面通信。 在这方 

面，他强调指出；在乌拉圭，没有一个人因为其见解不同而被捕；由于犯颠覆罪

( 这一準行具有一种特殊法律意义）被迷捕的共有9 8 5 人，只有 1 5人未被判刑； 

有一些工会成员加5 名前国会议员由于分别犯塌动叛乱和類覆罪而被捕；监狱里的 

条件良好，特别是娱乐活动和：!1生设爸；尽管在某些情况下要求犯人交纳监禁费用， 

但是，没有一个人因未交这笔费用而仍被关押，

2 8 3 .在 IHJ答关于糾正 " 人身保护法 " 问题时，他告诉姿员会，只是涉及迅速安 

全惜施政权的案件才中止 " 人身保护法，，， [rtï这一政权是为了应付紧急状态才实行 

的办法， 在其他案件中是完全遵守" 人身保护法 " 的。 现在该国政府在考虑取消 

迅逮安全措施政权，全部恢复 " 人身保护法 " 权利。 关于一般纠正命特别纠正的 

区别，池说，一般纠正是针对不涉及定案的判决，而特别纠正则渉及定案。

2 8 4 . 关于《公约》第 1 4 条, 该代衆指出：在乌拉圭任命法官不是一件新奇的



事，因为在若干国家里，法官是由行政官员任命的，这种做法本身，不能解释为会 

影响他们的公正无私；高级法院是个民事机构；鸟拉圭的军事法院是真正独立行使 

其权利的；判决经常是以书面形式发下来，犯人及其律师各一份，并会在法律摘要 

上出版；《第 14 .068号法令》规定，在涉及叛国罪时，可以就起诉向高级法院提 

出上诉；实际上，有 5 0 到 6 0 个案件对判决提出了上 i斥；法律是平衡授予军♦监 

查官方的权力而规定的，

2 8 5 . 关于中止《公约》第 1 9 、 2 1 、 2 2 和 2 5 条规定的权利湘自由问题， 

该代表强调：为了应付该国政治生活中的特殊情况所采取的措施是临时性的；一个 

由三人组成的委员会将修正这些措施，以便遂步恢复正常；报界包括严厉批评政府相 

保安部队的反对派报界都在遇速得到重视；政府支特自由工会，但是想让工会作出 

保证，工会只涉及工会事务而不被任何政党用来作为一种政治工具；工会立法已作 

了改变，过去国际劳工组织所发表的意见已经过时；只有约2 5 个人的政治权利没 

有得到恢复》 他告诉委员会，计划于 1 9 8 2 年 1 1 月份进行一次选举，选出国 

家各政党的领导人，这将是朝着恢复正常政治生活迈出的重要一步。 1 9 8 3 年 

各政党将同政府一起制定一个新的宪法韋案，在预计1 9 8 4 年举行的大选时，将 

该宪法草案提交公民投票。

2 8 6 . 他对按照《公约》第 1、，3 、 2 0 、 2 3 和 2 4 条提出的新问题作了筒短 

的回程，表示该国支持巴勒斯坦人民自决和建立自己I®家的权利；支持妇女、家庭 

和儿童的权利并就战争宣传问题作了简短答复，

2 8 7 . 在答复委员会各成员按照《任意议定书》就姿员会收到的反对鸟拉圭来文 

所发表的 ;t 见时，该代《指出，今后他本国政府将向姿员会提供一切必要资料.并 

建议该委员会建立某种机构，以便使姿员会能够根俄它所获取的新资料审查其各种 

决定。

2 8 8 . 他对报告没有包括足够的详细资料丧示抱漱，并向姿员会保证，他本国政



府将对这个报告进行补充，就委员会各成员提出的所有问题增添新资料。

2 8 9 . 主席指出， 1 9 8 3 年 2 月将收到鸟拉圭的后续报告，所要求提供的补充 

资料将包括在该报告内《

2 9 0 . 有些成员就乌拉圭代表所作的回答发表了意见，其他成员国因时间不够没 

有发丧意见， 主鹿宣布 ,姿员会下届（第 1 6 庙 ）会议将继续审议乌拉圭的报告。

291 . 1 9 8 2 年 7 月 2 1 H , 姿员会第1 6 届会议第3 7 3 次会议结束了对乌

拉圭报告的审议，当时有缔约国代表在场（(】CH1V"C/SR，373 ).

2 9 2 . 在审议乌拉圭报告时， 由于时间不够而未能发言的一些委员会成员提出了 

一整问题。 成员们问及：《第 1 4 0 6 8 号国家安全法》中在负责拘留中心人员ill 

用耿权对被拘留人进行体罚时要受到处的条款，是否得到过实行.这一法律是否 

也适用于犯有类似行为的拘留中心以外的官员；要求在行使议会权利之前要得到允 

许的 1 9 7 3 年第 4 6 6 号法令，是在仍然有效，如果仍然有效的话，这种限制是 

否也适用于文化、社会相体育活动；是否已经承认罢工的权利；现在乌短圭政府是 

否已经収消 " 逃速安全措施"政权和重新恢复" 人身保护法 " 的全部权利；马拉圭当 

局在落实姿员会就有关马拉圭的来函发表的意见，采取了那些步骤》

2 9 3 . 各成员在发表评论时表示希望：乌拉圭在下次报告中能向姿员会作出保证， 

即该国完全保证每个被告郁有受到公平审判的权利；对极大10响乌拉圭司法和政洽 

生活的《第 1 2 号组织法》提出全面分析；向姿员会提供资料，其中涉iit 1 9  8 2 

年后期举行的党额等人选举的情况及tÜÎ计于 1 9 8 3 年举行的大选情况；告诉委员 

会已经収消关于发给马担圭侨居国外全部公民护照的眼 ïf l  他们还强调， 在通信 

方 Ü'tl説 要 马 拉 圭 妥 会 进 行 吏 加 全 ÈJ的合作，向受员会提供所有有关资料，想括 

鸟拉圭法院作出的列决，并# ] ^ 戚根本改正当前的实际作法，以保证该国能遂步地 

恢健正常生活。

2 9 4 . 在回答姿员会成员提出的问题加意见时，乌拉圭代表指出:已经通过对滥



用职权的情况进行制裁的决定，并且已经询问了着干官员；尽管在同颠«活动进行 

斗争期间，政治集会受到了暇制• 但是 1 9 8 2 年已有了5 0 0 多次政洽集会；宪 

法是保证罢工权利的；谈画的公共和私人部门濟过各种要工,圓务姿员会正在对此 

权利作出更加明确的规定。 他重申，他在，資员会講1 5 庙会议的发言中指出，没 

有一个被告是在没有书面判决的情况下定罪的，他谈到了军事法院经手的一个涉及 

—些外国人的特殊案件，并指出，替他们辨护的外 [Ü律师也承认，在审讯时没有不 

正常的现象。

2 9 5 . 该代表解释了本国关于友给侨居国外的乌拉圭公共护照的法律和政策，并 

指出，大部分这些公民已经按照法律得到了护照。 他保证该1® 政府对委员会提出 

的得到更多有关通讯资料的要求，将作出更积极的响应*

2 9 6 . 最后，他向委员会保证他本国政府愿意将规在建立起来的对话加合作继续 

下去。

2 9 7 . 主席表示，委员会对乌拉圭代表所给予的令人赚舞的答复，表示满意,并丧示 

希望将卓有成效湘富有建设性的对话继续下去。 他告诉该代表，按照委员会关于 

作出定期报告的决定，乌拉圭的下次报告应在1 g a ：3年 2 月份提出，并来示希望 

下次报告将就尚未回答的所有W题；出更加全面的资料。 最后，他特别提到乌拉 

圭当局的承诺，即对委员会要求提供关于马找圭通讯资料，作出充分答复。

伊 朗

2 9 8 . 委员会在1 9 8 2 年 7 月 15、1 6 和 1 9 日举行的第3 6 4 次、 3 6 5 次、 

3 6 6 次和 3 6 8 次会议上（C CPR/C/SK .  364、365、 3 6 6 和 36 8  )审议了伊朗的 

报 告 （C C P R / C / 1 / A d d ,5 8  ) 。

2 9 9 . 缔约国的代表介绍了该报告，他解释了伊朗伊斯兰革命的思想基础。他说， 

虽然在设立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时遇到内部和外部的困难，1S是伊朗政府在任何时候 

都没有撒销公约和1 9 7 9 年 1 1 月 1 5 日的伊朗宪法所申明的种种自由权利、没 

有强制实行，急状态或宣布军事管制法。



3 0 0 . 代表说，虽然公约的許多条款都附合伊斯兰教的教义，但是如果这两杳法 

律间有分歧，就会遵守伊斯兰教的原则。然后他提到关于在伊朗执行公约的各项规 

定的宪法规定，并就旨在维护公约所阐明的各项权利的法律规定提供了进一步的资 

料 。他又解释，伊朗的法律和规章仍然分成两种：伊斯兰协商大会核准的革命后法 

律和觀章与革命前颁布的并依然有效的法律和规章。伊斯兰协商大会目前正在审议 

有关犯罪行为的法律和规章，包括刑事诉讼和军事则法。按照宪法的靓定，伊朗的 

司法部是独立的，并采取了措施将军亭和革命法庭合弁在法律部的结构内。伊朗对 

极为严重的靠行，如谋杀或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进行武装攻攻的罪行判处死刑。只 

有在一个有管辖权的法庭作出最后判夾以后才执行死刑。更全面的报告将在伊斯兰 

协商大会本届会议完成了核准上述法律和规章的工作后尽快向委员会提出。

3 0 1 . 委员会成员欢迎伊朗政府提出的报告，并感谢报道国的代表提供更多有关 

草命过程的资料，该革命过程奠定了开始在该国幾立的新社会的基础。委员会成员 

了解到伊朗在革命过程中曾面临内部和外来性质的困难，可能影响了报告的编制工 

作，但是他们感到遗憾，在审议中的报告的范围比公约第4 0 条所规定的范围狭，， 

而且没有遭守安员会就报告的提出所规定的一般方针，此外，所提供的资料只描 

述了一些法律和规则，却没有按照公约第2 条第 2 款，提及为执行公约各项条敦而 

采取的其他措施，更及那些认为他们依照公约规定享有的权利被侵犯的人可 

得到什么补救办法。查员会成员注意到每个革命都有它自己的法律，认为他们需要 

关于革命过程本身的更详细的资料才能够确定革命在什么程度下影响了该国的人权 

状况和这些影响与公约的关系。委员会的成员满意地注意到伊朗政府有意在不久的 

将来提出一个更全面的振告，这将巩固委员会和该国政府刚刚开始的;?Î 话，而且他 

们想知道提出新的报告的确切日期。

3 0 2 . 关于公约第1条，有人要求有关伊朗政府为公平分配财富，促进人民参与 

国家生产和消除人对人的剥削而采取的任何法律或行政措施的资料。



3 0 3 . 另外还要求伊朗政府浪清它对自决权的解■释，因为伊朗领导人在官方声明 

里所提到出口伊斯兰草命的慨念似乎与公约第1条所申明的尊直自决权的原则有矛 

盾。合联这一点，有人问，政府对伊朗某些少数民族有自决权的问题采取什么立场， 

这些少数民族在法律上有什么办法取得这项权利以及鉴于以色列军队目前侵略黎巴 

微的情况，伊朗政府采取了什么实际行动促进黎巴嫩和巴勒斯坦人民行使自决权。

3 0 4 . 安员会成员评论公约第2 条时提出下列问题：从公约的角度去看，伊斯兰 

法律的基本作用有什么意义，尤其是伊朗宪法经常提到这个作用，法律怎样反映伊 

斯兰教的原则，伊斯兰法律是否能够构成适合赞理一个现代園家的基本规则；该国 

是否有习惯法以及习惯法与人权有什么关系, 一个人在法庭上是否可以拔引公约的 

规定以及是否可以直接根据公约的规定作出判决。成员又注意到在国际法方面，公 

约的规定比国内的法律规定居优先，根掘所提的资料，在伊朗如果公约和伊斯兰法 

之间有分歧，似乎伊斯兰法居优先。此外，委员会成员想知道以一个宗教信仰的原 

则为根据的法律制度怎样能够保护公约所申明的所有人权，又想知道在新的宪法体 

制内公約本身占什么地位。有人提出，公约反映了国际社会，其中包括许多准伊斯 

兰传统的国家，认为是可以普遍执行的，低限度的人权，因此有人问有没有对公约 

和伊朗有效的法律进行正式的比较研究，而如果进行了这方面的研究，公约窄没有 

任何与伊斯兰法律或原则相反的或有冲突的规定。有人也注意到伊朗宪法规定了一 

些似乎不符合公约规定的限制或约束，因此要求更多有关执行各项宪法规定的具体 

法律的资料。此外，宪法第2 0 和第2 1条规定，"在适当遵守伊斯兰原则的情况 

下 " ，保证某些基本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以及妇女权利，有人要求稽清此 

项保留。对此有人提到公约第2 条，第 1款，询问伊朗有没有法律规定禁止因宪法 

所没有提及的原因而引起的彼视》;^于公约第2 条，第 3 款所规定的有效补救，有 

人要求有关国家检查员和法律行政法庭在伊朗的管将权，有关它们和其他法庭的关 

系，它们的法律地位和职责以及特别有关提出的索偿人在法律行政法庭前可采用的



追诉程序等方面的资料，又要求有关下列方面的资料：革命卫兵和革命法庭的法律 

地位、法律权限和管精范围、它们与普通法庭和普通警察的关系、有没有政府官员 

因与革命所引起的混乱和不和有关而被告等方面。有人也想知道伊朗政府作出什么 

努力宣传公约、该政府有没有将公约翻译成波斯语，政府作出什么努力使得年青人 

认识到他们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以及有没有进行政府各个级别，包括国家首脑本 

身都参加的人权教育的工作。

3 0 5 . 关于公约第3 条，联同第2 5 和第2 6 条，委员会一些成员想知道伊朗在 

妇女权利方面得到了什么进展，以及有多少妇女在司法部、政治机构、警察队和医 

疗服务工作，他们又想知道菊没有采取法律措施保证男女平等享有所有公民和政治 

权利或这一方面是在仍然存在一些歧视。有人特别问，各个教育级别有多少女生在 

念书，又问自1 9 7 9年以来伊朗的大学都被关闭这一消息是否正确。有人又注意 

到伊朗宪法第2 0 条规定 " 在法律保ÿ*下 " 男女平等，而公约第2 6条也规定男女 

" 在 法 律 面 平 等 。

3 0 6 . 委员会成员又想知道，鉴于革命过程和战争状态，为什么伊朗认为没有需 

要利用第4 条规定在聚急状态时的克减权。报昔叙述了紧急状态对维持治安的影响, 

因此，安员会成员要求伊朗政府考虎到公约第4 条和委员会一般意见5 / 1 3，；就 

紧急状态的性质、就实际上是否克减了公约所规定的权利以及在什么程度下和为了 

什么原因予以克减等方面提供更多的资料。

3 0 7 . 对于第5 条，有人提到规定尊重非伊斯兰教信徒的权利的宪法第1 4 条。 

该条敦说明其规定适用于一切没有从事任何反冗伊斯兰教和伊斯兰共和国的阴谋的 

人。鉴于公约所申明不得有基于宗教理由的坡视的原则，有人要求澄清上述的保留。

3 0 8 . 安员会成员就公约第6 条提出了一些问题。有人特别问革命以后伊朗执行 

了多少次死刑，被处决的人犯了什么罪。注意到根振伊朗代表，死刑只适用于谋杀



案和军事活动案，成员们要求澄清 " 军事活动 " 的意义，并询问携带武器的人是否 

可被视为计划进行军事活动的人，弁可处以死刑。有人要求关于因为其罪名， 象 

" 败坏社会风气 " 、 " 对神进行战争 " 、 " 对神的财产进行战争"等罪名为了不严 

重的违法性行为处以死刑的报导的资料，又要求关于大批人，其中包括儿童被处决 

的振道的资料。关于这一方面，有人问伊斯兰法规定不得因政治罪行处以死刑的说 

法是否正确，如果是正确的话那么怎样解释自革命开始以来几百人被处决的报道，

又有人问是否只对违反伊胡刑事法规定的罪行处以死刑、有没有对1 8 岁以下的人 

或对孕妇处以死刑，在进行审判时有没有必要的保证和保障，包括公约第6 条，第 

4 敦和第1 4 条，第 5 款分别规定的复审或上诉权，又问有没有采取或计划采取废 

除死刑的措施或至少有没有采取措施，碱少可处以死刑的罪行。

309. 于公约第7 条，安员会成员注意到宪法禁止使用酷刑来索取供词或口供， 

但是没有作为一项原则性问题来明确禁止酷刑，安员会成员询问伊朗在审问恐怖分 

子或被称为恐怖分子的人的时候有没有使用醇刑，又问政府采取什么措施保证被扣 

留的人不受酷刑或不被虐待、伊朗政府有没有调查过据说发生施行酷刑的事件、伊 

朗是否仍然执行用石头扔死或将一只手斩断的刑罪，又问鉴于公约第1 0 条和第

2 3 条的规定，被剥夺自由的人是否可以与他们的，戚和法律顾问自由联系。

3 1 0 . 关于公约第9 条，有人问在伊朗有没有人为了政治或安全的原因未经审判 

而被拘留或监禁，如果有的话，这些人数有多少，他们被拘留了多久，他们是按照 

什么法律根振被拘留的，这些人被逮捕时有没有通知他们被拘留的原因，被剥夺自 

由的人有没有权象公约所规定的向法庭提起诉讼，以确定他们被拘留的原因，在-- 

个普通法庭举行审判时是否准许保释和行使人身保护权。有人还问革命卫兵是按照 

什么法律根推逮捕公民的，他们是否根据公约和伊朗法行事，警察队征聘时要求什 

么道德、政治或其他标准。

3 1 1 . 关于公约第1 0 条，安员会成员想知道伊朗在对被拘留者的待遇方面有什



么规定以及怎样监督这些规定的执行，又问有没有安排不属于监狱当局但有权处理 

和调查控诉的人来监督和监察监狱和其他拘留所，有没有提出控诉和调查控诉的程 

序，这些程序的效力有多大，有没有安排国际红十字会的代表访问监独和拘留所以 

及伊朗监狱的条件是否充分遵守公约的规定。

3 1 2 . 关于公约第1 2 条，有人要求解释伊朗宪法第3 3 和第 3 9 条所规定流放 

的适用范围，这两条的规定似乎与公约的规定有矛盾。

3 1 3 . 关于《公约》第十三条，有人提到关于外 lÜ人进入伊朗的法律，并向这法 

律是不是新的，是怎样执行的。

3 1 4 . 关于《公约》策十四条，姿员会成员希望知道，伊胡的宪法、法律加规章 

a 否以及怎样确保司法独立, 足以保障伊朗人民充分享受他们的权利。 也有人要 

求提供更多的关于伊明现行法制度的资料，特别是宪法中提到的最高司法院以及

对司法独立的影响 , 处理公众控诉政府官吏的行政法庭, 军事法庭独立的卷度， 

以及特种法庭的存在相它银精权等资料, 有人问，政府雇员或官员曾有什么不公 

平或暴虑的行为才设立了这个行政法庭，自从革命以来伊朗还有那些别的法院如民 

事法院加刑事法院等仍然存在，法宫是怎样姿派的，齋要什么资格，根据什么法律 

才可以免除m i 的职务, 过去的司法官员有没有再被委振或仍然供职, 是否已被替 

换；一个基，教徒、一 个 犹太 教 徒个 万有神教徒是否祖 f t法官，是否有处理任 

何 因 革 造 成 的 紧 张 情 欺 ，特别是处理故沿或安金犯罪的特别法挺，有的成员提 

n 旨在哺保个人涉嫌犯党到公平审判的适当法律程序的规4 . 他们问：自从革 

命以来，法 I兒是1!̂ '适当遵守《公约》第十四条规定的，邻些规则f t保E。 也有人问：

伊胡/lÿ样促 I共) 後助 . 被 tir是 否 I # 己iW证人出庭并被质询，复审判决的视行 

佳序，何，特别是严重的刑事漠件有人提到伊明宪法弟一七一条规定，并问： 

是否只有截判错误或罪束撤#1时才会有赔偿，遇有这种情形谁来审列有关法官，该 

★ 内 " 依照斯兰惯例对此特失职负责 " 一语有什么意义， 另有人请求提1共关于



i f 朗法律专业组织的资料，特别问到辨护 f单师是否Î # 安政府特别授权，德黑兰律吨 

公会是否已经单命暂停活动， 在伊明首郁都是★ 有足侈的律帅’，律师是否小)^^、为 

反对政府的人士辨护。

3 1 5 .关于《公约》51̂十五条，有人请求提1共关于个人在旧政府时代的f t幼目前 

仍然可被诉究的法律资料。

3 1 6 .关于《公约》弟十八条，受员会成员注总到伊明宪法保陣宗教自由， I旦以 

伊斯兰教、波斯教、扰太破.和遥# 教为暇，并不包括该 lüi视有少数 tü戾集kl的其池 

宗教，如万有神教。 关于这一点，’窗人提到人权要会于 1 y 2 华力?三十A ,庙 

会议通过了一项决议，其中述及伊朗万有神教所I f临的危险情势 . 也W人提到有些 

万有神教的领袖在伊明被处决和失路万有# 教 魂 友 的 结 婚 被 沪 朗 当 局 布 无 , 万有神 

教的儿童被拒发出生证等报导。 委员会成员要求澄清一下关于万有神教教徒受的 

待遇的报导，如果厲实,这些待遇是逢反《公约》傳十A 条、 ，# 二十三条、第二十五 

条和第二十七条的规定的， 又有人问，一个回教徒是否以放弃他的宗教 ini成为 

无神论者，或转变为 !̂̂ 一教徒；依照伊斯兰法，，•姓有这神W形是否就合采収Æ制 

惜施。

3 1 7 .关于《公约》第十九条, 有人请求提供以下问题的资料：伊明 ,特别是德 

黑兰，观有几家报馆,，伊朗宪法第'二 十 四 条 内 氏 f t 出版物享有写作之ü 由.但写 

作有害伊斯兰基础者为例外，…，’ i银一句话的i t义是什么? 也有人问是否任何人HT 

以在伊糖开设报馆, 反对政府的意见是否口T以在该报刊登，是否必破批准，如果必 

须批准，是否客易获得。

3 1 8 .关于《公约》第二十二条有人问：一个人是否有可能在伊明.'vP入一个目的 

在表示异议并鼓吹与政府不同☆政治斤动指与 鹿̂则的政党或社ttl,

3 1 9 .关于《公约》'弟二十三条加二十四杀，密人请求提供关于下列，项的資



料：在1/明，父母怎样行使他1[]作父毋的权力， 特别是在得婚之后，以及规定儿童 

在出生之后，立 即 i已姓的法律。

3 2 Ü . 至于《公约》，_；|̂ '二十五★ , 我人问，在 i f 明，既然共如国统必项满于正 

；i$ If]敦 . 这条所规定的祖任公职的权利是怎样1£平等基础上得到采证的。

321 . 关于《公约》 二十七条，有人请求提供关于伊明观有各种不1司族源、不 

同语言、不同宗教的少数人群， 如库尔姆人、土库曼人、俾路支人湘阿拉估人的资 

料 . 在这方 lâj有人问， 政府是否以义怎样承认这些少欲民族的权利, 他1门是否有权

自由发丧Æ见，即此：1也们不是楼斯採教徒；他们是否以拥有目己 ti'g学校，使用他 

们自己的语言，

3 2 2 . 在答駕安员会成员所提问題之前，伊朗代 ;t 提到《公约》谱四十条所定委 

员会的责任。 他说他认为位 :':15凌 员 会 成 员 遗 反 了 该 条 规 他 要 表 示 强 烈 抗  

议。 他认为这些成员的言论越出了他们的职权范围，与âi行他们职责所需的公正 

加客观态度不符合。 他说这是不利于委员会同报告 ISI家建立一种建设性对话的。

3 2 3 . 该代表答复根据第一•条第三项提出的问題说，如果伊朗政府不是差不多两 

年以来因伊拉克改权发幼的战争分心的话，它协助# 巴:嫩湘巴勒斯坦人民努力争取 

自决权利的工作就会更加有效。

3 2 4 .关于《公约》第二条，他强调说,决定任何法否凉效的标准是上帝给予的价值， 

从天上转到人||，| ; 由于一般认为人性近乎神启的价值， 因此人类文化的价值如理 

性的价值郁报接近伊斯兰救的价值；如；!̂ 1神足的法律与人定1扮法律友生冲突的话， 

以神定的法律:为准的， 他解择说，古兰经对许多事务都有指引，包括关于道德、

历史分析刑法相窗分配、社区增长湘M•神价I I的教导等.一个国家若承认并接受 

伊斯兰的原则， 1'K为它立国 :/;/报本，名种I'口T题的:/#决使要根掘伊斯兰的教训。 但是 , 

依照叶什派的教典，指导a 体生命延续的基本齋要是可以从历史的角度来看《g , 神



定的法律走可以如此解释和执行的。 不幸自从革命以来，伊 境 内 友 生 的 g•种F月 

谋使政府没有足够的时间在这一方面厘订新的法律。 然 irti,现在止在设法，及羊 

货照伊斯兰法建立司法、行 政 立 法 三 权 分 立 的 在 立 法 权 建 立 之 ÆF, 冉决 

定每一种法律怎样较为符合伊斯兰的教训。 关 于 这 一 , 他解释了伊明政咐对園 

际人权：t 书与伊斯兰法律结合问题所持KJ立场，他说如灌打将这种文书用来补充 

或增入伊斯兰法律，ÏÜ它们调和成为一个单一的法律系统，力I;末伊朗政府的反应M 

一*定是消极üy, 1̂1为伊明政府认为伊斯兰法律是世界性的， 而什叶派的教典将喊到 

任何新的社会需要。 但是，如采打算将圓际人状文书与伊斯兰法体放在一趙 , 为 

了努力求傳相互了解，并採讨它们的共同之处，部末这种努力将被肤然接受。 池 

指出没有宗教渊源的法律未必就违反機斯林信仰；可是， ifM 法律昔违反伊斯兰信 

条，就不能被接受。

3 2 5 , 该代表说, 按照宪法第九十条设立的议会要员会，由若干议会成员加若干

法律专家组成， 可以收受各部、各基金会如各革命单位的请媳书， I f行政法庭则处 

理控告湘抗议政府官员的行动，指控速宪相对司法裁决不满的案件。 各部、各政 

府实体和机构以及它们的附属机构，革命单位都有义务遵守行政法庭所作与它们有 

关的裁决。 任何官员如不遵守法庭裁决， 将被免职并会受到依法检举。 司法管 

辖权发生争议时则由最高法院解决。 行政法庭必须将有关政府条例和规章的控诉 

提交监管理事会处理。 如果理事会决定某一条例或规章不合法.行政法庭即遵照 

该项决定作出裁定。 1 9 8 0 年议会通过一项法，，井于 1 9  8 1 年，正，规定 

司法警察与宪兵分开„ 他们的取责在传达法律和司法义书，执斤刑事相民事判决； 

检举被告，除其他事项外，还处理有关验尸官办事处的事务，

3 2 6 . 关于《公约》第六条，伊明代表地知安员会说，宜判死刑的案件可以上诉， 

请求从宽发:落，由保护监犯协会的主德黑兰检察长、鉴识局局长湘伊朗最高法 

院指派的法官一人组成的森员会审核。 请 求 从 宽 上 诉 于 1 5 曰内傳到接觉或拒 

绝的通知。



3 2 7 . 关于《公约》第九条，他说，单命警卫队员，非经革命检察宫书 I f授权， 

无权逮捕任何个人，或地入任何人农或没收任何人的.财物^ 由检察官下令开摩。 

任何人如被认为有逃逸之虞，或彼认为特殊凶险， fîT以不经检察官授权而加以逮捕, 

但 欢 服 告 检 察 'M'。

3 2 8 . 关于《公约》第十★ , 他通知查员会说， 1 g 7 9 年通过的一项法案使所 

4^政治 '见监狱的组织包括他们咐设的农业相工业机构一并置于 ?̂̂ 法部控制之下。

1 «  0 年避过一项补充法菜• 设立了一个理事会，曲法官一名，警宫一名命旧政 

府的政治犯一名租成，由最高司法院指滅，在S 家检察官权力下行使职务。 下列工 

作已在进行中，在有些情形下已经完成：塞拟法律，编幕监狱手册湘编制监狱规章。 

此外，还组织了一个保护监犯协会来监督和协助监犯家属并处理监犯ÉÎ新、改造翁 

辅导工作。 还有，监犯规章截存有夹眷守侵犯临犯权利，监犯的劳动.监犯家属 

的照顾，宗教仪式于请求时的可得利用，以及开放.监狱的安排等观定。

3 2 9 . 关于《公约》讓十四条, 伊觸代表另外又提供了一些该圓司法制度的资料;

他说，棱高司法院按照究法，:IÏ一五八条设立，其成员有五：国家检察长，最高上诉 

法院院长/1̂ 三̂名资深的法学家„ 司法院负☆ 设立谁当的司法组织，章拟 ^̂1法法案

并征聘、加圧免法宫„ H t . 伊朗十二省拥有⑥十d 个链级和别，法院，并祸分

布在五十二个城镇的一百二十一个第一审法院。 另外还有分布在六十个城镇的其 

他立相地方法院。 根据 1 9 7 9 年的法，没立了特别民事法庭，在伊斯兰法律 

加道德的港础上促进家庭生活。 1 9 7 9 年 2 月在德黑兰设立了伊斯兰革命法庭. 

处理反革命罪犯》 该代表又提供了关于依照革命法庭议事规则有关规定设立的伊

斯兰革命法院的组M加管塘权的资料，他说 1 9 8 1年，议会通过了一项法律，

将举♦法院并入司法部。 还有， 1也说，一件确定法官雇用条件的法案最近议会 

'îti过，观定法宜必须公止，有 ^ 教信 Itp、忠于伊斯兰共湘 IÎ[声誉良好，是法典权威，



或是此种权威人士所指游。 由于老武律师公会的继续存在已无可能，因此Æ1 y 

8 0 年通过了一项新的法某，根据这一•法案体 liijï审査资员会由最高司法院指 i t 的法 

学专家，省级法官相最高法院法宫组成。

3 3 0 . 代录在答复万有神液会在伊明现时情况的问题时指出，据称被处决的该教 

教友约 6 0 至 7 0 人，该教观仍窗居伊明的教友有60. 0 0 0至 70. 000人。 他说

那些万有神教徒的被处决，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宗教信仰，而'是 lil为池们參加过去 

政权的政府，参加了它的填压活动相其他犯罪行为；池提供了 1 也们爹加情形的洋细 

資料。

331 . 伊明代表最后向姿员会保证，一份综合性的详rifl报告i £ 在编写之中，一俟 

制宪大会核可所有法律并将其研究结果通知行政当局之后，此项报告将向姿员会提 

出。

332  . 主席表示委员会对部分答楚中所提供的资料衆示感谢，但是他不得不同时 

表示深切遗憾 . 伊明代表居然认为福必坡指责•#员会个别成员相个别政府— 这口T 

能是由于他对姿员会的宗旨、狀务加动1儿有了错误的看法。 员会执rf职务至今 

已有六年, 它所作的工作受到了i丸有各方的称赞。 ’iS不惯于本次议上所受的待 

遇。 他要很清楚的表示. 对个别成员的任何指控同时触犯安员会全体.

3 3 3 . 伊 朗 代 表 说 攻 击 姿 员 会 的 个 别 成 员 并 非 他 的 本 伊 朗 代 ★ W W 临 t  

的局势是，故人散布的谱言如指控立即被帝国主义新间传播机构所引用。 他希望 

委员会的成员继续保待公正独立，以 免 丧 失 社 会 的 信 任 《

3 3 4 . 主席注意到伊明代表说明他无意攻击資员会的成员，因此他希J労猜忌矛D怀 

疑已经烟消云散. 并且# M 目前伊朗政府所从，的对话在明代表答应的絲合报 

告提出之后由委员会下次会议, 议的时候 IÈ够继续进斤。

3 3 5 . 委员会有些成员对伊朗代;出的答 ：111乍了询短评论。



。" 委员会的报告和一般性意见的问题

3 3 f ) . 查员会在第十四庙会议上获悉，夜 照 妥 员 会 关 于 报 告 周 期 的 决 2 (b) 

段，已将普迪照会送交所有应于1 9 8 3 年徙出 iff续报告的缔约国，其中把这项 

决定以及它们应提Hi后续报告的确切日期通知它们；但是，没有把该普通照会送 

維那些至今尚未向委员会提出其在1 9 7 7 和 1 9 7 8 年应提交的初步报告，1旦 

按照关于周期的决定第2(b)枚，应于 1 9 8 3 年提出其后续报告的那些缔约国， 

以及郁些其初步报告已在第四屈和第六届会议上审议，而其代表后来允诺提出新 

报告，但娶员迄今尚未收到该报告的一些缔，约a 。 秘书处请委员会提出应

否向这两类n!约1SJ或向其中任何一类缔约111发出该照營的指示。

3 3 7 . 安旧会决定，可以把安员会关干报告周期的决定通知上述缔约圓，而不 

提到它们提交后续报告的确切El期，只矩提W 它们，其第二次报告很快就要到期 

并，决定在其下届会议审议该事项。

3 3 8 . 在第十五庙会议上，姿员会的成员就应否为鼓励各缔约国提出补充报告 

怖修正妥员会关于报告周如的决定交换了意见-—— 以便委员会可以斯酌情况，如

避任一缔'约[1]在姿员会审:1̂ 其̂利 1̂̂ |义告或其任例后续报告之后挺出一份补充报告 

时，则 推 该 缔 '约 15]提交其下一次定m 振告的日期。 做便安员会间1 :修改，则 

'險止的决定应☆ 规定• H "时限，这样，有关乡 约Ü1在时限内提出补充报告才能得 

剑躲其提交后续报告期暇的好处， 其后，染 f t 会成员之间散友了一份折衷的 

，正束，内容如下：

" 如3^任一缔约L:iy的初步报告或其任何后续定期很告经审査之后一年内 

或染员營可能决定的任何其他期同内，该缔约111提出一份补充报告，而该报 

告在报告a 代表出席会议受到 '审蜜的情况下，安员会•将i f 酌情况，推返该缔 

约国下一次定期报告的提出日期"（參称 CCPR/(VSR. 349, 3 5 7 和 3 5 9 )。



3 3 9 .委员会在第十六届会议上决定邀过（參智 CCriv"cXC!«. 380 ) 拟议的 

附加各段。 经修正的关于报告周期的决定的金文载于下文附件四。

3 4 0 .委员会成员就若干成员称为公约第4 条所规定的克减相通知的一般间例 

以及它同报告制度的关系以及根据公约特别是其第4 0 条的规定，各缔约 111相姿 

员会的义务的问题交换了意见（參着 C C P .R / C / S R  334, ^549和 351 ) 。 有 

人提到一般性意见5/13 '。第 3 段，并指出该段暗示通知程坪相报告程序同样重 

要，但是并来说明这两种程序应如何相互作用。

3 4 1 .若干成员坚持说，如果安员会对于影响到人权保障的一 1S1宪法或法详的 

重大改动或其暂停执行不加审议，那么委员会即无法执行公约所赋予的职责，并 

且根据第4 0(l)(b)条，各缔约圓承担逢委员会要求这样做的时候都应提出报告 

因此他们认为，每逢根据公约第4 (3)条发出通知时，应把通知襄不延迟地转交给 

委员会成员；并认为委员会有权要求关于社会，急状态如何影响人权的特别报告； 

委员会应援用所能得到的一切资料，至少是在这方面联合Ë1系统内所能获得的资 

料；该情况或报告应视需要由委员会的一届特别会议或由一个休会期间工作组加 

以审议，并且要求该嫩告的程序应成为正式程序，无例外地适用于所有缔约国，

并反映出对紧急情况的迅迷反应并防止各缴约国可能发:生的滥用权力的情况。

3 4 a 赞成制定一个关于要求紧患情况报告的程序的那坠成员的立场受到其他 

成员基于各种不同理由的反对。 他们指出，公约第4 务明确规定，一缔约 lil在 

国家紧急状态时可能克减公约规定承担的义务，在此状态下较照第4 杀所米取的 

措施不能视为非法，也不能视为透反公约，因为此种克减的效果是哲停若干义务 

并且宣布紧急状态很可能是保护人权的最后手段，这也正是第4 条所设想的情况。 

有人认为，第 4 条并没有指示或允许一个假设，即各缔约已授与安 f t会任何断 

定是否存在威胁到一个国家生♦ 的情况的权限 ; 或，定来自一个克减公约的a 家 

的资料必须转递给其他缔约国或安员会核准，也未假定各缔约 IS1已择受任何第三 

方就克减的限度是否以紧急情势所严格齋要者为限进行调査。 有人指出，根据



第 4 条的规定，拔用克减权利的缔约国应通知其他缔约国而不是通知委员会，而 

且规定的只是避知而不是报告。 根据•第 4 条的规定，委员会的任务仅限于査明 

是☆ 其他缔约111已立即牧到通知、哪些权利受到紧急措施的影响并置明第4 (2)条 

所提剑的各条款是否受到克减，以及确定该圓实行克颗的理由和终止这种克减的 

日期。 一位成员引述若干缔约a 宣布社会紧急状态的例子，其中有些是约刚 

生效时发生的，但是并没有就其中任何一件要求特别报普，他觉得报奇怪，到底 

发生了什么变化使得一些成员现在要求制定这- •程序。 他替告说，如果该提案 

获得通过，安员会可能受到批评，说它有偏见，并受到怀疑，各缔约国可能不愿 

合作。

3 4 3 .其他成员虽然认为委员会成员的动机是正当的，但是他们强调，委员会 

建3Ï — ♦ 公平行摩的形象是十分重要的。 一位成员提到公约第1条说，南部非 

洲的自决情况比紧急状态还要严重得多，因为它把法律扼杀人性体制化了。 虽 

然南非不是公约绩约国，但安员会仍有义务把该圓的情况提请各缔约国注意。 

丧扬会成跋赏试了解某些人的想法 , 他们认为受，者若是白种人，就应实行制裁 

受 資 若 非 白 种 人 ，就无须制裁，他们并认为，姿员会应当给人一种印象，那就 

是它的采取行幼并非因为安员会旭括有第三世界ISJ家的成员也非由于它想把事情

政治化或选择性地作出反应 , 而是因为它的审议反映了公约的各项条敦。 有人 

指出，在 '审议公约第4 务规定的情况时，姿员会就目前来说，只能就姿员会在第 

4 0 条所规定的职，来 待 该 杀 ；lE是，姿M会的任务弁不限于注意到各项提出 

的报告，否则，公约就无须保陶:安员会的独立性；如采安员会要求一*份关于數葛 

状态的报告，它只会接获一些有关法律体制的说明 ; 姿员会应竭冬所能使各IJ] 

认判它们在公约下的义务，可能的办法也许是更改提出报昔一般性意见的条规 

又有人认为，安员会可以在,袖行第4 0 条所规定狀赏的过程中，根据紧患情况向 

汇恨1!̂  M h 其公约下义务的本疏关系来加以审议9

3 4 4 . 受员会成员向意推迟进一步•审议公约第4 条所规定克减和避知的问题和



在讨论期间提出的有关公约第4 0 条所规定的汇报制度相各缔约 I Ï 所负义务的问

题 （参看 C C PR XC /SR  379  ) 。

3 4 5 . 妥员☆ 获悉，委员会第十三屈会议地过的一般性意见已由 1 9 8 1 

年 9 月 1 8 日的一项普邀照会递交所有缔约a 。

34  5. 委员会第十六届会议审议了其工作组在第十五庙和第十六届会议之前和 

会议期间编写的一般性意见車案，并趣过有关公约第《、 7 、 9 和 1 0 ★的若干 

一般性惹见（参看 C CPR/G /SR  3«9,  370, 371,  373  相 378/Add. i 和下 

文附件五）。



3 4 7 . 根 振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意议定书》，凡声称其在公约规定 

下的任何权利遭受侵事的个人，如对可以运用的国内补救办法悉已援用无遗，得向 

人权香员会提出书面画件以供审查。 已加入或批准《公 约 》的 7 0 个国家中，有 

2 7 个经由批准或加入《任意议定书》而接受了委员会处理个人控诉的职权，这些 

国家是巴巴多斯、加泰大、中非共和同、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丹麦、 多米尼加 

共和间 , 厄瓜多尔，芬兰、冰岛、意大利、牙买加、马达加斯加、毛里求斯、荷兰、 

尼加拉瓜、挪威、 巴-會•与、秘鲁、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塞内加尔、苏里南、瑞 

典. 掠立尼达和多G 齋、乌拉圭、委内瑞拉和扎伊尔。 如果来函涉及一个并非《任 

意议定书》的 《公约》缔约国，则委员会不予接受。

3 4 8 . 审议根振《任意议定书》提出的困件是在不公开会议申进行《《任意议定

书 》第 5 ft)条 ）。有关委员会在《任意议定书》方面的工作的一切文件（当事各方 

的来文和委员会的其他工作文件）都是机密的。 但是委员会最后决定全文，包括 

根 据 《任意议定书》第 5(4)条规定通过的意见，则是公开的。 这也可适用于委员 

会决定公开的其他决定上

3 4 9 . 在躲行《任意议定书》规定的工作时，委员会得到至多由其五名成员组成 

的来文工作组的协助，这个工作租就审议每个案件的各阶段要采取的行动向委员会 

据出摊议„ 工作组也可自行决定请各方提供更多关于，文可接受程度的问题的资 

料或意见。 " I 委员会也已指定个别成员作为一些案件的特别报告员。 特别报告 

员向委员会提出建议供其审议。

3 5 0 . 自委员会在1 9 7 7 年第二届会议开始《任慈议定书》规定的工作以来， 

已收到1 2 4 件来文供其审议（其中 1 0 2 件是在委员会第二届至第十三届会议期



间收到的；此后亦即在本报告所包括的第十四、十五、十六屈会议期间冻员会又收 

到了 2 2 件 ）。在这六年内约已通过2 4 9 项正式决定。现正编制一份以拉类决定 

为内容、并经适当编辑的出版物。

3 5 1 . 提交人权事务委员会审议的1 2 4 件来文的现况如下：

( a ) 已根据任意议定书第5(4)条规定达成最后意见： 3 2

m 以其他方式完成审议工作（不能接受、中断、智停或撤销）： 4 0 

( C ) 宣布可以接受，但尚未完成审议工作： 2 1

( d ) 尚未能就是否予以接受作出决定（因此根据举员会暂行议事规则第9 1条 

将其中 1 8 件转递缔约国）： 3 1

3 5 2 . 人权事务委员会或其来文工作组在1 9 8 1 年 1 0 月 9 日至3 Ü H 举行的 

第十四届会议上，审査了根傑任意议定书提交委员会的2 1 件来文。要员会以通过 

最后意见完成其对两个案件的审议。 这两个案件是第H 7 / 2 7  ( 拉 里 . 詹姆斯 •

平克尼对加拿大）和 K  14/63  (劳 尔 ，森迪奇，安东纳西奥对乌拉圭K 宣布两 

件来文可接受，一件来文不能接受。根据委员会暂行议事爛则第9 1条对八个案件 

作出决定，要求当事一方或双方提供有关可接受程度的问题的资料。暂停对两♦案 

件的审议。请秘书处对其余的六个案件采取行动，主要是要求来文作者提供吏多的 

资料供委员会进一•步审议。

3 5 3 . 人权事务委员会或其来文工作组在1 9 8 2 年 3 月 2 2 日至4 月 8 日举行 

的第十五届会议上，审查了根据任意议定书提交委员会的4 2 件来文。 变员会以通 

过最后意见完成其对九个案件的审议。这些案件是第H 2 / 1 0  ( 阿尔维托，阿尔特 

索对乌拉圭）；R. 7 / 3 0  (爱德华多，布窗伊尔对乌拉圭）； ix. 1 1 / 4 5 ( 佩 

德 罗 . 巴勃罗 . 卡马戈代表玛丽亚，范妮、苏亚雷斯 > 德格雷罗的丈夫对哥伦比巫）; 

R. 1 2 / 5 0 ( 戈登 C . 范杜森对加拿大）；R . 1 3 / 5 7 ( 维达尔 . 马丁斯 

对乌拉圭）；R. 1 4 / 6 1  ( 利 奥 赫 茨 伯 格 及 其 他 对 芬 兰 ）； K. 1 5 / 6 4



( 孔苏埃洛，萨尔加 . 德蒙特霍对哥伦比亚 ) ; R.  1 7 /  7 0 ( 米尔塔 . 库瓦斯 - 

西蒙内斯对乌拉圭）；以 及 1 8 / 7  3 ( 马 里 奥 .特 蒂 . 伊斯基耶多对乌拉圭)。 

宣布七件来文可接受和一件来文不能接受。根据委员会暂行议事规则第9 1 条对六 

个案件作出决定，要求当事一方或双方提供有关可接受程度的问题的资料。请秘书 

处对其♦的 1 9 个 案 条 （其中 1 0 个案件是由1 0 名自称受事者个别提出的，实质 

上涉及同一事项）采取行动，主要是要求来文作者提供更多的资料供委员会进一步 

审议。

3 5 < 人权事务委员会或其来文工作组在1 9 8 2 年 7 月 1 2 日至3 0 日举行的 

第十六届会议上，审查了根振任意议定书提交香员会的2 4 件来文。委员会以通过 

最后意见完成其对两个案件的审议。这两个案件是第H. 6 /  2 5 ( 卡 门 , 阿门多 

拉和格拉谢拉 . 巴里困西奥对乌拉圭）和 1 1 /  4 6 ( 奥尔兰多，法尔斯 . 博 

尔达及其他对哥伦比亚）。 没有宣布任何来文可以接受，但宣布三件不能接受。根 

据委员会暂行议事规则第9 1 条对六个案件作出决定，要求当事一方或双方提供有 

关可接受程度的问题的资料。 请秘书处对其余的1 3 个 案 件 （其中一些案件是由若 

干名自称受害者个别提出的，实质上涉及同一事项）采取行动，主要是要求来文作 

者提供更多的资料供查员会进一步审议。

3 5 5 . 委员会第十四、十五和十六届会议通过的意见的全文载于本报告附件七至 

千四。委员会第十六届会议通过的一个不能接受的决定（R, 26/121 ,  A. M. 对丹 

麦 ）的全文以及委员会一位成员提出的个人意见，则载于附件二十。

3 5 6 . 变员会提交大会的上年度报告叙述了人权，务委员会审议根据任意议 

定书提出的来文的各个阶段。本报告附件六载有该报告的有关部分。

3 5 7 . 委员会提交大会的以前的报告讨论了与来文的可接受性有关的若干问是 1  

找些问题特别有关：（a ) 来文作者的身份；Cb) 公约和任意议定书在有关缔约国生 

效的日期以及被指称在该日期以前已发生的事件之间的相关性；（C ) 任意议定书第



5(2)(a)条的适用，即如同一件事已在另一♦ 国际调查或解决的程序下审查，丧员会 

就不能再予审议；（d ) 任意议定书第5 (2)(b)条的适用，即必须先用尽国内的补救办 

法。 任意议定书第3 条所列的接受来文的条件《谏及不具名来文、谱用呈文权和不 

接受认为不符合公约的规定的来文 ) 也与若干来文的审议工作有关。 (读者可参阅 

委员会去年的年度报告）。

3 5 8 . 在以往的报告中反映的并在上文第3 5 7 段提到的各项问题仍然是委员会

第十四、十五和十六届会议通à★ 的各项决定的主题。关于可接受性问肩，委员会也 

已考虑到各缔约国所作的保留，如果同一件事已在另一个国际调査或解决的程序下 

审查，委员会即不再审议该来文。 在这方面，委员会已确认，欧洲人权委M 会的审 

查构成任意议定书第5 (2Xa)条意义下的另一个111际调查的程序。



359  委员会第十六届会议认可了会议和总务司拟议的1 9 8 3 年和 1 9 8 4 年 

会议日程表。委员会定于1 9 8 3 年 3 月 2 1 日至4 月 8 日在联合国总部举行第十 

八届会议 ; 1 9 8 : 3年 7 月 1 1 日至2 9 日在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举行第十九届会 

议 ； 1 9 8 3 年 1 0 月 2 4 H 至 1 1 月 r  Ï 日在日内瓦举行第二十届会议； 1984  

年 3 月 2 6 日至4 月 1 3 0 在联合国总部举行第二十一届会议； 1 9 8 4 年 7 月 9 

曰至2 7 日在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举行第二十二届会议； 1 9 8 4 年 1 0 月 2 2 日 

至 1 1 月 9 日在日内瓦举行镇二十三届会议；其工作组将在每一届会议开始之前的 

一 ♦星期举行会议。

3 6 0 . 委员会在其1 

审议了关于其1 9 8 1 

第六次年度报告草搞》

六、通过报告

^ ^ 8 2 年 7 月 2 9 日和3 0 日的第3 8 1 和 3 8 2 次会议上 

年和 1 9 8 2 年举行的第十四、十五和十六届会议的活动的 

在讨论期间经过修正的这项掘告，获得委员会一致通过，



注

见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五届会议，补编第 4(M a X 3 5 / 4 0 )号，第 1 9 段 

和补编第40 ( A / 3 6 X 4 0  ) 号 》第 2 3 和 2 4 段。

同上。

委员会成员就这个问题交换的意见，见 CC P R / C / S R ^  3 3 8 号文件。

第 342^ 3 4 3  和 3 4 4次会议（见 C C P R / / C / S H 3 4 a  3 4 3  和 34 4号文件）。 

参 看《大会正式记录. 第三十二届会议，补编第 4 4 号 》（A / 3 2 / 4 4  ) , 附 

件四。

参看《大会正式记景，第三十六届会议. 补编第 4 0 号 》（A/36 y ^ 4 0 ) . 附 

件五，

参看一般意见2(3) ,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六届会议，补编第4 0 号 》

(A/3 6 / 4 0 ) , 附件七，

关于成员间交换的意见，参看 ccpr/C/^SR,3 7 9。

《人权：文件汇编》（联合国出版物，出 售 品 编 号 78. XIV. 2 ) 第 65 — 

72 页； Ay^COÎTF. q / 1 , 附件一 A 。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六届会议，补编第4 0 号 》（A / 3 6 / 4 0 ) ,附件七。

约旦的首项报告（C C P R / C / I / A d d . 2 4  ) , 委员会于1 9 7 8 年 8 月 1 日莱 

1 0 3 次会议上审议了；参看 C C P R / C / S R .  1 0 3和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 

三届会议，补编第4 0 号 》（A / 3 3 / 4 0 ) ,第 3 9 9 - 4 0 8 段。

按照《公约》第 4 条所发通知的内容，见 c c p R / C / 2 / A d  d. 3 号文件„

參看《大營正式记录，第三十六屈会议，补编第 4 0 号 》（A / 3 « X 4 0  ) ,

附件五。

设立这些工作组的权力和它们的职责范围载于委员会暂行议事规则 (C C V R /  

C / 3 / R e v  1 ) 第 89. 91 和 i^4(l)条。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六届会议，补编第 4 0 号 》（A / 3 6 / 4 0  ) , 第 

四m  ,

《同上》，第 3 9 8 段和附件/V



附 件 一

截至 1 9 8 2 年 7 月 3 0 H 为止，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a 际公约及 

任意议定书》的缔约国和依照 

《公约》第 4 1 条规定发表声明的国家

A .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缔约国

缔 约 国 收到批准书或加入书(a)

的日期

澳大利亚 1 9 8 0 年 8 月 1 3 日

奥地利 1 9 7 8 年 9 月 1 0 日

& 巴多斯 1 9 7 3 年 1 月 5 日(a)

保加利亚 1 9 7 0 年 9 月 2 1 日

白 麟 斯 苏 会 1 9 7 3 年 1 1 月1 2日

加拿大 1 9 7 6 年 5 月 1 9 日(a)

中非共和国 1 9 8 1 年 5 月 8 日(a)

智利 1 9 7 2 年 2 月 1 0 日

哥伦比亚 1 9 6 9 年1 0月 2 9 曰

奇斯达黎加 1 9 6 8 年11月 2 9 日

塞浦路斯 1 9 6 9 年 4 月 2 日

捷克斯洛伐克 i 9 7 5 年 1 2 月2 3 日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i 9 8 1 年 9 月 1 4 日(a)

丹麦 I 9 7 2 年 1 月 6 日

多米尼加共和国 1 9 7 8 年 1 月 4 日(a)

胜瓜多尔 1 9 6 9 年 3 月 6 日

生 效 日 期

1 9 8 0 年 1 1 月 1 3 日 

1 9 7 8 年 1 2 月 1 0 日 

1 9 7 6 年 3 月 2 3 日 

1 9 7 6 年 3 月 2 3 日 

1 9 7 6 年 3 月 2 3 日 

1 9 7 6 年 8 月 1 9 日 

1 9 8 1 年 8 月 8 日 

1 9 7  6 年 3 月 2 3 日 

1 9 7 6 年 3 月 2 3 0 

1 9 7  6 年 3 月 2 3 日 

1 9 7 6 年 3 月 2 3 日 

1 9 7 6 年 3 月 2 3 日 

1 9 8 1 年 1 2 月 1 4 日 

1 9 7 6 年 3 月 2 3 日 

1 9 7 8 年 4 月 4 日 

1 9 7 6 年 3 月 2 3 日



埃及 

蔣尔瓦多 

芬兰 

法国 

比亚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几内亚

圭亚那

匈牙利

冰岛

印度

伊朗

伊拉克

意大利

牙买加

曰本

约旦

肯尼亚

黎巴嫩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马达加斯加 

马里

毛里求斯

收到批准书或加入书(a) 

的日潮

1 9 8 2 年 1 月 1 4 日 

1 9 7 9 年 1 1 月 3 0 日 

1 9 7 5 年 8 月 1 9 日 

1 9 8 0 年 1 1 月 4 日(a) 

1 9 7 9 年 3 月 2 2  H(a) 

1 9 7 3 年 1 1 月 8 日 

1 9 7 3 年 1 2 月 1 7 日 

1 9 7 8 年 1 月 2 4 日 

1 9 7 7 年 2 月 1 5 日 

1 9 7 4 年 1 月 1 7 日 

1 9 7 9 年 8 月 2 2 日 

1 9 7 9 年 4 月 1 0 日(a) 

1 9 7 5 年 6 月 2 4 日 

1 9 7 1 年 1 月 2 5 日 

1 9 7 8 年 9 月 1 5 日 

1 9 7 5 年 1 0 月 3 日 

1 9 7 9 年 6 月 2 1 日 

1 9 7 5 年 5 月 2 8 日 

1 9 7 2 年 5 月 1 日(a)

1 9 7 2 年 1 1 月 3 日{a) 

1 9 7 0  年 5 月 1 5 日(a) 

1 9 7 1 年 6 月 2 1 日 

1 9 7 4 年 7 月 1 6 0 ( a )  

1 9 7 3 年12月 120(a)

1 9 8 2 年 4 月 1 4 日

1 9 8 0 年 2 月 2 9 H

1 9 7 6 年 3 月 2 3 日 

1 9 8 1 年 2 月 4 日 

1 9 7 9 年 6 月 2 2 日 

1 9 7 6 年 3 月 2 3 日 

1 9 7 6 年 3 月 2 3 日

1 9 7 8 年 4 月 2 4  0 

1 9 7 7 年 5 月 1 5 日

1 9 7  6 年 3 月 2 3 日

1 9 7 9 年 1 1 月 2 2 日

1 9 7 9 年 7 月 1 0 H  

1 9 7 6 年 3 月 2 3 日 

1 9 7  6 年 3 月2 3 日

1 9 7 8 年 1 2 月 1 5 日

1 9 7 6 年 3 月 2 3 日 

1 9 7 9 年 9 月 2 1 日

1 9 7  6 年 3 月 2 3 日 

1 9 7  6 年 3 月 2 3 £ |  

1 9 7 6 年 3 月2 3 日 

1 9 7 6 年 3 月2 3 日

1 9 7  6 年 3 月2 3 日 

1 9 7  6 年 3 月2 3 日 

1 9 7 6 年 3 月 2 3 H



的曰期

墨西哥 1 9 8 1 年 3 月 2 3 日(a) Î 9 8 1 年 6 月 2 3 曰

蒙古 1 9 7 4 年1 1月 1 8 曰 1 9 7 6 年 3 月2 3 0

摩洛哥 1 9 7 9 年 5 月 3 曰 1 9 7 6 年 8 月 3 曰

荷兰 1 9 7 8 年 1 2 月 1 1 曰 1 9 7 9 年 3 月 1 1 B

新西兰 1 9 7 8 年 1 2 月 2 8 0 1 9 7 9 年 3 月 2 8 B

尼加拉瓜 1 9 8 0 年 3 月 1 2 日(a) 1 9 8 0 年 6 月 1 2 H

挪威 1 9 7 2 年 9 月 1 3 0 1 9 7 6 年 3 月 2 3 0

巴章马 1 9 7 7 年 3 月 8 0 1 9 7 7 年 6 月 8 H

秘鲁 1 9 7 8 年 4 月 2 8 0 1 9 7 8 年 7 月 2 8 0

波兰 1 9 7 7 年 3 月 1 8 B 1 9 7 7 年 6 月 1 8 曰

葡荀牙 1 9 7 8 年 6 月 1 5 曰 1 9 7 8 年 9 月 1 5 曰

罗马尼亚 1 9 7 4 年 1 2 月 9 B 1 9 7 6 年 3 月 2 3 B

卢旺达 1 9 7 5 年 4 月 1 6 日(a) 1 9 7 8 年 3 月2 3 曰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1 9 8 1 年 1 1 月9 日(a) i 9 8 2 年 2 月 9 0

塞内加尔 1 9 7 8 年 2 月 1 3 曰 1 9 7 8 年 5 月 1 3 曰

西班牙 1 9 7 7 年 4 月2 7 曰 1 9 7 7 年 7 月 2 7 B

斯里兰卡 1 9 8 0 年 6 月 1 1 日(a) 1 9 8 0 年 9 月 1 1 0

苏里南 1 9 7 6 年 12月2 ;8 0 (a) 1 9 7 7 年 3 月2 8 0

端典 1 9 7 1 年 1 2 月 6 曰 î 9 7 6 年 3 月 2 3 0

阿拉伯♦利亚共和国 1 9 6 9 年 4 月 2 1 日(a) 1 9 7 6 年 3 月 2 3 0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1 9 7 8 年 1 2月 2 1 日(a) 1 9 7 9 年 3 月2 1 曰

突尼斯 1 9 6 9 年 3 月 1 8 曰 1 9 7 6 年 3 月 2 3 0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1 9 7 3 年 1 1 月 1 2 曰 1 9 7 6 年 3 月2 3 H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1 9 7 3 年 1 0 月 1 6 g 1 9 7 6 年 3 月 2 3 0



缔 约 . 国 收到批准书或加入书(a)

i i H l
生 效 日 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1 9 7 6 年 5 月 2 0 0 1 9 7 6 年 8 月 2 0 0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1 9 7 6 年 6 月 1 1 日(a) 1 9 7 6 年 9 月 1 1 B

乌拉圭 1 9 7 0 年 4 月 1 曰 1 9 7 6 年 3 月 2 3 0

委内瑞拉 1 9 7 8 年 5 月 1 0 曰 1 9 7 8 年 8 月 1 0 B

南斯拉夫 1 9 7 1 年 6 月 2 曰 1 9 7 6 年 3 月 2 3 0

札伊尔 1 9 7 6 年 1 1 月 1 日（a) 1 9 7 7 年 2 月 1 B



缔 约 国 收到批准书或加入书(a) 生 效 曰 期

1的曰期

巴巴多斯 1 9 7 3 年 1 月 5 日(a) 1 9 7 6 年 3 月 2 3

加伞大 1 9 7 6 年 5 月 1 9 日(a) 1 9 7 6 年 8 月 1 9 曰

中非共和国 1 9 8 1 年 5 月 8 日(a) 1 9 8 1 年 8 月 8 0

舟伦比亚 1 9 6 9 年 1 0 月 2 9 0 1 9 7 6 年 3 月 2 3 曰

哥斯达黎加 1 9 6 8 年 1 1 月 2 9 0 1 9 7 6 年 3 月 2 3 0

丹麦 1 9 7 2 年 1 月 6 0 1 9 7 6 年 3 月2 3 B

多米尼加共和国 1 9 7 8 年 1 月 4 日(a) 1 9 7 8 年 4 月 4 0

厄瓜多尔 1 9 6 9 年 3 月 6 0 1 9 7 6 年 3 月 2 3 0

芬兰 1 9 7 5 年 8 月 1 9 曰 1 9 7 6 年 3 月 2 3 曰

冰岛 1 9 7 9 年 8 月 2 2 日(a) 1 9 7 9 年 1 1 月 2 2 H

意大利 1 9 7 8 年 9 月 1 5 H 1 9 7 8 年 1 2 月 1 5 0

牙买加 1 9 7 5 年 1 0 月 3 0 1 9 7 6 年 3 月 2 3 0

•^达加斯加 1 9 7 1 年 6 月 2 1 曰 1 9 7 6 年 3 月 2 3 曰

毛里求斯 1 9 7 3 年 1 2 月1 2日(a) 1 9 7 6 年 3 月 2 3 曰

蒋兰 1 9 7 8 年 1 2 月 1 1 H 1 9 7 9 年 3 月 1 1 H

尼加拉瓜 1 9 8 0 年 3 月 1 2 日(a) 1 9 8 0 年 6 月 1 2 日

挪威 1 9 7 2 年 9 月 1 3 H 1 9 7 6 年 3 月 2 3 曰

巴拿马 1 9 7 7 年 3 月 8 0 1 9 7 7 年 6 月 8 0

秘鲁 1 9 8 0 年 1 0 月 3 0 1 9 8 1 年 1 月 3 曰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1 9 8 1 年 1 1 月 9 日(9<) 1 9 8 2 年 2 月9 0

塞内加尔 1 9 7 8 年 2 月 1 3 H 1 9 7 8 年 5 月 1 5 B

苏里南 1 9 7 6 年 1 2月 2 8曰(a) 1 9 7 7 年 3 月 2 8 H



缔 约 ’.国

瑞典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鸟拉圭 

委内瑞拉 

札伊尔

收到批准书或加入书 (a) 生 效 日 期
的曰期..

1 9 7 1 年 1 2 月 6 日 1 9 7 6 年 3月 2 3 日

1 9 8 0 年 11月1 4 日(a) 1 9 8 1 年 2 月 1 4 日

1 9 7 0 年 4 月 1H 1 9 7 6 年 3 月 2 3 日

1 9 7 8 年 5 月 1 0 曰 1 9 7 8 年 8 月 1 0 日

1 9 7 6 年 1 1 月 1 日(Si) 1 9 7 7 年 2 月 1 日



c . 依照《公 约 》第 4 1条规定发表声明的国家

缔 约 国 开始生效日期 停止生效曰期

奥地利 1 9 7 8 年 9 月 1 0 曰 无暇期

加♦大 1 9 7 9 年 1 0 月 2 9 H 无限期

丹麦 1 9 7 6年 3 月 2 3 H 1 9 8 3 年 3 月

芬兰 1 9 7 5 年 8 月 1 9 0 无限期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1 9 7 9 年 3 月 2 8 0 1 9 8 6年 3 月

冰岛 1 9 7 9 年 8 月 2 2 曰 无限期

意大利 1 9 7 8 年 9 月 1 5 0 无限期

荷兰 1 9 7 8 年 1 2 月 1 1 0 无限期

新西兰 1 9 7 8 年 1 2 月 2 8 0 无朕期

挪威 1 9 7 6 年 3 月 2 3 0 无限期

塞内加尔 1 9 8 1年 1 月 5 0 无限期

斯里兰卡 1 9 8 0 年 6 月 1 1 0 无限期

瑞典 1 9 7 6年 3 月 2 3 曰 无限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1 9 7 6年 5 月 2 0 曰 无限期



附件二

人权事务委员会的委员

委员姓名

安德烈斯，阿吉拉尔先生**

穆罕默德•杜里先生 **

奈 吉 卜 •布齐里先生 *

阿卜杜拉耶•迪埃耶先生 *

赛利克斯•埃马科拉先生 

文森特，伊万斯爵士 **

伯恩哈德，格雷弗拉特先生#

弗拉迪米尔，汉加先生

莱昂特，埃多西亚 . 奥尔特加先生**

戴 扬 •扬查先生#

拉曰苏默尔•拉拉先生#

安德烈斯，与夫罗马提斯**

阿纳托利•佩特罗维支，莫弗沙恩先生 

托尔克尔，奥普札尔先生*

胡利奥•普拉多‘巴列霍先生*

瓦利德，萨迪先生#

汰尔德，塔尔诺波斯基先生**

克里斯蒂安•托穆沙特先生#

国 籍

委肉瑞拉 

伊拉克 

突尼斯 

塞内加尔 

奥地利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罗马尼亚 

尼加拉瓜 

南斯拉夫 

毛里求斯 

塞浦胳斯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挪威 

厄瓜多尔 

约旦 

加♦大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任期于1 9 8 2 年 1 2 月 3 1 日届满。 

任期于1 9 8 4 年1 2 月 3 1 日届满,



附件三

缔约国在审査期间& 依照《公 约 》 

第 4 0 条规定提出的报告和补充资料

缴约国 应提出日期

A . 初次报告

提出日期 向尚未提出报告的国家 

发出1崔文函H 期

澳大利业 1 9 8 1 年 1 1 月 1 2 日

多米尼加共和

ÜJ 19 7 9 年 4 月 3 日

1 9 8 1 年 1 1 月 1 1 日

尚未收到 （1) 1 9 8 0年 4 月 2 5 日

(2) 1 9 8 0年 8 月 2 7 B

(3) 1981 年 11 月 2 7日

萨尔瓦多 1 9 8 1 年 2 月 2 8 日 尚未收到 (1) 1 9 8 2 年 5 月 1 4 日

法 H 1 9 8 2 年 2 月 3 日 1 9 8 2 年 3 月 3 0

W 比亚 1 9 8 0年 6 月 2 1 日 尚未收到 (1) 1 9 8 1 年 1 2 月 7 日

(2) 1 9 8 2 年 5 月 1 4 日

度 1 9 8 0年 7 月 9 日 尚术收到 (1) 1 9 8 1 年 1 2 月 7 日

1 9 8 2 年 6 月 2 2 日 1 9 8 2 年 3 月 19 0

新西兰 1 9 8 0 年 3 月 2 7 日 1 9 8 2 年 1 月 11 0

尼加拉瓜 1 9 8 1 年 b 月 1 1 日 1 9 8 2 年 3 月 12 B

巴草马 19 7 8 年 (5月 7 日 向未收到 (1) 1 9 7 9 年 5 月 1 4 日

(2) 1 9 8 0年 4 月 2 3 日

(3) 1 9 8 0年 8 月 2 9 日

—107 一



斯里兰卡

特立尼达和 

多巴哥

乌拉圭

札伊尔

1 9 8 1 年 9 月 1 0 日

1 9 8 0年 3 月 

1 9 7 7年 3 月 

1 9 7 8 年 1 月

2 0 曰 

2 2 曰 

3 1 曰

向尚未提出报告的L1]家 

友出他文函日期

商未收到 （1) 1 9 8 2 年 5 月 1 4 曰

尚未收到 

19 8 2  年 1 月 29

尚未收到

(1)

0

(1)

(2 )

(3)

(4)

1 9 8 1 年 1 2 月 7 日

1 9 7 9 年 5 月 1 4 日 

1 9 8 0年 4 月 2 3 日 

1 9 8 0 年8 月 2 9 日 

1 9 8 2  年 3 月 31 H

a 从 1 9 8 1 年 8 月 2 日至1 9 8 2 年 7 月 3 0 日（自第十三届会议结束时起 

至第十六届会议结束时止）。

B . 姿员会审査各该圓

初次报告后提交的朴充资料

缔约国

约旦 

背尼亚 

委内瑞拉

提出日期

1 9 8 2 年 1 月 2 2 日

1 9 8 2 年 5 月 4 曰 

1 9 8 2 年 3 月 2 8 日



附件四 

关于报告周期的决定a b

1 . 根振 《公约》第 4 0 条，各缔约国承担在：

( a ) 《公约》对有关缔约国生效后的'一年内向人权事务委员会提出报告 

(初步报告）；

( b ) 此后每逢委员会要求这样做的时候，提出报告（后继报告

2 . 依照第 4 0 条 第 1款 （乙)项的规定，人权事务委员会要求：

(a) 已在第十三届会议结束前提出其初步报告或有关其初步报告的增补资 

料的各缔约国，于其切步报告或增补资料接受审议后，每五年提出一次后继报 

告 ；

( b )其他各缔约国自其初步报告应提出日期起. 每五年向委员会提出一次 

后继报告。

这并不捐事委员会根推《公约》第 4 0 条 第 1款 （乙)项在委员会认为适当时要 

求提出后继报告的权力.

3 . 凡当缔约国的初报告，或任何后继定期报告接受审议后，缔约国于一年 

内，或在委员会可能决定的其他这臭期服内提出增补资料，而增补资料又经同报告 

国代表举行的会议上审查后，委 S 会将酌情推返缔约国提交下一次定期报告的曰期。

a 经委员会1 9 8 2 年 7 月2 8 日举行的第3 8 0 次会议（第十六届会议）修正

( C C P H / C / S R . 3 8 0 )。

b 也分别作为G G p R / C / i g / R e v .  1 号文件印发*



附件五

根据《公约》第 4 0 条第 4 款提出的一般意见a

一 般意见 6 ( 16 )  d ( 第 6 条 )

1 . 所有国家的报告都论及《公约》第 6 条所阐明的生存权，这是甚至当威胁 

到国家存亡的社会襄急状态存在时（第 4 条 ），也绝不允许克减的最重要权利，然 

而，委员会注意到，就第 6 条提供的资料经常仅限于这项权利的某一小方面，对这 

项权利的解释范ffl不应当太狭隨。

2 . 委员会注意到，战争如其他大规模暴行趣续给人奥带来灾祸，每年夺走成 

千上万无，者的生命， 根播《联合国宪章》的规定，除行使其固有自卫权利的情 

况外，任何国家不得对另一小国家威胁使用或使用武力，委员会认为，各国有防止 

战争、种族灭绝和造成任意剥夺生命的其他大规模暴行的重大责任。 它们为防止 

战争危险，特别是热核战争，以及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所作的任何努力，都是维伊 

生命权利的最重要条件和保证  ̂ 在这方面，委员会特别注意到第6 条和第2 0 条 

之间的关系。 第 2 0 条规定，法律应当，止任何鼓吹战争的宣传（第 1 敦 ）或它 

所指明的塌动暴力的行为（第 2 款 K

3 . 第 6 条第 1敦 第 3 句明确规定，不得任意剥夺生命，这是极其重要的规定„

a 关于一般意见的性质和目的，参看《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六届会议，补编第 

4 0 号 》， （A / 3 6 / 4 0 ) , 附件七，导言。 

b 经委员会1 9 8 2年 7 月 2 7 日举行的第3 7 8 次会议（第十六届会议）通过》 

也分别作为C C p R / G / 2 1 / A d d .  1 号文件印发.

括弧内的数字指审议该一般意见的会议届次。

C



委员会认为，各缔约国应当采取措施，不仅防止湘惩罚剥夺生命的犯罪行为，而且 

防止本国保安部队任意杀人  国家当局剥夺人民生命是极其严重的问题。 因此，

法律必须对这种国家当局剩夺人民生命的各种可能情况加以约束和限制。

4 . 缔约国也应当采取具体的有效措施，防止小人夹踪。 不幸的是这种情事 

发生频策，常常造成任意剥夺人命的后果. 此外，各国应当建立有效的机构和制 

定有效的程序，以便在可能涉及侵犯生存权的时候. 彻底调查小人失踪的案件。

5 . 此外，委员会注意到，对生存权的解释，常常十分狭fê。 对"固有生存 

权 " 这♦ 词的范画加以局限，就无法恰当地了艇它的意义，而保护这项权利则需要 

缔约国采取积极措施. 在这方面，婆员会认为，缔约国采取一切可能措施，减少

死亡率和提高供计寿命，特别是采取措施，消灭营养不良加流行病，是可取的。

6 . 虽然按照第6 条第(2)至第(6)敦的规定来看，缔约国并没有义务彻底废除死 

刑，但它们有义务限制死开j的执行，特别是对" 最严重罪行" 以外的案例，废除这 

种剂罚，因此，它们必须考虑参照这项规定，审査它们的刑法，同时，无论如何， 

它们有义务把死刑的适用范11局暇于" 最严重的罪行" 。本条款也一般性地提到废 

除死刑，其语气强烈暗示（第 2(îJ〉敦和第(6)敦 '），各国宜于废除死刑，委员会总结 

说，应当认为所有废除死刑的惜施都属于第4 0 条所赏指的，在享受生存权利方面 

所取得的进展，从而应当就此向委员会提出报告，委员会注意到，若干缔约国已废 

除死开1或暂停执行。然而，从缔约国的报告来看， 在废除或眼制死刑的执行方面， 

所获的进展相当不理想。

7 . 委员会认为， " 最严重罪行" 这个词的意义必须严格暇定，，味着死刑应 

当是十分特殊的措施， 由第条的规定来看，死剂的判处只能按照犯罪时有效，并 

且不违反本《公约》规定的法律行之， 《公约》规定的程序保证必须遵守，包括有 

权由一个独立的法庭进行公正的审讯、无罪假定原则，对被告方的最低暇度保证， 

和由较高级法庭审查的权利， 这些是寻求赦免或减刑等特定权利以外的权利。



一般意见7 ( 1 6 ) (第 7 条 ）

1 . 在审查缔约国的报告时，委员会成员经常要求根据第7 条提供进--步的资 

料。该条首先禁止Ü 刑或残忍、不人道或侮辱性的待遇或惩罚。 委员会回顾，根据 

第 4 条第(2)敦规定，即便在诸如第4 条第U)敦所设想的社会紧急状态，这项规定也 

不得予以克减，本条敦的宗旨是保ÿ»个人的人格完整和尊严。 安员会注意到，禁止 

这种待遇或想罚，或使它构成一种罪行，并不足以保证本条敦得以执行„大多数国 

家的刑法对滥施醋刑或使用类似手段的案例都有适用的规定。 由于这种情况仍然发 

生，根据第 7 条，连同本《公约》第 2 条的规定，缔约国应当通过某种管制机构， 

保证提供有效的保护，查明有罪的人必须承担罪责，指称的被害人本身应当有办法 

谋求有效的补救措施，包括得到补偿的权利，或许可以达成有效管制的保护措施有: 

禁止单独监禁的规定、在不访碍调查的情况下， 如医生、律啼和家庭成员等 

人同被拘禁人会面、明文规定被拘禁人应当拘留在公开认可的场所，同时被拘禁人 

的姓名和拘禁地点应当记载在诸如家属等有关人士可以查询的中央登记簿内、规定 

自供状或通过醇刑或速反第7 条规定的其他待遇取得的其他证据不得呈交法庭；和 

对执法人员的训练和指示应禁止他们施加这种待氣

2 . 从本条敦的规定看来，需要提供保护的范围极广，远远超过一般所知的睡 

刑，明确地区分各种被禁止的待遇或惩罚或许是不必要的，这些差别视某一种特定 

待遇的种类、 目的或严厉的程度而定。 委员会认为，禁止的范画应当扩及肉刑，包 

括以毒打作力教训和惩戒措施。根据情况，甚至连诸如单独监禁这样的措施，特别 

是当禁止与外界接触时，也可能遭反本条款的规定此外，本条款显然不仅保护被 

逮捕或被监禁的人，而且也保护教育和医疗机构内的学生和病人。 最后，即便犯这 

种罪的人并没有任何法定权力或超越法定的权力，政府有责任确保法律提供保护， 

禁止施加这种待遇，对于所有被剥夺自由的人，除了禁止施加透反第7 条的待遇之 

外。还要采取《公约》第 1 0 条第(1)款所规定的积极措施》该款规定，对他们应当 

给予人道和尊重其固有人格尊严的待教



3 . 这些紫例特别扩及未经有关个人自由同意而施加的医药或科学实验（第 1  

条，第 2 句 ）。 委员会注意到，关于这一点，缔约国报告所提供的资料一般相当少， 

甚或完全不Ü  R 认为，至少在科学和医药十分发达的国家里，如果它们的实验影 

响到境外的人民和地区，则甚至对这些人民和地区，也应当加倍照顾，注意是否有 

需要确保这项规定得到遵守和可能的办法。 当这些人没有能力表示同意时，对于这 

种实验就需要特别加以防护。

一般意见8 ( 1 6 ) (第 9 条 ）

1 . 各缔约国报告对论及人身自由和安全的第9 条，经常有范围较窄的解释， 

因此，它们所提供的资料不够完！。 委员会指出，第 1 段适用于剥夺自由的一切情 

况，不论它涉及刑事案件或涉及诸如，举例来说，精神病、游荡、吸毒成瘾、 为教 

育目的、 管制移民等其他情况。诚然，第 9 条的某些规定（第 2 敦的一部分和第3 

款全部）仅适用于对之提出剂事控诉的人。 然而，其他的规定，特别是第4 款阐明 

的重要保证，即有权由法庭决定拘禁是否合法，适用于因速捕或拘禁而被剥夺自由 

的任何人。此外，依照第2 条第(》)款的规定，缔约国也必须保证，在某一小个人声 

称他被剥夺了自由，因而违反《公约》规定的其他情况下，向他提供有效的补救办 

法。

2 . 第 9 条第 3 敦规定，因刑事案件被逮捕或拘黎的人，应被" 迅速"带见审 

判官或其他经法律授权行使司法权力的官员。在大多数缔约国，法律会规定出更明 

确的时限„ 委员会认为，延迟的期限不得超过几无许多缔约国对这方面的实际做 

法，并没有提供充分的资料。

3 . 审判前拘禁的前后期暇另一个问题，对有些国家内某几种刑事案件来说， 

这项问题引起了香员会的一些关注，委员会成员对它们的惯例是否符合第3 款规定 

的 " 在合理的时间内审判或释放" ，表示怀疑。审判前的拘禁应当是例外情况，期 

限应当尽可能缩敏委员会欢迎各国提供关于旨在缩短这种拘禁期的现有制度和所 

采取措施的资料。



4 . 此外，如果出于公共安全的理由，采用所谓防范性拘留措施，它也必须受 

到这几条规定的约束，即不应当随意行之、必须根据法律确定的根据和程序（第 1 

款 ），必须告知理由（第 2 敦 )和必须由法庭管制拘禁措施（第 4 款 ）以及在遣反 

规定时，加以赔偿（第 5 款 ）。此外，如果这种案件涉及刑事控诉，则也必须给予 

第 9 条第(2)和(3)款，以及第1 4 条的充分保伊。

一般意见9 ( 1 6 ) (第 1 0 条 ）

1 . 《公约》第 1 0 条第1 款规定，所有彼剥夺目由的人应得到人道及尊里其 

固有的人格尊严的待遇，然而，这絶不是说缔约国提交的所有报告都载有关于它们 

以什么方式执行这项条敦的资料。委员会认为，由缔约国报告载明关于旨在保护这 

项权利的法律措施的具体资料，是可取的. 委员会也认为，报告应当指明HT家主管 

机关采取了那些具体措施，来监督第1 敦所规定的，对所有被剥夺自由的人给予人 

道及尊重其人格專严的待遇的国家法律强制执行的情况„

2 . 委员会注意到，第 1 0 条第1 款普遍适用于被剥夺自由的人，第 款 涉 及  

被控告，而非被判罪的人，第 ^3款仪波及被判罪的人，各国的报告主要牵涉到彼控 

告和被判罪的人。这些报告经常没有按照以上的办法把不同情况加以区分。第 1 款 

的用词，其前后文，特别是它类似，也涉及一切被剥夺自由情况的第9 条第1 敦， 

以及它的宗旨，在显示，本条款所体i择的原则应广送适用。此外，委员会回顾，对 

于被剰夺自由的人应受什么待遇，本条款补充了第7 条的不足。

3 . 对所有彼剥夺自由的人给予人道待遇及尊直其媒严，是普遍适用的基本标 

准，不得完全视物质资源多少而定。虽然委员会知道，在其他方圆，拘换的方式和 

情况可能会隨可用的资源而有不同，1旦如同第条第 (1)敕的规定，一撒不得有坡视 

待遇。



4 . 对于迭反其意愿，依法拘禁人犯的机构，促使t：们遵守这些原则的最后责 

任落在缔约国的肩上，这不仅指监狱，也包括，例如医院、拘留菅或改造所。

5 . 第 1 0 条第2 款 （甲 ）项规定，除特殊情况外，被控告的人应与被判罪的 

人隔离，并应给予适合于未判罪者身分的分别待遇有些报告未适当地注意到《公 

约 》这项直接明了的规定，因而也就没有提供充分资料，说明被担告的人所受待遇 

同被判罪的人有何不同. 将来的报告应当包括这种资料。

6 . 第 1 0 条第2 款(乙》项脉别的以外，要求将被控告的少年同成年人分开。从 

报告提供的资料看，若干缔约国并没有充分M 到 《公 约 》这项术咐加条件的规定。 

委员会认为，如 《公 约 》寒文的明确规定，无论任何考虑都不能开脱偏离第2 敦

( 乙 ）项所规定缔约LSI义务的赏任。

7 . 在若干情况下，报告中所载有关第1 0 务第3 款的资料并没有明确地提到 

采取了什么立法或彻妇t M , 或采取了1 十么买际，樣来推动犯的改适和社会复员， 

举例来说，可采用教育、职业训练和做有益的工作等办法。允许特别是家属採访通 

常也是这种措施之一，这是出于人道的理由。某些缔约国的报告对于应当同成年人 

觸搏，并拾予适合其年龄及法律地位的待遇的少年雜犯，也没有提供任何资料。

8 . 委员会进一步注意到，第 1 0 条第2 和第 3 款阐明的，各缔约国在刑事法 

领域更加具体和有限的义务是以第1敕所罔述的人道待遇和尊直人裕尊严的原则为 

基础的。 被控告的人应当同被判罪的人分升， 以便强调他们未被判罪的身分，同 

时，他们也受到第1 4 条第2 款所说的无罪假定原则的保护。这些条款旨在保护所 

提到的各种人，其中的规定也应当如此着待。因此，举例来说，隔离和对待少年罪 

犯的方武应当有助于他in的改造和社会製员，



附件六

对报据《公民权利和政权利 

国际公约任意议定书》提出的 

来文的各个审议阶投的同要说明a

〔摘录自大会人权委员会第五次年度报告〕

3 9 7 . 审议根据《任意议定书》提出的来文，事实上可分成若干阶段。 鉴于委员 

会会议的周期性（通常每年三届会议），及由《任意议定书》（第 条 ）或委员 

会依照其暂行议事规则对任何一方提出资料、阐明、意见或解释所规定的各种时限, 

一•♦案件的审议时间可能继续若干年。 如果一个案件被宣布不能接受，或其审议 

在某个程序阶段上由于^ 一理由而中断，则时间一般要短得多。

3 9 7 . 1 虽然审议来文可以说主要分成两个阶段，即(a)在可接受之前的审议和 

(b)在已经宣布某一来文可接受之后根据是非曲直的审议，以下解释性说明可进一步 

阐明在实践中形成的委员会的工作方法：

H 基本资料的搜集：

3 9 7 . 2 根据委员会暂行议事规则第78  (2)和第8 0 条，秘 书 长 可 以 请 来 文 的  

作者对委员会（或其来文工作组）能进行有意义的审议该案所需的几点事实加以遗 

清。不过，这种搜集资料的过程不纺碍促请委员会（或其来文工作组）注意该函件。

a 参看《大会正武记录，第三十六届会议，补编第4 0 号 》， （A / 3 6 / 4 0 h 第 

3 9 7 至第397. 8段。

^ 人权司代表秘书长作为人权要员会的秘书处。



C r )初步审议：

3 9 7，3 来文工作組审査秘书处送来的材料并决定 (a)是否应要求来文作者就与来 

文可否接有关的问题提出更多资料；{to)是否应同时将来文转给该缔约国（或座只 

轉给该婦约国），请其提供有•关接受问题的意见或资料 Î (0)是否建议委员会就上面 

(a)或(b)所列的两种可能性中决定一种；，(dj是否建议委页会根摆《任意议定书》宜布 

该函件不能接受（或者应中止审议》，因为存在着明显缺成，虽要求来大作者提供 

更多资料也无法补救（兴于接受的条件载于《任意议定书》m 、2 、3 、5(2Xa)和 5 

{2X13)条 ） •

3 9 7 . 4 在这第一0 合的讨论中，委员会就其工作组的任何建议作出决定，或决 

定来取工作組建议之外的方法，委员会也可以在这个阶段（或在较 ■§任何阶段）决 

定为某个案件描定特别报告货《 要求任何一方提出更多资料或意.见的决定都规定 

其提出的时限。

曰在可接受之前的进一  审议；

3 9 7 , 6 如果菜■-案件从第一回合的讨论继续下去，就必须委员会在迟些会议上 

进一步审议（仍是根振可能从其来文工作组或已描定的特别报告员收到的任何建议》。 

委员会可以核堆、改变或拒绝向它提出的任何建议。又仍可再要求任何一方提出新 

資 料 （规定提出这种资料的新时限），但是这一回合的讨论目的是宣布该来文可接 

受、不可接受:或中断（也许暂，，例如，因力与来文作者失去联系在缔约国收  

到来文副本及有机会提出它认为与来文的可否接受有关的资料或意见之前，不能宜 

布该来文可以接受。

根据是非曲直的审议；

3 9 7 . 6 被宜布为可接受的任何来文，将受到审议以确定来文作者提出的控诉的 

是非曲直。在这阶段，缔约国有六个月时间提出解释或声明，说明原委及其可能已



采取的补救办法（《任意议定书》第 4(2)条 ）。 根据其暂行议事规则第93(3}条 

的规定，委员会通常让来文作者在收到转给他的缔约国根据《任意议定书》第 4 

条提出的文件后，有六个星期时间提出他觉得需要补充的资料或意见。

3 9 7 * 7 即使在审议一个案件的这个阶段，委员会仍可以决定需要任何一方提出 

更多具体的资料，才能根据《任意议定书》第 5(4)条规定经由通过其意见达成最后 

结论。 因此委员会在通过其最后意见之前有多次机会使用通过临时决定的方法 ,以 

求从任何一方或双方搜集更多資料。

3 9 7 . 8 上面第 3 9 7 。3 至 39 7» 7段所述的任何阶段可能需要委员会不止一届会 

议的讨论。•这是由于为任何一方规定的期限、权力平等原则及每届会议可利用的有 

限时间而必需的。

C 在审议来文的所有阶段，委员会根据权力平等原则，让每一方有机会就另一方 

应员会要求提出的任何资料表示意见。



附件七

人权事务委员会依照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約任意议定书》

第 5 条第(4)款提出的意见 

关于

第 R . 7 / 2 7 号来文

提出者：拉 里 .愈姆斯，平克尼 

所称受，人 :作者本人 

有关缔约国:加拿大

来文日期: 1 9 7 7 年 1 1 月 2 5 日 （第一•封来信的日期）

按照《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 2 8 条设立的人权事务委员会，

于 1 9 8 1 年 1 0 月 2 9 日开会，

结束了它对拉里，詹姆斯，平克尼依照《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意议 

定书》向委员会提出的民7 X 2 7号来文的审议，

在考虑了来文作者和有关缔约国送交安员会的切书面资料之后，通过以下意

见：

按照《任意议定书》第 5 条(4)敦提出的意见

1 . 来文作者（第一封来信日期是1 9 7 7 年 1 1 月 2 5 日，第二封来信日期 

是 1 9 7 8 年 4 月 7 日，随后在审议期间又收到作者多次来信)是美利坚合众国公 

民，正在加拿大服刑。 他自称是个黑人政治活动家，自1 9 6 7 年起参与了若干 

政治组织的活动（黑豹党（1 6 7 ~，1 g 6 8 ) , 黑人全国抗拒征兵同盟(主席）

( 1 9 6 9 1 9 7 0 ) , 圣弗兰西斯科黑人协会（两主席之一）（1 9 7 0—1973),



新非洲共和内政部长（1 9 7 0 - 1 9 7 2 ) , 化名为玛库阿 . 阿塔纳，自19 74  

年 起 任 黑 人 全 国 独 立 党 中 央 委 员 会 主 席 他 于 1 7 5 年 9 月以访问者身分进 

入加拿大。 1 9 7 6 年 5 月 1 0 日，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温舟华警察局以违反《加 

拿大剂法》罪名把他逮捕，收押在不列颠嫌伦比亚省奥卡拉的下大陆区教养中心， 

听候刑事审判。 由于遭到遂捕，他在加拿大的居留引起移民官员的注意，因此当 

他在教养中心监禁期间，按照《移民法》审查了他的案件，以确定他在加傘大居留 

是否合法。 审查期间是1 9 7 6 年 5 月 2 1 日至1 9 7 6 年 1 1 月 1 0 日，然后 

向他发出了驱遂令。 1 9 7 6 年 1 2 月 9 日，他被不列颠哥伦比亚郡法院判以敲 

诈罪； 1 9 7 7 年 1 月 7 0 , 判处五年监禁。 1 9 7 7 年 2 月 8 日，他要求向不 

列颠哥伦比亚省上诉法院就他的定罪相判剂提出上诉。 1 9 7 7 年 2 月 1 1 0 ,

他被转押到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监狱。 1 9 7 9 年 1 2 月 6 0 , 上诉法院驳回他的 

定罪上诉，并且无暇期地推迟审理他&々 判刑上诉。

2 . 平克尼先生称：（a ) 在发出服遂令时，他的案情没有获得公平审讯和复审， 

而驱遂令将在他出狱时立即生效； 关于对他的刑事起诉，审讯程序发现有错误； 

(C) 他在拘禁期间受到不当对待。 他声称，因此该缔约ü 违反了《公 民权利扣政 

治权利国际公约》第 1 0 条(1)款和 (2)/款 (a)项、第 1 3 条、第 1 4 条a )款和 (3)款 (W项、 

第 1 6 条和第 1 7 条(1)款的规定。：

3. 1 9 7 8 年 7 月 1 8  0 , 人权事务爱员会依照暂行议，规则第9 1 条的规 

定，决定把来文转送有关缔约国，请它就可否受理来文问题提供资料扣意见„

4 . 委员会还将其决定送达平克尼先生。

5 . 该缔约国就可否受理问题提出的意见载于1 7 y 年 6 月 1 8 日和198 0

年 1 月 1 0 日的信中，平克尼先生在1 9 7 9 年 7 月 1 1 日和1 5 日及1 9 8 0 年 

2 月 2 1 日和2 2 日的信中进一步提出了意见。

6. 1 9 8 0 年 4 月 2 日，人权事务妥员会决定：



( a )与驱遂程序扣对平克尼先生发出服遂令事项有关的来文不予受理；

( b ) 与平克尼先生因敲诈罪受审和定罪有关的来文可以受理；

( 0 ) 与平克尼先生1 9 7 6 年 8 月 1 9 日及其后时期在下大陆区域教养中心所 

受待遇有关的来文可以受理。

7. 1 9 8 0 年 1 0 月 2 1 日，该缔约国在依照《任意议定书》第 4 条f2)敦提 

出的意见中指出，要员会认为可以受理的作者的指控不能成立，因此应该拒绝受理。 

关于该案件应否受理和案件本身能否成立的问题，还收到该缔约国1 9 8 0年 7 月 

2 2 日的一份照会和来文作者及其律师1 9 8 0 年 1 2 月 1 0 日和2 2 H、1981年 

4 月 3 0 日、 6 月 2 4 日、 8 月 2 7 日和9 月 1 8 日的来信。

( a )关于驱遂令的要求

8 . 人权事务委员会在对关于来文应否受理提出的进一步意见进行审査之后， 

认为没有理由改变其1 9 8 0 年 4 月 2 日的决定。

( b ) 与所谓审讯程序错误有关酌要求

9 . 平克尼先生声称，在他于1 9 7 6 年 5 月被捕之前，他用了三个多月的时 

间在温得华收集关于某些在加拿大的东印度亚洲移民涉'嫌走私活动的资料，其中涉 

及在加辜大移民官员的同谋之下，从非洲向欧洲、加拿大和美国走私。 他说，他 

是代表黑人全国独立党中央管理委员会来做这项工作的，其目的是制止这种非法活 

动，因为这些活动有，于非洲各国的经济。 作者进一步指出，在他被捕之前的一 

段期间，他设法同一个人取得联系，这个人的亲属曾参与从肯尼亚、坦桑尼亚、乌 

干达和扎伊尔向加拿大走私钻石和大量货市的活动。 他说，这个人向他透露了走 

私活动的许多详情，他把这些资料录在录音带上，并把记载了交易日期和数额、参 

与人员名字和其他细节的信件作了复印本，这些材料都放在一个手提包内，置于一 

个 2 4 小时使用 fW公共储藏柜内。 他说，其中一份复印信件记载了向某些加拿大



移民官员赠送现敦，以图取得他们的协助，并称为了取得英国海外航空公司—个 

驾驶员的协助，必须付出更多的钱。 作者称，他定期用电话将调査结采告知黑人 

全国独立党中央委员会和肯尼亚驻华盛顿大使馆的一名安全人员，他并把这些谈话 

录下来，将磁帝放在手提包内。 作者称，他在 1 7 6 年 5 月被逮捕之后，警察 

发现并且没收了手提包，为他辨护所需的材料在他受，之前神秘地不異而飞。 他 

指称审讯法庭无视这些事实，他被控意图利用他手中的资料向涉嫌走私的人勒索金 

钱，而对他并无意进行敲诈的证据却故意置之不理，据以判他舉的证据经过了窜改歪 

曲，然后由警察和皇家检察官提出。

1 0 . 从委员会收到的资料来看，似乎乎克尼先生是以敲诈罪于1 g 7 6 年 1 2 

月 9 H 被不列颇哥伦比亚郡法院判罪的。 1 9 7 7 年 1 月 7 日宣判刑期五年，

1 9 7 7 年 2 月 8 H , 他要求就他的定罪和判开]向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上诉法院上诉 

他指出，由于当局据称不能♦出失踪的手提包，他在审判法院无法就敲诈指控作出 

充分回答和辩护>。 然而，直到 3 4 小月之后才受理他的上诉。 不列颠哥伦比亚 

智政府认为迟迟不予受理是" 不正常的，令人不满的"》 延迟的原因是因为直到

1 9 7 9 年才制出审判记录。 平克尼先生指称，由于缺乏审判记录而延迟听取上 

诉，是该缔约国有意胆•止他行使上诉权。 该缔约国否认这项指控，并指出，不列 

颇哥伦比亚省检察院官员费了很大的劫想尽早完成审判记录，但"由于官方记录员 

办公室内的各种行政错失" 直 到 1 9 7 g 年 6 月才完成。 1 9 7 9 年 1 2 月 6 曰 

即要求上诉3 4 4 ^ ^ 之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上诉法听取了该项申请，批准受理 

该项上诉，并于同一H 在听取了乎克尼先生的律师的意见之后，（1) 驳回了定罪上 

诉，（2 ) 无暇期推返审理判刑上诉，由乎克尼先生的律师决定何时再重新开庭

1 1 . 平克尼先生称，这违反了《公 约》第 1 4 条(1)款和(3)款(b)项的规定，因为 

由于不让他根据其权利提出据称可以证明他无罪的文件和桃带，他未受到公平审讯， 

也没有获得充分时间加方便来为他的辨护作准备。 他还指称，长期推迟审理他的 

上诉，逢反了第1 4 条(3)款(CÎ)项和(5)款的规定。



1 2 . 关于平克尼先生所称由于和留了可以证明他无意敲诈的证振，使他不能获 

得公平审判，该缔约国在1 y 8 0 年 1 Ü 月 2 1 日依照《任意议定书》第 4 条(2)款 

提出了下列意见：

" 对平克尼先生是依照《刑法》第 3 Ü 5节起诉的：

" 305. ( 1 )任何人如无正当理由或借口而意欲用威胁、指控，恐吓或暴 

力等方式迫使或企图迫使任何人从，任何# 威造成任何情况，无论该人是否本 

身受到威胁、指控、恐吓或遭受暴力，即可控告其犯罪，并可判以1 4 年以下 

有期使刑。

" ( 2 ) 本1T所述之威胁不包括威胁提起民事诉讼。 ，’

" 为证明该人犯有本条所述罪行，皇家必须理无可疑地证明：

( H 被告用威脉手段迫使做出某，：

(2 ) 被告这样做的目的是意欲敲诈或获取某种东西；

( 3 ) 被告这样做奄无正当理由或借口。

" 在本案中，皇家艘行了举证责任.从平克底先生与其企圈敲诈的人的 

两次电话谈话录音础带（及根据录音的记录）中可以看出，他威脉要把一个头 

窃的档案内容告诉加拿大和肯尼亚当局，除非交給他100, 0 0 0 美元（后来減 

为 50, 000美元 K  该档案载有从肯尼亚向加拿大走私金钱的资料，还载有 

一份申请，要求向一个依照加♦大法律无权接受家庭津贴的人支付这笔费用。 

主持审判平克尼先生的温哥华都麦金农法官阁下指出，在没有任何解释的情形 

下，这小证据（应指出，平克Æ 先生承认这是证据）足以构成判罪的根据。 

平克尼先生说，当他威胁这些人时，并没有打算向他们敲诈金钱，而只是想诬 

实上述挡案的资料， 以保伊他向肯尼亚驻华盛顿使馆提供可靠情报的声誉。 

但审判法官在对皇家和被告提出的证据（包括被告自己的证词）进行了研究之 

后认为，这个提供情报的人摘实意图敲诈金钱。 审判法官指出平克尼先生遭 

到警方逮捕之后，于 1 9 7 6 起 5 月 7 0 曾有一份书面陈述，其中根本没有提 

到肯尼亚- 走私活动或是想证实资料，而是把试由敲作林之为" 商业交易"。



法官的结论是：在这种情况下只能把这解释为用金钱交换文件。 ，，他"对平充 

尼 先 生 自 己 的 书 面 陈 述 作 不 出 任 何 其 他 合 理 的 解 释 此 外 ，他指出， 

还可从平克尼先生寓所内发现的各种文件中找到关于他意旧敲诈的其他证掘， 

这些文件大多是他的亲笔手迹》 在这些文件中载有关于如何威胁，如何取钱 

和其他事项的具体构想，而平克尼先生对此一慨否

" 在对告密者进行审判时，皇家已证明他意图敲诈金钱》在这方面，平克 

尼先生1 9 7 6 5 月 7 H 给警方的陈述和在他公寓内发现的各种文件是特别有 

力的证据。 在这些证据面前r 被告无法辨解。 这不能不使人怀疑，所谓失 

踪了的证据是否会对平克尼先生有任何韻助， 审到法官在审讯过程中已经知 

道乎克尼先生意图敲诈的对象有走私活动* 他也承认平克尼先生的确与肯尼亚 

驻美国大使馆的一位代表有过联系，他曾将情报送交该大使馆，并且打，继续 

这样做。 因此该告密者声称失肆的证据，如果不是全部的话，至少有一部分 

已在审讯时提出。 显然，有一部分证据是不相干的：其他人在加拿大境内或 

境外可能犯罪的证据并不能都助平克尼先生证明他没有意思在加拿大犯罪。 

其余证据与被告的辨护多少有些关联，但也没有使主审法官相信，被告没有犯 

罪意图。 考虑到皇家提出的关于犯罪意图的大量证据，这并不令人感到惊讶

1 3 . 该缔约国也考虑了上诉法院在驳回判罪上诉时提出的意见* 上诉法院翻 

阅了关于声称失踪的证据的资料和证据. 在这方面，上诉法院认为： "如果此秦 

真象目前所说的那样重要的话，那么，在审判的每一♦阶段都会尽力解决失踪手提 

包的问题" ，但提交法院的资料" 十分含混，不足以支持代表上诉人提出的诉状 

该政府补充说： " 换句话说，平克尼先生不能使（上诉）法院相信，所谓失踪的证 

据是存在的，而且遭到皇家和留，并且与案件相关"。

1 4 加拿大政府的观点是，事实表明：

( a )声称失踪的证据，如果不是全部，至少大部分已经以某种形式提交审判法

官，但是被:法官认为无关或不相干Î
  _      --



C b )告密者没有尽力获得声称失踪的证银，尽管他说这些证掘对他的案件至关 

重要；

( 0 他没有要求加拿大最高法院批准，以摘定在本案情形下由《刑法》和 《加. " 

傘大权利法案》保障的充分辨护权和公平审讯权是否受到侵，，因此他没有尽量利 

用加參大国内的所有补救办法* 一-

1 5 . 关于因审判记录鼓误而使上诉法院迟迟不能^ 理的问题，该缔约国否认检 

察院有任何不当、失职或疏忽的地方， 它承认，延迟是由于"官方记录员办公室 

内的行政错失" 所致，但它指出无论如何应由乎克尼先生负此责任，因为他没有要 

求上诉法院下令制作记录，而按照《刑法》和 《不列颠哥论比亚最高法院规则》的 

规定，他有权这样做》

16. 1 9 8 0 年 1 2 月 2 2 日，平充尼先生的律师提出如1、答复：

"(1) 矢踪的证据

‘‘ 下面是在平克尼先生受审时提出的证据慨要：

" 平克尼先生于1 9 7 6 年 5 月 7 日在温哥华城他的公寓内遭温哥华 

市侦探和警察逮捕。 在逮捕前 . 温普华警方侦探搜査了该寓所.搜获了 

大批义件和其他物品。 在平克尼先生被捕后，.黎从一个汽车姑储存箱 

搜获了属于他的两个黑色手提包》 平充尼先生在受审时指出，在他被捕

前，除了这两个黑色手提包外，他还有一个灰色手提包。 他声称对他的 

辨护起关键作用的材料就放在从汽车站储存箱搜获的购个黑色手提包之中 

的一个。 他还说，后来归还给他只有那个灰色手提包和一小黑色手提包。 

霍晋侦採在作证时说. 他把两个黑色手捉包携至温哥华警察局，对提包内ÉR: 

的东西大略看了一下。 朦晋侦採还说，未曾对这两小提包内的东酉开列 

一个清单 . 弁且还指出，他本人不记得在平克尼先生寓所内见到任何灰色 

手提想 • 也没有搜获这样一个手提包，但尚有其他警方人员在该寓所，他 

们或许搜妖了这样一个手提包。



" 在审判时提出的证据表明，这购个黑色手提包在某个时间交给了加 

拿大皇家骑警保管，包内的东西亦由加傘大皇家骑警照相，随后又将这网 

个手提包归还温母举警察局。 也有人在作证W指出，还有其他一些机构 

对手提包内的东西感兴趣，包括美国联邦调査局、加拿大移民局和加举大 

皇家骑警颠覆科等机构。

" 虽然温哥华警方记录表明，已将两个黑色手提包^移交当时平克尼先 

生的律师帕特西亚•康纳丝女士 , 但康纳丝女士本人在审判时提出的证捉 

表明 . 她收到的是一个灰色手提包和一个黑色手提包，当她在表明她取走

两个黑色手提包的警方记录本上签字时，她 并 没 有 仔 细 该 记 求 ，ÏI口是 

随便地签了字。平克尼先生在摄党审讯以前被监禁在1、大陆区域教养中心 

( 类卡奴 ) , 该中_̂ 的记录录明，它们代平克尼先生收到的是一个灰fe牛

提包和一个M■"&手■提包》

" 平 先 生 作 证 时 指 出 . 他本人以及代表他的其他人.极力试图从 

警方找回男一个黑色手提包，但均告矢败：。 他证实说，他在被捕后不久， 

远在审判开始之前，就开始找这个黑皮包，包括有一次在别步 '审讯平;E尼 

先生日寸请智法庭法官1、令找回该乎提包，另一次则写1言给巴什福德司法郁 

长要求协助。

‘‘ 在平克尼先生受审时提出的上述证挺详情载于审判记录。 我们和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代表都本挺这些记录， 这些记录大约有九卷，如果 

需要的话可问委员会提供。

" 我们此刻提出上述证据概凝•，是 Is)为该缔约国的答复第7 和第8 

所述的情况太筒单， 此外，嫩明显的是，平 竟 尼 先 生 的 审 留 以 关  

于手提包及其所载证据找不到为理由，躲求无服期推：iïd审判，因为若不找 

到手徙想及其内容，平克尼先生就无法冗分灯便其答辨和辨护权利。 ¥  

判法官拒绝了该项要求。



" ( a ) 该缔约国说， " 声称矢踪的证据中，如果不是全都，至少大部 

分已提交审判法官 . 但是被法官认为无关或不相干。

" 我谨代录平克龙先生指出 . 此种说法是没有根据的。 虽然平宽尼 

先生在审判时提到失踪千提想的内容，但这弁不等于是把这些证据提交给 

了审判法官。 审判要决定的唯一间题是，平宽尼先生是否意图敲诈金钱。 

他为自己辨炉的理由是，他是出于政治原因要检验一下他所获得资料的真 

实性，而使用的办法是用资料去：金钱。 很明显，平克尼先生的政治动 

机是个关鍵因素，如果可能提出关于平究尼先生政治活动的其它证据，就 

可能得出全然不同的结论。 我们现在无法知道，若提出平克尼先生的所 

有证据，将会对审判法官的判决产生什么影响。

" 0 ) ) 该缔约国还说 . 平克Æ先生"未能竭尽全力设法取得声称失踪 

的证据， "

" 我要礼貌地指出，这个提法也完全没有依据.不符合审判平宽尼先生 

时提出的证扼，因为他作出很大努力来找回矢踪的证据。 也必须指出， 

平克尼先生声称，失踪的手徙包是在警方手中，从他被捕直至受审，他一 

直被押在奥卡拉监狱。 我要指出，在这种情况下他为找回失踪的证据做 

了这么多事已经很不容易了，而且他的这种努力表明，正如他声称的，失 

踪的证据至关直要。 审判时的证据表明，温哥华警方将该黑色手提包交 

给了加举大皇家骑警检査，同H寸也表明，其他一些机构 . 想括加拿大移民 

局和美国联邦调査局 . 都很感兴趣，这进一步证实了平克尼先生声称的在 

失踪的牛提包内所载证据的t生放。 "

17. Jÿ外，律师还代表平克尼先生指出• 不列颠哥伦比亚政府应对跋迟制作审 

判记录的错失负贵* 上诉法院本身知道记录延误，也应自动采取步骤加速制作审判 

记求。



1 8 . 人权事务委员会在其1 9 8 0 年 4 月 2 日的决定中指出，国内法魄涉嫌犯 

有亭实错误或法律错误，弁不一定就产生透反《公约》的问题，除非第1 4 条的某 

些现定可能没有得到遵守；平克尼先生声称他在提出辨护证掘方面遇到困难以及制 

作审判记录的工作被延运，这两小指控似乎确实引起了是否违反 《公约》的问题。

19 委员会现在要决定的问题是，是否有任何事实影响到平克尼先生受到公平 

审讯和进行适当辩护的权利。委员会仔细研究了它所收到的关于这个审判及其后就 

定罪和判刑提出上诉的所有资料。

2 0 . 关于声称失踪的证据，委员会确定，审判法官和上诉法院都曾考虑到证据 

是否存在，若存在的话，这些证据是否与案件相干的问题。 当然.因为缺少声称失 

踪的材料，法院的裁决只能根据它面前有的资料。加以判断。然而，委员会的职责 

不在于审查法院的判断是否茶于错误的事实，也不在于审査法院谁用加章大法律的 

情况，而只在于确定判断是否是在违反《公约》规定的情况下作出的。

2 1 . 委员会忆及，平克尼先生未能使法院相信这些证据有助于他进行辩护。 关 

于这类问题，通常都是以国内法院的裁决为准。 无论如何，♦员会根掘它收到的资 

料，没有发现任何事实，证明加拿大当局扣留了宣要证描，便平克尼先生不能获得 

公平审判 . 或没有提供适当便利让他为自己辨护。

2 2 . 但是，关于另一个上诉所籍的审判记录延迟了两年半才完成的问题，委员 

会在审议了所有的资料之后，认为不列赖哥伦比亚省当局在客观上应负责任。 即使 

情况特殊，延误的时间也似乎太长了，可能破坏上诉权的有效行使。然而，委员会 

同时也必须注意到加拿大政府的立场，即加拿大最高法院本来有权审查有关指控。 

但是，这个补救办法看来不大可能有效地防止延误》 發员会在这方面认为，第 14  

条 3 款(e)项规定的审判不得无故拖延的权利应连同第1 4 条(5)款规定的由上一级法 

庭复审的权利起适用，因此，这个案件出现了透反这两条规定的情况。



((: ) 关于声称在拘禁时党到不当对待的问题
III ■—          III ■«! ..« ■  Il I ■資

2 3 . 平克Æ先生声称，他在监狱内不断觉到种族性侮辱和虐待。他说，特别是 

(U由于他是黑人，监狱，守违.反 《公约》第 1 0 条(I)款和第 1 7 条(I)款的规定，对 

他进行侮辱、羞辱和人身虐待，（2)在他审前拘禁期间，把他和已判罪的犯人关在一 

起，他的轴信遭到任意干涉，作为一小没有判罪的人，他的待遇远远比不上已被判 

罪的人受到的待遇，这违反了《公约》第 1 0 条(1)和(2)款(a)项和第1 7 条Ü)敦的规 

定。

2 4 . 该缔约国说，不列额哥伦比iE省检察院监禁处就种族侮辱的指控分别进行 

了两次调查, 但找不出明显证振来支持平克尼先生的指控，此外 ,该缔约国认为 ， 

作者的这种指控似乎是在有人多次任意指控联邦和各肯政府官员和加拿大法院行为 

不当的悄况下提出的。因此，它认为应把这些指控肴作是" 滥用呈文权" ，并且应 

按照《任意议定书》 % 3 条的规定宣布予受理,至于来文所称平克尼先生在被判罪 

之前与已判罪者一起关押在下大陆区械教养中心的同一个蓝房以及他的通信受到干 

涉等， ， 该缔约LSJ称，平克尼先生或他的代表没有将找些指控以书面形式提交主管 

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检察院监禁处（但他曾提出其他指控 ， 因此是知道这个程序的), 

监禁处在看到他1 9 7 8 年 4 月 7 日给人权事务委员会的信后才知道有这件事。 因 

此，该缔约国指出，在这方面平克尼先生在向委员会提出指控之前并没有尽量利用 

加章大園内的补救办法。 然而，平克尼先生指出，他曾接到通知说，检察长办公室 

已对他的控诉进行:H调查，并认为他的指控没有根据。

2 5 . 人权，务染员会不同意该缔约 [II的主张 ， 即宣布，对作者声称的关于种族侮 

杯的控诉不予愛理， 因为这是邀用呈文权 . 此外，姿员会认为，作者的控诉似乎已 

由有关当局调丧并且予以驳回， 因此不能说没有尽* 利用国内的补救办法。 因此委 

五i会认为 ， 按照《任意议定书》的规定没有任何理由不审查这些指控是否属实， 

只要控诉所称，件发生在1 9 7  6 年 8 月 1 ^̂ 日或以后（即 《公 约》和 《任意议定 

书 》对加 '拿大生效Ü期 ) 。



2 6 . 按照该缔约国向委员会提出的资料，关于平克尼先生指称当他被监黎在下大 

陆区械教养中心时，因为他是黑人而遭到监獄看守的保样、羞轉和人身虐待的问题， 

不列觀哥伦比亚省监禁处检査和标准司曾三次进行调查。第一次是在1 9 7 7 年 2 

月，因为平克尼先生向不列颠身伦比亚省人权委员会控诉，该 司 了  一位检査员同他 

进行了谈话，所得结论是 ,平克尼先生不能提出充分具体的资料来证其他的控诉。第 

二次和第三次调查是在1 9 7 8 年在平克先生给人权事务委员会去信之后，当时没 

有和他本人谈话，因为他那时已海开了下大陆区械教养中心，只同他的你师进行了 

联系。检查和标准司司长教告说，除了一位律师曾无意中听到有小看守的评论并认 

为该评论 " 从性质和语调上说是有侮解性的" 之外，他下令进行的调查找不出任何 

证i 居来支特平克尼先生的指控。

2 7 . 平克尼先生gH人他本人曾因力这些控诉受过访问，并且指出，由他所指控的 

监禁处的另一个部门来进行调查，不能视为是真正独立的调查。然而，平克尼先生没 

有同时向委员会提出关于虐待的任何书面证据，委员会没有收到任何业经证实的资 

料来支持他所指称的违反《公约》第 1 0 条( 1 ) 敦和第 1 7 条(1)敦的情况。委员会 

对于这小问题不能进一步加以调査。

2 8 . 关于平克尼先生控诉说，他在受审前未被同判罪者分隔监禁及他作为一个 

未被判罪的犯人所受的待遇还不如判舉犯人，该缔约国于1 9 8 1 年 7 月2 2 0 提 

出下述说明：

“ A . 向在押犯人提供的服务:

“ 平克尼先生在1 9 7 8 年 4 月7 H给人权事务委员会的信中，没有举ai 

任何具体例证，说明他作为一个在押犯人，所受到的待遇比不上在服开]的犯人。 

在押犯人总是认为他们所受的待遇与服刑犯人相比要差得多，这是由于在押犯 

人的性质和要.临禁的时间，他们不能享受那些向服剂犯人提供的娱乐、职业训 

练和教育设施。

‘‘ 没有向在押犯人提供那些向判剂犯人提供的相同福利，并不意味着他们 

的待遇违反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 1 0 条第 1敦规定的人道待



遇和尊* 其固有的人格球严。如同所有犯人一样，他们可以享受监禁处提供的 

身心福利，例如放风、 医疗、阁书、宗教服务等。诚然，他们不能利用那些主 

要目的在使判刑犯人重新回到社会的一些方案。但是，加拿大政府认为，这并 

不 ;t 味是对在押犯人的非人道待遇或损害了他们的尊严。实际上，情况恰好相 

反 ，因为这些方案的目的在履行加本大承担的义务，使判刑犯人能够回到社会 

生话（《公约》第 1 0 条第 3款 ）。

'‘ B . 与判刑犯人的接触 :

“ 平克尼先生1 9 7 8 年 4 月 7 0 来信第3 页相 1 9 8 0 年 1 2 月 1 0 H

来信第2 和 3 页指出，他被监紫在下大陆区域教养中心时，虽然他是在押犯， 

却被关押在该中心监禁判剂犯人的地方。下大陆区域教养中心的作法是派某些 

处在保ÿ ■性拘留地位的判刑犯人为在押犯人送饭和打扫卫生。这样安排的目的 

是把他们同，些可能伤害他们的其他判剂犯人分开。在在押犯人监狱工作的判 

刑犯人，除非因工作需要，不得与在押犯人接触交往。他们住的监房与在押犯 

人监房不在一廣楼。

" 加拿大政府认为，把判刑犯人与在押犯人安徘住在同一个楼内，并不遣 

反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 1 0 条第2 敦的规定。联合国秘书长编 

制的《I I际人权公约草系》的注释中也承认这一点。该注释的第4 2 段指出：

‘‘ 尽释所有犯人可能被监禁在同一建筑物内，但可以做到把他们的曰常iè 

狱生活和工作隔离。把被控告者安排在 " 隔商监房 " 的建议会引起实际问题； 

如果采取这种建议 , 缔约国可能不得不建造新的监狱。 "

" 此外，加，大政府并不认为与在教养中心执行杂役工作的判刑犯人偶而 

梓触会透反《公约》的隔搏规定。 "



2 9 . 平充尼先生称，同此种派往工作的判刑犯人的接触并非"偶 ifij发 生 的 "， 

而是 " 经常有身体接触 " ，因为这实际上是经常使未被判剂和判刑的犯人接近。

3 0 . 委员会的意见是，《公约》第 1 0 条(2)款(a)项规定的 " 除特殊情况外，被 

控告的人应与被判罪的人隔离开，并应给予适合于未判罪者身分的分别待遇"是指 

应把他们安排在分隔的房间（但不一定是分隔的建筑物）。 照该缔约国的说法，

把被判开J的人作为服务员和清洁员安排在在押犯人居住的区城工作，委员会认为这 

种安排不遭反第1 0 条(2)款(a)项的规定，只要能够把这两种犯人之间的接触严格控 

制在工作需要的最低限度内。

3 1 . 平尼先生还控诉说，在被关押在下大陆区域教养中心时，他无法同外界 

官员通信，因此他的通信受到任意或非法干涉„ 这速反了《公约》第 1 7 条(1)款的 

规定。该缔约国1981年 7 月 2 2 日来文就控制教养中心的犯人通信问题提出下列 

说明：

" 平克尼先生作为候审的人依照当时有效的不列颇哥伦比亚者第73/61 

号法规《1961年监狱细则》第 1 . 2 1 节(d)款的规定，有 权 ‘获得同朋友通信 

或撰写辩护状的纸笔等材料，。加，大政府不否认，平克尼先生发出的信件受 

到管制甚至审查。 《1961年监狱细则》第 2, 4 0节(b)款就此明确规定：

‘ 2 ，4 0 ( b )犯人收发的每一信件（本细则规定的与律师往来的某些信件不在

此 限）均应由监狱长或由监狱长为此目的指振的负责官员进行阅，监狱 

. 长有权以信件内容不合要求或信件过长为理由，自行决定拒绝投满或删除

任何信件或信件之任何部分。’

“不列類哥伦比亚番第284/78号法规， 《教养中心如则》于 1978年 7 

月 6 日生效，其中第4 2 节规定：

'42 ( 1 )除资责通信外，（教养中心）主任或由主任授权人员可检查犯人与

另一人之间的所有信件，只要他认为该信件可能对教养中心的管理、业务、



纪律或安全造成威胁。

‘ (2 )主任或主任授权人员如认为信件内容对教养中心的管理、业务、纪律或 

安全造成威胁，主任或由主任授权人员可删除该内容。

‘ (3 )主任可扣留金钱、药品、武器或可能对教养中心的管理、业务、纪律或 

安全造成威，的任何其他物品也可以扣留在通信中所载的透反主任制定 

的教养中心规则的物品。如果决定予以和留，主任应

( a ) 将决定通知犯人，

(b) 只要此项金钱或物品不是根据不列颠母伦比亚省或加拿大法律予 

以起诉的犯罪证据，把此项金钱或物品妥善存放，在犯人从教养中心释放

时归还给他，

( 0 ) 在依照本节嚴行其职责时，合理地尊重犯人和与犯人通信人员的

隐私权。

‘ (4 )犯人可收阅出版商直接寄送给他的书籍或期刊。

‘ (5)每个犯人每星期可以寄发的信件没有眠制。 "

3 2 . 虽然这些规则是在平克尼先生离开下大陆区域教养中心之后才颁布的，但 

实际上当他在该机构扣留时已道用。这就是说，细则第一 f *规定的免责信件，包括 

" 犯人寄送国会议员、省议会议员、律师或政府律师、教养专员、区械教养院主任、 

监狱牧师或检查和标准司司长的信件" ，这种信件不受审查，至于非免责信件，只 

有在其内容对教养中心的管理、业务、纪律或安全造成威胁时才受到检查。在平克 

尼先生扣留于该中心期间，管理犯人通信的程序不允许对同政府官员通信的权利一 

般地加以限制。平克尼先生并没有被刺夺此项权利。一方面设法限制他与政府官员 

的通信，而同时却允许他接见他的律师，这似乎是个徒劳无功的办法，因为通过他 

的律师，他可向他声称不准他进行联系的各级政府官员声诉。 "



3 3 . 平充尼先生1981年 8 月 2 7 日的来信对该缔约国的来文评论如下：

" 此外，加拿大政府来文第5 頁声称，我在奥卡拉的信件没有受到干扰，但 

事实上，监狱当局不仅按照对待所有犯人的办法检查了我的信件，而且举实上， 

政府也明明知道，我寄给政府官员的信（这类邮件当然应该是免责邮件）有时 

根本没有送到他们手中，因为信寄出之后，根本没有送出监狱。至于政府所说 

的，由于我可以固定接见律师，监狱当局以这种行动是 ‘ 徒劳无功 ’ 的，这全 

是胡说。 "

3 4 . 平克尼先生没有提出具体证据来证实该缔约国没有按照所述办法，对他的 

通信进行了控制或检查。但是，《公约》第 1 7 条不仅规定 " 任何人的•……通信不 

得加以任意或非法干涉" ，而且规定 " 人人有权享受法律保 i ^ 以免受这种干沸"。 

当平克尼先生被监禁在下大陆区域教养中心时，唯一生效的关于犯人通信的控制和 

检查的法律似乎是《 1 961年监狱细则》第 2, 40 ir(b)款。 安员会认为，该节的 

- •般性规定本身没有对于其任意适用提供令人满意的法律保障，尽管委员会已经查 

明，没有证据证明平克尼先生本人因为发生了迷反《公约》的情况而受娘。委员会 

还指出， 1978年 7 月 6 日生效的《教养中心细则》第 4 2 节现在已经使有关法律 

的规定更为具体。

35 . 人权事务委员会报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 f尔公约任意议定书》第 5 条 

4 款，认为从来文可以看出发生了透反《公约》第 1 4 条(3)敦(e)项和(5)款的情况， 

因为延迟制作出上诉用的审判记录是不符合及时受审权利的。



附件八

人权，务委员会依照《公民权利 

和政治权利 i l 际公约任意议定书》

第 5 条 第 （4 )款提出的意见

关于

第 H 14/63号来文 

提出者 : 维沃莱塔，塞泰利什代表她丈夫罗• 桑 迪 ，昂通纳西汰提出 

有关缔约Ü1: 乌拉圭 

来文日期 : 1 9 7 9 年 1 1 月 2 8 日

按照《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 2 8条设立的人权事务委员会，

于 1 9 8 1 年 1 0 月 2 8 日开会，

结束了它对维沃莱塔 . 塞泰利什依照《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意议定 

书 》向査员会提出的第H 14/63号来文的审议，

考虑了来文作者相关系缔约国送交委员会的一切书面资料，

通过以下意见：

按照《任意议定书》第 5 条第(4)款提出的意见

1 . 这项来文（第一封信的日期是1 9 7 9 年 1 1 月 2 8 曰，維后几封来信的 

H期分别是1 9 8 0 年 5 月 2 8 H 和 3 1 H、 6月 2 3 H、 7 月 7 日、 1 0 月 3 H 、 

1 9 8 1 年 2 月 9 日 、 5 月 2 7 S 、 7 月 2 2 日），作者维汰某塔 . 塞泰利什是 

住在法国的乌拉圭公民 . 她代表她丈夫罗 . 桑 迪 . 昂通纳西沃来文《 后者系54

岁的乌拉圭公民，目前拘禁在乌拉圭，

2. 1 作者在其1 9 7 9 年 1 1月 2 8 H的来文中指陈下列情况：她丈夫是民族



解放运动（MJLlî—Tupamar o s )的主要剑建人• 她 说 ML：N(T) 7;é—个败治拓劝他 

织，不是恐怖主义组织• MJ」；N (T )的宗旨是通过根本性地改革社会经济结构和武装 

斗争来建立更好的社会制度• 1 9 7 0 年 8 月 7 曰， 经过七年秘密活动后，她丈

夫被鸟拉圭警察逮捕； 1 9 7 1年 9 月 6 日 他 与 其 它 1 0  5 名政治拘禁者一起从 

» 。卡拉塔斯监狱逃脱； 1 9 7 2 年 9 月 1 曰他再次被捕，身受重伤，被送往一 

所军队医陳；以后他又被一军事ai体綁架，最后他投入军事拘禁所一•号 （利维拉塔 

德监狱）•

Z 2 作者又指出： 1 9 7 3 年 6 月至9 月期间，包括她丈夫在内的八名妇女九 

名男人被军队押解秘密的拘禁地点， 这些人知悉，当时已成为 “ 人质，’，如果所 

厲 组 织 ( T ) 采取任何行动，就会被处决. 作者补充指出： 1 9 7 6年八名 

女 " 人 质 " 被押回军事监狱，但九名男人继续被扣作 " 人质 " •  作者附来 1978 

年.3月释放的八名女 " 人 质 ，，之一埃利挪’科拜罗，米 沙 1 9 7 9 年 2 月的声明《

( 米沙女士在声明中证实罗n桑迪及其他八个男拘禁者仍被认作" 人 质 ，’ • 她列

举其它男女人质的姓名，指 iÜ某一人质拘禁在只有一个床替的很小的囚室里，义潮 

又冷，没有資户， 门总是关着，拘禁者一天2 4 小时都举独地关在里面， 索上 

眼睛绑上手带到院子放风的机会极少. 米沙还指出A M 经常换监狱，亲戚不得不 

到处打才能知道去处，探监只是 fP]或批准. ）

2. 3 作者描述了 1 9 7 3 年至 1 9 7 6 年期间她丈夫的五个拘禁地点，指出她 

丈夫在每一处均遭虐待（单独囚禁、錢食和折摩），在其中一处由于遭到卫兵的毒 

打而患路病。 作者提到1 9 7 6 年 9 月她丈夫曾被转押帕索.德 ，，洛 斯 ，，托罗斯 

城的因赫埋罗斯兵营，

2. 4 , 作者指称： 1 9 7 8 年 2 月开始 . 她丈夫再次遭受非人性的折磨相睡别， 

有三个月时间强迫他播天做P l a n t  0 n ( 紫住眼晴站直）；一次只谷件有几个小时 

的休息睡觉；还打他，不给足够的食品，不许人来探望• 1 9 7 8 年 5 月，他受

罚三个月后第一次接受探监，身体差得令人吃惊.



^ 5 1 9 7 8 年 8 月底，当局正式宣布由于她丈夫危善性报大，他不在利维拉

搭德监狱* 而拘禁在帕索，德 ，洛# f • 托罗斯市》 作者认为，扣她丈夫为人质以 

及对他残離不加区分地折磨严重透反了国家法律和国际法，特别是 1 9 4 9 年的H 

内瓦公约 .

2. 6 作者强调指出， 1 9 7 6年 3 月 2 3 日《公民权利和政洽权利 I I 际公约》 

及 其 《任憩议定书》开始生效并没有改变她丈夫的处境. 作者请求人权事务委员 

会采取适当的行动，保证她丈夫自已提出来文的权利，

a 7 作者还指称， 1 9 7 6 年以来，她丈夫的痛病一直需要动手术;尽管医务 

人员已下令动手术，军事当局一直拒绝将他送往医院， 因此他的身体情况每况愈下. 

( 因忠沛症，他只能服流汁，无人扶走不动路；他还有心脏病）， 作者为其丈夫 

的生命祖忧，甚至认为虽然鸟拉圭在1 9 7 6 年已正式废除死刑，但当局已决定慢 

慢地拖死他《 因此，作者请求人权♦务要员会适用其临时议事规则第8 6 条以免 

对她丈夫身体造成无法补救的损香•

2. 8 作者指出，她丈夫被剥夺了所有的法，保障 . 1 9 7 5 年 1 2月以来， 

规定所有涉及政治犯罪的案子都必须交军事法凝审理，因此她丈夫未决的审讯由军 

举法好愛理.

2. 9 作者又指出， 1 9 7 7 年 7月，政府发布了 " 第 8 号制度法" ，其实际效 

采是，将法权力盤于行政权力之下 . 作者还说不可能期望军，法庭作出独立公 

正的^]法。 作者还指称 , 诸如人％保护令等S1内补偿办法不能实行；平民被剥夺 

了公平审讯所必î f 的保障加上诉的权利；辨护律师一直受军事当局的胆挽；她丈夫 

无法选样自已的律师. 作者认为所有国内补教办法均已用竭》

2. 1 0 作者还指出，在写信的时候（1 9 7 9 年 1 1月 2 8 H ) , 她不知她丈夫 

关在何处。作森请求人权，务姿员会从缔约圓郁里获得有关她丈夫拘禁地点和条件 

的情况.



3 . 作者宣称乌拉圭当局造反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际公约》第 2 、 6 、

7 、 1 0 和 1 4 条，

4. 1 9 8 0 年 3 月 2 6 日，人权事务委员会依照临时议 îjï规则/處 9 1条将来 

文转交关系缔约国，要它提供有关受理来文问题的情况和意见， 委员会又请关系 

缔约国说明罗 . 桑 迪 • 昂通纳西沃的身体状况，医疗情况及其确切拘禁地点。

5 . 关系缔约国在1 9 8 0年 6 月 1 6 日的说明中就受理来文一事提出异议，

理由是同一事项已作为案例第2 9 3 7 号提交美洲人权，务查极会， 在这一方面， 

委员会从美洲人权事务委员会获悉，上述案子由第三者提出， 已于1 9 7 8 年 4 月 

2 6 日公开受理， 关系缔约国没有就罗，桑迪的身体状况、医斤情况及其拘禁地 

点提供任何消息，

6 . 作者在 1 9 8 0 年 6 月 2 3 日的信中就关系細约III的来文友表了意见，指 

出她从未向美洲人权委员会提交过有关她丈夫的案子. 作者还指出，由于lil际上 

对军事当局的强大压力， 已获悉她丈夫被拘禁在杜拉斯诺省的" 帕布洛 . 加拉尔萨 ' 

团- 作者指称，关系缔约国之所以拒绝说明她丈夫的身体情况，是因为他在关在 

没有新鲜空气或阳光的地下囚室里，缺乏足够的食品,与外界接触仅败于每月一次 

由武装警卫在场的5 0 分钟探监，

7 . 维沃某塔 . 塞泰利什在1 9 8 0 年 7 月 7 日另一来信中确定了给美洲人权 

事务資员会去文涉及第2 9 3 7 号案子的作者，☆ 附他 1 9 8 0 年 6 月 8 H写给妥 

员会执行秘书的原信的副本》 作者请求美洲人权姿员会停止审议有关罗，桑迪的 

第 2 9 3 7 号案子，以播除涉及人权举务安员会依照《任意议定书》审议本来文的 

权败这方面的任何程序上的混乱现象<

8 . 在这种情况下，人权事务姿员会认为《任意议定书》第 5 条第(2)款(a)并不 

排除委员会审议本来文， 从现有材料来看，安员会不能确定所称遭反行为的受寧 

者仍有未经利用的补救办法， 因此，委 id会认为依照《任憩议定书》第 5 条第 2 

款 (b)可以接受本来文，



9 . 因此，人权委员会于1 9 8 0 年 7 月 2 5 日决定：

( a ) 来文是可以接受的；

( b ) 按 照 《任意议定书》第 4 条第 (2),款，请关系缔约国在牧到本决定后六个月 

内向香员会提出书面解释或声明，说明所涉事项，如已采取补救措施，亦请它说明 ;

((0 请关系缔约闽向举员会提供关罗，桑迪 • 昂通纳西汝目前身体状况、医疗 

及确切拘禁地点的愤况；

((i ) 应告知关系缔约 [41,其按照《任意议定书》第 4 条第(2)敦提出的书面解释 

或声明必须主要涉及审议中案件的实质问题> 委员会强调，为履行其职责，便 需  

关系缔约国对来文作者的指控作出具体回答，并对其行动作出解释。在这一方面， 

请关系缔约国把与审议中案件有关的任何法庭命今或决定的副本一并随函递送>

10 作者在 1 9 8 0 年 1 0 月 3 日的信中指出她丈夫有权知道1 9 8 0 年 7 月 

2 5 日委员会宣布来文可以接受的决定，应当给她丈夫有关文件的副本，并准他有 

机会断情补充

1 1. 1 9 8 0 年 1 0 月 2 4 日，人权專 务̂委员会：

注 :t 到来文作者在其1 9 7 9 年 1 1月 2 8 日的信中对其丈夫的身体状况以及 

為拉 ;É 政府对其丈夫拘禁地点保密的做法表示严重关注，

考處到委员会以前曾要求提供有关罗 . m ♦ 昂通纳西汰观况的消息，此项请

求被置若罔闻，

又注意到来文作者1 9 8 0 年 1 0 月 3 日的来信，

决定 ,

1 . 促请关系缔约国注意，在 1 9 8 0年 3 月 2 6 日和7 月 2 5 日两项决定中， 

人权# 务委员会要了解罗■桑迪 . 昂通纳西沃身体状况、医疗和确切拘禁地点等情 

况；

2 . 敦hi■关系维约ISI不再耽摘，立即提供关于那些情况的消息；



3 . 如维沃莱塔 . 塞泰利什所要求，请关系缔约国将涉及诉讼的所有书面材料 

( 各方来文、人权事务委员会的决定）交给罗 . 桑迪 . 昂通纳西沃，并给他直接与 

人权事务委员会联系的机会。

12. 1 作者又于1 9 8 1 年 2 月 9 日> 5 月 2 7 H 和 7 月2 2 日来信，肯-申她对 

丈夫身体状况的深切关注。作者再次指出， 1 9 7 4 年年中在科洛尼亚兵許，士兵 

用枪托猛击她丈夫下胰部后，他得了擴股沟液，有纹窄血脉的危险。作者指出，桑 

迪的亲戚一再要求给桑迪动手术，因为他身体极差，但 毫 无 結 果 。

12. 3 关于她丈夫的法律方面的情形，作者补充如下：

(一） 1 9 8 0 年 7 月，依照乌拉圭刑法她的丈夫被判最高徒开j: 3 0 年监 

禁 和 1 5 年特别安全措施。 审判前，没有告诉他究党控告他犯了什么罪，也不 

容许他提出证人，审讯是秘密进行的，他并在场。她丈夫被剥夺答辨的权利， 

从未有机会与指定给他的律师奥尔米卡，贝利联系。

P  1 9 8 0年 9 月 和 1 9 8 1年的 4 月、 5 月，当局宣布对她丈夫的判 

决将由最高军事法庭复审，但选♦ 仍未有动静。

( 3 虽然桑迪的亲威指定梅特勒，《龙作他的律师，但 1 9 8 0年 9 月和 

1 9 8 1年 1月梅特勒 . 塞龙不能审查桑迪的挡案，也不能看望桑迪。

1 3 . 依 照《任意议定书》第 4 条第(2)款。关系缔约国提出来文的时限1 9 8 1 

年 2 月 2 7 日终止。道今未收到关系缔约国的来信。

14. 1 9 8 1年 8 月 2 1 H , 关系缔约国对委员会1 9 8  0 年 1 0 月 2 4  0 的 

决定（见上面第1 1 节 ）作出评论如下：

" 1 9 8 0年 1 0 月 2 4 日委员会第十一届会议通过的关于本案的决定超 

越了它的职权范围。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国际公约任意议定书》授于人权事务 

委员会的权限载于第5 条第(4)氣 该 敦 规 定 ‘委员会应向关系缔约国及个人提 

出自己的意见 ' 。这条规定的范圃十分明确。委员会只有权向关系缔约国传达 

自己的意见》



" 与此相反，委员会在此项决定里倩取了超越权限的权力。

‘‘ 人权事务委员会谁用的是《公约》及 《议定书》条文中不存在的一条规 

定，委员会的职务应是贯彻执行 i t些圓际文书的规定。象举员会这样的一♦机

构，自定规则，公然沸反出自批准国意愿的文件, 这种做法是不容许的。这就

是桑员会作出上述决定的货景。决定第段要求关系缔约国—— 乌拉圭■一 管  

雜下的被拘禁者有机公接与委员会联系，it 完全没有法律依据。_̂ 拉圭政府 

抵绝楼受这项决定，因为接受说项决定就会造成接受违反《公约》及其《议定 

书》一类 I I 际文书的决定的危险先例。再说，乌拉吉政府认为上述国际文书的 

鄙定视缔约HI为国 际 法 的 体 。 因此，拭些国际准则与任何相同性质的协议也 

是游用于圓家, 而不直接适用于个人。所以，委员会怎样能够宣称它的决定适 

用于某一个人。委员会此项决定违反基本准则和原则，而且雄背它对促进和保 

才户人权的事业所负使命。 % 于上述振因, 鸟拉圭政府拒绝接受这项决定"。

1 5 . 人权事务委员会根据各方按照《任意议定书》第 5 条第( I)敦的规定提供的 

情况审议了本来文，在没有关系缔约国意见的情况下决定以来文作者指称的下列事 

实作为♦ 员会意见的基础：

16. 1 《公约》生 效 前 发 情 事 : 1 9 7  0 年 8 月 7 日，民族解放运动（MLE— 

Tu pamaroL；) 主要创始人之一•罗 . .桑 迪 ，昂潮纳西沃在马拉圭被捕。 1 9 7 1年 

1̂ 月 6 曰他越狱出逃， 1 9 7 2 年 9 月 1 日党，伤后再次被捕。 1 9 7 3 年以来， 

他一直被当作 " 人质 " ，就是说他的组织（MLî^T) ) 一•采取行动，他就可能被杀。

1 7 3 年和 1 9 7 6 年期间，他被囚黎在五个监榮处所，到处觉虐待（单独囚禁、

缺乏食品、折 摩 ）。 1 9 7 4 年在其中一处因遭警卫毒打得了妬症。

16. 2 《公约》生效后发生的情》 : 1 9 7 6 年 月 ，他被转押帕索，德 . 洛 斯 . 

托罗斯市的因赫埋罗斯兵营> 在那里 , 从 1 9 7 8 年 2 月至 5 月三个月来，他倍受 

析磨 ( " P1 tu.rU)riüs" 、毒打、缺 食 ）。 1 9 7 9年 1 1月 2 8 H ( 作者第一次



来文的日期），他的拘禁地点不明。他目前被拘黎在杜拉斯诺省 '帕布洛，加拉尔 ]  ̂

团第2 号的地下囚室中。 他目前身体极差（因患邪症，只能食流汁，无人挟持不能 

行 走 ) , 而且没有得到必需的医疗。 1 9 8 0 年 7 月，他被判徒开j 3 0 年加上 1 5 

年特别安全措施^ 他不了解对他的指控，也从未能与指诚给他的律师與尔米卡- P1 

利联系。对他的审讯，他并不在场，是秘帘举行的，并且不允许他饼出证人为自己 

答辩。 1 9 8 0 年 9月和 1 9 8 1年 4 月、 5 月，乌拉老当局公开宣布最高军事法 

庭将复审对他的判先

1 7 . 人权事务委员会指出，委员会 1 9 8 0 年 7 月 2 5 日作出受理决定时不知 

道初审法庭对罗，桑神的审判。委员会又指出，虽然最高军事法庭将复审他的判决 

( 选今的无任何复审诉讼的迹象），委员会并不是因此不能审议此项来文，I巧为施

行补教办法拖延报长时间，实在没有遗理。

1 8 . 人权事务姿员会不能接受关系缔约国所说，委员会在其1 9 8 0 年 1 0 月 

2 4 日的决定中要求关系缔约国给罗 . 桑迪 • 昂通纳西汰以机会与發员会直接联系, 

超越了它的权限。委员会拒绝接受关系输约国所说，在诛及在乌拉圭被监禁人员的 

情况下，受事者无权与委员会直接联系。如果政府有权从中胆妆委员会与党害者之 

间的接触V 依照《任意议定书》设立的程序，在许多场合会都失去任何窝义。 要有 

效地实施《任意议定书》，拘禁者应与委员会直接联系，拭是先决条件。在国家承 

认委员会有权依照《任意议定书》的规定接受和审议个人来文的情况下，硬 要 说  

《国际公约》及 其《议定书》只适用于作为国际法主体的国家，因此不能黃接应用 

于个人，是没有法律根据的。在这种情况下，剥 夺《公 约 》违反行为受，者向委员 

会提出此一事项的权利便等于剥夺《任意议定书》的强制性。

1 9 . 人权事务委员会对于关系缔约El未核行它在《任愈议定书》第 4 条第(2)款 

下的义务，完全不理委员会为了解罗 . 桑袖身体状况，医疗情况及被拘禁地点一再 

提出的要求，深感不安。 如果缔约 I I不提供第5 条第 (4)款提及的意见的形成需要的 

一切资料，委员会就不能完成《任意议定书》所赋予的任务了解关系人身体状况



对于评价酷刑或折磨的指控是至关紧要的。

2 0 . 人权事务委员会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意议定书》第 5 条 

第(4)敦，认为委员会所发现的事实是在1 9 7  6 年 3 月 2 3 日（《公约》及 其《任 

意议定书》对乌拉圭生效之曰）后出现的或继续发生的从而构成了速反《公民权利 

和政治权利》的行为，特别是：

违反了第7 条和第 1 0 条第(1.)敦的规定，因为罗 . 桑迪被单独囚禁地下牢 

房， 1 9 7 8 年有三个月遣受醇刑，被剥夺了他的身体必需的医疗；

违反了第9 条第0)敦，因为未，重他在合理的时间内受审的权利；

透反了第1 4 条第(3)款( a ) , 因为未逃速通知他对他的各项指控；

违反了第1 4 条 第 款 ( b ) ,因为他不能自选律:师或与指派的律师联系，因 

而无法准备辨护；

违反了第1 4 条第(:i)敦( e ) ,因为审讯拖越太久；

透反了第1 4 条第(:3)款((" ，因为他未能参加初审法庭的审讯；

违反了第1 4 条第0:0敦(e) ,因为剥夺了他可以有代表他的证人参加初审接 

受查问的机会。

2 1 . 因此，查员会认为缔约国有义务立即采取措施，保证严格遵循《公约 》的 

规定，向受寒者提供肩效的补救办法，特别是，应按照《公 约》第 7 、 1 0 条的规 

定给予罗 . 桑迪受拘禁人的待遇，重新审讯，做 到 《公约》第 1 4 条规定的一切程 

序保障措族。缔约圓还须保证罗• 桑迪迅速得到一切必要的医疗护理。



附件九

人权事务委员会依照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意议定书》 

第 5 条第(4)敦提出的意见

关于

第 R . 2 X 1 0 号来文

提出者 : 阿利斯，阿尔特索尔和维克托，乌 戈，阿尔特索尔 

所称受，人 : 阿尔维托•阿尔特索尔 

有关缔约国:乌拉圭

来文日期： 1 9 7 7 年 3 月 1 0 日（第一封来信的日期）

决定受理日期 : 1  9 8 0 年 1 0 月 2 9 日

按照《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 2 8 条设立的人权，务委员会：

— 于 1 9 8 2 年 3 月 2 9 日开会；

一 结束了它对阿利斯 • 阿尔特索尔和维克托 . 乌戈，阿尔特索尔依照《公民 

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意议定书》向委员会提出的第R.2S/10f来文 

的审议；

— 考虑了来文执笔者和有关缔约国送交委员会的一切书面资料：

通过以下意见：

按照《任意议定书》第 5 条第(4)敦提出的意见 

1 . 这项来文（第一封来信的日期是1 9 7 7 年 3 月 1 0 日，随后几封来信的



日期分别是1 9 7 7 年 8 月 1 日和1 1月 2 6 日、 1 9 7 8 年 5 月 1 9 日、 1979 

年 4 月 1 6 日， 1 9 8 0 年 6 月 1 0 H ,  1 9 8 1年 1 月 2 8 日和1 0 月 6 H ) 的

执笔者是住在墨西哥的乌拉圭公民。 他们代表他们的父亲阿尔维托，阿尔特索尔• 

閃萨雷斯提出来文，后者是一名6 8 岁的乌拉圭公民、原工会领导人和乌拉圭众议 

院议员，据称现被拘禁在乌拉圭。

1 . 2 来文的执笔者指陈下列情况：他们的父亲于1 9 7 5 年 1 0 月 2 1 日在蒙 

得维的亚，未经任何正式指控即被遂捕。 虽然没有公布他的被捕及，禁地点，但 

执笔者声称，根据同时被捕后来获释的证人所提供的情况，可以肯定他们的父亲开 

始被拘禁在一所私人住宅，后被拘染在第三步兵营。 他在那里受到拷打、 电开I、

罚站共达4 0 0 多小时，长期间被吊起来。 他在被捕前不久曾动过心脏手术，虽 

然没有生命危险，但必需严格遵守工作、饮食和医疗的规定。 1 9 7 5 年 1 2 月 

1 4 日，他被移送到第五炮兵营，仍带着手拷，头軍，被单独蓝禁。 '他后来被移 

送 到 " 利伯塔德 " 监狱，根据 " 聚急安全措施 " 被拘禁，直到被捕后1 6个月才被 

带见法官，并命令对他审判。 掘称对他的指控不过是他的公开的和众所周知的工 

会和政治的斗争精神。 依 照 1 9 7 6 年 9 月 1 日《第 4 号制度法》, 他被剥夺政 

治权利。

1 . 3 执笔者又说，国内的补救办法在乌拉圭实际上是完全无效的。 至于甲请 

" 人身保护权 ’，，当局认为它对依“ 紧急安全措施 " 而被拘禁的人并不适用。

1 . 4 执笔者在1 9 7 7 年 8 月 1 日来信称，由于他们的父亲身体状况很差，应 

按照委员会议事规则第8 6条采取临时措施避免对其父亲的健康和生命造成不可挽 

回的伤香。 执笔者称，这些行为速反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 7条 

第(1)款、第 9 条第(3)和第 (4)款，第 1 0 条第(2)款 (a)项和第(3)敦、第 2 5 条N ,  (D)和 

(。)项.

2 . 1 9 7 7 年 8 月 2 6 日，人权，务委员会决定依照督行议事规则第9 1 条 

的规定，把来文转送有关缔约国，请它就来文可否接受问题提供资料和意见，并请



提供有关所称受寧人健康状况的资料。

3.  1 9 7 7 年 1 0 月 2 7 日缔约国提出以下两项理由反对接受来文：（a) 美 

洲人权委员会（美洲人权会）已审查过这个案件（第 2 1 1 2 号 ）；（b ) 所称受， 

人并没有用尽一切国内的补救办法。

4.  1 9 7 8 年 1月 2 6 日委员会又决定：

( a ) 通知来文执笔者缔约国反对接受来文，理由是美洲人权会已经审查过有关 

他们父亲的案件（第 2 1 1 2 号 ）并征求他们对这一情况的意见；

(b) 通知缔约国由于没有关于来文执笔者可以播用的国内补救办法以及鸟拉圭 

主管当局所实行的这些补救办法是否有效的更具体资料，除非缔约国提出它认为来 

文执笔者可以援用的这些补救办法的详细情况，并证明这些补救办法是有效的这一 

合理的前景，否则委员会不能认为他未能用尽这些补救办法，因而从用尽补救办法 

方面来说，该来文不被认为是不可接受的；

( 0 ) 对缔约国至今尚未提出有关阿尔维托.阿尔特索尔健康状况的资料表示关 

切，敦促缔约国作出紧急安排，由具有法定资格的医疗机构对他进行检查，并请缔 

约国将检查报告副本送交委员会。

5.1  1 9 7 8 年 4 月 1 4 日缔约国的说明重申美洲人权会已审理过此案件，它 

所提出的资料中已慨述军事则事法庭被告可享有的各种权利以及根据岛拉圭司法制 

度为保护和维护其各项权利被告可援用，的.国内补救办法。 关于阿尔维托. 阿尔特 

索尔的情况，缔约国还指出：

" 他是共产党执行委员会的成员，负责被禁的共产党的所请第四处，即对

武装部队进行渗透。 由于他与该非法组织的秘密颠搏活动有关，于 1 9 7 5

年 1 0 月 2 1 日被捕，根据紧急安全措施受到拘禁。 随后他被带见第一巡回

区军事审查法官。 1 9 7 6 年 9 月 2 4 日法官下令对他进行审判，指控他犯

了《军事刑法》第 6 0 条第⑥款所称参与颠覆活动罪。 "



5. 2 关于阿尔维托 . 阿尔特索尔的健康状况，缔 约 国 指 出 尔 维 托 . 阿尔特索 

尔 . Mî?产雷斯因思有轻微性主动脉口狭窄症，于 1 9 7 4 年 1 2 月 2 6 日接受手术。 

对他完全免除任何辅要体力的工作，他得到适宜该病的饮食和医务监，。阿尔特索 

尔被关押的条件，符合一般:nt用于所有普通犯人的监狱条例规定，有享受足够娱乐 

法动、被採视和通信的权利。 已经要求医生小组对阿尔维托 . 阿尔特索尔进行检査， 

医生小组的意见将于适当时候送交委员会。 医疗报告于1 9 7 9 年 1 0 月 5 日收到， 

并转送来文执笔者参考。

6 . 人权事务委员会的•井一步的程序拖延恨久。因为执笔者一冉企图，盖事实. 

他们事实上也是美洲人权会审理的第2 1 1 2 号案件的执笔者，后來他们声明（不 

能证实）撤美洲人权会审埋的第 2 1 1 2 号襄件。最后，执笔者于1 9 8 0 年 6 

月 1 0 日将他们给美洲人权会要求撤的甲请信（ 1 9 8 0 年 5 月 6 H ) Él本送交 

人权，务委员会。美洲人权会秘书处证实曾收到该信。但委员会确定，阿尔维托 .

阿尔特索尔一案将由美洲人权会根据1 9 7 9 年 3 月不相关的第三方送交美洲人权 

会的一项新的指控继续审理。

7. 1 为决定是金党理姿员会收到的此项来文，下列事买业经确认：

(■•0阿利斯和维克托 . 马 戈 ‘ 阿尔特莱尔十1 9 7 6 年 1 0 月将他们父亲 

的案件提送美洲人权会；

( b ) 他们于1 9 7 7 年 3 月 1 0 日将其父一案提送人权事务委员会；

(。） 1 9 7 9 年 月 ，一无关的第三方就阿尔维托 . 阿尔特索尔的情况向 

美洲人权会提出甲诉；

(<1 )阿利斯抑维克托 . 乌 戈 . 尔特東尔1 9 8 0 年 5 月 6 日写信撤回他 

们货义美洲人权会 '、K议的東卷。

7. 2 变员会的结论是，根据美洲人权会的议事规则，委员会对执笔者于1977 

年 3 月 1 0 日提出的来文的审议并不因为一无关的第三方后来提出的申诉而受到妨



碍。因此，委员会认为根据《任意议定书》第 5 条第(2):欲(a)项的规定，该来文并非 

不能受理。

7. 3 关于国内补教办法是否援用无遗，条员会根据所收到的资料无法得出结论 

认为仍有若干补救办法所称受举人应加以復用。因此，委员会认为根据《任意议定 

书 》第 5 条第(2)款 (b)项，该来文并非不能受理。

8 . 人权事务委员会因此于1 9 8 0 年 1 0 月 9 日决定：

( 1 ) 来文是可以接党的，执第者有权代表他们的父亲提出甲诉；

( 2 ) 请执笔者譽快于收到此决定通知之日后六周内，淹清他们过去提出的 

那些事件是发生于1 9 7 6 年 3 月 2 ：3 日（《公民权利相政治权利 ISI际公约》 

在乌植圭开始生效的日期〉或以后，并将他们目前了， 到的有关其父亲在197(5 

年 3 月 2 3 日以后所受待遇和情况的评细资料（包：lÿ有关 y 期 ）通知委员会；

( 4 ) 报据《任意议定书》第 4 条第(2)款的规定，请缔约国在将执笔者按上 

文执行部分第(2)段提出的任何来文转交缔约国之a 起六个月内, 向姿员会提出 

灌清事实以及所采取的任何补救办法的书ÈJ解释相说明；

( 5 ) 通 知 缔 约 国 ， 它 依 照 《任 意 议 定 书 》第 4 杀 第 (2)款 的 规 定 提 交 的 书 面  

解 释 或 说 明 ， 必 须 主 要 涉 及 审 议 寧 项 的 实 廣 。 ♦ 员 会 强 调 ， 力 觸 行 其 欣 责 起 见 ， 

要 求 对 来 文 执 笔 者 提 出 的 ， 一 条 辨 解 作 出 具 体 相 详 细 的 答 复 ， 以 及 缔 约 K!对 其  

采 取 行 动 的 解 释 。 因 此 要 求 缔 约 IS把 与 本 案 有 关 的 任 何 法 庭 命 令 或 判 决 本 一  

并 随 困 附 来 ；

( 7 ) 除上文执行部分第 4 段和第 5 段提出的埃■求 外 ，考虑到缔约 f a关干阿 

尔 维 托 . 阿尔特索尔健康状况嚴新资料的日期力 1 9 7 9 年 1 0 月 5 日，因此 

要求缔约国尽快向委员会提出有关化人现在健康状况的资料。



9. 1 1 9 8 1 年 1 月 2 8 日，执笔者按照1 9 8 0 年 1 0 月 2 9 日委员会决定

第 2 段，提出了进一步的资料与澄清。

9 2 关于1 9 7 6 年 3 月 2 3 日以后所杯发生的或继续发生的行动，或其后果 

本身坪构成遭反该《公约》的行动，执笔者声称，所指称的所有违反《公民权利和 

政治权利公约》的行为全发生于该日期以后，或在该H期后仍继续发挥教响。执笔 

者着藍指出，他们的父亲被单独拘禁1 6 个月，一直术被带见法官，其中的 1 1个 

月是在该《公 约 》在乌拉圭生效之日以后。

9. 3 执笔者还声林 , 遭反该《公 约 》的行为不仅发生于公约生效以后,而且发

生于该来文提送委员会以后„ 除别的以外，想括下列进反第1 4 条的各种情况：阿 

尔维托 . 阿尔特索尔直至1 9 7 7 年才受到审判（即过分拖延之后 ) ; 他是由军事 

法庭而不是由民事法庭审判；法宮不够资格、不独立或不公正；未将对被告的指控 

迅速通知其本人；不允许彼告为自己辩护；没有举行公开审讯；不允许支持他的证 

人在与审讯反对他的证人的同样条件下搂党审讯。执笔人还指称审判程序不合规定， 

虽然检查当局据称只要求判处六年监榮，结来阿尔维托 . 阿尔特索尔被判处八年徒 

别。虽然他被逮捕后已有五年多（至 1 9 8 1 年 1 月行文时力止），他的案件恐怕 

仍在二审法庭。

9 4 关于阿尔维托 . 阿尔特索尔的健康状况，执笔者称自1 9 8 0 年 1 2 月29 

0 他一直是军事医院的病人；在此以前，在利伯塔德监拟时，他一直感觉胸痛、头 

扣消瘦。

10 1 缔约 IS1 9 8 1 年 8 月 2 1 0 依 照《任意议定书》第 4 条第(2)款提出的说

明，拒绝执笔者1 9 8 1 年 1 月 2 8 日来文所称tfe于阿尔维托 . 阿尔特索尔被军#

法庭而不是由民事法庭审判，因而违反《公 约 》第 1 4 条的意见。说明指出乌拉圭

第 140 6 8 号 法 （同家安全法）规定了军#法庭对触犯 fS法的各种罪行有裁判权，

包括阿尔特索尔被指梭的“ 参与颠精活动 " 和 " 破坏宪法活动 " 的罪行在内。缔约 

[超还指出，审判期间遵守了适当的楊序保证，阿尔维托 .阿尔特索尔有法庭指定的

•Î.P#代为辩护。



10. 2 关 于 执 笔 者 所 林 此 案 审 法 庭 未 决 ，？■'故约M解释此说并不止确，二 

法庭于 1 9 8 0 年 3 月 1 8 日确认了 一审法庭的判决„

1 0 . 3 缔约国还驳斥阿尔维托 . 阿尔特索尔是因政治思想而受到追害的说法。

1 0 . 4 关于阿尔维托 . 阿尔特索尔的健康状况，缔约国指出他于1 9 8 1年 3 月 

2 0 日进行了身体梭查，但没有具体说明检查结策缔约国还说， 已通过乌拉圭驻 

墨西哥大使馆通知执笔者，乌拉圭政府准备根振阿尔维托.阿尔特索尔健康状况的 

需要给予进一步的检查与治疗。

1 1 . 1 执笔者1 9 8 1年 1 0 月 6 日再次来信提到缔约国根据第4 条第(2)款所提 

出的报告，并指出报告未回答他们对于遭反《公约》规定的申诉。他们的父亲因为 

爲拉圭某项特别法律规定而被提交军事法庭的事实，并不能改变事情的本质： "如 

此采用的程序缺乏既定的国际保证"。

1 1 . 2 关于对他们父亲的判刑是出于政治动机的指陈，他们指出，缔约国仍未具 

体说明被拘留者犯有何种罪行而要受到当前的处罚。

1 1 . 3 执笔者还宣称他们从未经由乌拉圭驻恶西哥大使馆得到有关他们父亲健康 

状况的任何资料。

1 2 . 1 人权事务委员会根据各方按照《任意议定书》第 5 条第(1)敦的规定向它提 

供的所有资料，审议了当前收到的来义委员会的意见是基于下列事实：

12 2 阿尔维托 . 阿尔特索尔于1 9 7 5 年 1 0 月 2 1 日在蒙特维的亚被捕，并 

根据黎急安全措施加以拘留。 " 人身保护令 " 这个补教办法对他并不适用。 1976 

年 9 月 2 4 日一军事法官命令对他进行审判，指控他触犯有关 " 参与颠覆活动"的 

军事刑法第6 0 条第(IV)就一审法庭判处他八年有期徒刑（委员会未被告知这项判 

决的日期）。二审法庭于1 9 8 0 年 3月 1 8 日确认一审法庭的判先

1 3 . 1 人权事务委员会在提出自己的意见时还作了如下考虑，它表明双方都未能 

提出对委员会就若干重要问题拟定最后意见所必须的资料与说明：

1 3 . 2 委员会于1 9 8 0 年 1 0 月 2 9 日关于受理决定的执行部分第2 段要求执 

笔者说明他们过去提出的事件中有那些是发生于1 9 7 6 年 3月 2 3 日或以后（《公



约 》在鸟拉圭生效的日期），并提供他们所知的在此日期后有关他们父亲的处境的 

详细资料。 委员会注意到执笔者1 9 8 1 年 1月 2 8 日复文和1 9 8 1年 1 0月 6 

H提交的说明并未向委员会提供任何进一步的准确资料以使委员会确知1 9 7 6 年 

3月 2 3 日发生的事实情况。执笔者根推与阿尔维托. 阿尔特索尔同时被捕后来获 

释的证人提供的情况，声明他们的父亲被捕后受到拷打。但并未提供证人的ÜB司， 

也未明确指出发生的时间。不过执笔者解释说 " 他原来受到虐待，以至不得不住院 

治疗。 目前并未受到这种虐待"。

1 3 . 3 关于阿尔维托 . 阿尔特索尔第一次被带见法官的时间，执笔者声称他被单 

独禁闭，直到被捕后1 6小月才被带见法官。缔约国 1 9 7 8 年 4 月 1 4 日说明中 

对此问题的解释含混不清： " 7 5 年 1 0 月 2 1 日根据紧急安全措施被拘禁。后来 

被提交军事法官，该法官 1 9 7 6 年 9月 2 4 日命令对他进行审判…，•…" 。委员会 

不能确定 " 后来 " 是否指阿尔维托 . 阿尔特索尔在合理时间内被带见审判官，也不 

清楚 " 提交军事法官 " 是否是指他亲自被带见审判官，或仅是将其案件书面或经法 

律代表提交给法官。 《公约》第 9 条第(》)敦要求" 任何因剂事指控被迷捕或拘禁的 

人，应被迅速带见审判官" ，因此缔约国应明确说明阿尔维托.阿尔特索尔被亲自 

带见审判官的确切曰期。否则缔约国就不能反驳执笔者关于他们的父亲直到被拘留 

1 6 ♦ 月后才被带见审判官的指陈。 阿尔维托 . 阿尔特索尔于1 9 7 6 年 9 月 2 4 

日由军事法官决定交付审判这一事实（即他被捕后1 1♦ 月 后 ），并未充分澄清此 

问题。

1 3 . 4 执笔者称他们的父亲由于进行政治活动被逮捕。缔约国答复称阿尔维托 . 

阿尔特索尔是被藥止的共产党的一个部门领导人从事对武装部队的渗透工作，由 

于参与上述非法组奴秘密颠後活动而被捕。 至于所称阿尔维托. 阿尔特索尔所从事 

的导致他被拘留的那些活助的具体性质，缔约国没有提供任何法庭裁决或其他资料。

1 3 . 5 委员会在1 9 8 0 年 1 0 月 2 9 日决定执行部分第5 段要求缔约国对执笔



者各项指陈给予具体和详细的答复。委员会认为缔约国1 9 8 1年 8 月 2 1 日按照 

《任意议定书》第 4 条第(2)款提出的解释不能构成对执笔者提出的各项指陈的足够 

反驳。缔约国一般声明所称 " 在具有一切适当保证的情况下进行审判" ，阿尔维托 . 

阿尔特索尔有 " 法律规定的律師 " ，不足于反驳下列指陈：未迅速告知被告被控的 

罪名，未允许他亲自替自己辩护，没有公开审判，对他有利的证人没有在与对他不 

利的证人相同的条件下受讯间。缔约国未按照委员会的要求提供与此案有关的任何 

法庭命令或裁决的副未委员会对此遗漏表示严重的关切。委员会虽然屡次提出类 

似要求，但从未牧到任何法庭裁决的全文。在此情况下，委员会觉得根据它所收到 

的资料，不能接受缔约国提出的对阿尔维托 . 阿尔特索尔进行公正审判的论点。

1 4 . 至于执笔者所称由于限制公民各种政治权利的1 9 7 6 年 9月 1 日《第 4 

号制度法》a 的实施，使他们的父亲成为透反《公约》第 2 5 条的受害人，委员会 

提到在其他一*些案例（R. 7/28、 《.7 / 3 2 、 R . 8 /34和 H . 10/44 ) 的意见中， 

有关《第 4 号制度法》同 《公约》第 2 5 条各项规定的一致性的某些考虑。 该条提 

出了对享有政治权利的" 不合理的限制"。委员会经过深思熟虑的意见是该法的实 

施剥夺了在1 9 6 6 年和 1 9 7 1年选举期间担任候选人的某些政治团体成员长达 

十五年的任何政治权利，是对《公约》第 2 5 条所保护的各项政治权利的不合理的 

限制。

1 5 .人权事务委员会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意议定书》第 5条第 

(40敦，认为上述事实由于发生在1 9 7 6 年 3月 2 3 H ( 《公约》对乌拉圭生效曰 

期 ）之后，均属有违《公约》，特别是：

遭反第9 条第(B)款的规定，因为阿尔维托. 阿尔特索尔没有被迅速地带见 

法官或依法有权行使审判权的其他官员；

速反第9 条第(4)敦的规定，因为他未能得到人身保护令的保 *̂ ;

逢反第 1 0 条第(1)款的规定，因为他被单独拘禁若干月；



违反第 1 4 条第(1)款和第(JO敦的规定，因为他没有得到公正和公开审讯；

透反第2 5 条的规定，因为按照1 9 7 6 年 9 月 1 H 《第 4 号制度法》的 

规定，他被换止参加公共事务、并被剥夺选举权和被选举权1 5 年。

1 6 . 因此，委员会认为，关系缔约国有义务对受事人提供有效的补救办法，包 

括补偿他遭受的那些透法行为，并采取步骤，确保以后不再发生类似的速法行为。 

缔约国还应确保阿尔维托 . 阿尔特索尔得到所有必要的医疗照顾。

该法的有关部分如下：

" …，行政当局，为行使革命过程制度化所赋予的权力，特颁布

法令：

" 第 1条. 应禁止下列人等参与《共和国宪法》所核准的任何政治性活

动，包括选举，为期十五年：

"(a) 1 9 6 6 年和 1 9 7 1年竞逃选任职位期间，凡列在经1 9 6 7 年

1 2 月 1 2 日第1788/67号和 1 9 7 3 年 1 1月 2 6 日第1026/73号行政

命令各项决议宣布为非法的马克斯和亲马克斯政党或团体名单上的所有候选人 ; 
 "



附 件 十

人权事务委员会依照《公民权利 

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意议定书》

第 5条第(4)款提出的意见

关于

第 R .7 /2 8号来文 

提出者：伊雷内 . 布 -莱埃尔 . 莱文汰夫和岁莎 . 巴利诺.德布莱埃尔

所称受凄^^: 爱德华多、布莱埃尔分别为执笔者的父亲和丈夫 

有关缔约国:乌拉圭

来文曰期 : 1 9 7 8 年 5 月 2 3 日 （第一封来信的曰期）

决定受理日期 : 1 9 8 0 年 3月 2 4 日

按 照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2 8 条设立的人权建 务̂委员会，

于 1 9 8  2 年 3 月 2 9 曰开会，

结束了它对伊雷内 . 布莱埃尔 . 莱文汝夫和罗莎 • 巴利诺 . 德布莱埃尔依照〈〈公 

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意议定书》向委员会提出的第R . 7 / 2 8 号来文的审 

议 ，

考虑了来文执笔者和关系缔约国送交委员会的一切书面资料；

通过以下意见：

按照《任意议定书》第 5 条第 (4激 

提出的意见

1 . 来文原件（第一封信的日期是1 9 7 8年 5 月 2 3 日，第二封信的日期是



1 9 7 9 年 2 月 1 5 B ) 的执笔者伊雷内‘布莱埃尔 . 莱文沃夫是居住在以色列的 

乌拉圭国民，是所称受善人之女。她提供的资料得到罗莎 . 巴利诺 . 德布某埃尔几 

封来信 ( 曰期为: 1 9 8 0 年 2 月 2 5 日、 6月 2 0 日、 7 月 2 6 日和1 0 月 31  

日和1 9 8 1年 1 月 4 日与1 2 月 1 0 日 ）的补充。罗莎 . 巴利诺 . 德布莱埃尔是 

居住在部牙利的乌拉圭国民，她是所称受害人之妻。

2. 1 执笔人伊甫内 . 布莱埃尔 .莱文汰夫在其1 9 7 8 年 5 月 2 3 日的来信中 

指陈下列情况：

2 .2  其父爱德华多 .布莱埃尔1 9 7 5年 1 0 月底在乌拉圭蒙德维的亚，于没 

有法院拘捕令的情况下遭到逮捕。 当局否认他遭到逮捕。他被单独拘禁在一个无人 

知道的地方。然而，其父被拘禁一事得到了间接的证实，因为他的名字曾出现在蒙 

德维的亚一个陆军部队每周宣读一次的犯人名单上，他的家厲把他的衣服送到那里 

并取回他的脏衣服。他的名字在该名单上出现了好几个月，直至 1 9 7 6年年中。

1 9 7 6 年 8 月 1 1 日，德维的亚所有的报纸都刊登了 "武装部队新闻处第1334 

号公报 " ，请公众协助追捕1 4 个人，其中有爱德华多，布莱埃尔，称他" 据知与 

被取缔的共产党有联系，他们在军事法庭传讯时没有到场"。 执笔者还指陈，其父 

受到特别残赚的待遇和特别残忍的酷剂，因为他是犹太人。

2, 3 好几个与执笔者父亲同拘染的拘留犯后来获准与家属通信或被释放，他 

们♦ 别讲述了爱德华多 . 布某埃尔所受的酷刑，叙述的情况是相似的。他 们 般 都  

认为，他之所以被挑出来受特别酷刑，是因为他是个犹太人。例如，有一次，其他 

的犯人被迫将他全身用土埋上，从他身上走过。这样的待遇弄得他身体很坏，不得 

不于 1 9 7 5 年 近 1 2 月时送进了陆军医院。

2. 4 执笔者来文的时候认为，爱德华多.布莱埃尔不是在单独禁闭就是已被睡 

剂折廣身亡。执笔者又指陈，自其父被速捕后，由于没有确切消患，家庭生活便完 

全被打断了。她还说，其父的名誉被当局尽情破坏，特别是被上文引证的 " 公 报 " 

所破坏。



2. 5 执笔者强调，法律补救办法在乌拉圭实际上不存在。她声称，依照"紧急 

安全措施 " ，不能为被捕者授用人身保护令或典似的补教办法。而在她父亲的这个 

案件上，剂事诉讼所能援用的所有人身保护令的保证也都是不相干的，因为他从未 

出过庭，也从未正式通知过他被捕的原因。 执笔者声称，其父是因为政治见解而被 

逮捕的。

a  6 她又指陈，当局对各知名人士、机构或组织问询其父情况的无数信件从未 

作过答复。她又说，这种沉默很可能表示其父已被折摩致死。

2. 7 执笔者声称，在其父之事上，乌拉圭当局速反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 

际公约》以下诸条：第2 、 3、 6 、 7 、 9 (02)(3)(4)和{5)、 1 0 、 12 (2 )、 1 4 、 

1 5 、 1 7 、 1 8 、 1 9 、 2 5 和 2 6 条。

3 , 人权委员会1 9 7 8年 7 月 2 6 日决定，根据议事规则第9 1 条，将来文 

转送有关缔约国，请其提供与受理该来文问题有关的资料和意见。

4 . 该缔约国1 9 7 8年 1 2 月 2 9 日照会人权委员会说，爱德华多 . 布莱埃 

尔的拘捕证1 9 7 6 年 8月 2 6 日就已发出，因为怀疑其与被取缔的共产党的颠覆 

活动有关并已綠藏起来（" 第 1189号 通 缚 令 "）。

5 . 伊雷内 . 布菜埃尔 . 莱文沃夫1 9 7 9 年 1 2 月 1 5 日来信回复缔约国 

1 9 7 8 年 1 2 月 2 9 曰的来文，声称她掌有其父被捕及其拘禁期间所受待遇的不 

可辨.驳的证据。她还声称，她得以在世界各地同以前曾在乌拉圭被0 禁的人进行交 

谈，他们之中有许多人谈到了她父亲和他所受的残忍虐侍。

6 . 所称受害者之妻罗莎 . 巴利诺 .布莱埃尔1 9 8 0 年 2 月 2 0 日来信，要 

求人权事务委员会接受她为有关其丈夫的第R. 7 / 3 0 号来文的执笔者之一。她再 

次证实了伊雷内 .布藥埃尔 . 菜文沃夫1 9 7 8年 5 月2 3 日来文慨述的基本事实。 

男外，她说她收到许多非官方声明，最后的一份是1 9 7 8年 1 2 月，表明她丈夫 

仍然在世。她声称一些与她丈夫一起在押、目睹了他所受酷刑并向她详述了情况的



人，现在已离开了乌拉圭。她又说， 1 9 7 6 年她向军事法庭提交了要求使用人身 

保护令的申请，结果，她接到一份报告说她丈夫那年8 月就被 " 通 缚 "。

7 . 1 9 8 0年 3 月 2 4 H , 委员会决定：

(a) 执笔者由于近亲关系代表所称受，人申诉是合情合理的；

( b ) 来文所述，件据称延续至或发生于1 9 7 6 年 3 月 2 3 日（《公约》和《任 

意议定书》对乌拉圭生效的 曰 期）之后，因此，来文可予接受；

((0 根 据 《任意议定书》第 4 条第 (2)款的规定，请关系缔约国在收到本决定后 

六小月内向委员会提出书面解释或声明，说明此事的原委，又如该国已采取补救办 

法，亦请一并说明；

( d ) 通知关系缔约国，其依照《任意议定书》第 4 条第(2)款所提交的书面解释 

或声明首先须与所审议，项的本质有关。 委员会强调，为履行其职责，需要关系缔 

约国对来文执笔者的指控作出具体答复并解释其所采取的行动；

( 0 请执笔者提送她们所能得到的与爱德华多.布某埃尔被捕和拘禁期间所受 

待遇有关的任何详细补充材料，包括声称目睹其在乌拉圭被关押的其他囚犯的声明。

8. 1 为答复委员会关于提送布莱埃尔先生被捕和所受待遇的祥细补充材料的要 

求，罗 莎 . 巴利诺 •德布莱埃尔在1 9 8  0年 6 月 2 0 日和7 月 2 6 H 的两封来信 

中，提供了她从声称目睹其丈夫在乌拉圭被关押的其他先前囚犯所得到的详细材料。 

她还附上了关于其丈夫被拘柴和虐待的证词文本。 目暗者之一阿利西德 . 兰萨 .佩 

尔多莫是乌拉圭公民，现在是居住墙與的一个政治难民。在他的证词中，除其他事 

项，他声明如下：

" 我 1 9 5 5年就iU只爱德华多 . 布菜埃尔先生本人；我们的关系一直保 

持 到 1975年。因此，我能认出他本人，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我于 1976年



2 月 2 日至1 9 7 9年 7 月 1 日拘禁在蒙德维的亚 …在我初被蓝禁时,1976 

年 2月 6 曰至1 0 曰之间的一•天，更具体的日子说不准了，发生了我要讲述的 

事。我被监禁在蒙德维的3E卡米诺 . 卡萨瓦拉第1 3 步兵闭的兵营里。我被单 

独0 禁、同其他囚犯一起遭受酷剂。有一、二次，我同拷打我的人进行了猛烈 

的搏斗，为疼痛与绝望所逼，我扯去了始终被追带着的头讓。

" 这时我看到了爱德华多 . 布莱埃尔，他正遭到一群人野蛮的拷打。我清 

楚、肯定地认出是他，没有丝毫疑问，而且因我早就完全听出了是他的声音， 

他正常讲话的声音和他受开j时令人肝胆欲碎的尖叫声， 此时更证实了我的判断， 

是布莱埃尔先生在那儿，是他在受睡刑，

‘‘ 我所见到和听到的都表明，布某埃尔先生遭受着特别残酷的拷打，同时， 

不断受到侮辱。 " a

8. 2 罗莎 .巴利诺 . 德布莱埃尔1 9 8 0年 6 月 2 0 曰和7 月 2 6 日送来的补 

充材料，分别于1 9 8 0 年 6 月 2 3 曰和9 月 2 日转送关系缔约国。

9 . 关于缔约国1 9 8 0 年 1 0 月 9 日的来文，重复了其1 9 7 8 年 1 2 月29

曰筒短來文的内容，即拘捕爱德华多，布莱埃尔的拘捕证仍然巧效，该人现仍下落 

不明。 没有任何有关执笔者关于布莱埃尔被拘禁的多次来文的材料，也没有作出 

任何解释或评论。

10.1根据委员会1 9 8 0 年 3 月 2 4 日决定执行部分第6 段，罗 莎 .布莱埃尔 

夫人于 1 9 8 0 年 1 0 月 3 1 日又捉供了三份声称目睹爱德卑!多 ，布.莱埃尔拘禁的 

人的证词。 其中一个叫曼努埃尔，皮渡罗 . 培龙亚的BÎ班牙公民于1 9 8 0 年 9 

月 2 4 日在西班牙巴塞罗那声明：

" 我于 1 9 7 5 年 1 0 月 2 7  H清晨在我家被鸟拉圭陆军一个情报队逮# ,

并被蒙面带进一个私人住宅，情报队在那里施行种种酷剂.......我被捕三天后，

在那个地方，第一次听到了爱德黎多.布某埃尔的声音和他受剂时发出的叫喊。 

同年十一月_初，我被转移到卡列讯郁第 1 3 步兵营兵哲时， 我又听到了他約



声音, 在那里，我还可以逝过避跟的黎布上的小錄看到他， 在我被拘禁的 

前 8 小月中，眼睛老t 着那块避布，并且，旧 1 5 天左右的时间，我们紧挨着 

一起睡在地上，，……其后，十二月初的一♦ 晚上，我听见他们照常用他的代号 

5 2 号喊他 . 他们把他带到了审讯室 .， 我听到他叫喊了几个小时，后来他 

的叫声停了，我 们 到 他 们 紧 急 传 唤 伊 现 "

10. 2 一个证人叫比尔码 . 安图内 . 德粮罗，是嚴住在端典的一个马拉圭公民。

她 作 说 ，她 于 1 9 7 5 年 1 1月 3 日被捕，被送进第1 3 兵菅的兵营。 1 1月 

7 日她在那里$[：； —次见到了布莱埃尔。

" 同天夜里，我们听到叫喊声，并☆到布茶埃尔从一个通往楼上小房间的楼 

秘上样下来。 他映到楼底 i t坐起来对他们说了些什么，为 此 了 一 顿 打 „又  

有一天，在一阵残忍的拷打时的叫喊声中，我突然口见六、七个人前来，同 

一个人扯打起来。 这个人聚紧抓住了我一会儿说： " 他们想杀死我"。 这 

时，他们辣住了我的一个乳房，疼痛递迫我坐了起来，…•…我的蒙眼布滑掉了， 

m 到几个打手把布某埃尔带上楼去。 "

10. 3 这 些 训 于 1 9 8 1年 2 月 1 7 曰转送关系缔约国。 关于缔约国1981 

年 5 月 5 日的jlü会化到布莱埃尔夫人1 9 8 0 年 1 0 月 3 1 0 来文讨，重申其对爱 

德 华 多 ，布 架 埃 尔 的 下 所 知 。

11. 1 人权金员会1 9 8 1年 4 月 2 H的临时决定说，在对此爭捉出最终慈见之 

前，

" ♦ 员会认为乌拉圭政府嚴然有责•任对下列:誤项进行充分调查：（a) 对布莱 

埃尔先生被捕和1 9 7 6 年 8 月 2 6 日以前拘禁期间受的待遇的指控；(13) 他 

厥然失蹄一巧和1 9 7 6 年 8 月 2 6 日发出逮捕他的拘捕证的原委。 委员会 

敦促关系缔约III不再延缓，立即进行这项调查，并将乌拉圭jIŸ府采取的行动和 

知發员会 " „



11. 2 委员会的临时决定是以以下考虑力嚴础的：

" 1 1 . 关于本案的是非曲直，委员会收到了H 详尽材料，旭括家庭成员的指 

陈和与爱德华多• 布莱埃尔一起拘禁在乌拉圭监狱、后来获释的目击者关于他 

被拘禁、在监狱所受严重虐待和后来" 失嫁 " 的证例；a 乌 拉 圭 败 府 对 朱  

多 . 布莱埃尔拘禁一事的简略的一慨否认，但照H 中的材制，纷 来 Ai十分不够 

的。

" 1 2 . 委员会不得不给予糖•先执笔者呈交的大 iri材 料 以 道 当 视 。 才 

料倾向于证实执笔者关于愛德华多，布莱埃尔于1 9 7 5 年 1 0 月底在乌拉圭 

ÿ 德维的亚被捕一識的指控。 他被拘结一智来当时料剑了当力 ) 的iiF.实， 1̂1 

为他的名字列在蒙德维的亚一个陆军郁队知周宜读一次的囚犯名卓上。 这件 

事看來还得到了几个同时被因的人和在几个有名可查的鸟吉狗留所见到弁向 

他讲过话的其他人的证实， 弁且，好儿个目击者都反应说德华多•布莱埃 

尔在拘禁期间遭到严重拷打。

" 13, 关系缔约国对向它提出的在不可辨驳的材料证明的严重指控未能作出

本质上的答蟹，只能使安会料出这样的结论： 德华多 . •̂ ir莱埃尔不是被鸟 

拉圭当局继续单独拘禁着就是已在拘榮期间死于-爲拉圭当局之手了。 "

1 2 , 关系缔约国于1 9 8  1年 8 月 1 4 H就森员会1 9 8  1年 4 月 2 日的临时 

决定，提出以下;li；见：

" 乌拉圭政府要声明，♦ f ô 会在该文件激1 3 段中，不仅对和关⑥舉推1% 的 

法律规则表现出无知，而且在执行交付于它的任务时，缺乏:ill德，因 为 仓 促  

地得出了马拉圭当局弄死了$^德华多 . 布莱埃尔这一严1:i3的◎ 论。 会的 

目的既凝保护和宣传公民权利和政☆ 权利，并使它们得到遵守。 它就应该竿 

记，执行这一任务时，必须始终依法必须符合其使命和⑥关有罪与无和  

有 罪 担 断 等 问 熟 的 普 遍 接 受 的 程 "



13. 1 人权条员会不能接受关系缔约tSl的批评， 即它对法律规则表教，出无知，在 

执行♦ 托给它的任务时缺乏德，或暗示它未能依法执行任务。 相反，委员会根 

掘 《任意议定书》第 5 振銘(1)款为其规发的任务# )照来文执笔者和关系缔约国所提供 

的村料， 'iK议了来文„ 关于这一点，凝员会严格避循 " 且听他方陈述 " 的原则， 

给了关系缴约旧Æ分的机会来提供材料以驳倒执笔者捉出的证*

13. 2 安员会指出 , 关系缔约国无视查员会 ir:i它对执笔者的指控进行彻底调查的 

多次请

13. 3 至于雜证的责任, 不能单单落在来文执笔者的身上,特别是考虑到执笔者

同 关 永 缔 获 证 勒 ，的机会不常均等，往往只缔约国有机会得到有关的材料。

《任总议复书》第 4 条第(2)款的 ; 见很明确，缔约国积责任诚心诚意地调查对它及 

其当局递反《公约》化出的一切指控… ，尤其是当指控 4̂:，到来文执笔者呈交的证据 

的证实时 - 并向条员会捉供它所能叔得的材料。 当执笔者向委® 会提出了有目 

击者证词充分支特的指控如本★ 时，而笼子讲一步的澄清取决于完全紫:握在关系缔 

约国手中的材料时，关系缔约国既没有提出相反的园满证据和解释，委员会可以因 

此认为此项指控;有根 f c 的。 ’

1 3 .4  会认为，愛微华多 . 布来埃尔 1 9 7 5 年 1 0 月失嫁一事本身并不能 

说实他被乌拉圭当局迷捕.， 促关于他被捕和拘禁的指控得到了下列材料的证实H  

关于g f e ，多 .布某埃尔的姓名 i l 至 1 9 7 6 年夏季 , 一直在蒙德维的亚一个陆军 

郁队好周突读一次的四犯名单上,他的亲属给他往那里送衣服并取回他的脏衣服，

关系缔約国对此未作僻# , 在本质上也未反驳，a 其他声称在鸟拉圭拘留所见到他 

的 iAl犯的#.詞„ 并且还冻.1好儿个目睹爱德华多‘布莱埃尔拘禁期间受酷剂的目击 

者的 il：̂告..

14. N 此， 会认为，它所收到的材料系明，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 

约 》的®  7 、 9 和 1 0 条fm )欽遭到破坏，弁?F「充分理由认力，乌拉圭当局最终造 

反了铭6 条。



1 5 , 关于后一点，人权♦员会敦促乌拉圭政府，新 考 它 子中的文场 , 

并采取积极措施，来H ⑩定 1 9 7 5 年 1 0 月之后爱德华多 . 布莱埃尔的谱偶，找 

出对他的死亡、失踪或虐待负有责任的人并义法院判， 他所受损银给他或亲縣 

以赔偿，a 确 保 今 后 不 再 出 现 类 似 的 造 动 。

a 阿利西德 . 兰萨 .佩尔多莫是第H. 2 / 8 号来文的执笔者之一和所称受讓人之 

一。 终局总见 1 9 8 0 年 4 月 3 H i]il讨 （u n P K / ( : / D K ( 工) ( ）/ | - ; .  2y^8 )„



附件十一

人权事务委员会依照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意议定书》 

第 5 条第(4)敦提出的意见
» 4

关于 

11/45号来文

提出者： ïiedro Pablo Cajoargo代衷 Maria Peumy Suare» de CKxerrero 的丈夫

关系缔约Hi: 母伦比亚

来文日期 : 1 9 7 9 年 2 月 5 日（第一對来信的日期）

决定是☆ 可予党理的日期: 1 0 8 1 年 4 月 0 日

按照《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 ill际公约》第 2 8 条设立的人权事务委员会，

于 1 9 8 2 年 3 月 3 1 日开会；

结束 了它对 Pedro Pablo Cam&rgo 代表 Marla Fanny Suarea de Guerrero

的丈夫依照《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 la际公约任憩议定书》向安员会提出的第Ï U1/ 
4 5 号来文的审议；考虑了执笔者和有关缔约a 送交安员營的所有书面资料；

地过以下意见：

按照任总议定书第5 条第(4)款提出的意见

1. 1 这项来文（第一封米信的日期是1 9 7 9 年 2 月 5 日，隨后几封采信的日 

期分别是1 9 7 9 年 6 月 2 ( i 曰、 1 9 8 0 年 Ü月 2 日、 1 0 月 3 日和3 1 H 以及 

1 9 8 1 年 1月 2 日 ）是IS立哥伦比亚大学1S1际法教授Pedro Pablo Camargo 

提出，他目前居住在厄瓜多尔基多， 他 代 表 Suarea de Guerrero



的丈夫提出来文。

1. 2 来文的执笔者叙述了下列有关情况： 1 9 7 8 年 4 月 1 3 日，第 7 7 军 

事刑事调査法庭法官（他本人就是一名警官）下令要对波嫌大 ‘‘ Cofitaâor "

区第3 1街 136 —《7 号的房崖进行搜査。 彼査令是波舟大警察局1，1一21|^察的 

SIPEG事务官Carlos JtaÜo Castano Soao少校下达的。 下令搜資的戚因是因

为他们认为前些时候被一个游击队组织搏栄的诛伦比业，驻法III大使MlgutfL 46 

GenoAn RlTïon 被囚禁在这所房子里。 參加搜捕的人员是： Patarroyo
Barbosa 上尉  Jorge Noel Barrero Hodrlgae■上尉 Alvaro Mendosa Contreras

7
中 尉 ， Manuel Antonio Bravo Saxad«ato 中尉, Arturo Martin Moreno 上士，

警 察  Joel de Jesus Alaroon Topo , Joafuin Leyton Donlngue，，Bfraln Morales 

Cardenas, Gtostavos Os^na Rios Jaime <)airog& 相 司 机 Jose d* Io8 Santos 

Bagaero尽管他们没有找到 Miguel de Oeœtam Mibon , 巡警队仍决定藏在

崖里以待 " 郑架嫌疑犯 " 到来。 他们一到就被枪杀了。 就这样，七名无辜的

人艘批杀，他们是  Marfa Fanny Suarez .de r.uerrero„Alvaro Enrique Vallejo^ F>1iiar<)o 

Sa hi no T.loredo^ Blanca FlcSrez Vanegas» Juan Haut ista Ortiz Un i z ̂ Onar Fl6res |̂j

Jorge Enr iqueSaIcedo^ M 然警方最初说这些被脊者是在担補，将•舞肴各种武器，

甚至升枪时死去的，1旦是法医化驗所的报告（ 1 9 7 8 年 4 月 1 7 日第8683号 

报告）以及弹道很告和石槽化验的结采，都盛承了这些被择者中没有一人开过袍 

他们都是在近距禹被打死的，有的是背后或头上中枪死的。 并且确定这些被％

者并非间时被杀，而是当他们陆缓来到这 [Pj塗子时被杀死的，而且多数人是在被 

突然袭击后试旧躲避时被抢杀的。 至 于 Fanny nuart ẑ de nuorroro太太 

法医报告则显示她在心脏病发作死亡后，连续中了数批。

1. 3 执笔者说，根据目击者提供的情况，彼香者根本没有投降的机会。 他 

说，警方说他们是在綱草有犯雜 i t 录的人，1Ü事后替方的调置并未能让明这些被

害者是绑Ü 。



1. 4 执笔者指控说，这七个人 -------包括  Marfâ Fanny Suarez de Guerrero

在内 •一-  i t 到# 察的任意杀寧，警方的行动是不当的，都伦比亚当局并未对此进 

行认真的调査。 他声称，这个案子从一开始就被按照1 9 7 8 年 1 月 2 0 H 第 

0 0 7 0 号法令禍觉起来，因为舟伦比亚当局认为警方是根据该项法令所授权采取 

行动的。 他并指称，还发生过军赞任意杀人的其他事例，他们藉口那些人是嫌 

疑份子，而事后证明被替者不是无事的，就是因政治原因而遭迫害。

1. 5 第 0 0 7 0 号法令 'X '"恢复公共秩序的各项措施 " ，对哥伦比亚刑法第25 

条作了修正，新增加一个第4 敦。 该法令的实质部分如下：

" 第 1 条。 在公共秩序混礼，国土处于戒严状态时，刑法第 2 5 条应 

规定如下：

" 第 2 5 条。 凡在以下情况下发生的〔刑 事 〕行为均y感正当：

" …，•…( 4 ) 警察部队成员为了防止和制止勒索、綁架以及制造、加工和贩运 

毒品的犯法行力而采取的行动， ，，

1. 6 执笔者说， 1 9 7 8 年第 0 0 7 0 号法令为逃避刑事雜名提供了新的辨护 

理由，把脊察部队成员参与压制.某些类型的犯法行为的工作时所犯的罪说成是正 

当的。 换言之，而，察 部 队 成 员 所 犯 通 常 /萬刑事行为的罪行就廣正当，不负 

刑事贵任。 他并说，如果可以允许政府当局由于某人具有第0 0 7 0 号法令所规 

定的某些犯法行力的嫌疑而加以杀着，那耽是说他们可以为所欲为，这样他们也 

就可以授犯基本人权，特别是最基本的人权 -一生命权。 执笔者说， 1 9  7 8 

年第 0 0 7 0 号法令速反《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 III际公约》第 5 、 了、 9 、 1 4 和 

1 7 条的规定，因为政府当局可以为了防止和惩处某些矣型的犯法行为而破坏人 

待安全、隐私、 家庭和通讯、个人自由和尊严以及正当的法，程序等各项基本保

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参翁下 t o '附录内第 0 0 7 0 号法令案文。



1. 7 执笔者说，自从哥伦比亚最商法院1 9 8 0 年 3 月 9 日裁决认为该项法 

令合乎宪法以来，告第 0 0 7 0 号法令违宪的LSI内补救办法已经竭尽„

1. 8 执笔者说，此菜件尚未提交任何其他国际性调査或解决程序，

^  1 9 7 9 年 8 月 9 日，人权事务姿员登决定按照临时议事规则第9 1 条

的规定将来文转递给有关缔约国，请它提出关于来文是否可予受理问题的情况资 

料及意见.

3. 1 1 9 8 0 年 5 月 5 日，该缔约a 来信驳斥了来文执笔者所指称的1 9 78 

年 1 月 2 0 日第0 0 7 0 号法令的颁布破坏了公约第6 、 7 、 9 、 1 4 和 1 7 条的 

说法。

3. 2 该缔约国认力，不能指称这项法令确立了死刑或给予 %̂•方权利族用S舍刑 

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也不能指称它破坏了公约9 、 1 4 和 1 7 条 

所确立的权利和保障。 该缔约圓引述了最高法院1 9 7 8 年 3 月 9 日对该法令 

范 11)的裁决，最高法院根据该戟决认为该法令是符合宪法的。 法院特别指出：

" •…•…由此可见，该法令第1 条第2(4)款对刑法第2 5 条的目前案文條 

时增添了内容以便在受到刑事控告时有新的辨护根据；该项法令规定对这样 

一■项指控的正确答辨就是指明该项可受想处的行为是’，察部队成员为了防 

止和制止勒索、绑架以及制造、加工和败运每品的犯法行为而采取的行动的 

过程中发生的，。 这项修正提出了在法律上不同于第2： 5 条头三分家的情 

况，从而使原来只有三个分款的第2 5 务具有了特殊性，

‘‘该项规定之所以创造了另一种法律情况，是因为它既不是服从于一个主 

管当局的强制性命令，也不是为了目卫•，吏不是影《f !到个人的一种必然情况《

" 第 7 0 号法令提出的规定是关于另一种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替方为了 

防止和制止勒索、绑架以及制造、加工和败运^^品的犯法行为而米取行动是正 

当的。



" 一方面，这 项 规定的范很广，它术限定采取行动的方式，因为按照此 

规定，可以动用武装部队，也可采用其他如威胁、劝说、或劝戒的方式。

" 另一方 [Ê f,该项规定暇定了行动的领織只能是规定中所提到的几项目的， 

«P防止和制止勒笨、W 采以及制造、加 工 和 败 运 举 品 的 犯 法 行 为 "

法庭认为，该项法令显然与国土处于戒严状杰的情况有关，它又说：
* i

‘‘ …，… 这是一项涉及社会保卫权的特殊猜施；因为一方面，武装部队成员 

在必须参与如同上述的行动，其自的是防止或制止属于泰力，而且是以泰力手 

段对人或财产的犯法行为时，对他们被追采取这种可受惩处的行动给予辨解理 

由而使他们党到保护则是合法的。另一方面，代表社会采取行功的政府以及社 

会的本身，都必须保卫社会，并确保社会党到法律腻予其保卫社会武播的机构 

的适当保护。 "

3. 3 在考處第0 0 7 0 号法令各项规定时，该缔约111说 ，应当注意到新的报据 

并不构成法律推定该行为正当，这样的推定按照刑事诉讼法第2 3 2 条的规定齋 

要明文规定才行，该杀规定： "如采法律认为某一项行为得构成另一项行为的确定 

的证挺时就产生了法傅报定。 " 因此，处理其体案件时在适用第2 5 条第四项根据 

之抓 , 必须权衡发生行为的情况，以确定按照该项根据是否可以判定此行为属正当。

3. 4 关于牵涉到 Marfa Fanny Su irez de C im rte ro死亡的具体事件，该缔灼国

说 ：（a) 1 9 7 8 年 4 月 1 3 日在波嫌大 ‘‘Co n t a d o r  ’’ 区警察采取行动的 :过程

中，下列人员在第3 1 街 1 36 --67号的房崖里死亡：Marfa Fanny Sucrez de Guerrero,

Alviiro Knriqiie Vallejo, FAlu.irdo P^blno lAoredo, Blanca Pl6rez Vanegas, Juan 
nautiata Ort l7. Pl<$rez 和 Jorge Rnrique Salcedo ; ( b ) 掌理国家'，察

舉务的国家法，被 问 办 对 此 案 进 行 了 "f?政调査并下令第7 7 ÿ 事刑事法庭法官 

进行一次刑事调蜜；{ ^ ' ) 刑事调査的结采，警察■上尉Alvaro Mendoza Contreras 

和 Jorge Noel Barreto Rodr lyuez 警第中尉 Manuel Bravo Sarmiento 和警官‘Jésus 

Alarc<5n»̂  (îiistavo Ospina^ Joaqufn Dominquez*  ̂Arturo Moreno^ Efrain Morales 和

Jose Snnchoz 都牵涉了这一州事诉讼；（d ) 审讯尚术宠全结束。该缔约国说，因 

此尚禾用尽当地管播的国内补救办法。



4. 1 执笔者在他1 9 8 0 年 6 月 2 日的评论中说， " 1 9 7 8 年第Ü Ü 7 0 号

法令中的新根据确实确立了 " 一个法律推定来判定此行为y离正当， " 因为是由，察 

当局通过所请的 " 军事刑事法官 " 和高等军事法庭来佛定什么是正当的，即便被寧 

者是平民，也是如此。到目前为止，一切替察部队所造成的法外死亡案件哺5是 ffl警 

察部队自行判断为正当的，都未经任何普越法庭的介入。 "

4. 2 关于 1 9 7 8 年 4 月 1 3 日发生在波奇大" C o n L a d o r "区的事件，执 

笔者认为是由警方自行把这项刑事调査交托拾第7 7 本事刑事法庭法官办埋，而这 

位法官在两年多后还未召集当事人出庭： " 这是没有疑问的刑事诉讼案，因为与自 

己不能为自己案子作判决的厥则相反的，警方自己进行了关于他11目已的调査，而 

且军事刑事程序不允许平民受杳者瓶有代理人參加。 ffOif通刑事程序可提供刑事诉 

讼 ，也可提供民事损寧诉讼。 " 执笔者并认为，哥伦比业政府没有允许在军事刑事 

案件中为被寧者向被告提出民事诉讼，他说，运用a 内补教办法也* 无理由地遭到 

拖延。

5. 1 9 8 0 年 7 月 ii 5 日，人权事务委员会决定请缔约国提供有关以下问题 

的详细情况：

( a ) 哥伦比亚宣布的戒严状态对本案的截啊，如果有的话，情况如何；

( b ) 是否已允许为1 9 7 8 年 4 月 1 3 日波奇大" C 0 a fc a d o r "区的被事 

者进行民事诉讼，如采不是这样，不允许此种诉讼的埋由是什么；

( C ) 高等法院两'年多来远迟不予宣判的理是什么。

6. 1 缔约国1 9 8 0 年 9 月 9 日和1 0 月 1 日来信提供了其他t f况。

6. 2 缔约国认为在符合以下杀件时，戒T 状?在可能会对化案有修响：

" ( a ) 如果造成 ‘‘ C 0 n t a d 0 r ’’ 区#察行幼中一些人惨遭杀事的人模用了 

为实施国家宪法第1 2 1条所掛予的权力而颁布的1 7 « 年第0 Ü 7 0 号法

令所提供的新根掘来辨，此一行为满止当；

“ (b) 如采审判规些适成此种行为的人的军事法挺同意所提到的根据可以



适用此案。如采该法庭认为该项报掘不适用，那么戒严状态耽不发生任何影响。 

只有当军事法庭作出教决后才有可能确定按照1 9 7 8 年第0 0 7 0 号法令， 

戒严状态是☆ 影明此菜。 "

缔约国并说：

" 戒严状态在有关审判手续、裁判权相狀权的问题上，既不影响刑事诉讼， 

也不影响民事诉讼，更不影明如果受善一方按照行政法规要求赔偿损矢而采取 

的行动。 "

6. 6 关于是否允许为此一警察行功被者所邀顿举提出民事诉讼的问题，该缔 

约国肯定说，避同军事外讼一起提出一项民寧诉讼的做法仪限于处理普通犯法行力， 

而本菜系遭反军法，因此不能连同军事诉讼一起提出民事诉讼。雄反军法的行为就 

是 " 《军 Ÿ 刑 事 审 判 规 》所适用的现役军人在服役时所犯的以及犯与他们服役有 

关的行为 " 。但 是 ，该缔约国说，：家党锁失或遭到伤替的人可间一个行政法庭以国 

家合同外贵任为理由申请追当补偿。 此一要求可以无涉刑事审判结采，而且即使别 

事 审 判 尚 未 升 始 或 已 告 结 束 郁 可 这 是 l i l为国家应为其机狗人员)监用狀权及玩忽取 

守造成的不当损失负责。 因此，为此目的，连同军事刑事诉讼提出一项民事诉讼就 

完全没有 ;t 义 ，因力遭受愤失或伤善的人可以有其他的 .补救办法。 此外，该缔约国 

解释说， 《军事刑事审判法规》有以下关于补偿的规定：

" 第 7 « 条 .一旦判定犯法行为遣成对任何人不论是自然人或是法人的损 

失或伤 # , 当事人应共同被列补偿所造成的一切孩一矢。

(5. 4 关于此案被局等车事法院耽桐两年多尚未宣判的理由，该缔约国说，这是 

由于所有法官和检察官的工作任务太直的缘故。负责通过殷和特别 ?^査 （19 7 0 

年第2 5 0 0 号法今…法 律 ) 对有关对国家警祭人员起诉的车事刑事审判制度进行 

司法监督的负责举資141家警祭ÿ 务的国家法律顾问办公室，认 为 耽 綱 审 理 有 关  

"Con t a d. o r " 区事件的菜件没有不当，因为耽抽1是由于任务太重而造夙, 并非由 

于％忽KO造成，法 1'平均每月裁决的菜子一向恨多。



6. 5 关于负责国家警察事务的国家法律顾问办公室对" ContacUvr"区;件 

进行行政查询的问题，该缔约国1 9 8 0 年 1 0 月 1 日来函通知要员会说，这一查 

询工作已经结束。 国家法律顾问办公室请求开除所有参与此一行动的巡，人员 ,> 

已于1 9 8 0 年 6 月 1 6 日下令开除并予执行。

6. 6 尽管如此，该缔约国重申尚未用尽国内补教办法。

7. 1 执笔者以后又在1 9 8 0年 1 0 月 3 日和3 1 日来函提供了以下情况：

‘‘ 调查 1 9 7 8年 4 月 1 3 日屠杀事件的正是领导这次搜查的名叫 C ar 10

Ju l io  Castano Roz o上尉的人，他是波哥大警察局的 G1.PEC 事务官" 。他 

并说， 1 9 8 0年 7 月，警察总监 ï 'abio Arturo Lo n d orTo Cardenas 将军 

作为初审法官，根 据《军事开j事审判法规》第 4 1 7条,下令中止对被控屠杀罪行 

的人员的一切刑事诉讼。 该第4 1 7 条如下：

" 第 4 1 7 条。 如在诉讼的任何阶段完全确立所控告罪名的或在»中的行为 

并未发生，或并非被告所为，或法律并不认为是一项刑事罪行，或没有根据可提出 

则事诉讼或继续刑事诉讼，则初审法官或调查人员在检查局的许可下，应对此事作 

出正式裁决，并应命令中止对被告一切诉讼。 "

执笔者称，警察总监引用了 1 9 7 8 年 1月 2 0 日第0070号法令第1条所规定的 

辩解刑事行为属正当的理由。 此项裁决被送到高等军事法院进行当然审査„ 高 

等军事法院通过其第四厅取消了警察总监的决定。 此项材料仍留在初审法官手中， 

执笔者说，到目前他写信时（ 1 9 8 0年 L 0 月 3 日 ）为止，尚未发布任何命令召 

集军事法庭审讯被告。

7. 2 执笔者1 9 8 1年 1月 2 日来函告知委员会，军事法庭于1 9 8 0 年 1 2 

月 3 0 日宣判警局1 1名警员无罪a 他说， "Con tado r "被宰者的律师Marti 

nez Zapata博士不获许出席审讯，不许上诉，也不许提出反对。 他说，宣判 

无罪的根据就是1 9 7 8 年第0070号法令。



7. 3 执笔者并说，由于已宣判无罪，因此不能提出要求补偿的行政诉讼，而且 

在繁察事务副检查长建议下被开除的警官和警察又将重新恢复职务。 执笔者先前 

曾说过：

" •…，…从原则上来说，可以向行政法庭提出要求补偿的诉讼。 但如果被 

告已被宣判无罪而国家也是没有责任的。 如何能向行政法庭提出这样的诉讼 

呢？ 何况很清楚，被害者的律师不仅是要索取补偿；最主要的是，他们要求 

申张正义，并要求宣告1 9 7 8年第 0070等法令明显透反《公民权利和政治 

权利国际公约》第 6 、7、14和 1 7 条的规定。 ，’

7. 4 执笔者认为，这是严重的不讲法洽的事例，它全然肯定警方杀害平民不受 

处罚。

8. 1 委员会根据现有的资料，认为任意议定书第5 条第(2)(a)款并不访碍该委员 

会审议此一来文，因为没有迹象表示此事曾经过另一程序提出要求国际调查或解决。

8. 2 至于用尽国内补教办法的问题，委员会从来文执笔者方面得悉.，军事法庭 

于 1 9 8 0 年 1 2 月 3 0 日宣判被审讯的警察局1 1名警员无罪，此情况未遭到缔 

约国的否认，想必军事法院认为警方所采取的造成Mar fa ï'anny Suarez 

(1-aorrero死亡的措旅是正当的。 根据委员会所举握的情况来看，再没有可 

能对此问题有效的国内补教办法。 因此委员会报据缔约国和执笔者提供的情况，

无法得出结论说尚有可为被指称的受專者拔用的有效补救办法。 因此委员会认为 

根据任愿议定书第5 条第(2)(W敦的规定，该件来文并非不能受理的。 委员会说， 

但如缔约国按照任意议定书第4条第(2)敦提出其他的解释，则可根据这些解释重新 

审査这项裁决。

9 . 人权事务委员会因此于1 9 8 1年 4月 9 日决定：

( a ) 此来文是可以受理的；

( b i根据任意议定书第4条第(2)敦，请缔约国在此项决定转达给它的六个月内，



向委员会提交一份书面解释或说明以滞清此问题及它可能已采用的补救办法。

这些材料中应包括军事法庭宣判受审讯的警察人员无罪的判决书。

1 0 . 根据任意议定书第4 条第(2)款，请缔约国提交材料的时限是1 9 8 1年 11 

月 2 6 日。 到目前为止，除了在作出可予受理的决定之前收到的以外，没有收到 

缔约国的任何其他材料。

11. 1人权事务委员会按照任意议定书第5 条第(1)款，根据各方提供的资料， 审 

议了这些来文. 委员会的意见是基于以下的事实提出的，这些事实都是没有争论 

的，也是缔约国所未予驳的。

11. 2 ,"只要公共秩序仍然混乱，国土仍处于戒严状态，按 照 1 9 7 8 年 1月20 

日第00 7 0号法令修改剂法第2 5 条就继续生效（看下面附承该法令案文）n 该法 

令规定了新的辩护理由，如果警方 " 为了防止和制止勒索、绑架以及制造、加工和 

贩运毒品的犯法行为 " 因而发生否则可受惩处的行为时，他们可以用此来开脱他们 

的罪名。

1 1. 3 .1 9 7 8 年 4 月 1 3 日，第 7 7 军事刑事调查法庭法官（他本人就是一名

警 官 ）下令对波哥大 " Contador" 区第3 1街 136•，67号的房崖进行搜查。 搜 

査令是波哥大警察总局Î* - 2 替察的SIPEC事务官Carlo g Ju l io  Ca：Jta*no 

Rozo少校下达的。 下令使查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认为前些时候被綁架的并伦t匕亚 

前驻法国大使Miguel de Germân R i  136 ri被旧禁在这所房子里。

11. # 管他们没有找到Miguel de. Germân R i 巡警队仍决定藏在房

里等待 " 绑架谦疑犯 " 到来。 后来有七个人进入这所房屋遭到警察枪杀。 这七

人是：Maria Fanny Suâre z de Guerre ro  ̂ A lvaro Enr:i quo Va I -  

l e j o 、Eduardo Sabino L lo redo、Blanca ï' 1.6 r e z V an g  ga Juan 

Baut is ta  O r t i z  Ruiz、Omar ：Fl6re7,和 Jorge Enrique üalcedo。

11. 5虽然警方最彻说这些被替者是在拒捕，挥舞着各种武播，甚至开枪时死亡



的，但是法医化验所的报告（ 1 9 7 8 年 4 月 1 7 H 第 8 6 8  3 号报告 > 以及弹道 

报告和石蜗化验的结果都显示了这些被，者中没有一人开过枪，而他们都是在近距 

离被打死的，有的是背后或头上中枪死的。 并且确定这些被事者并非同时被杀， 

而是当他们陆续来到这间屋子时被杀死的，而且多数人是在被突然袭击后斌图躲避 

时被枪杀的,、 至于Ma'r’fa Panny Sué re z de Guerrero太太，法医报告

则是显示她在心脏病发作死亡后，连续中，了数枪。

11 .辟理国家警察事务的国家法律顾问办公室对此案进行了行政调查。 行政 

调查已经结束，掌理国家警察♦务的国家法律顾问办公室请求开除所有参与此一行 

动的巡释人员。 已于1 9 8 0 年 6 月 1 6 日下令开除这些人。

11. 7 . 此外，第 7 7 军事剂事法庭受命对此事进行剂事调查。 切次调查由 

Carlos Julio Castano R o z o 少校进行。 这次调查未能证明这次警察行动的被，

者是绑匪。 1 9 8 0 年 7 月，發察总版作为初审法官，下令终止对被控19  7 8 

年 4 月 1 3 日在波得大 "Contaâor"区警察行动中杀，这七♦人的人员的一切剂事 

诉讼。 这条命令的根据就是第0070号法令第7 条。 高等军事法院在进行当然 

审查后取消了警察总监的决定。 1 9 8 0 年 1 2 月 3 1 日，重新审理此案的军事 

法庭再次宣判参加此次，察行动的t 局十一名警员无罪。 这项宣判无罪也仍然是 

根 据 1 9 7 8 年第0070号法令一法律。

11，8 . 在军事刑，诉讼过程中一直无法提出民，损失诉讼。 为在 "Contedor*' 

区警察行动中遭受伤害的人们提出要求补偿的诉讼，首先决定于被告对犯罪行为的 

责任。 现在被告已被宜判无罪，就不能再提出民举或行政诉讼以获得补偿。

U  1 人权事务委员会在提出它的意见时，还考虑了以下几点：

U  2 委员会注意到1 9 7 8 年氣 0070号法令所适用的是哥伦比亚公共秩 

序处于泥乱的tiï况。 该查员会并注意到哥伦比亚政府在它1 9 8 0 年 7 月 1 8 日 

逃循公约策4 条第(3)款所正式要求的给.11)̂合国秘书长的备忘录（载见ccPVtv/2/ 

A(id., 4 号文件）中，提到 1 9 7 6 年以来全国领土存在的戒严状况以及有必要为



此情况按照国家宪法的法律规定采取特殊措族。 关于公约所保证的各项权利，普 

伦比亚政府宣称"已采取临时性措施 I校制公约第1 9 条 敦 和 第 2 1 条的适用。" 

委员会认为本案与公约第1 9 和 2 1 条无关。 它并认为，按照公约第4 条第 (2)款 

的规定，公约所承认的一些权利是缔约国所不能克减的。 这般括本案所拔引的第 

6 和 7 条。

13 1 公约第6 条规定：

“ 人人有固有的生命权。 这个权利应受法律保护。 不得任意剥夺 

任何人的生命。 " ________________

这条规定中所阐明的权利是人的至高无上的权利。 因此，国家当局剥夺人的生命 

是最为严重的问题。 因此这一条总地说来也就特别说明为什么该条第2 敦要规定 

只有最严重的罪行才判处死刑。 是项权利必须到法律的保护，不得任意剥夺任 

何人的生命，就意味着法律必须严格控制和限制国家 i 局得剥夺一个人的生命的这

种情况。

13. 2 在本案中 , 事实明显地说明，由于警方蓄意采取行动有怠剥夺他人生

命因而使七人丧命。 此外，警方采取行动之前未向被杳者发出任何警告，也未给 

他们向巡警投降或解释为什么在场的原因及意图的任何机会。 没有证据说明警方 

的行动是为了自己或为了保卫他人而必须采取，或是有必要逮捕这些人或防止他们 

逃跑。 此外，这些被举者只不过是数天前发生的绑架事件的條疑犯，而他们遭到 

警方杀事后就被剥夺了公约所规定的依法应有的对他们的一切保护。 至 于 Marfa 

Fanny Suarez de Guerrero太太，验尸报告说明她在心脏躲发作死亡后还身中数松。

无疑，她的死亡是巡警队造成的。

13. 3 由于上述理由，委，员 会 认 为 造 成 Fanny Suarez de Guerrero

太太死亡的警察行动不待合本案情况下执法的需要，她被任 i ；剥夺生命是进反了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 làl际公约》第 6 条第(1)敦。 即使哥伦比亚的法律按照19 

7 8 年 1 月 2 0 日第0 0 7 0号法令来说这个警察行动是正当的，骑伦比亚的法，也 

没有按照第6 条第(1)款的规定对生命权给予适当的保护。



u  没有必要再审议同一，实所造成的指称逢反公约其他条敦的行动了。

其他任何这类透法行动都包容在透反第6条的吏为严重的透法行动中了。

1 5. 因此委员会认为，该缔约国应采取必赞措施由于Mar£a Fanny Suarez
deGuenrei*。 太太的死亡对其丈夫给以补偿，并保证修改法律以正当保护生命权。



附录

1 9 7 8年 1 月 2 0 日第0070号法令

恢复公共教序的各项措施

是论比亚共和国总统

执行国家宪法第1 2 1 条所授与的权力，并且 

考虑到：

1 9 7 6年第 2131号法令宣布公共秩序混乱并通告全国处于戒严状态；

由于有组织的犯菲活动增多，特别是由于侵犯个人自由、侵犯人的生命和尊严、 

侵犯社会的健康和尊严的行为增多，而使社会秩序更为混乱；

政府的责任就是采取一切有效措施以恢复正常局面；

特此宣告法令如下：

第 1条. 在公共秩序混乱、国土处于戒严状态时，刑法第2 5 条应规定如下：

" 第 2 5 条. 凡在以下情况下发生的行为均属正当：

"(1 ) 按照一项法律规定或有关当局的法令采取的行动；

" ( 2 ) 迫于保卫自已或保卫他人不受对其人身、荣誉或财产的直接或不当 

的侵袭，而此项保卫行动与攻击相称；

" 假定在夜间反抗他人爬人或强行进入住所的围场、墙壁、门 

窗或外部建筑，不论对入侵者造成何种伤，，或在住所发现陌生人 , 

不能判定该人的出现为正当，且该人进行了对抗，在这种情况下即 

出现本分款所述的情况；

" (3 ) 在极其严重并且紧迫的危险而此一危险无法以其他方武避免的情况 

下必须挽救自己或他人而采取的行动，且此一危险并非他本人行动

所造成也非其职业或工作过程中所遭遇的；



" ( 4 ) 警察部队成员为了防止和制止勒索、绑架以及制造、加工和厥运毒 

品的犯法行为而采取的行动" 。

第 2 条.

本法令于颁布之日起生效，凡与此法令相抵触的规定均暂停使用。

1 9 7 8 年 1月 2 0 曰于波哥大公布施行。

内政部长

Alfonso Lopez Michelsen ( 签 名）

外交部长

Alfredo Araujo-Grau ( 餐 名 ）

司法部长

工ndalecio Lievano Aguirre ( 答 名 ）

财政部-fe

Cesar Gomez Estrada ( 签 名 ）

Alfonso Palacio Rudas ( 答 名 ）



附 件 十 二

人权事务委员会依照《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陈 

公约任意议定书》I第 5 条第(4)款提出的意见

关于第R. 12/50号来文

送文人 : 戈登，范杜曾（由瑞安教授代表）

所称受事人 : 戈登•范杜曾 

有关缔约国:加拿大

来文H期 : 1979年 5 月 1 8 H ( 第一•封来信的曰期）

决定受理B期 : 1980年 7 月 25 H

按照《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 2 8 条设立的人权，务委员会 

于 1 9 8 2 年 4 月 7 日开会；

结束了它对戈登 . 范杜曾依照《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意议定书》向 

委员会提出的第R. 12/50号来文的审议工作；

考虑了来文送文人和该缔约国送交委员会的书面资料；

通过以下意见：

按 照 《任意议定书》第5 条第(4)敦提出的意见

1 . 这项来文（第一封来信的曰期是1 9 7 9 年 5 月 1 日，随后几封来信的 

H期分别是1 9 8 0 年 4 巧 1 7 日， 1 9 8 1 年 6 月 2 曰和1 1 曰 ）的送文人是加 

拿大公民戈登 . 范杜曾，由瑞安教授代表出席委员会。

2. 1 送文人指证他是加拿大逢反《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5 条第

(1)敦的受，人。 有关事实中无争议部分如下：

2. 2 1967年 1 1月 1 7 曰和1968年 6 月 12  0 , 送文人因不同的罪行分别



被判处三年和十年徒刑 ,并须同时服开 1 因此 , 两小徒刑的总和剂期应于19  7 8 

年 《月 1 1 日期满。 1 97  1年 5 月 3 1 日，送文人根据当时有效的《 19  7 0 

年假释法》获得假释。 1 9 7 4 年 1 2 月 1 3 H 当送文人仍在假释期间，又被宣判 

犯了可予起诉的闻入罪和进入靠，因而于1 9 7 4 年 1 2 片 2 3 曰被判处徒开I三年。 

按 照 《 1 9 7 0 年假释法》% 】7 节的规定他于1 9 7 4 年 1 2 月 1 3 H丧失了假 

释。这样一来，送文人的总和剂期应于 '1 ’9 8 5 年 1 月4 H期 满 '。 1 9 7 7 年， 

《 1 9  7 0 年假释法》中的有些章节废止，其中包括第1 7 节。新规定于1 7 7

年 1 0 月 】 5 H 生效 （ 《 1 9 7 7 年剂法修正法案》）。

2. 3 据送文人说，新法律所起的总和作用是废除了丧失假释的规定，并且在假 

释期间犯下的可予起诉的罪行，如果发生在1 9 7 7 年 1 0 月 1 5 日那天或以后， 

则其剂罚要判得轻些，因为，除其他原因外，根掘新的规定，在 1 g 7 7 年 1 0 月 

1 5 曰以后和假释中止以前的这一段期间应算作服开j。闲此，在该曰期以后被取消 

假释的假释犯，就不需要根据以前的判决再被拘押同等时间。

2. 4 送文人指称，加章大议会不但没有对在1 9 7 7 年 1 0 月 1 5 日以前假释 

期间犯有可予起诉罪行的人道溯适用 " 减开I " 的规定，反而通过一条法律，剥夺他 

在 《公 约 》第 1 5 条下应享的权利，从而没有履行《公约》第 2条所规定的责任，

保证在其领土内和受其管辖的一切♦ 人均享有《公约》所承认的权利和采取必要步 

骤，采取为实施这些权利所需的立法措施。

3. 1 至于来文受理的问题，送文人声称，按照加拿大的法律现状，只有在加拿 

大总督根据加傘大枢密院的意见行使王室故免权的情况下，他才能享受《公 约 》第 

1 5 条的权利。送文人就此提交的请求书于1 9 7 9 年 1月 I Ç?日被驳© , 认为其 

要求无效。理由是，《公约》第 1 5 条的有关规定只适用于所判开j罚已依法减轻的 

情况，而既然没有证据证明送文人于犯罪被监禁后 , 对他所判的开11̂ 已予减轻，则

' 这一曰期载于该缔约国提出的更正（ 1 9 8 2 年 2 月 1 9 日），以前由当♦各 

方提出的H期是 1 9 8 4 年 1 2 月 1 9 日。



上述规定对他的案子并不适用。

3. 2 送文人坚持说，由于这种情况，国内补偿措施已经试尽了。他还说，他 

没有向其他任何国际机构提出请求。他要求委员会裁定他有权要求他在假释的这段 

期间，即自 1971年 5 月 3 1 日至1 9 7 4 年 1 2 月 1 3 曰的1 2 g 2 天获得承认， 

作为他对总和徒开1所服的部分开]期。

4 . 人权事务委员会按照1 9 7 9 年 8 月 7 日的决定，根振贈行议，规则第 

条，将来文转交该缔约国，要求提供有关受理来文间顯的资料和意見

5 . 该缔约国1 9 8 0 年 3 月 2 4 H 的意见书反对委员会受理来文，理由是该 

来文不符合《公约》的规定，因而根播《公灼任意议定书》落 3条不应受理,> 该缔 

约国特别认为，《公约》第 1 5 条用的 " 刑罚 " 一词是指在犯下某一特定罪行时， 

法律规定对该罪行判处的刑巧或制救旧此，就某一特定的罪行来说，只有在法院 

可以判决减开1时才会产生侵犯获得减剂权利的情况。假释是法律喊予在押犯在服剂 

期间享有自由的权力；它并没有减轻可依法对某一罪行判处的剂别，而是涉及服刑 

的方式。该缔约国进一步认为， 《 7 7 年开]法修正法案》的有关规定并没有减 

轻法律规定对任何特定華行判处刑别，因此，根振新规定，是不会从《公约》第 15 

条的意义获得 " 减则 " 的。

6. 1 1 9 « 0 年 4 月 1 7 日，代袭:送文人对该缔约1111980年 3 月 2 4 曰的 

复文提出的意见，反驳了该缔约国所谓给予假粹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 ‘‘ 刑狗" 范園 

以及不会从《1 9 7 7 年剂法修正法案》的规定获得 " 减刑 " 的论点。复文在讨论"开j 

罚 " 一词各种各样的意义时，提到了几项在加拿大制订的法律。不论从法律上解释 

和从司法裁决来看，该缔约国都无法从这些法律得出未经法院判处的惩罚就不是别 

荷的结论。送文人进一步声称，根据加，大法院对某些特定案例的裁决，得出如下 

的结论不是没有道理的，由于依法自动丧失 " 法定减开r  ( 按照丧失假释的规定） 

尽管没有任何法廣命令，仍是一种开U î î ,因此，如 将 《 】 9 7 7 年剂法修正案的规



定应用于此案，是会获得减别的。

6. 2 讨论到可进用的解释原则时，送文人认为，如有疑问，有利于个人自由的 

假定应适用于第1 5 条第a )款。 由此，这 条 规 定 不 象 加 ，大解释法第3 6 市一

按理不限于在法律改变后所判处或裁决的刑罚。在这方面送文人的论点是，某些其 

他缔约国在批准《公约》时在保留中假定含有这小意思，在 1 9 6 0 年加拿大也参 

加的联合|fi|大会第三要员会的会议录中也支持这个意义。

7 . 委员会除其他举项外，査明来文与《公约》规定不相矛盾后，在 1 9 8 0 

年 7 月 2 5 日的决定中宣布来文可予受理。

8. 1 该缔约国根播《任意议定书》第 4 条第(2)敦 于 】 9 8  1年 2 月 1 8 H提交 

的信件中除其他外，提出了有关加愈大假释制度的法律，并声称，它没有透背自己 

在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中所承担的义务。 它辨称：

( a ) 《公民权利和政洽权利国际公约》第 1 5条只是规定；?f(j事法院根据刑事诉 

讼为某一特定刑事舉行判处的刑♦ 开1罚；

( b ) 丧失假释不属于《公约》第 1 5条意义内的刑事开I罚；

( e ) 以撒销假释来代替丧失假释并不是以" 减开j " 来代替" 在假释期间犯下可 

予起诉的罪行"。

8. 2 该缔约 lÆl进一步阐述了《公约》第 1 5 条第 (1)款使用的 " 开！1罚"一词的定

义

8 . 3 该缔约国指出有各种各样的剂狗：有剂事、民事刑罚也有行政开j罚。它辨 

称，一般都承认分为剂举刑别和行政则罚或惩戒性开j罚。它还进一步指出，有时把 

刑 ïP浏别叫做 ‘‘ 正规刑别 " ，而把行政别罚称为" 非正规刑荷" 。

8. 4 该缔约 lil接着说，《公约》银 ] 5 条的范围或前后关系是剂法,， " 犯 罪 "、 

和 " 雜犯 " 几小字都证明，在第 1 5 条范围内所用的 " 刑别，，一词都指 

的是 " 开I-誠刑荷，’ 。该缔约人为范杜曾先生的主张是不能接受的，他认为《公 约 》



第 1 5 条 的 " 刑罚 " 一词意义非常广泛，就是说第1 5 条也适用于由于刑ÿ 定罪而 

依法判处的行政制裁或惩戒性制裁。

8 . 5 该缔约国进--步提到加拿大法院关于假释的性质、效晃中止或撤销的一系 

列判决- 它还援引各有关当局来论证加拿太的判决程序在丧失假释方面允许有灵活 

& 它指出，最后一次判决为三年（加上丧失假释期间），而法定的最高期限为M 

年，于是根据范杜曾先生的犯罪记录证明，就有可能论证，法官确曾将他丧失假释 

期间考虑在内。在这方面它也讨论了国家假释委员会的作用。

8 . 6 该缔约国同意上述第6 . 2 段中提到的所请解释原则，但是未发现《公约》 

第 1 5 条有任何意思不明确之处，因为，它认为，这一条明文规定只适用于刑法方 

面。 因此，该缔约国认为，送文人不能从有利于自由的设想中得益■

8 . 7 根推上述理由，该缔约国认为，人权事务安员会应不受理范杜曾先生的来 

文。 它说，第 1 5 条涉及刑事刑荷，而假释程序则純厲行政程序，因此，不能认为 

可以按照《 1 9 7 7 年刑法修正法案》第 1 5 条而判处减刑。

9. 1  1 9 8 1 年 6 月 2 日，送文人通过其代表，根据委员会暂行议事规则第93 

条第(sO款，对该缔约国根据《任意议定书》第 4 条第(2)款于 1 9 8 1年 2 月 1 8 日 

提出的来函提出意见。

9 , 2 送.文人指出，第 1 5 条第(1)款的 " 刑举 ，’ 一词同 " 罪行，’ 一-词有关，与"别 

荷 " 二字无失这一条的用语对该缔约国缩小 " 刑罚 " 含意的企图无所轉益C 他认 

为，如果所犯的罪行是该条所指的刑事罪，对此罪行判处的任何刑罚都是该条所指 

的刑罚。该缔约国承认，丧失和撤销假释都是到罚，并且撤销仍然是一种刑罚，但 

它又试图将到拓分成几类，而在这方面，无论从该条文字、先例或从道理上来说，

它都无此权力。

9 . 3 送文人认为，他提出的 " 刑荷 " 一词不瑕于该缔约国所规定的" 刑事刑罚 ", 

它不仅符合第1 5 条第(1)款所用的语言，而且也符合英语世界的司法用语和其他用 

语。



9 . 4 他说，丧失或撤销假释的剂荷是定罪和处开j而产生的并由执行该徒刑的机 

构来执行的刑罚过程的一小组成部分。监狱督理处、全国假释委员会和全国假释管 

理处都在加拿大副检察长的管辖之下，监独管理处和全国假释管理处是加拿大感化 

处的分支机构，属于感化专员管辖，由他給予行政指导和监督。

9 - 5 送文人说 , 正如政府所强调的，假释影响到对罪行判处徒刑的服刑方式。

在 1 9 7 7 年 1 0 月 1 5 H以前，丧关和 ’撤销假释是对破坏假释条件判处的刑罚。

撤销假释现在仍然是这样一种刑荷。该缔约国的论点是，第 1 5 条第(1)款意义内的 

开J荷，只是刑事法院根据开j事诉讼程序对某一特定剂事罪行判处的所谓 ‘‘ 刑事刑罚 " 

有期徒开j就是这样一种刑1 9 , 这点肯定都是同意的。在宣布刑荷时，刑罚尚未服完， 

要继续服刑至完全期满为j L 因此，监外假释是刑事刑将服刑的一种方式。丧头和 

撤销假释及其后果都是对破坏服刑事刑罚方式的条件判处的刑罚。 即使该缔约国对 

第 1 5 条第(1)敦意义内的 " 刑荷 " - -词的解# 是正确的，而这种解释并未得到承认, 

丧失和撤销假释也是在这一条含意之内的开j事刑罚。 该国政府企图在行政性刑罚和 

刑，开•!荷之间作一区别，从这方面来看是毫无道理的。在这方面，他提请注意法官 

勒丹先生在加拿大联邦上诉法院，说明Re Z o n g和监狱专员一案（1 9 7 6 年 ）

( i :c，k „657 ,第 6 7 9 — 8 0 页，复文中曾予引述）判决的理由时说，丧失假释 

是对假释期间犯下可起诉的罪行行为的则罚。

9 - 6 送文人进一步认为，区别通过法院执行的正式惩罚与在各种各样的人际情 

况和机构范围内广泛使用的非正式想罚是未领会到来文的要点。这里所说的刑罚明 

确地是要 " 对罪行判处悠罚 " 。要区分的并不是执行刑荷或处刑的机构。刑罚的性 

质、它同罪行的关系及其后果是决定性因素，不是处刑的机槐

9 . 7 丧失假释在实行时，是对在一定的情况下犯下可予起诉罪行依法定罪的法 

律上的必然后果，但这本身不是控诉的主旨。送文人说，如某 1 9 7 7 年修正案没 

有使破坏假释条件的开j罚减轻不是由于使修正案有追溯力，他也不会根据第1 5 条



第(1)敦的规定对适用于他的丧失假释或丧失假释的后果提出控诉。

9 . 8 送文人在评论该缔约国就关于判罪过程和在1 9 7 7 年修正案前后所称的 

灵活性提出的意见时，提出一统计数字，表明尽管依法订出的最高期眼为1 4 年， 

他最后一次判的三年徒刑已接近在正常情况下为此类罪行所判的上既》因此，他认 

为所谓审判法官在减轻他的开j期时已考虑到，他丧失假释期的因素的说法，毫无根 

据。送文人认为，虽然不仅在1 9 7 7 年 1 0 月 1 5 日以前对犯罪后即自动丧失假 

释的罪行判罪时核准撤销假释，而且在对其他罪行定罪后或因某些原因不构成罪行 

时仍然核准微销假释，但其后果，根据现行法律，则不比 1 9 7 7 年 1 0 月 1 5 曰 

以前严重。

9 。9 最后，送文人于1 9 8  I 年 6月 2 日提出如下情况： 1 9 8  1年 5月 1 日， 

根据《假释法》，他在强制监黎下再次得到释放，这实际上相当于假释。 然而，他 

辩称，由于这种有条件的释放，他不是小自由人，并且一直到1 9 8 4 年后期％ 

随时有可能被重投入狱。他声称有权在1 9 8 1年 6 月 9 日以后获得完全自由。

9 。1 0 送文人在1 9 8 1年 6 月 1 1 H 的补充意见中进一步提出，在他丧失假释 

时，他确实还受某一司法当局的管辖。他说，根据现行法律，他 于 1 9 7 5 年 1月 

1 3 日或1 3 日左右（其时他已于1 9 7 4 年 1 2 月 1 3 日经判罪后而被拘留）被 

带至省法官面前，该法官执行其司法职责，宣布送文人已经丧失假释权，因此根据 

《假释法》第 1 8(2)节，对他发出逮捕状》 并且根据当时生效的《假释法》第 2 1 

t , 令他重新入狱。 ， .

10 1 人权事务委员会指出，这件来文提出和宣称可以受理的主要问题是《公约》 

第 1 5 条第(1)款中可予追溯 " 减刑 " 的规定，是否适用于这个案件的情况。在这方 

面，委员会记得，加拿大取消因假释期间犯罪而假释自动丧失的立法是自1 9  7 7

根据该缔约国1 9 8 2 年 2 月 1 9 日提交的更正，范杜曾先生总和的刑期于 

1 9 8 5 年 1月 5 日期满。



年 1 0 月 1 5 日起生效的，而此时，所称受害人正在服根据早先的法律所判徒刑。 

他现在声称，根据第 1 5 条第(1)款，他应享受法律后来作出的修改对他的好处。

10 . 2 委员会进一步指出，它对《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理，和适用 

必须基于这样的原则： 《公约》的条款和慨念不受任何特定的国家法律制度和一切 

学究式定义的约東尽管《公约》条敦是根据许多国家的长期传统而制定的，但委 

员会现在必须将它们看作具有独立超然的意义。 有关当事人都提出广泛的论点，特 

别是有关 ‘‘ 剂罚 " 一词的意义和有关的加拿大法律与惯例。委员会意识到它们都确 

切地说明了争议问题的性质。另一方面， " 刑19 " 一词在加拿大法律中不是那么明 

确。第 1 5 条第(1)敦中的 " 刑 将 " - ‘词是否应从广义还是秩义来理解，根据《公约 》, 

它是否适用于 " 刑事 " 和 " 行政性 " 等不同种类的开]罚，必须取决于其他因素。 除 

第 1 5 条第(0敦的条文外，还必须特别注意其对象与目的。

10 3 然而，委员会认为，为了裁足本案件，不需要在第1 5 条第(1)款的解释和 

适用方面进一步引起非常复杂的问在这方面，必须注意到这一事实：送文人后 

来得到了释放，而释放之日甚至早于他声称他应得到自由之日。不论这一要求根据 

《公约》来看是否有道理，委员会认为，尽管他的释放受到某些条件限制，实际上 

在不影响对第1 5 条第(1)款的正确解释的情况下，他已在事实上得到了他所提出的 

应享的权利。他保留了控诉，他被释放时的地位不是他在法律上所要求的那样，这 

是事实。然而，香员会认为，由于入狱的可能性取决于他本人的行为，在这种情况 

下，这一风险不能说在实际上侵犯了他所行使的权利。

1 0 - 4 由于第1 0 ，3 段提出的原因，人权事务委员会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 

利国际公约任意议定书》第 5 条第(4)敦，裁定本案件并无违反《公约》情事。



来文提出人： 

所称受事人 :

附件十三

人 权 务 於 员会依W!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意议定书》 

第 5 条第(4)款提出的意见

关 于 第 13/57号来文

索菲：维达尔，马丁斯 

来文执笔者

有 关 缔 约 国 : 鸟拉圭

来 文 日 期 ： 1 9 7 9 年 8 月 1 3 日 （第一封来信的日期）

决定受理日期： 1 9 8 0 年 4 月 2 日

按照《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 2 8 条设立的人权事务委员会，

一 于 1 9 8 2年 3 月 2 3 日开会；

一 结 束 了 它 对 索 菲 ，维达尔 * 马丁斯依照《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 lii际公约任 

意议定书》向 姿 员 会 提 出 的 第 13/57号来文的审议；

- 考虑了来文执笔者和有关缔约国送交委员会的所有书面资料；

通过以下按照任意议定书第5 条第(4)款提出的意见

1 . 这项来文（第一封来信的日期是1 9 7 9年 8 月 1 3 日，后一封来值的曰 

期 是 1 9 8  1年 3 月 7 日）的执笔者索菲》维达尔，马丁斯是住在，S 西哥的乌拉圭 

公民，职业为新闻记者。 她以本人名义提出来文。

2. 1 她指出，她持有乌拉圭驻端典斯德诛尔摩领舉馆签发的乌拉圭护照，有

效期为 1 0 年，并规定于五年之后即1 9 7 6 年 1月 2 8 日再次确认有效期。 执



笔者声称，由于当时居住法国，她于 1 9 7 5 年 6 月向乌拉圭驻巴黎领事馆申请延 

长护照有效期（rer) ovac i o n ) ,  她指称， 1 9 7 4 年 8 月政府一项法令生效 

之前，居住11外的乌拉圭公民取得护照未遇到过任何困难， 该项新法令规定，签 

发护照滿得到围防部和内政部的批准 . 她还指出，由于她1 9 7 5 年 6 月在巴黎 

提出的第一次护照延期申请未获任何答复， 1 9 7 5年 1 0 月她以法111刊物《天主教 

见 i f .》.通讯员的身分来到墨西哥后，于 1 9 7 5 年 1 1月 1 6 日向乌拉圭驻墨西哥 

领事馆提交了申请》 —个月之后，她获口头通知，领事收到一项来文，要求他 

" 等待指示 " 。 他 于 1 9 7 7 年 1月和3 月发出两份电报要求指示，但未有结果, 

1 9 7 8 年 1 0 月，执笔者向乌拉圭驻墨西哥领事馆申请新护照， 两个月之后， 

她获口头通知，内政部拒绝批准她的申请。 她 于 1 9 7 8年 1 2 月 1 3 日通过乌 

拉圭驻基西嫌大使馆就该决定向内政部提出上诉》 大使馆发给她一份使她可进入 

马干达但不能再度出境的证件。 出于人身安全的考虑，她没有接受该项证件。

1 9 7 9年 2 月 2 8 日，她收到鸟拉圭外交部的正式通知，不给予任何理由地拒绝 

签发护照给她。

2. 2 执 Ê者认为，乌拉圭当局拒绝发给她伊照是一•种 " 惩罚惜施"原因在于她 

过去工作过的乌拉圭《前进》周刊同其它3 0 种报刊一起遭到了当局的查封，该周 

刊主编现以政治难民身分居住在墨西哥。 她指称，这种作法遗反了《公民权利和 

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 1 2 条第(2)敦和第 1 9 条。 执笔者还指出，据她所知，她 

在乌投圭ISl内和 lil外从未被控犯有任何速法行为，也从未参加过任何政党，

a  3 执笔者没有提到她是否已拆谁任何111内补救措施》

3. 1 1 9 7 9年 i 0 月 1 0 日，人权举务凌员会工作M 决定按照暂行议事规则 

第 9 1条的规定将来文转递有关缔约国，请它就来文可否接受问越提供资料和意见， 

但没有收到缔约国对这一要求的答复*

3 . 2 人权事务爱员会已确知，同一事项未曾提交给美洲人权委员会，



3. 3 委员会随后认识到，根推它所得到的资料，任意议定书第5 条第(2) (a) 

款不访碍它对来文进行审议4 委员会还认为根播案子的具体情况，不存在对所

称受，者而言尚未援用无遗的有效国内补救办法. 因此委员会认为，根掘任意 

议定书第5条第 (2)03)款可以接受来文。

3. 4 因此，人 权 员 会 于 1 9 8 0 年 4 月 2 日决定：

( a ) 来文可以接受；

( b ) 根据议定书第4 条第(2)款，应要求缔约 lÜ在向其转速此项决定的六 

个月内，向委员会提出书面解释或声明，说明原委，如该 1̂ ]业已采取补救办法， 

亦应一并说明《

( C )通知缔约国，根据认定书第4 条第 (2)款提交的书面解释或声明，必 

须首要涉及受审议事项的实质，特别是被指控的具体逢反公约的行为。

4. 1 9 8 0 年 1 0 月 2 9 日，报据任意议定书第4条第 (2)款要求缔约 ill提出

意见的期限已到，但没有收到缔约国方面的来文。

5. 1 来文执笔者在1 9 8 1年 3 月 7 日发出的信中提到乌拉圭的政府未作出 

反应，并告诉人权事务委员会说，由于乌拉圭当局拒绝延长其护照有效期，她所遇 

到的困难更形大堂增加，至使她本人及其家属都受到严重敕响。 执笔者在这方面， 

指称，在其因伊克丽亚 ‘ 马丁斯，德维达尔于1 9 7  9年 1 2 月 1 2 日在乌&圭去 

世后，她和她兄弟成为其毋产业唯有的举承人， 这方面的法律程序已在指定的法 

官面前完成， 由于本人不能进入乌拉圭，她振M ê 基解FaMiE人采取 - 些必要的步撒, 

结束她与她兄弟之间共有财产的状况， 为此她要求乌控圭驻握西哥领事担保证明 

有关墨西哥官员路易斯，德 尔 • 瓦列普里埃多先生签名的可靠性，但据称领事予以 

拒绝，并且现在仍然拒绝这样做，这使得她和她兄弟无法进行分产的程序。 执笔 

者指出，她的要求是符合乌拉圭国家法律 ( 1 9 7 6 年 6 月 2 4 日第14, 5 3 4号法



令 ）的规定并符合乌拉圭和墨西哥之间于1 9 7 5 年 1月 2 9 日在巴拿马签署的 

一项条约， 该条约业经乌拉圭政府委员会批准， 她指出，尽管已作出努力并 

采収了措施，包括墨西哥驻蒙得维亚领事所进行的努力，她和她兄弟至今仍无法 

改变上述状况。 她还指出，她住在乌拉圭的兄弟没有参与任何可能被认为对她 

不别的活动，

5. 2 执笔者 1 9 8 1年 3月 7 日来文的别本已转递缔约111。 这方面. 也未 

收到缔约111的任何意见。

6. 1 委M会根据任意议定书第5 条第(1)款的规定，参照现有的一切资料审查 

了这项来文。 委员会注意到，此案所涉缔约国未提交任何文件，特别是未提出有 

关拒绝签发一项普通护照的理由或是只发给限制性旅行证件的理由。

6. 2 委贤会决定根据执笔者提出的文件包括本案中■^技圭政府签发的正式文 

件在内所推断的事实发来以下意见：索菲 - 维尔达 - 马丁斯 . 乌拉圭公民，目前居 

住在驅西哥。 她执有 1 9 7 1年在瑞典签发的护照，有效期为十年，但规定需在 

签发五年之后再次确认有效期， 1 9 7 5 至 1 9 7 7 年期间，乌拉圭当局多次不 

加解释地拒绝确认她的护照的有效期， 1 9 7 8 年执笔者向乌拉圭驻墨西哥领事 

馆申请新护照， 据执笔者说 , 签 发 护 照 得 到 1Ü防部和内政部的批准, 在她提 

出申请的两个月后，索 菲 - 维达尔 - 马丁斯获通知说，内政部拒绝批准发给她新护 

照， 她就该项决定提出了上诉 . 乌拉圭外交部未提出任何理由下，正式再次确认 

了该项决定， 执笔者曾获应允发给一份证件，使她能回避乌拉圭，但不得再度离 

开。 由于人身安全的考虑，执笔者拒绝接受该项证件，

6. 3 在她的毋亲于1 9 7 9 年 1 2 月在乌技圭去世之后，她和她居住在乌拉 

圭的兄弟之间存在有关遗产继承的法律问题. 索菲 - 维达尔 -马丁斯本人在上述 

情况下无法回乌拉圭解决这些问题，她委托一名查西毋公证人路易 '斯 ，德 尔 - 瓦列 

普 里 埃 多 代 理 在 这 种 情 况 下 ，公证人的签名需得到乌拉圭驻墨西哥领事馆的担



证 明 。 尽管马丁斯夫人根据H 乌拉圭法律（ 1 9 7 6 年 6 月 2 4 日:̂ -

14, 5 3 4号法令）和经鸟拉圭现政府委员会批准的乌拉圭与墨西奇之间签订的 

条约，提出要求，但领事不给予理由地拒绝为瓦列，普里埃多先生的签名提供担 

保证明。 这使得遗产问题至令无法解决。 给执襄料1她兄弟:的利益造成了损事。

7 . 人权事务委员会依据职权，审议了索菲，维达尔 - 马丁斯居往Ü1外这一 

事实是否，响委员会根据任意议定书第1条并参照公约第2条第(1)款的规wï接受 

并审议来文的权限， 任意议定书第1 条适用于在有关 iii家管稱下声称为该 m 

侵事公约所载任何权利行为的受，者的个人， 发给乌拉圭公民护照显然是乌投 

圭当局管辖范围内的事，为此公民 " 接 受 乌 拉 圭 的 管 辖 此 外 ，护照的作用 

在于使他能象公约第1 2 条第(2)款规定的那样，有权离开任何ü 家，包括其本111 

在内。 根据这项权利的性质，在公民侨居国外的情况下，居住Bl和籍属国都应 

负有责任。 因此，不能把公约第2 条第(.0款解释为限制鸟拉圭根据第1 2 条第 

(2)款所负的义务，使其只适用于境内的公民》

8 . 关于执笔者指控的对公约第1 9条的速反行为， 由于这类行为属于一般 

性质，在本案中只占十分次要的地位，因此委员会不对它们表示意见。

9 . 人权事务委员会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意议定书》第 5 

条第 (4)款采取行动，认为这些事实，就它们都是在1 9 7 6 年 3 月 2 3 日（即公 

约对乌拉圭生效之日）之后发生而论，揭露了迷反公约第1 2 条第 (2)款的行为，

因为索菲，维达尔 - 马丁斯被拒绝发给护照没有任何理由，并且因而妨碍到她离 

开包括其本国在内的任何国家。

1 0 . 因此，委员会认为根据公约第2 条第 (3)款缔约有义务1句索#  - 维 -■̂丁W 

提供有效的补救办法.使她能享受公约第1 2 条规定的权利，危括得到有效的出境 

旅行护照。



附件十四

人权，务委员会依照《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 

际公约任意议定书》第 5 条第(4)款提出的慈见

关于

第 14/61号来文

提出者 : 利 奥 ，赫茨伯格、乌尔夫 • 曼森、阿斯特尔德，尼古拉、马科和圏奥维 - 

普特科南，由争取男女平等组织作其代表

所称受害人:上述各位人士

有关缔约国:芬兰

来文曰期 : 1979年 8 月 7 曰（策一封来信的日期）

决定受理的日期 : 1980年 7 月 2 5 日

按照《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 2 8 条设立的人权事务委员会 

于 1982年 4 月 2 日开会；

结束了它对第 IP 14/61号来文的审议，来文系由芬兰促进男女平等委员会依 

照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1$]际公约任意议定书》向委员会提出的；

考虑了来文执笔者和有关缔约国送交委员会的一切书面资料；

通过以下意见：

按照《任意议定书》第 5 条第(4)款提出的意见

1 . 这项来文（第一封来信的日期是1979年 8 月 7 日）的执笔者有五位，由 

芬兰促进男女平等组织作其代表。



2 ，1 对五个案例的事实基本上没有争议。有关各方仅对怎样看待这些事实持不 

同意见。来文的执笔者认为，芬兰当局，包括国家控制的芬兰广播公司所机构， 

对参加制作有关同性恋问题电视节目的人员进行制裁和非难，干预了他们根据上述 

《公约》第 1 9 条享有言论和新闻自由的权利。 争 议 的 点 是 芬 兰 《开>1法 》第 20 

章第 9 段，该段规定如下：

" 对公开参与逢反性道德行为并因此犯罪者，应以公开達反性道德罪处以银长达 

六个月的监禁或课以罚款。

‘‘ 凡公开1!̂ 容同性者之间狠衰行为者，应依照策 1 分节的规定以纵容同性者之间 

狠衰行为罪判剂。 "

2 . 2 1 9 7 6 年 9 月，律师利奥 . 拉菲尔 . 赫茨伯格因一•个姆为 " Arbetsmrkna-

dens uteslutna " ( " 被劳动力市场徘斥'的人 " ）的广播目接受采访。他在采访 

中，凭其这方面的专门资料，指出芬兰存在着性别的求职枝视，尤其是危害了同性 

恋者的利益。由于这个节目，节目主特人（不是赫茨伯格先生）受到赫尔辛基市法 

院的指控，并进而受到赫尔辛基上诉法院的指控。 虽然目主持人被宣判无罪， 

但赫茨伯格先生宣称，这些剂事诉讼剥夺了他采访、获得和传播知识的权利。他认 

为，根据上诉法院（1 9 7 9 年 2 月 2 7 日第2 8 2 5 号决定）的看法，《剂法》第 2 0 

章第 9 段第(2)节意味着仅仅" 赞扬同性恋关系" 根据该项规定已构成犯罪，这种解 

释超出了合理的限度。

2 . 3  阿斯特尔德，尼古拉于 1 9 7 8 年’1 2 月制作了一个广播卞■目，作为一杳青 

少年连播节目的一部分。这个it目评论了一本叫" Pojkar skall inte grata " ( " 男 

孩子千万别哭" ）的书，并就年轻同性恋者的特征和芬兰同性恋者的生活情况，访 

问了一个同性恋者。这个节目即将播出时，芬兰广播公司一位负责的主任却不顾节 

目编辑小组的反对查禁了这个节目。来文执笔者宣称，她没有办法改变查禁决定。

2 , 4 乌尔夫 . 曼森参加了一次讨论会，主题是尼古拉夫人所制节目中年轻同性



恋者的处境。这次讨论是作为专题广播的一部分。同尼古拉夫人一样，执笔者说他 

也没有办法改变查禁决定。

2 * 5  1 9 7 8 # , 马科和图奥维，普特料南同# 一个人一起，制作了一套电视节

目，介绍社会上人数不多而类型各异的人群，如扰太人、吉普赛人和同性恋者。他 

们的主要 i t f â , 是提供事实，并借此消除各方面对这些人的各种偏见。但是，负责 

该节■目的主任却命令砍掉所有提及同性恋者的地方，指出如果和盘托出，有人就会 

根据《刑法》第 2 0 章第 9 段第(2)ir的规定对芬兰广播公司采取法律行动。

2 - 6 来文各执笔者指出，他们的遭遇，说明了对上述规定做过宽的解释会产生 

怎样的不良后采，因为这项规定不允许客观介绍同性恋。根描他们的说法 , - 个新 

闻工作者如果不在节目中把同性恋者描绘成一幅病态，精神失调，枉法犯罪，一心 

要改变性别，那么要着手制作目，即使不是不可能，也是很困难的。执笔者说， 

最近芬兰广播公司播出了好几个这样的节目。

2 - 7 执笔者说，这件# 情也没有根据另一个国际调查解决程序提交审议。

3 . 人权，务委员会1 9 8 0 年 3 月 2 8 H做出决定，根据暂行议事规则第9 1 

条将米文转交T 缔约国 , 要求就是否受理问题提出事实和意见。

4 . 缔约国 1 9 8 0 年 6 月 9 日来文，对所称芬兰政府逢反《公约》第 1 9 条的 

说法予以批驳 , 但肯定了对所称根据《任意议定书» 第 5 条第(2》款 而 解 释 的 受  

潜者, 内没有进一步的补教措施„ 该缔约国辩称来文执笔者说这种情形会限制某 

种新闻媒介主人决定发表何种材料的权利,缔约国认为这种说法给(〈公约》第 1 9 条所 

保护的言论自由似乎增添了不同普遍认识的内容。 维约国表示,希望委员会根据 

« 任m 义定书》第 3 条规定考虑是否受理来文问题的同时，能注意上述争议的问题。

5 , 安 员 会 根 据 年 7 月 2 5 H 的决定，并根播所掌框的情况，得出结论:

(；| . ) 来文可以党理；



( b ) 根据 « 任意议定书 > 第 4 条第(2)款，要求缔约国自该决定转送之日的六个 

月内，向委员会提出书面解释或说明，以沒清这一事项，并说明可能已采取的任何 

补救措施。

6 - 1  1 9 8 1 年 2 月 2 5 日，缔约国在根据《任意议定书》第 4 条第(2)款提交的

来文中，驳斥了所谓芬兰造反《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IS1际公约》的说法。宣申了包 

括芬兰《刑法》在内的芬兰现行立法，是依照批准《公约》的过程仔细审'查的，是 

与 《公约》一致的。缔约国强调指出，所以禁止公开纵容同性者之间的狠褒行为， 

其目的在于反映出议会牙多数芬兰人解释的Ii!'家 现 有 道 观 念 缔 约 H 进一步指出， 

芬兰议会的讨论表明" 纵容 " 一词应作狭义解释。此外，芬兰议会立法姿员会明确 

规定，法律不应妨碍报道同性恋的实际情况。

6 . 2  缔约国指出，到现在尚无一人根据《刑法 > 第 2 0 章银 9 条第0 款被判# ,  

因而认为： "该段规定的适用情况没有表示对该词作广义解释而可能被视作不适当 

地眠制了言论自由"。

6 . 3  缔约国一方面承认， 9 条第(2)款构成了对言论自由的某种限制，另一方面 

具体挺到《公巧》第 1 9 条第(3)款，其中招出行使第1 9 条第(2)款规定的权利刊能 

受到某些限制，只要这些限制于法有抛，并为保障公共秩片，、公共健康或公共 

所必需者。

6. 4 缔约国还指出，芬兰广 !^公司关于来文纽织捉及的1^目所做[11的决定，并 

不涉及査禁， 而是基于"根据公司内部规定对节目政娘的一般-考處" 。

7 .  1 9 8 1 年 5 月 7 H , 各执第者又從交了一份来文，其中一般性地讨论了 

《剂法》第 2 0 章第 9 段:SM2)节对新闕自由的敕响。 他们认力，与《公约》

条第(1)款相关的第1 9 条要求芬兰" 磷保芬兰广播公司不仅在其节目中讨论M怖.恋 

这一专题，而且应按照其节目制作的规定合理地、尽可能不偏不倚地报道⑧关贫个 

专题的资料和各种看法。 " 据此，他们特别对 1 9 7 5 年 1 0 月 3 0 H芬兰广播公



司的不I 关 目 命 令 提 出 了 掉 议 .， 这个命令坐今仍⑥效力，其中除其他事项外指出 : 

" 既使 ; 性恋做客观报道，所有负 ☆ 节目制作人员也必须严上加严，慎之又慎二 

各执笔者同时指出， 1 9 7 5 年 1 0 月 3 0 日，芬兰广播公司还向其摄影处负责根 

提出书面，告，禁止制作任何有 " 正面反映同性恋镜头 " 的节目。 各执笔者并不 

同意缔约国的以下论点：芬兰广播公司对有关同性恋问题的广搞电视节目做出的各 

项决 ) 是 * 于对节目政策的一般考虑，并不构成按照《刑 法 》第 2 0 章第 9 段第

(2)节所采取的 ☆ 推批施。

8 . 奢 f n 会依据各方根据《任盤议定书》第 5 条：1|乂1) 款向安 fn会挺出的事实审 

议了米文，族决定以各方捉出的没有争议的实为 ? 础提出智法。

9 . 1 在考虑来文的Æ 非曲直时，人权务滚员会首先认为缔约国应负责芬兰广 

播公司的行动， l i i力国家在该公司中占有绝对股份（ 9 0 %  ) , 而且该公司是处于 

政府的具体控制之下的。

9 . 2 冷吊会布望进一步妆出，查 会 没 取 被 请 '串议族兰《刑 法 》第 2 0 章第 9 

段 : 节的 t ; 释。 来文执笔者没力捉出任何不 i 力的论点，可足以说明芬兰法庭对 

此项规定的解释是不真实的。 l a 此，發会的任务只限于浪请以下一点，即：不 

论 芬 兰 刑 法 的 令 的 范 Ü I , 加诸所称受，者的眼制是否揭露了授犯《公 约 》规定的 

任何权利的行为。

9. 3 ♦ 员会还要ijfi'r脚，☆员会仅受托取权査明某个人是否因其权利切实受到侵犯 

而党振„ 会无权抽象地审议[11家立法;îé否抵触了《公约》，尽管在特别情况

下， I.IU家立法能☆成不良后采，直接影响个人，并使他成力《任意议定书》第 1 、 

2 条 觉 义 上 的 愛 联 者 在 这 方 面 ，查 (fi会狀:及它早些时候对K. 9 / 3 & f来文的意 

见 （ S . 奥来尔拉带…灰 îlNÆ相其他 1 9 名毛里求斯妇女对毛里求斯的指控）。

10. 1 关于利奥 . 淋灰伯格 , 發员会指出 ,他没有充分理由宣称他因缔约国侵犯

他根抛《公 约 》 9 条第 (2)欽享有的权利而愛害。 他所參^加制作的节目， 实际



已于1 9 7 6年播出。 对他没有实行任何制裁„ 而且执笔者本人也没括说兰

广播公司实行的节目限制会对他个人巧任何，响. 执笔者个人对传播N性恋方 ifti 

的新闻感兴趣，仅以这一筹^实，还不能视其为《任总议>£书》意 义 上 的 擴 者 。

10. 2 关于尼古拉夫人和马科及图奥维 . 教壯科南的购个被査禁的节目，♦员会 

同意执笔者的观点，认为他们根据《公约》免̂ 1 9 条第(2)款草泡的权利货到了眼制。 

虽然不能认为所有的人都有权通过象电视这样的媒介发表言论，1旦是在一个广播组 

织内并经有关当局一般予以批准，然后制作的播出节目则乂当别论。 另一力面，

第 1 9 条第(3)款允许对行使第1 9 条第(2)款保护的权利实行某种帐制，但限于法， 

规定并力保障公共秩序、公共健康或公共aüfê所必需者。 关于本来X , 芬兰!!：<府 

具体拔引了公共道德作为指控的理由。 为了评价: 些行动A i否必要，委员会曾考處 

了是否应请有关方面提交被禁目的全文。 实上, 只 挺 : 些义#1, 才能伽 

定被査禁节目是否主或完全是 1>]性恋问斜的艰实报道。

10.3  但是，委员会感到目前得到的1!f况足以就来文提出；̂见„ 首先应射;'出，

公共道德的概念因地相异，差别很大。 没泡一个可普 iéi进用的共同杯准。 因此， 

在这方面，必须让巧关国家当局有一定的决定权。

10, 4 委员会感到，只要务兰广報公司的力关机构判定ÿ 个 目 纵 容 恋 行  

力，并进而决定广摇和电视不是讨论取关同性恋问; 的进当讲坛，对这种决定♦员 

会是不能提出质疑的„ 根％95 1 9 条第(3)款，行 使 1 9 条第(2)款规定的权利，

是要对这些机构水担起特殊责-任的。 就于广播电视节目而言，ïi：制 听 众 观 众 ÀÎ■Î
办不到的„ 尤其不能徘除对未成年人不r不良银响。

1 1 , 因此, 人权事务委员会认为，对来文执笔者根银《公约》第 1 9 条第(2)款

所享权利的侵犯情事并不存在。



附录

人权事务委员会一位成员依照娶员会暂行 

. 與则第9 . i条第(3)款提出的个人意见

第 H, 14^61号来文

根据特凯尔 . 奥普萨吟尔先生的请求 , 将以下个人意见附于委员会意见之后:

嚴然我同# 要员会的纪论，但仍想⑧清几个问题。

♦  会的这个怯论，既•不f 断 《公约 》 7 条所保护的选择不同生活方式的 

权利，也不予断第1 9 条所保护的在:这方面一般享有言论自由的权利。 根据第19 

条：1̂ (2)款并參照银1 9 条第(3)款，从理论上讲，每个人都存权遗过自己选择的媒介 

并自负其责地传播有关同性恋的积极或消极的知识和看法，并且自由地讨论任何与 

此有关的问题

此外，我还认为 " 公共道德 " 的慨念和内容是相对的，变化的。 国家对言论 

自由实行的暇制必须考虎到这一，实，实行限制也不应造成歧视或促成不容忍现象。 

对少数人?：̂;:见，保护其言论自由具巧特别重要的t ；义，即使少数人的;If；见冒犯、震 

惊或使多数人^ 到不安。 此，诸如芬兰《刑法》第 2 0 章第 9 段第(2)节的法律 

即使可能反映出现有道德观念，这一点本身根描第1 9 条第(3)款并没有足够的理由 

以站得住。 还必须州艰实说明，实行限制是 " 必安的" 。

但Æ ,止如委员会所 ‘出的，这一法律并未直接运用到任何所称受. 人身上。

仍 然 一 个 问 鄙 ，即这些人是否间接受到这一法律的影响，其受影响的方式可 

称为妨碍了他们的言论自由，如果情况如此，那么是否合&。

, 没积哪一个人，特别是没有哪一个 [il家根据《公约》有任何义务来促 

进传描所有 ’:fî息和想法， 利用别人掌握的媒♦ 的机会，当然比一般的言论自由更 

受限制。 由此可见，控制这种机会的理由未必，根振第 1 9 条第(3)款才能成立。



出版方面的自行约束或新同媒介内部的节■目政策可能会危， T'r论自由的精神，

这固然是事实。 但尽％'如此，人所共知，这类决娘走不是兒全不☆ ♦ 员会的控制， 

就是不同于执行则法或官方査禁这样由外力强加的敝制而必须在大粒度上予以接 

受，这两种外来情况均未在本梁中出现■> t!''û使是国家控制的媒介，也没不j 根抛

《公约 » 发表所有可以发表消息的义务。 不能把第1 9 条第(3)款的则用于自我  

限制的情形, 因与 “ 公共道德 " 问题不同，不能要求这种限制仅败于由" 法徘所规 

定 " ， " 并为 " 特定目的 " 所必醫 " ， 因此,我不愿对本笼中所指控的决定肯后 

的可能原因发表任何意见。

大众传播媒介在公众辩论中的作用，取决于新闻工作者同他们巧权决定发来何 

种意见的上司的关系如何。 我间意来文执笔者的总见，认为新如工作者的台由;?表 

重要的，但是，由此产出的各种争议只有一部分可以根彻《公 约 》®  1 9 条加以 '中’ 

理。

同意奥普萨哈尔先生意见的还有委员会的以下成员: 拉 苏 马 . 拉拉赫先生和瓦

尔 特 ，苏 马 ，塔谱波尔斯基先生。



附件十五

人权事务委员会根振《公民权利和 

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意议定书》、 

第5 条第(4)敦规定提出的意见

关于

%  it 15/64号来文

提交者 : 孔苏埃洛 . 萨尔加 • 德紫特霍 ( 由佩特罗 . 巴勃罗 . 卡马尔代表 )

受害人 : 孔苏埃洛 * 尔 加，德索特霜 

关系缔约国:哥伦比业

来文日期 : 1 9 7 9 年 1 2 月 1 8 H ( 初次来信曰期）

决定接受日期： 1 9 8 0 年 7 月 2 9 日

依 照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闽际公约》第二十八条设立的人权事务委员会；

- 于 1 9 8 2 年 3 月 4 H举行会议；

， 结束了对佩特罗 . 巴勃罗，卡马戈代表孔苏埃洛 . 萨尔加 . 德蒙特霍依照

《公民权利相政治权利国P小公约任意议定书》向委员会提出的第IX . 15/ 6 4号来文 

的审议 ;

考虑了来文作者和关系缔约SI送交委员会的一切书面资料；

通过如下意见：

依照《任意议定书》第 5.条第 (4)款规定提出的意见

1. 1 来文作者（第一射信日期是1 9 7 9 年 1 2 月 1 8 日，后来的来信日期是



1 9 8 0 年 6 月 1 8 H 和 1 9 8  1年 4 月 7 日 ）是孔苏埃洛 . 萨尔加 . # ' 蒙特粮，

哥伦比亚国民。她以自己的名义通过法律代表提出来文。

1. 2 作者声称哥伦比亚政府于1 9 7 8 年 9 月 6 日颁布了 |̂3 1 9 2 3 号立法今 

( 安全法）是逢反公约第| l条和第十四条0义

1. 3 她声称她是透反公约的受害人，遗过她的法律代表，她说明有关事实如下：

1. 4 孔苏埃洛， 尔|口，德蒙特霍，齋伦比亚 " 波哥大人 " 新闻报的主任，振 

称因出卖一枝枪技，被指违反安全法第十条的规定，于 1 9 7 9 年 1 1月 7 日被军 

法官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她沿用唯一的法律求助程序, 不服上诉，经原判法官于 

1 9 7 9 年 1 1月 1 4 日复决，维持原判。

1. 5 她说，由于适用该项法令 , 否定了她向较高法院上诉的权利，；义是沸反公 

约第十四条第(《项的规定的；她认为军事法庭既不合格，又非独立，更义公正，她 

受公约第十四条第H 项所定的保证也被否定了。根据这些主张，作者声称她被无故 

羁留，无辜受到监禁，这是违反公约第九条第一项的规定的。她又认为，但未提出 

具体细节，这也是透反 " 一罪不二审 " 和 " 已决事件 " 的原则的。

1. 6 作者说国内已无其他法律救济办法，同时-这件榮子也没有极交任何其他国 

除调查或解决程序去审核。

^ 1 9 8 0 年 3 月 1 8 H , 人权事务委员会工作组决定依照《暂行议事规则 :

第九十一条的规定将来文转送缔约国，请其提供有关接受问题的资料和意见》! =

3. 1 缔约国于1 9 年 5 月 2 9 日来信驳斥了自称被害人所提的各节指控。

3. 2 缔约国特别辩驳了关于都伦比亚逢反公约第十四条第五项规定的指控。 它 

辩称，该项规定中 " 依 法 " 一词应由本1Ü法律来决定，那种案件和在什么情况下适 

用较高级法院。如果这一项规定的意义&不同的解释，那末必须记得哥伦比亚正在 

经历公共秩序棄乱的情况，这种情况是在《公 约 》第四条第一项规定的定义范围之 

内，因此，政府可以对其采取措施》 缔约圓又称 , 孔苏埃洛 . 萨尔加，德蒙特霍女



士于服满三个月又十五天的徒刑之后即被释放，现在她已充分享受自由，并无任何 

拘束。 至于圓内已无法律救济机关一点，缔约■ 承认，就该案而言，没有其他补教 

途径。

. 4 .  作者在其1 9 8 0 年 f5月 1 8 日来信中评论缔约圓所提意见时辩驳说, 缔

约 不 能 捕 用 公 约 第 四 条 —项的规定，因为稀约国选今尚未履行第四条第三项规 

求，她 说 缔 约 反 公 约 第 九 条 相 第 十 四 条 的 规 定 ，使她:槽受痛苦，她应 

获得赔僧，她又辨驳说， 不二审 " 相 " 已决事件 " 的原则已被违反，但未作 

进一步解释。

5 .  夸员会根据它手上的资料，发现《议定书》第五条第二项 ( a ) 的规定并不排 

除它对来文加以审査。 至于用尽国内法律救济的途径，当事双方同意所称受害人已 

无其他途径谋求补救。 因此，委员会发现，依 照 《议定书》第五条第二项Cb)/款的规 

定，来文并非不能挺党。

6. 1 9 8  0 年 7 月 2 9 日人权，务委员会因此决定：

(■<■)来文可以接受；

( h ) 依照《任 议 定 书 》 四条第二项的规定，应请缔约国向委员会提出书面 

，朴或声明，淹清:It 一问规以及， 约 [：̂可能采取补救的途径。

7 1 缔约Pii于 1 9 8 1年 2 月 1 7 日依照议定书第四条第二项规定提出的答辩 

中Sf申了它对本案的翁法, 就是公约第十四条第五项所订由一较高法庭进行复审的 

一般原则，并非强制适用所有涉及刑事的罪案, 由于 ‘‘ 依 法 " 一•词应由本国法律来

决定何种案件以及在何种情况下才由一较高法院进行复审的规定。它解释说，依照 

毋伦比亚现行法制，刑 事 犯 分 为 二 类 ，即犯罪与违禁，速反一切罪行以及透反几 

乎所有的禁令都要從送较高法1%复f ' 。 它又朴充说，孔苏埃洛 . 萨 尔 加 .德蒙特霍 

所 讨 的 禁 令 ，妹川的法律文书是1 9 7 8 年 第 1 9 2 3 号法令，没有受较高法 

li 乂: i n i m  规定。



7. 2 缔约国坚持1 9 7  8 年 9 月 6 日第1 9 2  3 号法令目的在订立条例保护人 

民生命、名誉和财产，保障社闭成员的安全，这个法令称为 " 安全法"是以哥伦比 

亚宪法第一二一条力法律根据。这一法令的颁发是由于扰乱公共秩序的颠搏辩织为 

了要破坏哥伦比亚现行民主制度，作出种种活动，造成社会的混乱悄势。缔约 r i义 

说，这一法令并不影响人民正常和平活动；并不限制政治权利，在得伦比亚行使政 

治权利完全自由；它的目的在惩治犯罪，而且存本质上它与任何湖常刑法没有两样。

7. 3 缔约国又说，在公共秩序受到严重扰乱的时候扩大军事刑庭管辅权，审到 

某种犯罪，和不服军投的平民，就哥伦比亚的法制来说，实非新奇之举，它拔引了 

若干法令来说明这一点。

7. 4 1 9 7 8 年第 1923号法令第七条规定在什么1W况下可以剥夺自由。至于 

指该条违反公约第九条规定的保证，即 " 除非依照法律所确定的根掘加程序，任何 

人不得被剥夺自由 " ，缔约国辨称，剥夺自由的理由以及这种.某件所遭守的程序， 

在哥论比亚不仅可以国会通过的香通法律来规定，亦可根据依宪法 îft…•二一条所赋 

权力颁布的立法命令来确定。这些法令是强制性的，ïff]且是戒严期 fnj颁发的，只要 

戒严状态一天不解除，它们就一天优于任何与其抵触的立法规定。缔约国义认为，

1 9 7 8 年第 1923号法令是嫌伦比*亚总統行使宪法第一二一条所赋予的权力而颁 

发的，同时最高法院1 9 7 8 年 1 0 月 3 0 日的裁决宣称，该项法令是可以执行的， 

即符合宪法规定，只有若干规定例外，因此随即也就j亭止执行（这些规定与本案无 

关 ）。

7, 5 缔约国又认为，指称第1923号法令第九条、第十条如策十二条规定的司 

法权破坏了法庭保持有能独立舶公正的保证。缔约国又引证了身伦比亚最高法院的 

裁定： ‘‘，•……按照宪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准许在戒严期间扩大军方刑，•管辅权限， 

使其足以处理访事公共秩序或因非常情势而发生的一般犯罪。由于军事法庭象普通 

法院一样是根据宪法成立的，在戒严期间，将普通法院审讯某些普通犯罪案件的权



力转交军Ÿ 法辟按照军事诉讼程片^审讯一点并没有说另设特种法庭的意思，也没有 

说被告要党轨的诉讼粮审讯的总思.因为这些诉讼程序在在此之前已有的法律已 

经规定了。军 t f法庭的使勒激是依宪法扩大以便审讯昔通犯罪行为的

7. 6 缔约M 的然论说孔苏埃洛，萨尔加 . 德紫特崔'是根据观行有效法律由具有专 

I 腐管稱权的机关审判的py且 îte十她犯的，湘递解法挺审判的时候，当时'没有任何其 

他法官或法院可以合法审判她被起诉的罪行。她的审判是按照她所犯罪行之别存在 

的法律★ 栽，由管银当局充分化照控诉她的当程序进行的。细约国否认孔苏埃洛

■萨尔加 . 奶 '力̂特 |^所称 1̂>1一犯，二次审到的说法，认为这种说法完全没有根担。

-臂/约■ 坚持说，她所犯的# 行 只被，判一次。

8. 1 作者在她 1 9 8  1 年 4 月 7 日所提补充资料加怠见（根掘安员会暂行议事 

规则 .第九十三条/恶三项规定捉出）中辨说，公约第十四条第五项规定刑事架件的判 

决 :jJr有双蜜翁絲权，因此母论比亚政府不能阪制这押保证，允其不能借 " 安全法 " 

这种黎急条例来服制保 ill。她,强调诛伦比亚刑事诉讼法规定休证刑集判决的双:É -管 

粮权 . 同时，奇佗比亚政府不可能不/观这一点而不避反公约的规定加晋漸承认的，有 

期徒刑上诉权。

8. 2 她冉申述得化比亚政府对本某按用公约第四条的规定是因为该政府迄今 

尚未，行该条关干紧息状态/fP克减该公约所负义务方的架 •求。作者说，哥伦比亚 

览法â，,-一二一条所称戒严状态实际上自1 9 4 8 年 4 月 9 曰动乱以来就已存在，她， 

特别提到 . 诛伦比亚的前政/货根据1 9 7 6 年 1 0 月 7 0 第 21 3 1号法令宣布" 全 

国进入公共秩i« 乱加戚严状态， " 宣布终止 " 递宪異工 ," t e 为当时晏工在哥伦比 

亚社会.'《；̂全学院讲行 . 依照该项法令，奥工嚴响 " 医药、护理如辅助事务"。她又 

说， 然类工在数月后W告終止，但戒严状态却继续楚展，漫无期眼。

8. 3 作者继统指称，诛伦比 ;11̂唯一有权，独立，公正而具有刑3择管辖权的法庭 

Æ那些jl：射？，]法 权 力 的 法 法 灰 去 根 据 宪 法 第 十 章 “ 司法的执行" 设立的 .



其中第五十八条规定 " 司法由k 高法院， 等地方法院加其他依法设货的法如法 

院，理 之 " 。作者强调 " 哥伦比亚先法绝不容许军ÿ 法庭审判平民，同时她说"遗 

憾的是，ffl于衆高法院误释宪法第六十一条，便政府愈军事当Ay将军方的刑推管括 

权 展 及 于 平 民 。

8. 4 作者说，最商法院 1 9 7 8 年 1 0 月 3 0 日的裁>11认为 i y 7 « 年 11^23

号法令符合宪法规定，虽走事实，但是同样的，鼓商法院对十一法》令>^☆待合公 

约的规定却没有作出裁定。作者声称， 后这一问题应该由， 会来裁

8. 5 最后，作者指称同一，行 （ 实上 > 被审 '购次；’*V，一 次 车 判 ，被fe非 

.法持有湘购买武器，经K 告无罪，但是，后来又因当局授权，依照刑，诉讼程序，

以出卖枪枝起诉， " 嚴然的，这是对她在《波★ 大人》轨闻报.来示反对的一种报努。’

她认为这是逮反" 已决事件 " 如 " 一舉小二审 " 的原则的。

9. 1 人权事务安员会报掘下列未有争议的抖实表尔总见：孔苏埃洛 ’ 尔 加 • 

德蒙特霍 , 哥伦比亚《波普大人》新闻报电任，因出卖枪技，沖反 1 9 7 « 年 9 月 

6 日第 1 9 2 3 号法令（乂称安全法），经军净 法̂庭处，躲期徒刑一华. 她：Hi犯这一,  

行 ，受审只有一次，经由喉一可以请求教济的上诉摆i子，她被H — 法 'M '十 1 9 7 9 

年 1 1 月 1 4 日维持原判。她所：iiH li【激 令 ）之，，其所:iJ*i用之法雄X 书，即 1 9 

7 8 年第 1 9 2 3 号法令，并无提交权高法院复审之规定。她在监二个月义十五天，

之后即被释放。

9. 2 至于作者指称违反公约第九条第一*项如第十四条第一项规定各1̂ 指 抱 残  

约的理由过于泛泛，委员会对此未作结论。

10. 1 人权事务委员会在作出意见时曾顾到下列几点考虑„

10. 2 委员会注意到哥伦比亚政府于1 la 8 0 年 5 月 2 9 日提出答复中提到身伦

比亚公共秩序棄乱的情形符合公约，悉四务第一项规定的说法。得伦比 'TR政府干1 9



8 0 年 7 月 1 8 曰給联合[il秘书长的照会（转裁十第〔;(」，lVC/2/Add. 4 号文件） 

目的在.卿# 公约 ; 四 条 项 所 ) 正式糊，定，其中提到自1 9 7 6 年以来全国各地 

进入戒严状杰，必须依照宪法就此情势在法律体制范围内采取非常措施。关于 

公约保证的权利问湖，母论比亚政府宣称 " 业已米取临时措 iA, 眼制追用公约第十 

九 条 二 W加 二 十 一 条 的 规 )ii。 但楚本条与公约第千九条加二十一条均尤关系。

10. 3 在来文的其体r'、i 容中，并无依照公约®四条请求克疯第十四条第五项规定 

义务的资料；因此♦  51会 认 为 约 1̂1仪仅婉用戒严状态的存在，不能逃避因其批准 

公约所水担的义务. 然米取克减'义务措施的实际权力并非一定依照公约第四条第 

三邦1规定從Hi 知， Ï々 矢 约 IÜ在依照议定书fe用公约第四条第一项规定时即负有 

k 任，提出足够的详细凉关袖实，说明该国确有公约第四条第一项所称的情势存在。

10. 4 丧员会认为公约第十四条第五项所称 " 依法 "一点 ，无意将实际存在的复 

审权利交由卸约[ Il自出截夺， 为这种权利是公约承认的权利，不仅仅是本国法律 

承认的权利。相 地 " 依法 " 决的应该是较商法院执行复审的方式。事实是规定 

这 一 算 审 权 利 的 四 条 策 五 项 ，西班牙文提到 " un delito " , 英文本为 

" crime " , 法 X 本 则 为 "une in f r a c t io n ''但安员会认为孔苏埃洛 . 萨尔加 - 

德 t 特麓女士的被判徒刑，即使本KI法，认为其，行为 " 迷禁 " ，但情形仍然相当 

严 I t ', 在任何1W况下，象公约十四条第 i . 项规定一样，银要一较商法庭予以复审。

1 1 . 委员会因此按照议定书第五条第四项规定，认为根据上文第9 段所称事实， 

鼓有i t 反公约筑十四务第五项的趣定, 因为孔苏埃洛， 尔加 .德蒙特震女士请求 

一较商法M 贫常她的刻决的权利:嫩 否 定 。

1 2 . 依 此 杳 会 认 为 ?'qV约H 负有义务，对孔苏埃洛，萨尔加 .德蒙特霍女士因 

该 ⑩ 公 约 舰 定 所 iÿY党痛苦予以充分补并应调艘该国法律：，使公约第十四条 

m五项所订权利生效。



附件十六

人权事务委员会依照《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 

国际公约任意议定书》第 5 条第(4)敕提出的意见

关 于

第 R. 17/7 0 号来文

提出者 : 埃尔僻 . 库瓦斯以她組妹米尔塔 . 库瓦斯，西莫内斯的名义提出 

所称受，人 : 米尔塔 . 库 X 斯 .西莫内斯 

有关缔约国:乌拉圭

来文日期 : 1 9 8 0 年 5 月 3 日（第一*封来信的日期）

决定受理日期 : 1  9 8 1 年 3 月 3 1 日

按照《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 2 8 条设立的人权事务凌员会，

一 于 1 9,8 2 年 4 月 1 日开会；

一结果了它对埃尔 #" •库瓦斯依照《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 liJ际公约任想议定书》 

问委员会提出的第R. 17/70号来文的审议，

一 考虑了来文执笔者相有关缔约国送交染员会的一切书面资料，

通过以下意见：

按照《任意议定书》第 5 条第(4)款提出的意见

1 . 这项来文（第一封来信的日期是1 9 8 0 年 5 月 3 日，随后来信的日期分 

别是 1 9 8  0 年 7 月 1 4 日和1 2 月 2 2 日 ），执笔者是乌拉圭 là民，目前住在加 

拿大。她代表她的姐妹、 3 7 岁的乌拉圭LSI民米尔塔，库 K斯 ，西莫内斯提出来文 , 

声称后者现在在乌拉圭境内被监黎，毫无正当理由。



2. 1 执笔者陈述， 1 y 7 6 年 1 月 2 7 日米尔举 . 库 斯 . 西 莫 内 斯 在 家 中 被  

捕 ，没有逮捕证；她被单独禁闭，直 至 1 9 7 6 年 4 月 ；在此期间，当局否认她已 

遭拘禁，尽管她被捕时，她毋亲和一个姐妹都在场。执笔者还指出， 1 9 7 6 年 7 

月，她的姐妹受审被指徑犯了  " 协 助 遭 法 阴 课 (Asistencia a la asociacién 

para delinquir ) ; 检祭官要判她三年监莱。 1 9 7 8 年 8 月她向最高军事法庭上

诉时，又靓指控犯了 " 颠模 " 罪，检察官要将刑期增加到六年。 1 9 7 9 年 1 1 月， 

执笔者以她的姐妹的名义请求碱轻# 察官要•判处的徙刑，但她说，最高军事法庭拒 

绝这项请求。她还指出，她的姐妹已经没有任1可其他的I S 内补救办法了，因为所 

有涉及政洽犯的菜件都肩军，管精。执笔者声称，由于诉讼是在非公开的军事法庭 

上进行的，她的姐，根本没有得到公平和公开的审讯；她始终未能同法庭指定的辨 

护禅佩雷达博士联系，所以她得不到实际的法律协助。执笔者陈述，由于法庭记 

录根本不可能得到，她不能够提供更多的有关她的姐妹的法律诉讼的详细资料。执 

笔者还声称， 1 9 7 6 年中期以来，她的姐妹在监狱中受到了严睡的非人待遇，例 

如在蒙得维的亚的Purvfca de R ie le s监狱中缺乏食物和长期被单独监禁在狭小的竿 

廣中。

2. 2 执笔者宣称，据她所知，这一梁件并没有提交另一H 际调査或解决程序„ 

她声称，她的姐妹是透反《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 7 、 9 、 1 0 、14、

15、 1 7 和 1 9 条的行力的受香着。

3.  1 9 8 0 年 7 月 1 1 日，人权事务条员会工作组决定，依照暂行议事规则 

第 9 1条的规定，把来文转送有关缔约国，请它就来文的可★接党问题提供资料和 

意见。

4.  1 9 8 0 年 1 0 月 1 7 日缔约的照会反对接党来X ,理由是 ，来文不符 

合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 III际公约任意议定书》第 5 条第(2)款 (1))的规定。关于这一 

点，缔约 ISI宣称， "虽 然 1 9 7 9 年 1 0 月日二审判决终了的上诉，程序已经结束， 

1旦是，按照《军事刑法》第 5 0 7 条和 1 9 0 9 年 4 月 5 日第3, 439号法的规定，



仍然还有撤销判决和复审的非常补救办法可用，但都末後用 " 。缔约 IS!还宜称，"同 

样 ， 1 9 8 0 年 3 月 2 5 日第14, 997号法规定了在军事管播紧件中要求半日有杀 

件释放的程序…•，…当事者至今并未请求激高车事法庭对该案应用此项法令，…、…因 

此，国内补救办法尚未棱用无遗"。

5. 1 9 8 0 年 112月 2 2 日，执笔者对缔约国1 9 8 0 年 1 0 月 1 7 日的说

明提出答复意见。她声称，缔约国提到法律规定的朴教办法相抚照法律呼在遍楊车 

事法庭采取的各种行动，即使确实存在这些补救办法和行动，军事辨护律帅并没有 

要她的姐妹注意。这就表明，军方猜定的辨护禅师没有尽职》她指出，她的姐妹没 

有行动自由，她不知道她那个案子牵涉的法律，她是在辨护律帅所满军事法制下党 

审的。执笔者还对缔约国提到的 " 补教办法 " 的★ 当性提出异议，埋由是，在恐怖 

气氛下，她的姐妹在狱中遭到的严酷和非人待遇，又得不到辩护律师的支待，她不 

可能采取行动为自己辩护. 因此执笔者断定，不能授照对止常架例适用的标准来评 

价她的姐妹的那一案件的诉讼("no puede jugarse con la foraialldad de un caso 

normal")。

6. 1 人权事务委员会注意到缔约 li]声称米尔塔 . 库瓦斯.西莫内斯还有其他补 

救办法可用。但是，缔约国无从证明应在本梁中运用其他案件中称为非常性的补救 

办法。相反地，委员会注意到，在激军事法庭对米尔舉 . 库民斯.西莫内斯作出 

判决后一年多，官方指定的辨护律师仍然没有为她谈用这些补救办法。因此，实际 

上不能把这些办法看作是《任意议定书》第 5 条第(2)欲 (t))所指的 " 可以这用的" 补 

救办法。

6. 2 在此情况下，委员会根据缔约国提交的资料，不能认为来文依照第5 条第

(2)款 (b)是不能接受的。



6 . 3 缔约国 1 g 8 0 年 1 0 月 1 7 日的来函没有反驳执笔者关于该案件未提 

交任何其他国际机构的说法。

6 - 4 因此，姿员会认为， 《任意议定书》第 5 条第(2)敦 (a)并不访碍审议来文。

7 . 因此， 1 8 1年 3 月 3 1 日，人权事务委员会决定：

( a ) 来文是可以接受的；

( b ) 按照《任意议定书》第 4 条第(2)敦的规定，请缔约国在收到本决定后 

六个月内，向要员会提出书面解释或声明，说明此事的，爱，又如该国已采取补救 

办法，亦 i f 它一并说明。

( C ) 通知缔约国，按照《任意议定书》第 4 条第(2)款提出的书面解释或声 

明必须主要针对审议事项的实质。委员会强调，为趣行其职责，它要对来文执笔者 

指称的情况作出具体答复，并要求缔约国说明其采取的行动。在这方面要请缔约国 

随函附送与审议的事项有关的任何法庭命令或决定的副本。

8 . 缔约国 1 8 1 年 1 月 1 5 日的照会按照《任意议定书》第 4 条第(2)敦提

出如下说明：

" ( 乌拉圭政府）驳斥来文中关于米尔塔，库瓦斯女士遭受所请‘恐怖气

氛 ’ 以及 ‘ 严酷和非人待遇 ’ 的徘镑；关于‘不能按照对正常案例适用的标准 

来评价，上述被拘®*者蕃件 ( 'no puede jugarse con la formalidad de un

的说法也是不正确的。诉讼的进行得到有关立法要求的一切保证。 

教高军，法庭驳回减刑请求，完全是因为所犯罪行的性质，而且运些罪行已充 

分证实。

" 乌拉圭政府还要声明， 1 9 8  1 年 8 月 7 日，关于有条件释放米尔塔 . 

库瓦斯女士的请求已提交拾最高军举法庭。法庭正在审议这…请求。 "

9 . 人权举务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说关于有条件释放米尔塔，库瓦斯•西莫

内斯的请求已经提交给最高军事法庭。 当然，按照《任意议定书》第 5 条第(2)敦 (b)



关于对所控违反《公约》行为应用尽国内补救办法的规定来衡:t , 这并不是一种补 

教办法。不过，如果她能获释，将是她处境好转的一个直要步骤。

1 0 . 委员会按照《任意议定书》第 5 条第(1)款的规定，并参照各方向它提供的所 

有资料，审议了本来文。

1 1 - 1 委员会决定根据下列事实农示意见，对于这些事实，缔约国或者已经证 

实，或者是仅作笼统否认而未提供个别资料或解释，除此以外并没有提出过异议：

1 1 - 2 米尔塔 . 库瓦， . 西莫内斯1 9 7 6 年 1 月 2 7 日在家中被捕，没有看 

见过逮捕证，她的母亲和姐妹都在场。赠后的三个月中，她被单独禁闭在一个未知 

地点。在此期间，乌拉圭当局否认她已遭拘翁。 1 9  7 6 年 7 月，在被捕五个月后， 

术尔塔 . 库瓦斯 . 西莫内斯党审，并被指控犯了 " 协助透法阴谋 " 舉 ( ££i£tencia_a 

la asociacidn para delinquir;松黎宜要判她三年脑禁 1 9 7  8 年 8 月，她向最

高军事法庭上诉时，又被指牡犯了 " 颠艘 " 罪，检察官要将刑期增加到六年。判决 

于 1 9 7 9 年 1 0 月 2 日作出。 1 9 7 9 年 1 1 月，以她的名义请求减刑。最高军 

事法庭驳回了这一请求。米尔塔，库瓦斯，西其内斯受秘密审讯, 她并不在场,判 

决也不是当众作出的。她分配到一名法庭指定的军事辨护，师，但无法与那个，师 

协商。受员会还注意到，缔约Ü)没准按照安员会的要求胁函附送与审议中寒件有关 

的任何法庭命令或决定的副本。为这一切理由，姿贤会不能承认米尔塔 * 库瓦斯， 

西莫内斯受到了公平的审讯。而且, 从 1 9 7 6 年以来，米尔塔 * 库瓦斯•'西莫内 

斯在监狱中不断遭受到严醋的待遇。

1 2 . 因此，按照《任意议定书》第 5 条第(4)敦，人权事务★ 员会认为，据它了 

解到的事实，凡发生在 1 9 7 6 年 3 月 2 3 日（《公约》对鸟拉圭生效日期）之后 , 

都是透反《公约》的行为，特别是：

违反第 1 0 条第(1)款的规定，因为米尔塔•库瓦斯 * 西莫内斯曾被单独禁闭三 

个月，在此期间，当局错误地否认她已遭拘禁；



违反第 1 4 条第m 款的规定，因为她没有得到公平和公开的审讯；

透反第 1 4 条第 (3)敦 (t))的规定，因为她不能同法庭指定的辨护律师联系，因而 

没有想当的便利为 I I己辨护作准备；

透反第 1 4 条第(3)款 ((1)的规定， l；fc|力审讯时她本人并不在场。

1 3 . 因此姿员会认为，缔约L?l有义务向党♦ 者提供有效的补教办法，包括补偿 

那些魂法行为使她遭受的錄苦 , 并采取步骤，确保以后小再发生类似的违法行为/



附件十七

人权事，务委员会依照《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 

际公约任意议定书》第 5 条第(4)款提出的意见

关 于  

第 R 1 8 / 7 3 号来文

提出者 :

所称受事人： 

有关缔约国： 

来文日期： 

决定受理日期：

阿纳 . 马里阿 . 特 蒂 .伊截库尔多代表她 

的兄弟马里奥 . 阿尔贝尔托，特 蒂 ，伊族 

库尔多提出

马里奥 . 阿尔贝尔托 . 特 蒂 ，伊裁库尔多 

鸟拉圭

1 9 8 0 年 7 月 7 日 

1 g 8 1 年 7 月 2 7 曰

按照《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 2 8 条设立的人权，务委员会，

于 1 9 8 2 年 4 月 1 日开会，

结束了它对阿纳 . 马里网，特蒂依照《,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圓际公约任想议定 

书 》向 委 员 会 提 出 的 第 1 8 / 7 3 号来文的审议，

考虑了来文作者和有关缔约国送交委员会的一切书面资料，通过以下意见：

按照《任意议定书》第 5 条第(4)款提出的意见

1 . 这项来文（第一封来信的日期是1 9 8 0 年 7 月 7 日，随后几封来信的日 

期分别是1 9 8 0 年 1 2 月 2 6 日、 1^^8 1 年 1 月 1 6 日、 6 月 8 日和9 月 1 2



日）的作者阿纳 . 马里阿 . 特蒂是住在法国的马拉圭国民，她代表她的兄弟马里奥. 

阿尔 ÏH尔 托 . 特 蒂 . 伊誠库尔多提出来文，后者现年3 7 岁，具有双重国籍（乌拉 

圭和意大利），被拘禁在乌拉圭。

1. 2 作者在其 1 9 8 0 年 7 月 7 H 的来文中指出，她的兄弟是一名医科学生，

于 1 9 7 2 年 5 月 2 4 日在乌拉圭被捕，据说是因为他参加了一个反对该政权的一 

个青年运动。她声称自他被捕后两小月以来，他被单独拘禁，并且多次遭受離剂， 

因此他被移出利伯塔德监狱，转送到一个秘密地点，由于身心方面受到严重伤害， 

使得他存 1 9 7 4 年企圏自杀。作者又说，从她兄弟 1 9 7 2 年被捕到 1 9 7 6 年 

1 0 月找段斯间，他曾与三位律师有接触，即威尔玛 . 奥利韦拉博士、阿尔巴 .德 

尔阿瓜博士和马里奥，截尔阿瓜博士，但他与每一位律师接触的时间都很短，因为 

他们为马里奥 . 特蒂这爽政治犯辨护而受到骚扰和迫等，最后不得不离开该国。 此 

后, 马里奥 . 特蒂无法自行指定律师为其辨护，而由法庭正式指定由一名军方辩护 

律师巴尔 in上梭担任此案辨护„ ( 作者在她1 9 8 1 年 1 月 1 6 H 的另一来文中指

出， 自 1 9 7 6 年 1 0 月以来，她的兄弟被剥夺了一名被控人士得为辨伊作准备、

有适当方法进行准备及自行选择辨护律师的权利。 ）

1. 3 作者又声称，她的兄弟于1 9 7 2 年底被提付审讯，并在 1 9 7 8 年最高 

军事法庭最后判决中判处1 0 年徒刑。她指出，她兄弟将于1 9 8 2 年 5 月服刑期 

满，她也提出，由于她兄弟的行为良好以及在医学方面的高深造诣，他被许可为其 

同监的囚犯治病，他这样工作了几年，赢得了其他犯人的敬重。

1. 4 至于她兄弟最近的境遇，作者声称， 1 9 8 0 年 3 月，毛罗.毛里诺少校 

《监掀管理当局成员，曾于 1 9 7 2 年马里爽 . 特蒂被捕后例个月期间，参与对他 

施加船刑 ) 认为马里爽 . 特蒂曾挑唤犯人向1 9 8 0 年 2 月 / 3 月访问利伯塔德监 

狱的红十字会调査® 作了陈许。结果，包括与里奥.特蒂在内的一群犯人都受到报 

复性惩罚，包括死亡威胁和皮肉之苦。 1 9 8 0 年 8 月间，他被移送惩罚禁闭室， 

不让做任何体操，完全同其他犯人■ 绝。



1. 5 关于遭受虐待的指控， 除其他事物外， 作者附上(1)一•名犯人的亲属1980 

年 6 月 2 日发送的一封信，（2)已于1 9 8 0 年 4 月获释的一名：̂+去被监禁人士查尔 

M  • 寒拉尔塔的证词。后者在他的证词中裁有：

" 我于 1 9 7 2 年 7 月间被捕， 1 9 8 0 年 4 月间被遣送到法国。我有六 

，个月在营房中，其余时间都在利伯塔德监狱。 是在那儿我遇到马里奥，特蒂。 

我们同住在一展楼上有好几年。他为那一层楼上的犯人治病。

" 将近 1 9 7 ^̂ 年年底时，毛里诺少核接任监彻长的耿位。他曾审问与里 

奥好几次。这位少校早已认识马里奥，因为他就是曾在审讯期间恃打付马里班 

的官员。

" 在红十字会代表闭离去后，毛里诺少校冉度常问与里奥。该少校指按马 

里奥指使犯人向红十字控诉说他是一名施刑者。 截至我將开那天为止，马里奥 

经常地受到骚扰和威勝。 "

1. 6 . 作者说，她的兄弟于1 9 8 0 年 9 月 2 6 日被移出利伯塔德监狱。她在 

1 9 8 1年 1月 1 6 日的信中控诉，自她兄弟被移出利伯塔德监狱后，不论他的亲 

属、国际机构、或是意大利驻乌拉圭大使馆都没能，到他或取得任何有关他的处境 

和被囚禁地点的明确资料；从乌拉圭军事当局得到的资料很不明确，又矛盾而且无 

法查证。她又说，针;(寸国际红十字会的要求，军事当局在1 9 8 0 年 1 1 月 1 1 日 

的答复中只说，他已被移出该监狱，以便就其.案件的楚审进行 'tK问，并说他将于 

1 8 0 年 1 1月 2 0 日回到利怕塔德监狱。 然而，直 到 1 9 8 1年 5 月底，也就

是在被单独禁闭八个月之后，他都未回到利伯塔德监.狱。 当时（ 1 9 8 1年 5 月27 

日 ）他的妻子和父亲获准去看望他。

1. 7 作者声称，她的兄弟于1 9 8 0 年 6 月间被迫在一项涉及对他提出新的指 

控的供词上签字，而这些新罪名将加在他已在1 9 7 8 年被判刑的罪名上。她 在 

1 9 8 0 年 1 2 月 2 6 H提出的来文中又声称，加给她兄弟的那些新罪名是由拉赞



拉将军向新闻界透露的《乌拉圭《日报》 1 9 8 0 年 1 1 月 2 8 日发布的公报）。 

关于这一点，她指出：

" 1  1 月 2 7 日，第二区军事总部首长朱利奥 . 寒萨尔 . 拉费拉将军请责 

一项掘称从利伯塔德监狱内筹划的进攻计划。 此案为马里奥 .特蒂加了若干罪 

名 ，振称因此应该f : 审，但未提及他身在何处，也不允许他同辩护律师或亲属 

有任何联系。 同应于 1 9 8 2 年 5 月获释的马里奥 . 特蒂一样，其他剂期将满 

的犯人也被军举当局控告，这决非偶然。例如，劳 尔 ，马尔蒂内族教授被判9 

年半徒刑，应于 1 9 8 1 年 4 月释放，又如心理学家奥尔兰多.佩赖拉应于 

1 9 8 1 年 8 月服刑九年期满时释放。适在对宪法举行公民投票的前三天发表 

有关声明也非偶然，其用意显然在影响民意，争取投票支持军政府所提的宪法 

草案。利伯塔德，狱是有名的具备最有效安全系统的刑罚场所之一，该监狱的 

情况就完全证明拉赞拉将军所发表的声明不真实。 "

作者又指出， 1 8 0 年 6 月开始对她兄弟的新的起诉时，她的亲属获悉除了

巴尔贝上校外，另有一名律师受理该案件，该律师即阿米尔卡 . 佩雷阿博士。

1. 8 作者在她 1 8 1 年 1 月 1 6 日的信中也声称，在与里奥 .特蒂被移出利 

伯塔德监狱之前那段期间，他的身心状态极为恶劣,她相信这一定是在红十字会调 

査闭离开后他党到迫换和身> 的压力所致，因为在红十字会调資团访问他时所写的 

健康报告中并未表示他有任何严宣的不进或失调。她在 1 y 8 1 年 6 月 8 H 的信中 

说 , 她对她兄弟的健嫩状态感到非常惊恐不安, 当马里奥被移出利伯塔德监狱时体 

重为 8 0 公斤，但他被送回后仅有6 0 公斤，她担心，如果马里奥继续处在恶劣的 

监禁条件下，他的健康势必毎况愈下，甚至会到丧失生命的地步。她 在 1 9 8 1 年 

9 月 1 2 H 的信中说，她兄弟一回到利伯塔德即做了心电图检查，发现他在1980  

年 1 0 月间的一次心脏病发作已导致左动脉胆塞。 她指出，由于她兄弟患有慢性气 

端，治疗他的心脏病极为困难，此外，她兄弟的两腿均患有血检静脉炎。她声称这



些事实已证明她兄弟的情况严重。

1. 9 作者声称，她的兄弟是违反《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 7 、 9(2)、

(3)和(4)及 1 4 条规定的受害者。她声称没有「i l内的补救办法适合她兄弟目前的情况， 

她又说 , 振她所知 , 该同一问辦海未提交另外的国际调来或解决程序处理。

2.  1 9 8 0 年 1 0 月 2 4 日，人权委员会决定按照暂行议亭规则第9 1 条规 

定将来文转交缔约国 , 请它就有关来文的可否接受问辨提供资料和意见。香员会也 

要求缔约国立即提供有关马里奥. 呵 尔 尔 托  ' 特 蒂 . 伊#:库尔多现在何处及其僻 

康状况的资料

3. 1 缔约国 1 9 8 0 年 1 2 月 1 0 日的说明反对接受來文，理由是不合《任意 

议定书》第 5 条(2)款(b)项的规定，因为并没有用尽国内的补救办法。缔约国表示，

在乌拉圭《军事刑事诉讼法》第 4 8 9 和 5 0 7 条分别规定对最后判决上诉要求取 

销和复审的补教办法，并且 , 与里奥 . 尔贝尔托，特蒂.伊族库尔多经过两次审 

判，刚于 1 9 8 0 年 6 月 3 0 日将其中一次的判决向最高军事法庭提出上诉，因此， 

显然并没有用尽国内的补教办法。

3 . 2 在随后提出的1 9 8 1 年3 月 3 日的来文中，缔约国提供有关马里奥，阿 

尔贝桃h 特 蒂 . 伊兹库尔多案情的补充资料如下：

" 被告马里奥 . 阿尔贝尔托 • 特 蒂 •伊兹库尔多干1 9 7 0 年 1 2 月 7 曰 

被捕。 他 参 了  Punta Carr  e ta  s 监狱的越狱事件，也 涉 嫌 攻 击 a l l ©  

Tr  e i n t a  y T r è s 的公证办事处以及Pam d e A z u oa r報行联合分行，

1 9 7 0 年 1 2 月 1 1 曰他以速反《普通刑法》第 150, 152(6)197条被控 

‘‘ 阴谋策划攻击" " 企图推翻政体 " 以及 " 秋藏炸药 "，由初审地方法官进行 

审判。 他的辩护律师是威尔吗 . 奥利韦拉博士。 根据 " 暂时群放 " 制度， 

他 在 1 9 7 1年 5月 3 0 获释（利用《宪法》第 1 6 8 ( 1 7 )条提供的选择）， 

前往智利。 1 9 7 6 年 1 0 月 1 曰他的案件提到第三军# 审判地方法官•



同年5月 2 4 H * , 他被控涉及颠覆活动被捕 ‘ 1 9 7 2 年 g 月 1 5 H他再

度被控，由第三军，审判地方法官审判，被控的一系列罪行包括： ，企图推翻 

政体，达到策划后进行第各行动阶段，， ，阴谋策划攻击，以及，使用伪造公 

文 ，逢犯了《普通刑法》第 1 项及第137, 1 50和 243^. 他的辨拍

律师是朱安，巴尔贝博士。 在初审判决中，他被判九年严格监禁，其中减去 

预先拘押那段时间。 1 9 7 6 年 5 月 1 2 曰，该案件上诉到军法最高法院。 

1 9 7  7 年 1 1 月 3 0 , 宣布取銷原判，而改判被告1 0 年严格监禁减去预先 

拘押的时日由于其为主要罪行和次要罪行的主犯，罪行包括： ，企图推翻政体 , 

达到策划后进行筹备行动阶段》,策划阴谋攻话，, ，使用伪造公文，， ，事后 

从犯《以及，越 狱 ，.

" 1 9 8 0 年 4月 2 1 H , 在初审#1!决中，他因所犯一系列罪行（，阴谋 

策划攻击，罪行重大， ，企图推翻政体，达到策划后进行筹备行动阶破,罪行严 

重， ，使用炸弹，以及，拒绝招供小人犯罪详情，，因此他被列为惯犯），被 

判八年严格监禁，以及二至四年预防处分，但不影响最后可能认为适当的合并 

判刑. 1 9 8 Ü 年 6 月 3 0 日，该案件上诉到军法最高法院， 这次辩护律 

师 是 阿 米 尔 卡 尔 雷 阿 博 士 。 随后，第四军，审判地方法官因出现新证据 

而有采取新诉讼程序的必要，故下今再进行调査。 当当局获悉在狱外策划的 

所谓，六 点 ，计划后，他们再度调查该组织，结果在那儿发现了 ’ 图帕马罗斯 * 

( T u p a a a r o s )极端主义运动的新头头们，马里奥 . 特蒂即为其中之一，他 

负责使上述颠後组织恢复话动- 在有关法院的同意和知情下,他被移出第一号 

军一号军，拘ÿ 拘留所，迁入另一拘留所，旨在便于进行必要的调查和审问， 

同时也基干安全理由，以谋粉碎上述计划. 他的健康情况良好。 "

3 * 3 在 1 g 8 1年 5月 6 曰的劣一•来文中，缔约国说：

* 似为印刷错误，正确日期似为1 9 7 2 年 5月 2 4 日,



" 在当局获悉第一号军，拘留所之外颠後分子策划，有狱中类似分子参与 

的所请，六 点 ，计划后，在监狱内进行了新的调查。

'‘ 经由这一调查，在那儿发现了极端主义分子 '图帕马罗斯，运动的新头目 

们，并知其中马里奥 . 特蒂负责恢复:上述颠覆组织的活动.

" 第 四调 查 法院 下 令 对 他 冉 加 审 问 ，因有上述新的雜证，似可构成进 

行另一次审判的条件。

" 在有关法院的同意和知情下，马里奥 . 特蒂被移出第一号军，拘留所，

迁入另一•拘留所，以便进行必要的调查加审问，同时也基于安全理由，以谋粉 

碎上述颠覆计划。

" 该犯人的健康情况良好》 "

4.1 人权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在其第一次来文中声称，还有巧为马里奥 • 特蒂， 

伊兹库尔多采取的补救办法。 但是，在其他案件中，缔约Lil曾形容这种诉请原判 

无效或要求重审的补敕办法是特殊性质。 尚来弓I证任何理由来说明这些特殊补救 

办法适用于本案件。 因此，实际上，不能算是 " 还有 " 《任意议定书》第 5 (2Kb) 

条的意义中的补救办法。 委员会注意到军法激高法院于1 g 8 0 年 6 月 3 0 日收 

到对1 y 8 0 年 4 月 2 1 日判决提出的上诉，却未告诉委员会这次审判程序的结论。 

然而，如果尚未作出决定，则委员会不能不作出结论说，就有关本控诉问题的上诉 

来看，这小案件的诉讼请求是不合理地拖延过久> 因此，委员会认为并无在宣布 

来文可以接受以前尚未用尽的国内补救办誇。

4 .2  至于第5 (2Xa》条 , 作者指称同一案件迄未提交任何其他国际调查或解决的 

程序处理，缔约国对此未作辩解。

5 . 因此，人权委员会于1 g 8 1年 7月 2 7 H决定：

( a ) 来文可以接受；

( b ) 按照《任意议定书》第 4 条(2)敦的规定，请缔约国在收到本决定后六小月 

内，向委员会提出阐释该案件及可能已采取的任何补救办法的书面解释或说明。



{ (1 )顾及阿纳 . 马里阿 . 特 蒂 . 伊兹库尔多1 9 8 1年 6月 8 日信中所表示的 

忧虑，再请缔约国向委员会报告為里奥• 特蒂的健康情况，并确保他获得适当的医 

疗。

Ü 缔约国按照《任意议定书》第 4 本 (2)款规定提文的时敝于1 9 8 2 年 2月 

1 9 日到期。 除了在对来文否接受作决定之前所收到的来文之外，委员会未收 

到缔约 fil的来文 „

7，1 人权委员会按照《任意议定书》第 5 条(1)款规定参照有关各方向其提.供的 

所有资料，审议了来文. 要员会对此案件的意见所根据的实是没有争论的，或 

是缔约S 除了作一般性的否认外，并未提出具体资料或解释加以☆ 定或辩解的。

C公约》生效前发生的事件二

7 - 2 第一案件 : 马里奥，特 蒂 •伊#:库尔多于1 g 7 0 年 1 2 月 7EI被捕 

1 9 7 0 年 1 2 月 1 1 0 , 他以 " 阴谋策划攻击" ， " 企图颠覆政体 " 及 " 私藏炸 

药 " 等雜名被提交第一审查地方法官审判‘ 他 于 1 g 7 1年 5 月 3 日被暂时释放。

7 - 3 第二案件 : 1 9 7 2 年 5 月 2 4 0 , 马里奥 • 阿尔贝尔托，特 蒂 ，伊截库 

力，、多因涉嫌颠覆活动再度被捕。 他被单独禁闭二小月，并 且 遭 党 虐 待 1972 

年9 月 1 5 曰，他再度被交由第三军事审査地方法官审判，被控涉及一系列罪行， 

即： ，企⑥推翻政体，达到策划后进行潜备行动阶段，，》阴谋策划攻击，及 ，使用 

伪造公文，， 从 1 9 7 2 年 至 l 9 7 ë 年，马里奥 . 阿尔贝尔托，特 蒂 ，伊兹库 

尔多有机会自行选择三名辨护律师：威 尔 码 ，奥利韦拉博士（ 1 7 2 年 ）， 阿尔

巴 . 德尔阿瓜博士 ( 1 9 7 3 年 1月至 1 9 7 5 年 1 2 月 ）和马里奥，德尔 P可瓜博 

士 （ 1 9 7 6 年 i 月 至 1 9 7 6 年 1 Ü 月 ）. 所有这些律师均离开乌拉圭，据称 

因为党到当局骚扰，



《公约》生效后发生的事件：

7 . 4 关于第二案件: 初审军，法庭判他九年严格监禁，其中減去"ta先拘押那段 

时间。 1 9 7 6 年 5月 1 2 日，该案件上诉到军法最高法院. 1 9 7 6 年 1 0

月，法庭为马里奥 . 阿尔贝尔托 . 特 蒂，伊兹库力: 多指搬一•名军審辨ÿ•律师朱安 . 

巴尔贝博士。 1 9 7 7年 1 1月 ;3 H , 马里奥 • 阿尔贝尔托，特 蒂 ，伊誠库尔多 

被判十年严格监榮，其中减去预先拘押的时EL 看来他会要服刑到1 S 2 年 5 

月期满。

7 . 5 关于第一案件: 1  9 8 0 年 4月 2 1 日，在 初 判 决 中 ，他被判八年严格 

监禁，二至四年预防处分。 1 9 8 0 年ti月 3 Ü 日，该案件上诉到军法最高法院。

7.6 1 9 8 0 年 6 月，马里奥，阿尔贝尔托 . 特 蒂 .伊被库尔多被迫在项涉 

及对他提出新的指控的供词上签字*

7 . 7 自 1 9 7 6 年 1 0 月以来，他一直来能获得自行选择的律师的协助。

7 - 8 当国际红十字会于1 9 8 Ü 年 2 / 3 月访问利伯搭德监狱之后，马里奥 - 

阿尔贝尔托，特 蒂 . 伊兹库尔多受到体罚和死亡威脉<• 1 9 8 Ü年 8月间，他被

移送惩罚监狱并单独禁闭„ 他当时的身心健康状态极为恶劣。

7-9 1 9 8 0 年9 月 2 6 H , 他被移送另一拘留所策问，因被控涉嫌同其他被 

拘i ¥ 者参与从利伯塔德监狱内进行企图恢复一小颠後组织（" 图帕马罗斯"运 

动 ）活动的行动。 在这方面，马里奥，阿尔贝尔托，特 蒂 •伊兹库尔多面临新的 

指控。 他的家人一直无法获知他的下落直到19  8 1年 5月，他被送回利伯塔 

德 监 狱 从 1 9 8 0 年 9月 至 1 9 8 1年 5月，他被单独 ]&禁。 当马里奥，阿 

尔贝尔托 •特 蒂 .伊兹库尔多被移出利伯塔德时，他 体 重 公 斤 ，但他被送回时 

只有6 0公斤。

8 L 至于作者提出有关虐待的指控，綠约国未提证据曾就这些指控进行调查。



9 . 人权委员会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意议定书》第 5 条(4)敦 

的规定，议为就委员会发现在1 97  6年 3月 2 3 日 （《公约》及《任意议定书》 

在•^拉圭开始生效之0 ) 后继续存在或发生的一些# 实来说，显示已造反《公民权 

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灼》下列条款：第 7 条及第 1 Ü条(1)款，因为马里奥.阿尔贝 

尔 托 . 特 蒂 . 伊 '兹库尔多遭受虑待：第 条 (3)款加 1 4 条(3)款(内)项，因为未尊重他 

应在合理时限内受到审判的权利，第 1 4条(3)敦《和(内)项，因为他无法获得自行选 

择的律师的协助，并且由干1 9 8 0 年 g 月 至 1 y y 1年 5月期间他被拘留的条件 

使他完全无法取得任何法律援助；遣反第1 4条(3)敦0时项，因为他被逗在一项对他 

提Hi指控的供词上签字。

1 0 .因此，委员会认为关系缔约国有义务立即采取步骤，确保严格遵守《公约 : 

的各项规定，并向受替人提供 « 的补救办法，特别鉴于马里奥，阿尔贝尔托，特 

蒂 . 伊益库尔多面临新指控的，实，应向他提供《公约》第 1 4 条所规定的切程 

斤的保证. 缔约国也应保证马里奥• 阿尔贝尔托，特華-伊兹库尔多迅速获得一 

切必要的医疗照厥L



附件十八

人权事务委员会依照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意议定书》 

第 5 条第(4)款提出的意见

关 于  

第 R. 6/25号来文

提出者 : 原先由卡门，阿门多拉 • 马西奥蒂以本人及格拉谢拉，巴里阁西奥的

名义提出，后者后来也成为提交函件一方

所称受專人 : 卡 门 . 阿门多拉，马西奥蒂和格拉谢拉，巴里阁西奥

有关缔约国:乌拉圭

来文日期 : 1 9 7 8 年 1月 2 5 日 （第一封来信的日期）

决定受理日期: 1  9 7 9年 4 月 2 4 0

按照《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圓际公约》第 2 8 条设立的人权事务委员会，

一  1 9 8 2 年 7 月 2 6 H 开会，

一 结束了它对卡门 ‘ 阿门多拉，马西奥蒂原先依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 

际公约任意议定书》向委员会提出的第R.€/25>§■来文的审议，

一 考虑了来文第一位执笔者、第二位所称受害Â 和有关缔灼国送交委员会的 

一•切书面齊料，

通过以下意见
按照《任意议定书》第 5条 

第(4)款提出的意见



1 . 1 这项来文（第一封来信的日期是1 9 7 8 年 1 月 2 5 H ) 的第一位执笔者

是一名住在荷兰的3 2 岁乌拉圭Ü 民。

1.2 执笔者指陈下列情况：她本人于1 9 7 5 年 3 月 8 日在蒙得维的亚被捕， 

单独囚禁至该年9 月 1 2 日，惨遭躺开j ( 详細叙述了受剂情况），他们要逼她承认 

是军人政权宣布为非法的政治组织的成员。她指出，她于 1 9 7 5年 4 月 1 7 日被 

带到一名军，法官之前受审，她的家人在第二天才知道她被拘押，军事当局在这之 

前否认她被捕。 9 月 1 2 H , 她搏次被带到一名军事法官之前受审，被控"参与非 

法组织，，和 " 蔑视武装部队 " 罪. 她在以前的 " 卡洛斯，内里博士海军学校，，的妇 

女监狱服刑，直到 1 9 7 7 年 8 月 1 日止。她说该监狱是一所古老建筑物，混援土 

块不断从天花极掉落在囚犯身上。雨季，牢房地板积水达5 至1 0公分，有 3 5 名 

H 犯分别关在三个牢房内，牢房各长4 公尺宽5 公尺。监狱没有露天庭院，0 犯整 

天被关在人工照明室内。

1.3 8 月 1 H , 执笔者被转送至Pun ta R i e l e s 监狱，关在一所长5公尺 

宽 1 0公尺的糊屋内。该棚屋挤了 1 0 0 名囚犯，卫生条件非常差（一个脸盆，四 

个 马 桶 ）。经常审问、虑待和严厉的惩罚。监狱内负责军事情报的军官维多里诺， 

巴斯克斯少校和埃丧瓦里亚中尉亲自进行审问，指挥施开■!„她并指出，囚犯被迫做 

苦工，其中包括狱内筑路、造新的牢房、择和混凝土、运送重型建筑材料、打扫院 

子、清洁等，此外须为其他拘留者和看守一共计8 0 0人一从事欢事，坎事工作指 

派給 1 0 名女犯人。执笔者指出，即使有病或身体虚弱的妇女都被迫工作，不能休 

患„ 她又说伙食极坏（并加以详细说明）。

1 .4 执笔者进一步说，尽管她于 1 9 7 7 年 1 1月 9 日剂满，却一直被拘禁到 

1 9 7 7Æ- 1 2 月 1 2 H ; 当时乌拉圭政府给她一个选择：或者继续拘禁；或者离 

开 鸟 拉 她 决 定 搏 开 ，并在荷兰获得政治底护。

1 . 5  在这方面，她黄称在Paso del  os Toro s 监狱内有1 7 名妇女的释放

今已由系事法庭答发. 但她们说是按所谓紧急安全措施继续被监禁。她特别提到格



拉谢拉 . 巴里圓西奥，德洛佩斯 . 梅尔卡多的案件。

2 . 1  关于格拉谢拉，巴里围西奥（一名 3 4 岁的乌拉全国民），执笔者说所称 

受善人以前的辨护律师告诉她说，所称受替人同;t 执笔者代她辨护。她声称所谓受 

事人自己不能辩护，因为一个在紧急安全措施下被拘禁的人无法替自己辩护。她进 

一步声称，在她提出这份来文时，格拉谢拉，巴里图西奥是没有辨ÿ"律师的。

2 .2  委员会后来查明格拉谢拉• 巴里图西奥已释放出狱，并住在瑞典。委员会 

与她取得了联系；她告诉委员会她希望加入为卡门，阿门多拉，马西奥横以她的名 

义提出的来文的联合执笔者。此外，她还提供了下列资料（1 g 8 1年 1月 2 9 日 

的来信，其中载有她以前的辩护律师马里奥，德尔阿夸的•一封 信）：她 于 1 9 7 2 

年 9 月 3 日被捕， 1 9 7 3 年 2 月 5 0 因犯 " 与颠模组织有共谋关系" 罪被一名军 

事法官审判， 1 9 7 3年 4 月被送往 î^unta R i e l e s 监狱服刑两年。 19  7 4 

年 8 月 1 5 曰，她再次被带上同的军寧法庭，法庭要她签濟暂时释放的文件。她 

还说，从她受审到1 9 7 4 年 8 月 1 5 日这段时间内，她有适当的法律拔助，辨护 

律师是马里奥 . 德尔阿夸。辨护律师在他的声明中补充说， 1 9 7 4 年 8 月 1 5 曰 

准许她暂时释放的决定于1 9 7 5 岛最后生效，格拉，拉 . 巴里I明西奥接着说，监 

狱当局于1 9 7 4 年 1 0 月 3 S 通知她，说她将释放，然而她却在没有任何解释的 

情况下被送往另一个军事拘留中心„ 她在那里再被关3 年。 1 9 7 7 年 1 0 月 6 H ,  

她被转移到乌拉圭内地的另一个军事机关，该处是用来囚禁按安全措施拘留的妇女 

的。 1 9 7 8 年 8 月 8 曰，该监献的献长告诉她说，她将会被释放。她 于 1 9 7 S 

年 8 月 1 2 H获释。她又说，在这四年间，她一直处在采无安全感的境况下，因为 

军事当局可以将她移送到乌拉圭任何的地方，而她却无法求援于法律。她还提到被 

拘禁者的亲属，亲属只能从军，当局方面得到含糊其词的答复，

3. 1 关于国内求棱办法，卡 门 ，阿门多拉，马西奥蒂声称，在乌拉吉境内，在

紧急安全措施下被拘禁的人不能求助于这些补救办法，因为他们不能亲自出面，而 

为他们出面的律师自已也有被抓的危险，如格拉谢拉，巴里图西奥6̂ —位律师据称



遭遇的情况那样, 她进一步声称，任何人都无法取得军事法庭裁决的副本。辨护律 

师马里奥 . 德尔阿夸的声明（附在格拉谢拉，巴里图西奥1 9 8 1 年 1月 2 7 日来 

信 内 ）基本上证实了这项资料。马里奥 ‘ 德尔阿夸并补充说，在有关暂时释放格拉 

谢■拉 ，巴里图西奥的文件签署之后，以及在有关的判决书于1 9 7 5年最后生效之 

后，他曾多次向负责的军事法官提出正式抗议。他获悉，如果监狱当局不遵守法庭 

的释放令，法官也无能为力。

3.2 卡 门 ，阿门多拉，马西奥蒂说到她本人的案件，她没有具体指出她认为乌 

拉圭政府遭反的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哪几条规定，但声称乌拉圭 

政府违反了其中大部分规定。关于格拉谢拉，已里图西奥,她指称乌拉圭政府透反 

了 《公约》第 2、 3、 6、 7、 8、 9、 1 0 、 1 4 和 1 5条的规定。她说，据她 

所知，该衆件没有按别的1S]际调查程序或，决程序提出。

4. 1 9 7 8 年 7 ^ 2 6 0 , 人权事务委员会决定来文执笔者也有理由代第二 

位所称受，人格拉谢拉 ’ 巴里图西奥出面，并按照暂行议事规则篇9 1条的规定， 

将来文转交有关缔约国，请它就来文可否受理问题，向委员会提供有关的资料和意

5 . 有关缔约国在1 9 7 9年 1月 S 日的照会中以下列理由反对委员会受理来 

文：（a ) 拘捕卡门 ’ 阿门多拉 ‘ 马西典蒂的H期是在《公约》对乌拉圭开始生效

( 1 9 7 6 年 3 月 2 3 日）之前；（Td)她没有请求援用任何补救办法；（e) 关于格 

拉谢拉 - £ 里图西奥，她没有利用在乌拉圭被囚人员一般可以援用的任何补救办法。

6. 1 9 7 9年 4 月 2 4 日，人权事务委员会决定：

( 1 ) 来文可以受理；

( 2 ) 按照《议定书》第 4条第(2)救的规定，特请缔约国在收到本决定后六 

小月内，向委员会提出书面解释或说明，澄清此事，又如该缔约国已采取补救 

办法，亦请一并说明；



( 3 ) 通知缔约国，按照《议定书》第 4条第(2)款规定提出的书面解释或说 

明，必须基本上同所审议事项的实质有关，特别是同指称违犯《公约》规定的 

具体情况有先  在这方面，请缔约国把有关本审议，项的任何法庭命令或决

定的副本一并檢附。

7. 1 缔约国在其按照《任意议定书》第 4条第(2)敕的规定于1 9 8 0年 1 0 月 

9 日向委爵会提出的说明中，特别提供了下列资料：卡 门 - 阿门多拉.马西奥蒂一 

直都有适当的法律模助，她自己选定的辩护律师是米尔顿，马查多 . 格加；她在服 

剂之后完全恢复自由， 1 9 7 7年 1 2 月 1 1 H海乌拉圭去荷兰  ̂ 关于格拉谢拉 . 

巴里图西奥，缔约国指出她也获得合格的律师援助，她自己选定的辩ÿ•律师是马里 

奥 ，德尔阿夸；于 1 9 7 4 年 8 月 1 5 日暂时获释，并 于 1 9 7 9 年 7 月 1 0 日海 

乌拉圭前往瑞典。 缔约国进一步辨称，委员会没有理由要继续审议这宗案件，所 

称受事人并不在被控国管辖权之下* 因此，继续审议来文是与订立《公约》及其 

《议定书》的宗旨相抵触的，宗旨是确保有效地保护人权并终止任何侵♦ 人权情况• 

缔约国最后指这案件中没有足以使委员会有理由进行调査的任何实际事态，因 

此，如委员会进行干频，则不仅超越了其职权范围，而且也违反了正规的法律程序* 

缔约国在1 9 8 2 年 7 月 2 3 日的照会中重申其关于格拉谢拉■ &里图西奥的论点， 

并指出按照《任意议定书》第 1条的规定，只有当个人是在指称侵替了人权的缔约 

国的管辖权下，委员会才有权受理并审议小人的来文。 但是，格拉谢拉-巴里图 

西奥已经离开乌拉圭前往瑞典，因此并不符合这项规定

7 . 2 关于缔约国在其按照《任意议定书》第 4条第(2)救规定提出的说明中认为 

对来文的审议应予中止一事，委员会指出，所称的侵察人权情况发生时，受♦人是 

在乌拉圭的管辖权下面的， 缔约国认为委员会继续审议本案件，是超越其职权范 

围的，而且遣反《公民权利加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及其《任意议定书》的各项宗旨， 

委员会驳斥缔约国的论点，



8. 委员会在收到第一封来文的执笔 者-----h ' l  - 阿门多拉’马西奥蒂 

1 9 7 8年 5月 5 日的第二封来文后，再没有收过她的任何函件。

9 . 人权事务委员会按照《任意议定书》第 5条第(1)敦的规定，参照各方提供 

的齋料 . 审议了这项来文，

10. 委员会决定低据下列車实提出意见  这些事实有的是无可争谈的，有的 

是缔约国没有提出辨驳或异议 , 只是笼统地予以否认而没有提出具体资料或解释的。

关于卡门 - 阿门多拉 - 马西奥蒂：

1 1 . 卡 门 ‘ 阿门多拉于1 9 7 5年 3 月 8 日在蒙得维的亚被捕，单独囚禁至该 

年 9 月 1 2 H , 被施睡刑， 1 9 7 5年 4 月 1 7 日被带到一名军事法官之前受审。 

9 月 1 2 日，再次被带到一名军事法官之前受审，并被控 " 参与非法姐织 " 和 "貌  

视武装部队 " 罪。 她在前身是 " 卡洛斯，内里博士海军学校" 的妇女监狱服剂， 

直到 1 9 7 7 年 8 月 1 0止， 雨季，牢房地板积水达5至 1 0 公分。 有 3 5 名 

囚犯被关在三个牢房内，牢房各长4公尺宽5公 尺 监 狱 没 有 露 天 庭 院 ，四犯蕃 

天被关在人工照明的室内。 1 9 7 7年 S月 1 日，卡 门 - 阿门多拉 .马西奥蒂被 

解送至 " Punta Rieles " 监掀。 她被关在一所长5公尺宽 1 0公尺的糊屋内， 

该棚屋挤了 1 0 0 名囚犯，卫生条件非常不足， 她被强迫做苦工，伙食极坏。经 

常有审问、虐待如严历的惩罚。 尽管她于1 9 7 7年 1 1月 9 曰刑满，却一直被 

拘禁至1 9 7 7 年 1 2 月 1 1 H 或 1 2 日；当时乌拉圭政府给她一小选择：或者继 

续蓝禁，或者搏开乌拉圭。 她作了后一小选择，在荷兰获得政治

关于格拉i t拉 ，巴里图西奥：

1 2 . 格拉谢拉 - 巴里图西奥于1 9 7 2年 9 月 3 日在乌拉圭被捕，于 1 9 7 3 

年 2 月 5 日因犯" 与颠覆组织有共谋关系" 罪被军事法官审列， 1 9 7 3年 4月被 

送往 " Punta Rieles " 监狱服刑两年。 1 « 7 4 年 8 月 1 5 日，她再次被带

上同一军事法庭，法庭要她答署暂时释放的文件* 准许她暂时释放的文件于1 9



7 5年生效。 但格拉谢拉 . 巴里图西奥仍然被监禁， 1 9 7 7 年 1 0 月 6 日， 

她被解送到乌拉圭内地的另一小军事机关，该处是囚紫依安全措施扣押的妇女，

1 9 7 8 年 8 月 8 日，该监被狱长告诉她说她将被释放， 她于 1 9 7 8 年 8 月

1 2 日获释。 在有关暂时释放格拉谢拉，巴里西奥的文件签署之后，以及在该 

决定系于1 9 7 5年最后生效之后，她的辨护律师曾多次向负责她的案件的军事法 

宫提出正式抗辩。 军事法官告诉他，如果监狱不遵守法庭的释放令，法官也无能 

为力。

13. 人权€ 务委员会按照 " 公民权利加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意议定书》第 5 条 

第(4)敦的规定¥ 出意见，认为委员会所查出的这些事实， 9 7 6年 3 月

2 3 日（《公约》和 《任意议定书》对乌拉圭生效的日期〉之后继续存在或发生的， 

均表明乌拉圭速反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下列各条的规定：

就卡 门 ，阿门多拉，马西奥蒂的案件来说

违反第7 条加第1 0条第(1)敦的规定，因为她被监;禁的环境透反人道；

逢反第9 条第(1)款的规定，因为她在1 9 7 7年 1 1月 9 H刑满后继续受 

监禁；

就格拉谢拉•巴里图两奥的案件来说

透反第9条第(1)款的规定，因为她于1 9 7 4年 8 月 1 5 H签署了获准智 

时释放的文件后，却根据所谓 " 紧急安全措旅 " 无故被拘禁，直 到 1978 

年 8 月 1 2 日；

透反第9条第(4)敦加第2条第(5)敦的规定，因为她无故被拘未能向任何主 

管法庭提出申振，

1 4 . 因此，委员会认为，对于受，人所遭受的愤害，缔约国有义务向她们提供 

有效的补救办法，包括赔偿.委员会并促请缔约国对本案件所指人士声称曾遭受

[调查。



附件十九

人权事务查员会依照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111际公约任意议定书》 

第 5 条第(4)款提出的意见

关 于 第 1L/4«号来文

提出者 :

有关缔约UI: 

来文日期： 

决定受理日期：

由佩德罗，巴勃罗，卡马戈代表奥尔兰多• 法尔， •博尔达及 

其秦子玛丽亚，克利斯蒂娜，}?戶拉萨尔• 德法尔斯 • 博尔达、 

胡斯托，赫尔曼，贝楼德斯和玛莎 • 伊萨贝尔•巴尔德拉马贝 

塞拉等人提出

哥伦比业

1 9 7 9 年 2 月 6 日 （第一封来信的日期）

1 9 8 1 年 7 月 2 7 日

按照《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111际公约》第 2 8 条设立的人权事务委员会 

于 1 9 8 2 年 7 月 2 7 日开会，

究成了它对M德 罗 ，巴勃罗，卡与戈代表奥尔 兰 多 • 法尔， •博尔达及其妻 

子玛H业 • 克利斯蒂哪 • 萨拉萨尔，惩法尔斯，傅尔达、胡斯托•跡尔 曼 •贝權 

德斯相玛莎，伊 Î?戶贝尔• 巴尔德拉马• 贝塞拉依照《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a 际公 

约任意议定书》向委员会提出的第 1 1 / 4 Ü 号米文，

考虑了来文执笔者和有关约 a 送交委员營的一切书Ê 资料，邀过以下意见：

按妝《任意议定书》第 5 条第(4)款提出的想见

1. 1 这项来文（第一封来信ra日期是1 9 7 9 年 2 月 《日，隨后几封来11•的 

H期分别是1 9 7 9 年 (5月 2 6 日、 1 9 8 0 年 ti月 2 日、 1 0 月 2 0 日和10



月 3 1 日、 1 9 8 1 年 9 月 3 0 日和1 9 8 2 年 0 月 1 9 日 〉的提出者是目前滅 

居厄瓜多尔基多的国立哥 伦 比 业 大 学 法 教 授 佩 德 罗 ，巴勃罗，卡马戈。 他 

代表奥尔兰多，法尔斯 • 博尔达及其妻子Ëf丽业•克利斯♦'娜，f 拉 萨 尔 ，德法 

尔斯 • 博尔达、胡斯托 • 赫尔曼•贝穆德斯和玛莎 • 伊萨贝尔，已尔德拉马•贝 

塞拉等人提出来文。 博尔达等人都是哥伦比业公民。

1. 2 执笔者称，哥伦比亚政府推行1 9 7 8 年 9 月 （5日《第 1 9 2  3 号法令》 

( 《安全法规》 ） , 遗反了《公约》第9 条相第 1 4 条，他指称他所代表的四 

人是这种速约行为的受替者。

1. 3 执笔者就奥尔兰多• 法尔斯 • 博尔达及其妻子的系'件脉述下列情况：

1 9 7 9 年 1月 2 1 日军官学校士官旅的士兵根据《安全法规》速袖I 了着伦比亚 

社会学家和教授法尔 '斯 • 博尔达博士及其資子玛丽亚，克利斯蒂挪 • 萨拉萨尔 •

德法尔斯，博尔达。 法尔斯博士自1 9 7 9 年 1月 2 1 日起被单独拘禁在乌f  

金步兵兵营里，得不到诸如法律顾问协助等的司法保陣， 1 9 7 9 年 2 月 1 0 曰 

被无罪释放。 其妻被拘留了一年多，然后军事法凝判决拘留法尔斯•博尔达夫 

人没有正当理由。

1. 4 关于胡斯托 • 赫尔雙，贝楼滅、斯和玛莎 • 伊萨贝尔 • 巴尔德拉马•贝塞 

拉的案件，执笔者陈述下列有关情况： 1 9 7 9 年 4 月 3 日，141决军単法挺辟长

{ 军官学校士官旅第一宪兵营）輕次胡斯托，《尔變 ， \ > i m m  •格罗斯犯有叛1
乱 菲 ( 判决书第7 务 ），判处徒刑六年另八个月，刺夺公民权利和职务，另行刺 

夺其家长权六年另八个月。 法庭同时判决玛莎• 伊■萨贝尔，巴尔德粗与，贝塞 

拉犯有叛乱罪，处以徒剂六年并剥夺其公民权利和取务。 判决书称： "法庭的 

结论是：对已被宣判犯有，叛 乱罪，的椒告的处刑将依徽称为《安全法规》的 

1 9 7 8 年 9 月 6 日《第 1 9 2  3 号法令》第 2 条 处理 "。

《第 1 9 2 3 号法令》的条文见后义所载附录。



1. 5 执笔者称，由于施行《第 1 9 2 3 号法令》，法尔斯，博尔达博士及其 

妻子横遭押留，贝穆德斯先生和巴尔德拉马小姐被专断地处以徒剂，对贝穆德斯 

先生和巴尔fe拉马小姐所处的従刑被非法地加重，也就是说超过了《哥伦比亚刑 

法 》所规定的极限，他们都是违反《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 1 4 条第 

(1)、（2)、（3)和(5)各款的行为的党染者，因力他们被带到并非独立公正且无资格审 

判他们的军事法庭上受他们没有得到《普伦比亚宪法》以及《公 约 》规定的 

程序保阵。 他说 , 最高法院裁定确认《法令 > 符 合《宪法 > , 至此国内一切纠 

正办法已缓用尽，上述受择者的案件尚来经过任何其它 iSl际调査或解■决程序。

2. 1 9 7 9 年 8 月 9 日，人权事务姿员会根据暂行议事规则第9 1条决定

将此来文转交给绩约圓 , 要求它就可否受理问题提供资料并发表意见。

3. 1 缔约a  1 9 8 0 年 4 月 3 0 日和9 月 3 0 日来信批驳执笔者的说法。

3. 2 帝约特别驳斥了来文执笔者所谓制订1 9 7 8 年 9 月 6 日的《第 1923 

•̂ -法命》及随后迷捕拘禁执笔者代表的那四个人透反了《哥伦比亚宪法》和 《公 

民权利相政洽U 利la际公约》的说法。 缔'约SI指出，《法令》是哥伦比亚共和 

国总统由于公共治安邀到化乱向宣布“ 戒严状态 " 后颁布的，他是在行使《哥伦 

比业先法》第 1 2 1 条赋予他的梁法权力，谦高法院于1 9 7 8 年 1 0 月 3 0 日 

的一项糊决中确认《法令》符合《宪法》。 关于这一点，缔 灼 指 出 "ëi•伦比亚 

正ÉltÆ《公约》第 4 条第 1 段所指的公共>&安绝乱的局 ®。

3. 3 m 约Lil还驳;^ 了探告有所谓《第 1 9 2 3 号法令》第 9 、 1 1和 1 2 朱 

迁背《公 约》第 1 4 条第 1 段的指控。 它摘引了读高法院的裁决，其中尤其有 

如下一段：

" ，…，…《第 1 9 2 3 考法令》只是执行了〔《宪法》〕第《 1 条规定的 

例外条敦而已，这项条软役权在非常时期内，将各种权力，特别是句法权力 

交由地常并不行使这些权力的机构全IÉJ行便，从而普时将这些权力移交拾这



些机构；它使军法刑事审判合法化，并授权《法令》具体糊，定的军事相驗察

当局审理某些罪行并规定其刑狗。

" 《法令》并不规定建立特设机构，也不改变观有机构的起源和组成。

它只是授权某些主管机构同时行使其肺的取能和根掘《莱法》第《 1 条的

授权规定倫时腻予的权力，••，•，，•"

缔约国还说，摘引最高法院裁决正是要教明军事法庭不是一个特设机构怖是依照 

国家《宪法》负责司法的公共权力部门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军事法庭不能欲控 

诉人卡马戈博士所说那样并不具备审理本案的资裕，而板诉人的目的只在于☆认 

军事法庭的合法性，以便就此证实所谓违反《公约》的行为。

3. 4 关于法尔斯•博尔达先生和夫人的案件，缔约圓确认他们已获释放，并 

且是在调査期间判定继续拘留已无正当碑由后下令释放他们的。 缴 约 还 说 ， 

从下令释放这一爭实直接推断说其中一个或两个案件都发生专断拘留的情况是柴‘ 
无权据的。 缔约a 进而指出，如果法尔斯，傅尔达博士和夫人认为（从没有遵 

爾必要的法律手续和规则这一意义上说）拘留他们是缺乏正当理由的，那末他们 

可以向主管当局提出控诉，要求弥补预失。 所称党普者若以没有遭俩必要的法 

释;手缓和规则为理由而想要对拘留他们的行为従出抗议，那朱他可以 il自过曰j法勢 

祭、司法部长或军法总监进行刑事调査。 为获得对由所称专断拘留邀M 的彻矢 

现伤晋的赔1尝则可提出民事诉i公；如采由于_^-个公取官的行动而供板诉人的权 

利遭受侵犯，那末控诉人也可向行政法庭甲诉。 法尔斯•傅尔达傅士和夫人尚 

未采取上述程序，因此缔约1S1认为111内补救办法并未用尽。

3. 5 关于胡斯托 • 赫尔曼 * 穆德斯先生和玛莎• 伊 f 贝尔•巴尔德拉马小姐 

的案件，缔约国说，被告已依法获得所有程序保阵的患益，他们因叛乱雜而彼判 

徒刑，所谓刑期过长是有其正当理由的，其依据是毋伦比业目前处于" 戒严状态 ' 

而施行的《第 1 9 2 3 号法令》的各项条敕。 缔约国说高等军事法庭仍在审理 

他的上诉，并，释说， " 此案旷日持久•…，…是由于化案的性廣所致，也由于高等



车事法.挺必须审理大重上诉案件并迎行大策调査工作，’ 。 缔约S1认为此案的国 

内补教办法也未用尽。

4. 1 9 8 0 年 7 月 2 9 日人权事务安员会决定请缔约国提供详细资料以便

说明：

(a.) # 伦比亚宣告戒严状态是否以任何形式影响本案？

( b ) 根据现行法律，法尔斯尔达先生和夫人根据其案件的特定情况以及 

诉讼的性质，可向哪些主管当局提出诉并向明些主管当局提出要求赔偿损失的 

诉讼？

{(、） 桃 尔 • n m m  • 格罗斯和巧莎，伊萨贝尔•巴尔德拉马向高等军事 

法挺上诉的状况，如果至今尚未结案，那末拖延的原因究竟是什么？结束诉讼预 

计需要多少时间？

5. 1 ，约圓于其1 9 8 0 年 1 0 月 1 日的照会中提供了进一步的资料。

5. 2 缴约圓认为，就胡斯托，赫尔變 ♦ 贝穆德斯和玛莎，伊萨贝尔，巴尔德 

拉马的情况而言，戒严状态对本案有影响，因为 1 9 7 8 年 《第 1 9 2 3 号法令> 

加藍了对叛乱，的徒刑，该法令和1 9 7 6 年的《第 2250号法令》还责成军事 

刑事法庭审理反宪制政权、危杳1£]家安全雜的案件。 缔约 lü还说，关于奥尔兰 

多 • 法尔， • 1#尔达，士相 ï+ l i业 ，克利斯蒂娜，萨拉萨尔，德法尔斯•博尔达 

夫人可以提出的诉讼，根据戒严状态制定的各项规定对之袭无《̂响。

5. 3 缔约 lâj再次提供資料（见弟 :3. 4 段 ），介细法尔斯，，尔这傅士及其夫 

人可以就所谓专断拘留一事向之提出控告的主蠻当局以及要求赌1尝顿失可以进行 

的诉讼。 榜约a 还说，要求赔偿的民，诉讼可以在处理违反普通法行为的军事 

刑 填 讼 范 内 提 出 。 如果党，方没有參与刑举诉讼，不间意有关赔偿的判决 

他们可购1'tt向民事法庭提出诉讼。 如采佛实iit明有专断拘留的行为，他们也可 

向行政法庭根据国家责任提出上诉。



5. 4 缔约国通知委员会说，赫尔曼，贝穆德斯 • 格罗斯和吗莎，伊萨贝尔 • 

巴尔德拉马叛乱罪案现正由高等军事法庭法官罗伯托，拉米拉斯，拉塞尔纳博士 

处理，正等待二审法庭的决定。 对这次上诉迟迟未作决定的原是军事法庭工 

作量很大，需审理许多案件。

6。1 执笔者就缔约国提供的资料发表惑见说，就专断拘留法尔欲，’ t# 尔达 

博士和夫人的案件而言，国内一切法# 补救办法均已用尽，任何要求赔偿这种专 

断拘留行为造成的损失的有效办法已不存在。 理由如下：

" ( a ) 如果没有1 9 7 8 年 《第 1 9 2 3 号法令》的存在，那末法尔 

斯 ，博尔达先生和夫人以及数千其他受，者遭受专断拘留的，件桃根 

本不会发生。 法尔斯，傅尔达先生和夫人不仅得不判《公约》第 9 

条第3 段规定的保障，而且也未能缓用《公约》第 9 条第 4 役和着伦 

比亚《刑事诉讼法》第 4 1 7 务规定的人身保令的补救办法。 《刑 

事诉讼法》第 4 1 7 条规楚：’ 凡被剥夺自由超过4 8 小时者，若认为 

发生遭法行为，可向国内刑事法挺或廉管刑^ 和民事的法/廷的法 'ê'要 

求签发人身保护令，，，，，•" ’ ;

" ( b ) 高等军事法疑作出不得上诉的判夾后，15J内的法律补教办法即 

已用尽。 但是，那项判决却说，不是发生了专断拘留的问题，而是 

没有理由不经适当的法律程序继续执行车事当局签发的拘留令；

" ( a ) 不可能向晋通法庭对下I令逮捕法尔斯。傅尔达先生和夫人的军 

事调堂人员提出专断拘捕的起诉。 受理这种指授的责任于车，当 

局，《军事刑事审判法典》第 3 0 9 条明确规定： ，被告邀银应由所 

属部队的成员审讯。 ， 换言之，对车，人员滥用职权或专断拘留行 

为的控告都在军事当局或军法检査员直接审埋的范内，这两者都按 

奇伦比亚政府的命令行寧；

" ( d ) 即使能对负责专断拘留法尔斯。，尔达先生和夫人的车官提出 

军事刑事诉讼，也不可能替受告者提出要求赔偿损失的爭诉讼，因



为所涉的犯法行为从本资上应该说是军事1生质的

" ( e ) 《公约》第 9 条第 5 款规定： > 任何遭受非法逮捕或拘禁的受 

害者，有获得赔偿的权利。 》 奇伦比亚法律没有为这种诉讼作任何 

规定。

" ( f ) 哥伦比亚政府引用的《行政法》第 6 7 条规定： ，民事或行政 

条例规定或承认的权利若遭侵犯，受香方不仅可要求取缔这一行为，

并可要求恢复其权利。 ， 关于法尔斯》博尔达先生和夫人的案件， 

并无任何裁决判定有任意拘留的行为发生或者由于这种非法行为国家 

负有赔偿受替者损失的责任。 但是提出这种假设Î生的行政诉讼的时 

限已满，其根据是《行政法》第 8 3 务，其中规定： ，因个人权利受 

损播而欲求赔偿的 • 诉 讼（不是补救行动），若无任何相反的法律规 

定，则应在该法公布、修订或执行之日起，或在导致诉讼的事件或行 

政程序发生后四个月内失效，。 ，’

a, 2 执笔者1 9 8 0 年 1 0 月 2 0 日来文通知安员会说，胡斯托。赫尔曼。 

贝，德斯和吗莎。伊 iïs贝 尔 。巴尔德拉马1 9 7 9 年 4 月 3 日被即决军爭法庭判 

处徒刑的菜件，高等军事法庭已宣布维持原判》

7, 1 安员会报据收到的资料裁定： 《任想议定书》第 5 条第(2)(a)款并不访 

碍委员会审议来文，因为此案没有提交另一*国际调査或解决程序处理。

7„ 2 至于圓内补教办法用尽的问题，以法尔斯。博尔达先生和夫人一莱而 

论，受员会认为应否由于|ïil内补救办法并未用尽而宣亦来文不可受理。 但是，这 

项控告的实质是《第 1 9 2 3 号法令》剥夺了《公约》弟 9 ♦ 和第 1 4 条规定他们 

应得的安全保 I章，在这种情况下，对专断拘捕的国内补教办法就无济于事了。委员 

会认为这是一个委M会只有在《法令》■-般应用于法尔斯，博尔达先生和夫人案件 

的范围内才能有效加以审査的问题。

7„ 3 关于胡斯托，赫尔曼 * 贝穆德斯和吗莎• 伊 P声贝尔 . 巴尔德拉马一案，



执笔者已于1 9 8 0 年 1 0 月 2 0 日通知安员会说，高等军事法挺已宣布维特初 

审法庭的判决，委员会考虑到缔约国对此来文未加批聚的情况，认为国內补救办 

法业已用尽，因此关于该案的来文似可宣布可予受理。___________

8 。 因此， 1 9 8 1年 7 月 2 7 日，人权事务安员会决定：

( a ) 来文是可以接受的；

m 请来文的执笔者应于1 9 8 1年 1 0 月 1 0 y 以前就《公约》的每 

条有关条款提出一项声明，分别说明(eO关于法尔斯 *博尔达先生和夫 

人和(b)关于胡斯托。赫尔曼，贝穆德斯先生与吗莎，伊 贝 尔 . 巴尔 

德拉马小姐这两个方面，为何《公约》遭觉遣反的理由；

( C ) 将执笔者根据本决定第2 段提出的来文别本尽快转交拾 '缔约国，以便 

缔约国能够于其根継《任意议定书》第 4 乘第(2)款而编写的想见书将 

执笔者来文考虑进去；

( d ) 按照《任意议定书》第 4 务第(2)敦的规定，请缔约国在爱M会向其转 

交来文执笔者根据上述执行部分第2 段提交的来文之日起六个月内， 

向安员会提出书面说明或声明，淮境此，，如该国已采取了娇正办 

法，也请一并说明。 请缔约国-*并咐送与审议事项有关的法庭命令 

或判决书的副本。

a  1 执笔者按照人权事务安员会1 9 8 1 年 7 月 2 7 日决定的执行部分第2 

段，于 1 9 8 1 年 9 月 3 0 日又提出资料。’ '

9。 2 他称对法尔斯。博尔达先生和夫人的拘留是专断行事的，遗反了《公民 

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 9务和第 1 4 条，其理由如下：

“ 1 „ 《公 约》第 9 条

法 尔 斯 。博尔达先生和夫人遭受专断的拘禁，其人身自由和安全权 

无疑受到1受犯。 对他们的拘紫不是由于刑法（《刑事法典》）规定的 

原因，也没有依照《刑事诉讼法》（第 4 2 6 ♦至4 7 1 条 ）规定的有



关法律程序，而是根据紧急法、即 1 9 7 8 年 《第 1 9 2 3 号法令》

( 《安全法规》）的实质性和程序性规则，这务规则透反《奇伦比亚 

宪法》和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 ISI际公约》。

" 第二，法尔斯。博尔这先生和夫人在 " 合理的时N 内 " 党，判或 

被释放的权利受到使犯。

" 赴伦比亚政廣1 9 8 0 年 9 月 3 0 日来文承认，除 专 断 留 外 ， 

合理时间的规定也未遵守，因为它说： ，由于裁定没有理由继续拘禁法 

尔斯 H讓尔达先生和夫人，才颁友了释放他们的命令。 ， 舉实已表明 

法尔斯。博尔达夫人被拘禁了一年多。

" 第三，法尔斯，博尔达先生和夫人是逢反人身保炉权规定的受事

者，《刑 斥 讼 法 》第 4 1 7,条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别国际公约》第 

9 条第(4)款均确认有人身保护权。

" 军亭当局别用《安全法规》规定的紧息程序阻止、拒绝行使这一 

权利，从而允许法尔斯，# 尔达先生和夫人被专断拘禁。

“ 2 。 《公约》第 1 4 条

‘‘ 实施《安全法规》，使法尔斯。傅尔达先生和夫人置于军事或紧 

急刑? 讼程序之下ti'犯了 IM ]依照《公约》第 1 4 条弟(1)款所应享有 

的权利。

"首先，《女全法规》规 ;^卑爭法疑审判平氏以及将司法权授予陆、 

海、空军的指挥官（第 1 1条 ）和警察总监: （第 1 2 条 ）的做法取消了 

党合格的、独立的，和公1£法挺 '̂ 判̂的权利。 《第 1923号法令》的第 

9 、 1 1 和 1 2 乘不仅无视举世公认的法官回避与自己有关的案件的原 

则，而且也无视《奇伦比亚宪法》第 2 6 条规定的受自然法庭或司法法 

庭审:判的权利： ，除非符合当，人作出了被指控的行力以1 Ï即已生效的 

法律，并且除非遵傭对每一策件资史香的切程序，任何人均不得交



由具备管辖权的法庭审判，

" 因此，唯一合格、独立、公正的法挺是根振《母化比业宪法》第 

十五章，执法，和 《刑，诉讼法》 （ 1 9 7 1 年 《镇 4 0 9 号法令》第 

十二章 ’管辖和权败，的规定 ifÿ设立的共同蟹翻&3$共 同 司 法 法 。 这不 

仪以宪法规定的分权原则为基础，而且也以《奇伦比亚宪法》第 5 8 条 

为基础： ，审判权由最高法院、地区高级法院及其它依法建立的此种法 

院和法庭。 '

" 《嫌伦比亚宪法》不允许对公民或平民进行军二舉或紧急刑事审 

判。 《 奇伦比亚宪法》第 1 7 0 条规定设立军事法庭，但只能审理 

，现役军人以及与现设有关的军事人员的透法行为' 。

"但是，哥伦比亚军事法庭的活动透反本宪法和法律以及《公民 

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特别是根掘1 9 7 8 年 《第 1 9 2 3 号法 

令 》（《安全法规》）审讯政治反对派，这透反了联合 1̂ 1《公 权 利 和  

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第 1 4 条。

" 其次， 《第 1 9 2 3 法令》（《安全法规》第 9 、 1 1和 1 2 染 

所设立的军事法挺或紧急法挺不仅已矢去了它的合格Î生独立性和无偏倚 

性 （《公约》第 1 4 条第(1)款 ) 并且也不是根据议会通的一项有效修 

订或废除《则事诉讼法》 （ 1 9 7 1年 《第 4 0 9 甘法令》）的法律所 

设立的。 《安全法规》是一项戒严状态法令，它违反《公约》规定的 

合法性保障，主要是由于S 没有限期，其中第 1杀规定了3 0 年的刑期， 

而这在《剂爭法典》中是报本不存在的。

" 此外，法尔斯，傅尔达先生和夫人■M然被剥夺了《公约》第 1 4 

条第 2 、 3 和 4 款提及的权利。 "



9. 3 关于胡斯托 • 赫尔曼，贝穆德斯和玛莎 •伊萨贝尔，巴尔德拉马，执笔者 

称他们是专断拘捕和监禁的受害者，

" 因为他们被剥夺了自由并不是1掛》 《开I•事法典》）所确立的理由，而是在 

透 反《哥伦比亚宪法》和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情况下根据例如

《安全法规》那样的紧急条款的规定。 同样，他们被遭受专断监禁，因为他 

们所经历的剂，诉讼程序并不是《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普通刑事司法程序，而 

是军，的、政府的> 紧急特设诉讼程序。

" 此外，军，当局公布的对赫尔曼, ’ 风轉德斯 •格 罗 斯 和 玛 莎 伊 贝 尔 .

巴尔德拉马的判决剥夺了他们按《公约》第 9 条第2 和第3 款规定的权利以及 

《刑^^斥讼法》第 417条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 9 条第(4)敦所 

载的人身保护权的规定。 "

9. 4 此外，执第者称胡斯托，赫尔曼 • 贝穆德斯和玛莎，伊萨貝尔 - 巴尔德拉 

马被剥夺了《公约》第 1 4 条第 1 、2 、 3 和 5 款提及的程序性权利，其理由与上 

文关于法尔斯，博尔达先生及其夫人的第9. 2段所述之各项理由相同。

9. 5 在诉讼的这个阶段上 , 执笔者称胡斯托 • 赫尔曼 - M梭德斯和玛莎 .伊萨

贝 尔 ，巴尔德担马是违反《公约》第 1 5 条行为的受事者。 他的理由如下：

" 《公约》第 1 5 条规定： ，所加的刑罚也不得重于犯罪时适用的规定。' 

但是，赫尔M • 贝機德斯，格罗斯和玛莎，伊萨贝尔 ‘ 巴尔德扭马按1 9 7 8 年 

年 9 月 6 日《第 1 9 2 3 号法令》第 2 条的规定被加，处刑，因为这一条把叛 

乱罪的一般徒刑年暇增加到8 至 1 4 年，而军法审判时仍然有效的《哥伦比亚 

刑举法典》 （ 1 9 3 6 年 9 月 1 4 日《第 2 3 0 0号法令》）则仅规定处刑六个 

月至四年（第 1 3 9 条 ）.，

" 此外， 1 9 8 0 年 1月 2 5 日颁布1 1 9 8 1年 1月 2 5 日生效的新 

《并伦比亚刑，法典 》 ( 1 9 8 0 年 《第 1 0 0 号法令》）第 1 2 5 条规定：



’使用军械企图推翻全国政府或废除或修订现行宪制或法律制度者应处以普通徒 

刑三至六年 '。 但是，无论是哥伦比亚政府还是军官学校士官旅都未实行刑法 

的减开1原则，这条原则不仅《身伦比亚宪法》中所有规定，就是《公约》第 15 

条第(1)款里也有规定： ，如果在犯罪之后依法规定了应处以较轻的刑罚，犯罪 

者应予减剂 ' 。"

1 0 . 缔约国于 1 9 8 2 年 3 月 2 4 日根据《任意议定书》第 4 条第(2)款规定提 

出来文，重申：

" 玛丽亚 .克利斯蒂娜，萨拉萨尔，德法尔斯 •博尔达夫人、奥兰多•法 

尔斯 • 博尔达、胡斯托 • 赫尔曼，贝料德斯和玛莎，伊萨贝尔•巴尔德拉马通 

过其律师佩德罗，巴勃罗.卡马戈博士提出的所谓他们遭到专断拘禁的指控是 

完全缺乏法律根据的，因为政府有权通过法院系统对被认力是犯了法的人进行 

调查，而且为了确使他们出庭党审，可以对他们实行防范性拘留 ,， 但是，公 

民如果认为有背离法律的现象，可以依照《刑，法典》第 272至 275^ , 以遭 

受专断拘禁为理由提出控告。

" 应该指出，关于可罚行为产生的民事责任，如果提出不涉及刑事诉讼的 

诉讼，则时效期间为2 0 年 ，如果提出的诉讼作为剂事诉讼的一部分，则按 

《刑事法典》第 1 0 8 条的规定，这种刑事诉讼的时效期间也是2 0 年。 如 

果判决剥夺自由，刑事诉讼的时效期间则等于法定的最长刑期，但是无论哪种 

情况都不得少于五年或多于2 0 年。 就我们涉及的这个案例（专断拘留）而 

言，时效期间为五年，因为五年是可以判处的最长刑期。

" 关于胡德斯和玛莎 . 伊萨胡斯托 - 赫尔¥ ， 轉彼U诉和琪莎•伊萨贝尔 

巴尔德拉马， 如果他们认为高等军事法庭的判决不符合我 III现行法律原则， 

法律允件他们在时效仍然有效期W提出要求复审或取消鹿判的上诉。 法律并 

未规定要求复审的上诉必须在某个时期内提出，不过，根据对《刑事诉讼法》 

第 584- 585条的解释，应该在服刑期间提出 .



" 各方自高等军，法庭发出判决通知之日起有1 5 天的期限可提出要求取 

消原判的上诉 ,， 《刑举诉讼法》第 57 3^规定，逾期即丧失要求最高法院一

批准审讯的最高机构…一取消原判的权利。 第 573^还规定，必须根据《剂 

，诉讼法》第 580^所列的具体理由提出这种上诉。 "

1 1 . 执笔者于1 9 8 2 年 6 月 1 9 日再度提出的资料和意见中重申，由于上述 

各项原因 ( WJi文第6. 1段 ），也因为始終没有判定法尔斯，博尔达先生和夫人遭 

到专断拘捕，他们不可能提起民♦ 或行政诉讼，也不可能设法求得赔偿。 执笔者 

还说，由于时间流浙，胡斯耗 • 赫尔曼，贝料德斯和玛莎 •伊萨贝尔，巴尔德拉马 

不可能捉出取消原判的上诉，由于没有要求复审的理由,他们也不可能提出要求复 

审的上诉。

12. 1 人权，务委员会依照《任意议定书》第 5 条第(I.)敦的规定，参照各方提 

供的全部资料 , 审议了这项来文，现依照下列事实发表意见，这些事实是没有争议 

的或是纷/约11̂:1未予驳斥的事实。

12. 2 进论比亚最高法院1 9 7 8 年 1 0 月 3 0 0 判定 1 9 7 8 年 9 月 6 日

《第 1 9 2 3 号法令》是将合宪法的。 这 项 法 令 B兒， " 1 9 7 6 年 《第 2131 

号法令 > 宣布公共治安混就,全国处于戒严状态 " . . « 第 1 9 2 3 号法令》第 9

条全文如下： " 军事刑举法庭除行使现行法律和条例授予的权能外，还将通过军事 

法庭诉讼审理第1. 2、3、4、5和 6 条提及的各种速法行为（尤其是叛乱行为）以及 

危W武装部队成员生命和人 . 的遭法行为等 " 。 《第 1 9 2 3 号法令》还将司法 

权授予陆、海、空军将领 ( 第 1 1条 ) 和警察总监 ( 第 1 2 条 ）„

12. 3 1 9 7 9 年 1 月 2 1 H , 军官学校士官旅的士兵根据《第 1 9 2 3 号法

令 > 魂捕了法尔斯.博尔达先生及其夫人玛丽业 . 克利斯蒂挪 . 萨拉萨尔 .德法尔 

斯 -博尔达 „  法尔斯先生自1月 2 1 日起被单独拘禁在乌萨金的步兵军菅里J 979 

■>1" 2 月 i 0 kl被判决无-f•释放。 法尔斯夫人被继续拘禁T 一年多。 法尔斯，博



尔达先生和夫人由于法庭判定没有理由继续拘留他们而获得释放。 但是，他们一 

直未能向法庭提起诉讼，以便法庭毫不搞延地对他们被拘禁的合法性作出截决..

12 .4  1 9 7 9 年 4 月 3 日， （军官学校士官旅第一宪兵营）印决军事法庭庭

长裁定胡斯托 • 赫尔曼，贝穆德斯，格发斯犯有叛乱罪（判决书第7 条 ），判处徒 

刑六年零八个月，剥夺公民权利和职务，附加剥夺家长权六年零八个月。 同一份 

判决书判决Ï马莎，伊萨贝尔，巴尔德拉马因叛乱罪判处徒刑六年，剥夺公民权利和 

职务。 判决书说： " 总之，被告宣判犯有，叛乱罪，，对其处剂的依据是被称为 

《安全法规》的 1 9 7 8 年 9 月 6 日《第 1 9 2 3 号法今》的第2 条 " 。 1980 

年 1 0 月，高等军事法庭维持初审法庭的判决。

13. 1 人权事务委员会在形成其意见的过程中还考虑到下列几个问题：

13. 2 委员会注意到，哥伦比亚政府在1 9 8 0 年 4 月 3 0  EI来文中提到身佗 

比亚公共治安处于《公约》第 4 条第 1 段所指的混乳局面„ 哥伦比业政府遵照《 

《公约》第 4 条第(3)款规定的正式要求拟出一份通知，于 1 9 8 0 年 7 月 1 8 日提 

交联合国秘书长（载于第CCPR/C/2/Add. 4 号文件内），其中提到1 9 7 6 年 

以来舟伦比亚全国处于戒严状态，针对这种局面，必须在《哥论比业览法》规定的 

法制范围内采取非常措施。 关于《公约》保障的各项权利，哥伦比亚政府宣布 

" 已采取具有限制实行《公约》第 1 9 条第2 段和第2 1条的作用的暂行措施" 。 

但是本案与《公约》第 1 9 和 2 1 条无关 „

13. 3 所谓透反《公约》关于司法保障和公正审讯的第1 4 条规定的论断似乎 

是根据这样的前提，即不得对平民提起军举刑事诉讼，但是由于军事法庭不合格、 

不独立并且是不公正的，因而若对平民提起此种诉讼，则实际上剥夺了他们应得的 

基本司法保障，这种保障旨在保证审讯公正，根据正常的法庭制度他们会得这种保 

障。 执笔者认为这些论断的措词笼统，主要联系到《第 1 9 2 3 号法令》是否符 

合宪法这个问题。 但是，他在论证时没有引用任何具体衆件或事实，来证明在所



涉案件中执行《第 1 9 2 3 号法令》时有置《公 约》第 1 4 条规定的司法保障于不 

顾的行为 „ 握于委员会处理的问题并不在十它是否符合宪法，而是某项法律应用 

于这一案件是否符合《公约》的规定，因此：委员会无法裁定《公约》第 1 4 条遭 

到违反,，

13. 4 至于透反《公约》第 9 条的说法，业已确定所称受害者没有人身保护权 

的追索权„ 其它问题，尤其是所称受# 者实际上是否遭到专断逮捕和拘禁，尚有 

争议之余地。 执笔者一方面说，由于《第 1 9 2 3 号法令》已被宣布符合宪法， 

因而在哥论比亚法律郎嫩状况下，想要为依据该《法令》而遭受的专断逮捕或拘禁 

寻求赔艘或描失的国内补教办法是完全徒劳的。 另一方面他却争辩说，尽管国内 

法处于这种状态， 《第 1 9 2 3 号法令》仍然有透《公约》第 9 条所规定的各项权 

利，从而如对某一个人施行该法令就使他成为专断迷捕和拘禁的党事者。 但是， 

委员会必须将其裁定限于评价有关各项措施是否剥夺了所谓的受害者根据《公约》 

第 9 条所享有的保障权利„ 就目前审议的问题而言,安员会不能认为所谓的受香 

者遭受纯捕和拘禁是非法的，因此无法确定由十执行《第 1 9 2 3 号法令》而使所 

谓的受事者遭到《公约》第 9 条所指的专断逮捕和拘禁。

1 3. 5 执笔者义称（ 1 g 8 1年 9 月 3 0 日来文说）胡斯托 ’ 赫尔曼 .贝穆德 

斯和玛莎 . 伊 贝 尔 . 巴尔德拉马也是《公约》第 1 5 条遭受逢反的受香者，缔约 

国未予覺评„ 安员会认为缔约国并不一定要对所谓透反《公约》第 9 条和第1 4 

条的论断发表总见，因为这些论断只是在委员会宣布来文可以党理之后才提出的。

因此不能以缔约1Ü对此保持沉默为理由指责缔约国，但是委员会依其职责权暇审议 

了这些新提出的论断，并裁定这些论断是毫无理由的。 胡斯托，赫尔曼，贝穆德 

斯和玛莎 •伊萨W尔 ，巴尔德拉马因1 g 7 9 年 4 月 3 日判决书裁定构成诉讼的违 

法行为而受审并被宣判有罪 , 这一诉讼过程持续到《第 1 9 2 3 号法令》生效之后。 

另一方面，执笔者并未提出证据表明被告的各项犯法行为，包括袭击钱行在内，已 

经列入 Ï 《得论比亚刑事法典》新订的第1 2 5 条范ü 之内。 此外，委员会指出



这一新制订的法律是在胡斯托• 赫尔曼 • 贝楼德斯和玛莎■伊伊贝尔，巴尔德拉马 

被判定有罪及其上诉被驳回之后才生效的„

13. 6 人权事务委员会收到的资料中所反映的事实并不表明胡斯托• 赫尔曼 - 

贝穆德斯和玛莎，伊 贝 尔 ，巴尔德拉马是受《公约》保护的各项权利遭党侵犯的 

受事者 .

1 4 . 因此，委员会按照《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意议定书》第 5 条第

(4)款的规定行事，认为上文第12. 2、12. 3和 12. 4 段所陈事实表明缔约违反了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光其是遗反了其中 :

- 第 9 条第(3)款，因为玛丽亚，克利斯蒂娜 . 拉 尔 ，德法尔斯，博尔达 

在合理的时间内受审和释放的权利未受尊 ]K ;

- 第 9 条第(4)款，因为奥兰多. 法尔斯 . 博尔达和玛丽亚，克利斯萧挪)，萨拉 

萨 尔 . 德法尔斯 . 博尔达自己不可能起诉，以求法庭楚不延误地对拘留他 

们的合法性作出裁定„

1 5 . 因此，委员会认为缔约国有义务对奥兰多 . 法尔斯 •博尔边和玛丽亚 - 克 

利斯蒂挪，僻拉伊尔 • 德法尔斯，博尔达所受1■受犯提供充分的补救办法，并且应该 

调鉴其法律，以实施《公约》第 9 条第(4)款规定的权利。



附 录

哥伦比亚共和国 

司法部

1 9 7 8 年 9 月 6 曰第1 9 2 3 号法令

公布保护私人生命、荣，和财产及 

保障社会成员的安全的法则

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

行使其宪法所规定的权力，特别是《宪法》第 121条所授予的权力，并

考虑到：

根 据 1 9 7 6 年第 2131号法令，宣布了社会秩序受到骚扰，整小国家处于戒 

严状态；

共和国总统有责任保证在共和国全国各地迅速而充分地行使审判职权，也考虑 

到需要依照法律给予司法机关为了执行其决定所需要的援助；

共和国总统也有义务维护共和国领土各地的社会秩序，恢复社会秩序受到骚扰 

的地方的社会秩序以及维护应得国家特别保护的一种社会义务的工作；

社会秩序受到赚忧的原因时时出现，现已变得更加严重和产生一种普遍不安全 

的气氛，并且每况愈下以致谋杀、诱揭、满动叛乳、暴动或造反，或者作出其目的 

在产生能破坏现在共和国政权的政治作用的恐怖主义行径，或者作出种种努力为罪 

行辨解，而这种罪行却侵犯了《宪法》和法律所承认为维持社会秩序不可或缺的公 

民权利；

必须制定各种安全措施以维护共和国境内的社会秩序与和平，



根据宪法第1 6 条，制定共和国的权力以保护每个人的生命、荣，和财产，

法令：

第 1 条. 凡为了自己或男一人取得非法利益或好处，或为了纯粹政治目的， 

或为了出名，剥夺另一人的自由者，或计划、組织或协调任何这种行动者, 应处以 

8 年 至 1 0 年徒刑并受强迫劳动处罚。

凡诱揭别人和为了诱拐或在进行诱拐的过程中，引起他人受伤或对他人施酷 

或强迫他人作出逢反自己意志的行为，及勒索金钱或提出其他释放条件者，应处以 

1 0 年到 2 0 年徒剂并受强迫劳动处罚。

凡因诱揭或在诱祸时造成被诱拐者或第三人死亡者，则附带强迫劳动的监禁期 

限应为2 0 年至 3 0 年。

被控以诱拐或被认为有诱拐罪的人，绝没有资格获得缓期的预防性拘留或缓期 

处刑。

凡媚动、为首或率领武装叛乱，以期推翻合法组成的共和国政府，或 

欲全部或局部改变或停止关于政府权力或主权机关的组成，职能或更迭的现行体制 

者，应处以附带强迫劳动的8 年至 1 4 年徒刑，并浆止在同…期间行使权利和担任

公职。

那些仅仅参与叛乱，供叛乱使用并有一种军事、政治或法你权力或悠辖权的人 , 

应处以三分之二的前段规定的处罚。 其他参与叛乱的人应处以S 分之一的这种处

别。

条。凡组织三人或三人以上的武装帮振或团体，及侵入或攻击村庄、产亚、 

农场、道路或公路，引起死亡、火灾或财产损，，或对人或物使用暴力, 犯有破坏 

社会安全和究整的其他罪行者或威胁属于别人的有关牲畜、资重物品或其他动产3 

或强迫其所有人、拥有入或管理人交出这些财物，或借口保证、尊重或维护人们的



生命或权利而勒令人们秦献金钱者，应处以附带强迫劳动的1 0 年 至 1 5 年徒开J。

第 4 条, 凡引起或参与城镇或其他城市地区的社会扰乱,犹就社会活动的和平

-讲行，或弓I起火灾并因此而造成死亡者，应处以附带强迫劳动的2 0 年至 2 4 年徒 

剂。 如采仅造成人身伤，，则应处以1年至 1 2 年徒刑。

如朱犯了本条提到的不法行为 , 其目的不在于致人于死地或造成人身伤寧之人 , 

则应处以1年至 5 年的普通监愁。

条. 使用炸弹、 ’itf管、爆炸物、化学品或可燃物，造成财物损香的人，应 

处以 2 年至6 年的普通监禁。

凡以本条第1 项所述行为造成一人或多人死亡的那些人，应处以附带强迫劳动 

的 2 0 年至 2 4 年徒刑。

如果这种行为只造成人身伤杳，则应处以4 年 至 1 0 年徒开ij。

如果犯这种罪行的人，使用伪装、面具、长统林来掩盖其真相，或使用其他东 

西来掩盖其真相，或者如果他们在这种情况下使用火器，则本条提到的处罚应增加 

三分之一.

第 6 条. 凡利用威胁或暴力 , 或冒充政府官员, 或冒充是奉政府官员命令行事 , 

目的在为自己或策三方面获得不法利益, 强迪另一人按照他们的命令交出、发出、 

存入或放财物或金钱或能够产生法律作州的文件者 , 应处以附带强迫劳动的4 年 

至 1 0 年徒开1]。 凡使用同样方法强迫另一人签署或销毁债务或债权的文件者，应 

处以相同的剂罚。

第 7 条, 凡犯有下列，行者应处以至多一•年不能通融的监榮:

(a，） 暂时占据公共场所或对公众开放的场所，或占据公共机构或私人机构的办 

公室，目的在施加压力以取得法定当局的决定，或在这种地方散发颠覆性的宣传， 

张贴颇摸性的文章或画，或激励人民造反；



b ) 媚动别人犯法或不服从局，或不理会当局的合法命令；

I 不当地使用伪装物、长统林、面具或其他东西，以掩伸其真相，或改变、 

铁坏或隐藏车辅的牌照；

d ) 未提供当局需要他们捉供的公共服务或援助，或生命或财产受到威胁的人 

请求的拔助，且无正当理由；

I 不适当地拥有可以用来危及别人生命和完振的物品，如火器、t 首、小刀、 

大欢刀、杖子、吹管、石头、装满汽油的瓶子、导火线或化学品或煤炸物;

：f ) 印刷、储藏、携带、散发或运输颇《性的宣传品；

( g ) 为进行非法ÿi!/动而需索金钱或物品，这样才准许人、货物或车辆移动，或 

妨碍别人自由行动的人。

第 8 条. 只要社会秩序继续受到骚扰， 则波哥大特区市长、总，、各部门首 

都的地方行政长官和监督人及各市市长可下令宵禁，及禁止或管制群众示威、游行、 

集会和消类的销售与消费。

各市市长应立即这种行动通知总督、地方行政长官或监督人。

第 9 条. 军事剂庭除了行使法律和现行规则给予他们的权力外，应按军法诉讼 

程序审判第1、 2 、 3 、 4 、 5 、 6 条提到的罪行，以及对武装部队成员的生命和 

人身、对为武装部队工作的平民、对不论7̂ 否在执行职务的行政安全部人员及因为 

他们的职位之故或因为他们行使职务之故而对政府官员所犯的罪行。

第 1 0 条, 凡未得到主管当局准许而制造、储藏、散发、销售、运输、供应、 

取得或携带火器、火药或爆炸物的人，应处以至多一年的徒刑，并没收各该物品。

如果该火器或火药是仅供部队使用的，则监禁期限应为从一年至三年，并没收 

该物品。



第 1 1 条. 第 7 条(a)项和(b)项及第1 0 条所提到的处狗应由陆军、海军及空军 

基地指挥官依照下列程序执行：

被告应在听取事实之后2 4 小时内答复指控。 在诉讼中他必须有法定代表的 

协助。

应准许在诉讼开始之后的那夭起的四夭内，提出被告或其法定代表要求的或该 

官员要求的任何证据。

如果在听取事实之后的2 4 小时内，因被告未出庭而无法听取其答辩，则应下 

命传唤被告出庭，该命令应贴在该陆军、海军或空军机地司令部副官的办公室历时 

两日。

如采犯该罪行的被告在这一时期结束时仍未出庭，则应宣布他缺席，并由法庭 

指定一名律师作为其辩护顾问，代理被告，直到调査结束。

在上述时期间过去以后，应公布适当的书面判决，包括理由说明。 如果被告 

被认为有罪，该判决应指出其姓名、罪行、对他的指控、对他下的判决及他必须服 

刑的地方， 如果他已在拘禁中，但始被判无罪，则应立即释放。

如弗有五人或五人以上犯有这种罪行，则本条所规定的刑期至多可增加100 % 。

本条前面条款中提到的判决，应根掘具体情况通知被告本人或法I I 指定的辨护 

顾问。 不服判决的上诉应在这种 iliî知发出后2 4 小时内提出并在第二天取上诉 .

第 1 2 条. 第 7 条第 (e)、（d . )、（0)、（r )、（g)各项提到的处罚应由至少具有队长等 

级的振出所长来执行，他应依照前条规定的程序听取案件。 在没有派出所所长的 

地方则由市长或警察督察听取案件。

第 1 3 条. 只要社会秩序继续受到骚扰，则无线电台和电视台就不应广播与社 

会秩序、活动停止、工作停止、非法罢工或趣动犯罪或为犯，辩护的见闻有关的消 

息、声明、公报或评论。



交通部应根据载有理由说明和对之只可提出撤销申请的一项判决对速反本条的 

任何行为加以惩罚以符合 1 9 6 6 年第7 4 号法令和1 9 7 5 年第2 0 8 5 号法令 

的有关规定。

第 1 4 条. 交通部根， 1 9 5 4 年第 3 4 1 8 号法令策5 条规定，有权代表政 

府接收对一些或全部私骨广播频率或波道的全部控制权，因为这趋避免扰乱社会秩 

序及恢复正常情况所必需。

哥论比亚政府接管的广播业务执照应视为暂时吊销，

第 1 5 条. 刑法第五篇第2 卷第209、210、211、212、213各条中提到的关

于参与和悉風逢骨法律这一行为的惩罚为1年至 8 年的普通监禁。

第 1 6 条. 本法令一经公布即行生效，并，停使用与本法令抵触的法律条敦。



供转达和执行 

1978年 9 月 6 日在波哥大

内政秘书 

( 签 名 ）

外交部代理部长 

( 签 名）

司法部长 

( 签 名 ）

财政部长 

( 签 名 ）

国防部长 

( 签 名 ）

农业部长 

( 签 名 ）

劳动和社会安全部长 

( 签 名 ）

卫生部长 

( 答 名 ）

经济发展部长 

( 签 名 ）

矿业和能源部长 

( 签 名 ）

German Zea Hernandez

Carlos Borda Mendoza

Hugo Escobar Sierra

Jaime Garcia Parra

Luis Carlos Camacho Leyva

German Bula Hoyos

Rodrigo Marin Bernal

Alfonso Jaramillo Salazar

Gilberto Echeverry Mej.ia

Alberto Vasquez Restrepo



教育部长 

( 签 名 ）

交通部长 

( 签 名 ）

公共工程和运输部长 

( 签 名 ）

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办公室 

行政部主管 

( 签名）

Rodrigo Lloreda Caycedo

Jose Manuel Ariae Carrizosa

Enrique Varcas Ramirez

Alvaro Perez Vives



附件二十

人权事务委员会依照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意议定书》

作出的决定

关 于  

第 《> 20/12 1号来文

提出者 : A. M . ( 姓名删去）

所称受，者 : 来文者 

有关缔约国: 丹 麦

来文日期 : 1 9 8 2 年 3 月 9 日（第一封来信的日期）

这次决定受理的日期 : 1 9 8 2 年 Y 月 2 3 日

按照《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 l i 际公约》第 2 8 条设立的人权事务委员会，

于 1 9 8 2 年 7 月 2 3 日开会，

通过了 :

关于受理的决定*

1 . 来文者（ —封来信的日期是1 9 8 2 年 3 月 9 日，其后的来信的日期 

为 1 9 8 2 年 4 月 2 0 日、 6 月 9 日、 6 月 2 9 日和6 月 3 0 日是巴基斯坦111民， 

3 9 岁 . 目前在丹褒服刑》 来文是他自己提出的》

2. 1 来文者说，他自 1 9 7 0年开始在丹麦居住， 1 9 7 7 年他在巴基'斯 

坦与该111一公民结婚，婚后共同在丹庚居住，有两个孩子， 他陈述了下列情况：

姿员会一名成员提出的个人意见见本决定附求,



2. 2 1 9 8 0 年 7 月 3 0 日，他在丹麦欧登塞参与了一•场涉及八小巴基斯 

坦人、摩洛哥人和阿尔及利5&人的猛烈打斗，至少有四人受重伤，其中一人死亡。 

他后来受审，被控的罪名包括 " 伤凄人身体导致死亡 " ， 1 9 8 0 年 1月 30 

日他在东上诉院（Oey1:re Laruisre t ) 被陪审团判决有罪，并被判监禁三年半。 

来文者向特别修正法院（I>en S a e r i i g e  K l a g e r e t  ) 申请宣审，但该法院 

于 1 9 8 1年 1 2 月 4 日拒绝此项申请，

2. 3 1 9 8 1 年 4 月 2 1 日，丹麦移民局通知A . M . , 说他服刑期7i»i后 

要离开丹麦， 司法部确认这项决定，并于 1 9 8 1年 1 0 月 2 3 日将决定通知 

他。 他说，他将于 1 9 8 2年 8 月 1 5 日出狱，并将于该日被递解出境„

3. 1 来文者告诉人权事务委员会， Hï于他是外a 人，他受到了不公正的待 

遇， 他说，’普方进行审前调查时有欺骗性行为，法朦也没有给他一个公平的审 

判，过份重视不利于他的证据，包括据称是从他在丹麦的巴基斯坦敌人取得的证 . 

词。 他相信，如果能够对证据作出公平的评价，他是会得到释放的， 来文者 

又说，丹麦当局决定在他刑满释放后将他递解出境，是有辱人格的待遇和惩别。

3. 2 他特别指出，丹麦对他速反了《世界人权宣言》第五、第七和第十条， 

即不受侮辱性的待遇或开]罚的权利、在法律之前平等的权利和接受公平的审讯的 

权利。 他并援引《世界人权宣言》关于假定无罪的第十一条第一敦。 世界人 

权宣言这几条的实质肉容方面即相当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 III际公约》的第七、 

第十四和第二十六条。 ，

4 . 从来文看来，来 文 者 已 ，向欧洲人权委员会提出此事，但该安员会认 

为其申请明显地没有根据，于 1 9 8 2 年 3 月 1 日宣布不受理，

5 . 人权事务变员会在对任何来文所提出的指控进行审查之前，都必须决 

来文按照《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意议定书》是否可以受理。 关于这 

小问题，委员会指出，缔约国丹麦在批准该《任意议定书》和承认姿会有权在



其职权范围内接受和审查小人提出的来文时 . 在该《任意议定书》第五条第二敦 

(a) 項… 一 方面就委员会是否有权审查个人提出但已获其他国际调查程序审查过 

的来文提出保留意见，

6 . 鉴于丹麦的上述保窗，并注意到同一事项已由欧洲人权姿员会一一也就 

是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意议定书》第五条第二敦 (a)项范围内# 一种 

国际调查程序一一审查过，因此委员会决定它无权审查此一来文，

7 . 因此，人权事务委员会决定：

不受理本来文。

8. 此项决定将通知来文者，并将此一决定通知有关的缔约国。



附 录  

小人意见

人权事务委员会成员伯恩哈特•格雷发拉先生就能否 

受理第R . 2 6 / 1 2 1 号来文（A . M . 对丹麦）发表的

个人意见

我同意委员会不受理本来文的决定。 不过，我认为来文不能受理的根是 

《任意议定书》第三条的规定。 来文者的指控完全与《公约》各条无关。

不过，我不同意这种意见，即委员会不能审;i 本来文的根据是丹麦对该《任意 

议定书》第五条第二段 (a顾的保留。 该项保留涉及已经由其他Lill际调查程序审 

查过的那些事项 ,我的意见是 . 该项保留并不涉及由于其他程序决定而不予审 

查的事项，

就 R. 26/121号来文提出者这个例子来说，欧洲人权委员会已经 I/i来文者的 

申请明显地缺乏根据而宣布不予受理。 欧洲人权委员会因此决定它在该《欧洲公 

约 》的法律范围内无权审查该事项， 按照丹.变的保留意见，被宣布不予受埋的申 

请，并不彼 " 认为 " 是排除人权事务查员会审查该项申请的可能性，

保留意见的目的是要防止人权寧务委员会审查已经由劣一个 lïl际调查机构审查 

过的案件，并不是要单单根据声称已被遭犯的《公约》的权利可能也M于 《欧洲公 

约 》及其程序要求的范围这个理由而服制人权事务委员会处理来文的权力。 我认 

为，如果保留意见的目的是这样，那么这是与该《任意议定书》不一致的*

如果委员会这样理解丹麦的保留意见，认为如果一项投诉按照《欧洲公约》不 

能受理，则委员会就不能受理有关的来文，这样其后果将是，任何投诉，一经该程 

序宣布不受理，人权事务委员会以后也不能审査该项投诉，尽管决定来文能否受理 

的条件载于另一国际X 件，而且不同于《任意议定书》规定的条件•



根 据《欧洲公约》的规定宣布不能受理的申请，不一定不能按照《公艮I权利和 

政治权利 IM1际公约》及 其 《任意议定书 > 受理, 即使所涉及的是同样的事实。 同 

样 ，欧洲人权委M会认为显•然没有根据而宣布不受理的甲请也不一定不能受理。 

关于申请显然没有报据的决定，必须根据《欧洲公约》规定的权利才能作出。 但 

是，这些规利在实质内容以及其实族程序方面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MI际公约 » 

不同。 这些权利以及欧洲人权姿员会的职权，都是另一个独立的 li]际文件规定的。 

因此，改洲人权委员会j.M乍的不觉理决定不影响人权事务委员会要审议的事项，也不 

能阻止人权事务委员会根据本身的法津立场和本身的程序来审查来文的各项事实， 

不能 I肚止它就这些摩实是否符合《圓际公约》的各项规定作出决定， 其结果可能 

与按照《欧洲公约》作出的决定相似，但不-一定如此。

丹爱提出保留盤见，其目的是要避免对同一个事情重复审查，而不是要拒不受 

理，曾经被欧洲人权委员会宣布不受理而根据《任意议定书》可能受理的来文。



附件二十一

作为普通文件印发

C C PR/CXl O^Add. 3 

C C P R / C / 1  Q /A d  d. 5 

CCPR/cyi 7

ccvRycysR, 317-3  33

和  C o r r i g e n d u m

作为普通文件印发的文件 

C C P R / C / l/ A d d .  56 

CCPR/CXl/Add. 57 

CCPR/cyiOy^Add. 6 

CCPRycXl4/^A(ld. 1 

CCPR _/Cy^2/A(id . 5

CCPR/C/22

已印发的委员会文件清单 

A . 第十四届会议

荷兰的首頃报告 

荷兰的首项报告（第二部分） 

第十四届会议临时议程和说明 

第十W届会议筒要记录

第十五届会议

G CPRXCX23

乌拉圭的勒步报告

新西兰的初步报告

澳大利亚的胡步报告 
»

同《公 权 利 和 政 治 权 利 勺 》及其《任意议定书》有关 

的保留意见、声明、通知和来文

审议缔约 in按 照《公 约 》第 4 0条提出的报告一各 

缔约 lil应 于 1 9 8 2 年提出的初步报告：我书长的 

说明

第十五庙会议临时议程及说明



作为普通文件印发的文件

c c P R y c y 3 3 4 - 3 5 9

和 C 0 r r igendum

作为普通文件印发的文件

CCëR/G/\/k(l&, 58

CCPrv/cyi/Add. 59 

GCPRycyey^Add. 8 

CC-Bli/C/\4/kci(i. 2 

CCPRy/C/22XAdd. 1 

G GPR/ 'CX2^Add. 2

C C 2 R / C / 2 A

CCP1V"G/SI\ 360-382  

和 Corr i gendum

第十五届会议简要记录

C , 第十六i 会议

伊明的初步报告 

肯尼亚的补充报告 

委内瑞拉的补充报告 

尼加拉瓜的初步报告 

墨西诛的初步报告 

法国的初步报告 

第十六届会议临时议程和说明 

第十六届会议简要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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